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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文 摘 要  

 

許 多 研 究 人 類 行 為 模 式 的 學 者 ， 都 認 為 衝 突 是 任 何 團 體

中 自 然 會 發 生 的 、 無 可 避 免 的 現 象 。 衝 突 一 旦 發 生 ， 若 沒 有 經

過 妥 善 的 處 理 ， 總 是 難 免 會 為 彼 此 帶 來 或 多 或 少 的 傷 害 。 在 現

實 的 生 活 環 境 裡 ， 因 著 夫 妻 關 係 的 不 協 調 ， 以 至 於 造 成 家 庭 體

系 的 不 健 全 、 社 會 問 題 的 惡 化 ， 甚 至 影 響 到 教 會 的 發 展 ， 在 在

都 顯 示 出 夫 妻 關 係 和 睦 的 重 要 性 。  

本 論 文 的 研 究 ， 以 筆 者 目 前 所 牧 養 的 堂 會（ 衛 理 公 會 雅 各

堂 ） 七 對 夫 妻 為 對 象 ； 採 用 「 和 平 使 者 事 工 （ P e a c e m a k e r  

M i n i s t r i e s ）」 所 出 版 之 《 使 人 和 睦 的 教 會 小 組 學 習 手 冊 》 為 教

材 共 十 二 課 ， 進 行 為 期 約 六 個 月 的 小 組 研 討 ， 每 兩 週 一 次 ， 每

次 約 二 小 時 ； 透 過 S p a n i e r 的 「 夫 妻 調 適 度 量 表 （ D y a d i c  

A d j u s t m e n t  S c a l e）」 進 行 前 、 後 測 ， 觀 察 每 對 夫 妻 在 學 習 本 課

程 前 後 的 領 受 及 改 變。其 目 的 在 於 探 討 及 研 究 一 套 合 乎 聖 經 真

理 的 化 解 衝 突 之 道，讓 發 生 衝 突 的 雙 方 願 意 採 取 主 動 化 解 衝 突

的 態 度 相 互 回 應 。 故 而 定 下 「 以 『 主 動 促 成 和 睦 』 的 態 度 回 應  

夫 妻 衝 突 之 研 究 與 應 用 」 作 為 本 論 文 的 題 目 。  

本 論 文 共 分 四 章 ， 第 一 章 為 緒 論 ， 旨 在 闡 述 有 關 本 論 文 的

研 究 動 機 與 目 的 、 研 究 範 圍 與 方 法 ， 並 對 相 關 的 名 詞 作 出 解

釋 ； 第 二 章 為 文 獻 探 討 ， 乃 針 對 本 論 文 的 相 關 文 獻 提 出 研 究 與

探 討 ； 第 三 章 為 研 究 方 法 ， 介 紹 本 論 文 所 採 行 的 研 究 方 法 ； 第

四 章 為 研 究 成 果，將 對 本 課 程 的 學 習 作 出 整 體 及 自 我 的 評 估 報

告 ； 並 將 透 過 總 結 與 反 思 ， 評 量 可 行 之 相 關 進 深 研 究 計 劃 。  

「 夫 妻 的 調 適 度 量 表 」 ， 乃 包 含 「 夫 妻 的 一 致 性 量 表 」 、

「 夫 妻 的 滿 意 度 量 表 」 、 「 夫 妻 的 親 密 性 量 表 」 及 「 夫 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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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愛 度 量 表 」 等 四 個 次 量 表 。 提 昇 「 夫 妻 的 調 適 度 量 表 」

及 其 所 含 的 四 個 次 量 表 ， 對 於 夫 妻 間 願 意 主 動 化 解 衝 突 具 有

積 極 正 面 的 關 聯 存 在 。  

透 過 本 實 驗 的 結 果 顯 示 ， 本 課 程 對 「 夫 妻 的 調 適 度 量 表 」

及 其 所 含 的 四 個 次 量 表 ， 都 具 有 顯 著 的 果 效 。 換 言 之 ， 本 課

程 對 夫 妻 間 願 意 主 動 化 解 彼 此 的 衝 突 ， 也 是 同 樣 具 有 積 極 正

面 的 關 聯 存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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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y  w i l l  b r i n g  a b o u t  h u r t s  f o r  o n e  a n o t h e r  u n a v o i d a b l y .  I n  t h e  

r e a l  l i v i n g  c i r c u m s t a n c e s ,  t h e  d i s h a r m o n y  b e t w e e n  h u s b a n d s  a n d  

w i v e s  m i g h t  l e a d  t o  t h e  u n h e a l t h y  f a m i l y  s y s t e m  a n d  t 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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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m p o r t a n c e  o f  t h e  h a r m o n y  b e t w e e n  h u s b a n d s  a n d  w i v e s .  

  T h e  s u b j e c t s  o f  t h e  r e s e a r c h  o f  t h i s  d i s s e r t a t i o n  a r e  s e v e n  

c o u p l e s  f r o m  J a c o b  M e t h o d i s t  C h u r c h  w h i c h  I  a m  s h e p h e r d i n g .  I  

u s e  S m a l l  G ro u p  S t u d y  P a r t i c i p a n t  G u i d e ,  p u b l i s h e d  b y  

P e a c e m a k e r  M i n i s t r i e s  a s  t h e  t e a c h i n g  m a t e r i a l s  w h i c h  c o n t a i n  

t w e l v e  l e s s o n s .  D u r i n g  t h e  s i x  m o n t h s ’ g r o u p  d i s c u s s i o n  s e s s i o n ,  

w e  w o u l d  g e t  t o g e t h e r  f o r  a b o u t  t w o  h o u r s  e v e r y  o t h e r  w e e k .  I  

u s e  S p a n i e r ’s  D y a d i c  A d j u s t m e n t  S c a l e  t o  p r o c e e d  t h e  

o n e - g r o u p  p r o t e s t - p o s t t e s t  d e s i g n ,  o b s e r v i n g  e a c h  c o u p l e ’s  

o b t a i n m e n t  a n d  c h a n g e s  b e f o r e  a n d  a f t e r  g o i n g  t h r o u g h  t h e  

l e s s i o n s .  T h e  p u r p o s e  l i e s  i n  i n v e s t i g a t i n g  a n d  p r o b i n g  i n t o  a  

s e t  o f  w a y s  f o r  r e s o l v i n g  c o n f l i c t s  w h i c h  c o n f o r m s  t o  b i b l i c a l  

t r u t h ,  i n  o r d e r  t o  l e t  t h e  t w o  p a r t i e s  w h o  h a v e  c o n f l i c t s  b e  

w i l l i n g  t o  r e a c t  t o  e a c h  o t h e r  b y  a d o p t i n g  t h e  a t t i t u d e  o f  

r e s o l v i n g  c o n f l i c t s  w i t h  P e a c e m a k i n g  R e s p o n s e s .  T h u s ,  t h e  t i t l e  



v 

 

o f  t h i s  d i s s e r t a t i o n  i s  A  S t u d y  O n  R e s o l v i n g  C o u p l e  C o n f l i c t  

Wi t h  P e a c e m a k i n g  R e s p o n s e s .  

  T h e r e  a r e  f o u r  c h a p t e r s  i n  t h i s  d i s s e r t a t i o n .  C h a p t e r  O n e  i s  

I n t r o d u c t i o n ,  e x p o u n d i n g  t h e  m o t i v e ,  p u r p o s e ,  s c o p e ,  a 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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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 r m i n o l o g y.  C h a p t e r  Tw o  i s  L i t e r a t u r e  I n v e s t i g a t i o n ,  

r e s e a r c h i n g  o n  t h e  l i t e r a t u r e  r e l e v a n t  t o  t h i s  d i s s e r t a t i o n .  

C h a p t e r  T h r e e  i s  M e t h o d o l o g y,  i n t r o d u c i n g  t h e  m e t h o d o l o g y  

a d o p t e d  i n  t h i s  r e s e a r c h .  C h a p t e r  F o u r  i s  R e s e a c h  R e s u l t ,  

p r e s e n t i n g  t h e  e v a l u a t i o n  r e p o r t  o f  t h e  g r o u p  a n d  m y s e l f  a f t e r  

g o i n g  t h r o u g h  t h e  l e s s o n s ,  a n d  g i v i n g  t h e  a s s e s s m e n t  o f  

a d v a n c e d  r e s e a r c h  p r o p o s a l  t h r o u g h  t h e  s u m m a r y  a n d  r e f l e c t i o n .  

S p a n i e r ’s  D y a d i c  A d j u s t m e n t  S c a l e  i n c l u d e  D y a d i c  

C o n s e n s u s  S u b s c a l e s 、 D y a d i c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S u b s c a l e s 、 D y a d i c  

C o h e s i o n  S u b s c a l e s  a n d  A f f e c t i o n a l  E x p r e s s i o n  S u b s c a l e s .  O n  

t h e  r e s u l t  o f  t h i s  r e s e a r c h  s h o w s ,  i m p r o v e  D y a d i c  A d j u s t m e n t  

S c a l e  a n d  i t ’s  f o u r  S u b s c a l e s ,  c a n  a l s o  i m p r o v e  t h e  w i l l i n g s  t o  

d e a l  w i t h  t h e  c o n f l i c t s  b e t w e e n  h u s b a n d s  a n d  w i v e s  a c t i v e l y .  

T h r o u g h  t h e  r e s e a c h  r e s u l t ,  t h e  l e s s i o n s  m a d e  m a r k e d  

p r o g r e s s  i n  S p a n i e r ’s  D y a d i c  A d j u s t m e n t  S c a l e  a n d  i t ’s  f o u r  

S u b s c a l e s .  I n  o t h e r  w o r d s ,  t h e  l e s s i o n s  c a n  a l s o  i m p r o v e  t h e  

w i l l i n g s  t o  d e a l  w i t h  t h e  c o n f l i c t s  b e t w e e n  h u s b a n d s  a n d  w i v e s  

a c t i v e l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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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自 有 人 類 以 來 ， 衝 突 的 因 子 與 危 機 便 潛 藏 在 人 與 人 之 間 ，

隨 時 都 有 引 爆 的 可 能 。 多 數 人 在 面 對 衝 突 的 時 候 ， 往 往 不 懂 得

該 如 何 採 取 正 確 的 解 決 之 道，以 至 於 讓 彼 此 間 的 衝 突 持 續 存 在

那 裡 而 無 法 抹 消 。  

關 於 衝 突 觀 念 的 演 進 ， 在 R o b b i n s 所 提 之 三 種 學 派 中 的

「 衝 突 的 人 群 關 係 觀 點 （ H u m a n  R e l a t i o n s  V i e w  o f  

C o n f l i c t ） 」， 認 為 衝 突 是 任 何 團 體 中 自 然 會 發 生 的 、 無 可 避 免

的 現 象 。 1  

巴 斯 威 克 夫 婦 （ J a c k  O .  &  J u d i t h  K .  B a l s w i c k ） 也 認 為 ，

衝 突 其 實 是 親 密 的 夫 妻 關 係 中 很 正 常 的 部 份。穩 固 的 家 庭 並 非

指 從 未 經 歷 衝 突 的 家 庭 ， 而 是 指 在 問 題 來 臨 時 ， 可 以 成 功 處 理

衝 突 的 家 庭 。 若 有 夫 婦 表 示 ， 他 們 從 未 發 生 任 何 衝 突 ， 我 們 會

認 為 可 能 有 幾 個 原 因 — — 結 婚 還 不 夠 久 、 對 彼 此 還 不 十 分 瞭

解 、 彼 此 交 談 不 多 ， 或 是 在 說 謊 。 2 

本 論 文 的 目 的，旨 在 探 討 及 研 究 一 套 合 乎 聖 經 真 理 的 化 解

衝 突 之 道，讓 發 生 衝 突 的 雙 方 願 意 採 取 主 動 化 解 衝 突 的 態 度 相

互 回 應 。 故 而 定 下 「 以 『 主 動 促 成 和 睦 』 的 態 度 回 應 夫 妻 衝 突

之 研 究 與 應 用 」作 為 本 論 文 的 中 文 題 目 ； 本 論 文 的 英 文 題 目 則

為 “ A  S t u d y  O n  R e s o l v i n g  C o u p l e  C o n f l i c t  Wi t h  P e a c e m a k i n g  

R e s p o n s e s ” 。  

                                                 
1
 S .  P.  R o b b i n s ,  O rg a n i z a t i o n a l  B e h a v i o r , （ 11 t h  e d . P r e n t i c e  H a l l  , 2 0 0 5 ） .  

衝 突 處 理 的 三 種 學 派：1 . 衝 突 的 傳 統 觀 點（ T r a d i t i o n a l  V i e w  o f  C o n f l i c t ）；

2 . 衝 突 的 人 群 關 係 觀 點 （ H u m a n  R e l a t i o n s  V i e w  o f  C o n f l i c t ） ； 3 . 衝 突 的 互

動 觀 點 （ I n t e r a c t i o n i s t  V i e w  o f  C o n f l i c t ） 。  
2
 巴 斯 威 克 夫 婦 （ J a c k  O .  &  J u d i t h  K .  B a l s w i c k ） 著 ， 《 家 庭 ： 從 基 督 教

觀 點 探 討 當 代 家 庭 》 （ T h e  F a m i l y ： A  C h r i s t i a n  P r e s p e c t i v e  o n  T h e  

C o n t e m p o r a r y  H o m e ） （ 羅 靜 玲 譯 ， 台 北 ： 華 神 ， 2 0 1 0 年 ） ， 2 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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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論 文 共 分 六 章 ， 第 一 章 為 緒 論 ， 旨 在 闡 述 有 關 本 論 文 的

研 究 動 機 與 目 的 、 研 究 範 圍 與 方 法 ， 並 對 相 關 的 名 詞 作 出 解

釋 ； 第 二 章 為 文 獻 探 討 ， 乃 針 對 本 論 文 的 相 關 文 獻 提 出 研 究 與

探 討 ； 第 三 章 為 研 究 方 法 ， 介 紹 本 論 文 所 採 行 的 研 究 方 法 ； 第

四 章 為 研 究 進 行 方 式 之 說 明 ； 第 五 章 為 研 究 成 果 ， 將 對 本 課 程

的 學 習 作 出 整 體 及 自 我 的 評 估 報 告 ； 第 六 章 將 透 過 總 結 與 反

思 ， 評 量 可 行 之 相 關 進 深 研 究 計 劃 。  

本 章 的 目 的 在 於 詳 述 本 論 文 的 研 究 動 機 與 目 的、研 究 範 圍

與 方 法 ， 並 針 對 相 關 的 名 詞 加 以 解 釋 與 定 義 。  

 

第 一 節  研 究 動 機 與 目 的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衝 突 」 3 ， 最 常 見 的 不 外 乎 同 事（ 或 同 工 ）

之 間 、 主 從 （ 或 勞 資 ） 之 間 、 夫 妻 之 間 、 親 子 之 間 … … 等 ； 衝

突 一 旦 發 生 ， 若 沒 有 經 過 妥 善 的 處 理 ， 總 是 難 免 會 為 彼 此 帶 來

或 多 或 少 的 傷 害 ； 因 此 ， 就 希 望 能 夠 找 到 一 個 合 乎 聖 經 真 理 的

途 徑 ， 來 幫 助 那 些 正 落 在 衝 突 困 境 中 的 人 們 ， 走 向 平 安 和 睦 的

大 道 。  

在 現 實 的 生 活 環 境 裡 ， 因 著 夫 妻 關 係 的 不 協 調 ， 以 至 於 造

成 家 庭 體 系 的 不 健 全 、 社 會 問 題 的 惡 化 ， 甚 至 影 響 到 教 會 的 發

展 ， 在 在 都 顯 示 出 夫 妻 關 係 和 睦 的 重 要 性 。  

創 世 記 2 : 1 8 - 2 4 記 載 ， 在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各 種 關 係 裡 ， 神 首

先 設 立 的 是 夫 妻 關 係 。 神 以 「 夫 妻 」 之 名 來 定 位 亞 當 與 夏 娃 的

關 係 ， 夫 妻 關 係 便 成 為 人 與 人 之 間 各 種 關 係 裡 的 最 初 始 關 係 。 

                                                 
3
 本 文 所 界 定 的 「 衝 突 」 係 指 小 規 模 的 人 際 關 係 上 的 衝 突 ， 不 觸 及 大 規 模

的 群 體 衝 突 ， 像 是 經 濟 衝 突 、 政 治 衝 突 、 思 想 衝 突 、 文 化 衝 突 、 宗 教 衝 突 、

種 族 衝 突 、 民 族 衝 突 ， 以 及 階 級 衝 突 和 國 際 衝 突 … …等 。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sl=zh-CN&u=http://baike.baidu.com/view/20838.htm&prev=/search%3Fq%3D%25E8%25A1%259D%25E7%25AA%2581%26hl%3Dzh-TW%26sa%3DG&rurl=translate.google.com.tw&usg=ALkJrhjJTO31Hq-CvqOD9au-v4tMSAomxg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sl=zh-CN&u=http://baike.baidu.com/view/5073.htm&prev=/search%3Fq%3D%25E8%25A1%259D%25E7%25AA%2581%26hl%3Dzh-TW%26sa%3DG&rurl=translate.google.com.tw&usg=ALkJrhgIvxDNk4QD80EX35CRyPmduAC1xQ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sl=zh-CN&u=http://baike.baidu.com/view/3537.htm&prev=/search%3Fq%3D%25E8%25A1%259D%25E7%25AA%2581%26hl%3Dzh-TW%26sa%3DG&rurl=translate.google.com.tw&usg=ALkJrhhqoeSyh0WxzB8p34gGJLIDiTu6EQ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sl=zh-CN&u=http://baike.baidu.com/view/9438.htm&prev=/search%3Fq%3D%25E8%25A1%259D%25E7%25AA%2581%26hl%3Dzh-TW%26sa%3DG&rurl=translate.google.com.tw&usg=ALkJrhiQa8E-XiysRgTAFoTUM5nMQ6nwSw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sl=zh-CN&u=http://baike.baidu.com/view/160811.htm&prev=/search%3Fq%3D%25E8%25A1%259D%25E7%25AA%2581%26hl%3Dzh-TW%26sa%3DG&rurl=translate.google.com.tw&usg=ALkJrhh7tvEvmS8aFYNqqQr3CT9u_eTuWQ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sl=zh-CN&u=http://baike.baidu.com/view/2907.htm&prev=/search%3Fq%3D%25E8%25A1%259D%25E7%25AA%2581%26hl%3Dzh-TW%26sa%3DG&rurl=translate.google.com.tw&usg=ALkJrhh797cHN98zuKfuD9KqNdHF6fykzQ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sl=zh-CN&u=http://baike.baidu.com/view/8832.htm&prev=/search%3Fq%3D%25E8%25A1%259D%25E7%25AA%2581%26hl%3Dzh-TW%26sa%3DG&rurl=translate.google.com.tw&usg=ALkJrhioNxfL2F0jvqwhQCDZV3y3PaBIlA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sl=zh-CN&u=http://baike.baidu.com/view/41732.htm&prev=/search%3Fq%3D%25E8%25A1%259D%25E7%25AA%2581%26hl%3Dzh-TW%26sa%3DG&rurl=translate.google.com.tw&usg=ALkJrhi9AL0UqL609BA7mdlrSzeHtlBu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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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 文 隆 指 出 ， 魔 鬼 對 基 督 徒 最 大 的 攻 擊 ， 就 是 使 夫 妻 之 間

不 和 睦 。 夫 妻 不 一 定 要 離 婚 ， 只 要 住 在 一 個 屋 頂 下 ， 卻 彼 此 缺

少 溝 通 來 往 ， 就 已 經 中 了 仇 敵 的 詭 計 。 4 

筆 者 盼 望 能 本 著 聖 經 的 原 則，鼓 勵 夫 妻 採 取 主 動 促 成 和 睦

的 態 度 一 起 來 面 對 衝 突，俾 使 每 對 夫 妻 能 夠 恢 復 神 起 初 設 立 婚

姻 的 本 意 ， 因 而 更 加 融 合 、 相 愛 。  

 

一 、 傳 統 家 庭 體 系 正 在 瓦 解  

據 統 計 顯 示 ， 當 今 美 國 的 離 婚 率 不 僅 高 於 世 上 其 他 國 家 ，

也 高 於 歷 史 上 各 個 時 代 。 如 （ 圖 1 - 1 ） 所 示 ， 從 1 8 6 0 年 到 1 9 7 9

年 間 的 年 平 均 離 婚 率 逐 步 升 高 ； 從 1 9 8 0 年 到 2 0 0 0 年 的 年 平 均

離 婚 率 維 持 平 穩 ， 大 約 每 一 千 對 夫 婦 中 ， 有 2 0 對 離 婚 。 以 每

年 結 、 離 婚 之 對 數 相 比 ， 最 保 守 的 估 算 是 每 三 對 夫 妻 ， 就 有 一

對 會 離 婚 。

結 婚 越 久 的

夫 妻 ， 離 婚

的 可 能 性 越

低 。 平 均 離

婚 時 間 是 婚

後 七 年 ， 而

婚 後 兩 三 年

間 ， 是 離 婚 的 高 峰 期 。 5 

 

                                                 
4
 蘇 文 隆 ，《 精 采 的 基 督 化 家 庭 》（ 美 國 ： 福 音 傳 播 中 心 ， 1 9 9 3 年 ）， 8 1 。 

5
 巴 斯 威 克 夫 婦 ， 3 4 6 - 3 4 7 ； 拉 席 克 （ H .  R a s c h k e ），「 離 婚 」，《 婚 姻 與 家 庭

手 冊 （ H a n d b o o k  o f  M a r r i a g e  a n d  t h e  F a m i l y ）》（ N . Y. ： P l e n u m ， 1 9 8 7 年 ），

8 4 4 。  

（ 圖 1 - 1 ： 美 國 年 平 均 離 婚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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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與 J o h n  G o t t m a n 的 研 究 相 符，他 在 預 期 4 0 年 的 婚 齡 中，

美 國 人 第 一 次 婚 姻 以 離 婚 收 場 的 概 率 是 6 7 %。 離 婚 者 中 ， 大 約

有 一 半 是 在 結 婚 後 七 年 之 間 離 婚 的。離 婚 後 大 約 有 8 7 % 的 男 人

與 7 2 % 的 女 人 會 再 婚 ， 但 是 第 二 次 婚 姻 再 次 破 裂 的 機 率 是

7 7 % 。 6 

近 來 ， 有 人 透 過 「 婚 姻 健 康 檢 查 」 的 測 驗 ， 將 夫 妻 關 係 用

四 種 方 式 來 形 容：（ 1 ）「 痛 不 欲 生 / 水 深 火 熱 」型，這 是 活 在「 痛

苦 」 中 的 夫 妻 ， 其 「 婚 姻 健 康 檢 查 」 測 驗 為 2 0 分 ；（ 2 ）「 貌 合

神 離 / 各 自 為 政 」 型 ， 這 是 活 在 「 孤 單 」 中 的 夫 妻 ， 其 「 婚 姻

健 康 檢 查 」 測 驗 為 5 0 分 ；（ 3 ）「 喝 白 開 水 / 食 之 無 味 」 型 ， 這

是 活 在「 無 聊 」中 的 夫 妻 ， 其「 婚 姻 健 康 檢 查 」測 驗 為 7 0 分 ；

（ 4 ）「 如 膠 似 漆 / 合 為 一 體 」 型 ， 這 是 活 在 「 甜 蜜 」 中 的 夫 妻 ，

其 「 婚 姻 健 康 檢 查 」 測 驗 為 9 0 - 9 8 分 。 7 

據 上 海 市 徐 安 琪 教 授 所 做 的 一 個 六 千 人 樣 本 的 統 計，你 儂

我 儂 婚 姻 「 甜 蜜 」 的 夫 妻 只 占 3 % ； 在 水 深 火 熱 之 中 ， 處 於 離

婚 邊 緣 的 超 過 2 2 %； 其 餘 的 都 在 食 之 無 味 、 棄 之 可 惜 的 婚 姻 狀

態 之 中。 8 簡 春 安 則 如 此 描 述 臺 灣 的 婚 姻 狀 況：1 0 % 親 親 熱 熱 ，

4 0 % 不 冷 不 熱 ， 5 0 % 水 深 火 熱 。 9 
離 婚 率 劇 增 ， 而 勉 強 留 在 婚 姻 中 者 ， 在 情 感 上 早 已 離 異 的

怨 偶 更 是 隨 處 可 見 、 是 中 外 皆 然 的 現 象 。  

 

 

                                                 
6
 黃 維 仁 ， ＜ 愛 情 心 理 學 講 座 ＞ ，（ 2 0 1 0 ）；

h t t p : / / w w w. w r e t c h . c c / b l o g / d a t e p a l m / 6 3 2 7 9 6 8 & t p a g e = 1（ 2 0 1 0 年 8 月 9 日 存

取 ）。   
7
 王 祈 ，「 師 母 E Q」 講 義 （ 台 北 ： 1 9 屆 師 母 關 懷 講 座 ， 2 0 0 9 年 ）， 7 。  

8
 黃 維 仁 ， ＜ 愛 情 心 理 學 講 座 ＞ 。  

9
 ＜ 中 國 城 市 婚 姻 現 狀 調 查 ＞ ，《 書 報 文 摘 》 4 6 （ 2 0 0 4 年 ）。（ 2 0 1 0 ）；

h t t p : / / q k z z . n e t / m a g a z i n e / C N 1 2 - 0 0 2 5 / 2 0 0 4 / 4 6 / （ 2 0 1 0 年 8 月 9 日 存 取 ）。   

http://www.wretch.cc/blog/datepalm/6327968&tpage=1（2010年8月9
http://qkzz.net/Magazine/CN12-0025/
http://qkzz.net/magazine/CN12-0025/2004/46/（2010年8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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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夫 妻 離 異 引 發 種 種 問 題  

戴 勞 爾 〃 肯 寧 在 描 述 夫 妻 離 異 後 所 引 發 的 種 種 問 題 時 指

出 ， 有 些 離 婚 的 人 心 中 充 滿 了 強 烈 的 羞 愧 、 憤 慨 、 敵 意 和 被 遺

棄 感 ， 覺 得 和 神 及 教 會 很 疏 遠 ； 另 外 有 些 離 婚 者 則 自 認 是 個 失

敗 者 ， 不 僅 辜 負 了 家 人 、 朋 友 ， 也 讓 神 失 望 。 昔 日 活 躍 於 教 會

的 夫 婦 一 旦 離 了 婚 ， 往 往 是 兩 個 人 都 停 止 聚 會 。 10 這 樣 的 問 題

不 只 是 影 響 到 夫 妻 、 家 庭 的 層 面 ， 更 是 影 響 到 教 會 發 展 的 層

面 ， 不 得 不 嚴 加 注 意 ！  

 

三 、 後 代 子 孫 長 遠 的 影 響  

根 據 中 華 民 國 （ 以 下 簡 稱 「 我 國 」） 內 政 部 統 計 處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指 出 ： 11 我 國 9 8 年 （ 2 0 0 9 年 ） 全 年 離 婚 對 數 計 5 7 , 2 2 3

對 ， 平 均 每 千 位 有 偶 人 口 有 1 1 . 3 位 離 婚 ， 1 0 年 來 離 婚 對 數 之

平 均 年 增 率 為 1 . 5 ％ 。 離 婚 者 之 結 婚 年 數 以 5 至 9 年 者 占 2 8 . 9

％ 最 多 ， 未 滿 5 年 者 占 2 8 . 4 ％ 次 之 ， 其 後 隨 結 婚 年 數 增 加 而 遞

減 ； 其 中 婚 齡 未 滿 1 0 年 之 離 婚 者 約 占 5 7 % 。  

這 份 統 計 報 告 顯 示 出 多 數 離 婚 者 的 婚 齡 是 未 滿 1 0 年 的 ，

以 臺 灣 目 前 的 生 育 率 （ 即 每 位 母 親 一 生 中 的 生 育 子 女 數 ） 約

1 . 1 8 來 看 ， 一 對 夫 妻 離 婚 ， 就 有 可 能 造 成 至 少 一 個 未 滿 1 0 歲

的 小 孩 變 成 孤 兒 或 單 親 兒 童 。  

據 美 國 人 口 普 查 局 的 報 告 顯 示 ， 在 1 9 9 4 年 ， 美 國 大 約 有

1 , 1 4 0 萬 左 右 的 單 親 父 母 ， 其 中 1 , 0 0 0 萬 左 右 是 單 親 媽 媽 。 1 8

歲 以 下 的 孩 子 中 ， 約 有 2 0 % 是 住 在 單 親 家 庭 中 。 所 有 1 9 8 0 年

                                                 
10
 戴 勞 爾 〃肯 寧（ D e l o r e s  K u e n n i n g ）著 ，《 做 傷 心 人 的 好 朋 友 》（ H e l p i n g  

P e o p l e  T h r o u g h  G r i e f ）（ 陳 綺 文 譯 ， 台 北 ： 中 主 ， 2 0 0 3 年 ）， 1 0 5 - 6 。  
11
 內 政 部 統 計 處 ， ＜ 9 8 年 離 婚 者 按 結 婚 年 數 統 計 ＞ ，《 內 政 部 統 計 通 報 》，

（ 2 0 1 1 ）； h t t p : / / w w w. m o i . g o v. t w / s t a t / i n d e x . a s p （ 2 0 1 1 年 2 月 4 日 存 取 ）。  

http://www.moi.gov.tw/stat/index.asp（2011年2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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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出 生 的 美 國 兒 童，約 有 6 0 % 的 人 童 年 至 少 有 一 年 住 在 單 親 家

庭 之 中 。 12 

在 婚 姻 出 現 危 機 之 家 庭 中 長 大 的 孩 子，出 現 品 行 和 教 育 問

題 的 機 會 明 顯 增 加 ， 包 括 過 度 活 躍 、 離 群 、 上 課 精 神 不 集 中 、

要 即 時 得 到 滿 足 ； 學 業 成 績 和 品 行 較 差 ， 缺 課 和 退 學 較 多 ； 喜

歡 參 與 邊 緣 群 黨，一 起 吸 煙、酗 酒、濫 交 … 等；更 有 些 會 吸 毒 、

自 殺 、 破 壞 公 物 ， 有 暴 力 和 犯 罪 行 為 。 由 於 家 中 沒 有 了 父 親 的

形 象 ， 有 些 少 女 會 以 貞 操 換 取 男 性 的 注 意 。 13 傳 統 的 家 庭 體 系

一 旦 瓦 解 ， 勢 必 造 成 更 嚴 重 的 社 會 問 題 ， 如 何 能 夠 促 使 夫 妻 關

係 和 睦 協 調 ， 實 在 是 值 得 我 們 去 重 視 與 努 力 的 ！  

單 親 家 庭 的 最 大 困 難 是 經 濟 資 源 困 頓；其 次 是 沒 有 足 夠 的

時 間 兼 顧 工 作 、 教 養 子 女 、 處 理 家 務 和 個 人 生 活 。 14 這 對 孩 子

的 成 長 產 生 極 大 的 損 害；更 是 對 後 代 子 孫 長 遠 的 延 續 發 展 造 成

影 響 ， 實 非 國 家 之 幸 ！  

面 對 當 今 社 會 因 為 家 庭 問 題 的 產 生，而 衍 發 出 了 社 會 的 問

題 ， 甚 至 影 響 到 教 會 、 國 家 ； 這 使 得 筆 者 深 深 感 受 到 ， 以 主 動

積 極 的 態 度 邀 請 夫 妻 一 起 面 對 彼 此 的 衝 突 與 問 題，避 免 夫 妻 走

向 離 異 的 道 路 ， 是 件 刻 不 容 緩 的 當 務 之 急 ！  

 

 

 

 

 

                                                 
12
 巴 斯 威 克 夫 婦 ， 3 5 4 - 3 5 6 。  

13
 王 永 信 編 ，《 美 國 的 迷 失 》（ 美 國 ： 大 使 命 中 心 ， 2 0 0 9 年 ）， 2 5 ； 巴 斯 威

克 夫 婦 ， 3 5 1 - 3 5 4 。  
14
 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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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範 圍 與 方 法  

 

由 於 筆 者 夫 婦 曾 經 接 受 過 二 種 類 型 的 夫 妻 成 長 課 程 訓 練

15 ， 且 親 身 帶 領 過 二 個 梯 次 的 夫 妻 成 長 課 程 16 ； 對 夫 妻 這 個 領

域 有 較 大 的 負 擔 與 期 盼 。 因 此 ， 就 選 擇 以 夫 妻 來 作 為 本 論 文 的

研 究 對 象 。 如 此 一 來 ， 不 但 能 夠 讓 此 一 主 動 化 解 衝 突 的 理 念 有

個 實 際 應 用 的 管 道 ； 同 時 也 是 為 了 回 應 神 的 心 意 。 因 為 神 在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各 種 關 係 裡 ， 首 先 設 立 的 是 夫 妻 的 關 係 17 。 因 此 ，

夫 妻 的 關 係 乃 是 其 他 一 切 關 係 的 基 礎；若 能 幫 助 夫 妻 建 立 起 和

諧 美 好 的 關 係 ， 深 信 對 社 會 、 對 教 會 都 是 有 益 處 的 ！   

   本 論 文 的 研 究 ， 乃 以 筆 者 目 前 所 牧 養 的 堂 會 （ 衛 理 公 會 雅

各 堂 ） 之 夫 妻 為 對 象 ， 邀 請 七 對 夫 妻 一 起 參 與 ； 採 用 「 和 平 使

者 事 工 （ P e a c e m a k e r  M i n i s t r i e s ）」 所 出 版 之 《 使 人 和 睦 的 教 會

小 組 學 習 手 冊 》為 教 材 共 十 二 課 ， 進 行 為 期 約 六 個 月 的 小 組 研

討，每 兩 週 一 次，每 次 約 二 小 時；透 過「 夫 妻 調 適 度 量 表（ D y a d i c  

A d j u s t m e n t  S c a l e）」 進 行 前 、 後 測 ， 觀 察 每 對 夫 妻 在 學 習 本 課

程 前 後 的 領 受 及 改 變 。  

 

第 三 節  名 詞 解 釋 與 定 義  

 

在 本 篇 論 題 中 ， 有 三 個 主 要 名 詞 須 加 以 解 釋 與 定 義 的 ， 茲

分 述 於 下 ：  

                                                 
15
 一 、 恩 愛 夫 婦 訓 練 營 ： 邱 清 泰 、 竹 君 編 著 ，《 你 儂 我 儂 （ 恩 愛 夫 婦 訓 練

課 程 ）》（ 美 國 ： 家 庭 更 新 協 會 ， 2 0 0 1 年 ）； 二 、 婚 姻 愛 相 伴 ： B .  M a r k e y  &  M .  

M i c h e l e t t o  &  A .  B e c k e r ,  R E F O C U S （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E n r i c h m e n t  F a c i l i t a t i n g  

O p e n  C o u p l e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 S t u d y ）.  鄧 訓 梅 譯，王 美 媛 、

夏 忠 堅 編 著 ，《 婚 姻 愛 相 伴 ~婚 姻 檢 測 暨 成 長 手 冊 》（ 台 北 ： 救 助 協 會 ）。  
16
 「 婚 姻 愛 相 伴 」 之 夫 妻 成 長 營 。  

17
 創 世 記 2 : 1 8 - 2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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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衝 突 （ C o n f l i c t ）  

何 謂「 衝 突 」？《 辭 彙 》說 ：「 衝 突 就 是 抵 觸 、 相 爭 不 讓 。 」

18 謝 懇 德 說 ：「 衝 突 意 指 雙 方 意 見 或 目 的 不 同 ， 使 得 另 一 方 的

慾 望 或 目 標 無 法 達 成 。 」 19  

韋 伯 簡 明 辭 典（ We b s t e r ’s  C o n c i s e  C o l l e g e  D i c t i o n a r y ）20 對

「 衝 突 」 有 如 下 的 解 釋 ， 包 括 ： 對 立 的 、 不 和 的 、 反 對 的 、 抵 觸

的 、 不 同 意 的 ； 爭 鬥 、 爭 辯 、 爭 戰 、 爭 扎 、 爭 競 、 爭 論 、 爭 吵 。 

 

二 、 夫 妻 （ C o u p l e ）  

何 謂 「 夫 妻 」 或 “ C o u p l e ” ？ 韋 伯 簡 明 辭 典 （ We b s t e r ’s  

C o n c i s e  C o l l e g e  D i c t i o n a r y ） 21 如 此 形 容 “ C o u p l e ” 謂 ： 同 類

之 雙 方 的 結 合 ； 因 為 結 婚 或 訂 婚 而 在 一 起 的 雙 方 ； 任 何 願 意 考

慮 在 一 起 的 雙 方。上 述 之 描 述 皆 無 法 真 正 表 明「 夫 妻 」的 真 義 ，

《 辭 彙 》 對 「 夫 妻 」 作 了 最 簡 單 的 描 述 ：「 男 女 結 婚 後 稱 『 夫

妻 』。 」 22  

依 中 華 民 國 《 民 法 》 第 九 八 二 條 之 規 定 ：「 結 婚 ， 應 以 書

面 為 之 ， 有 二 人 以 上 證 人 之 簽 名 ， 並 應 由 雙 方 當 事 人 向 戶 政 機

關 為 結 婚 之 登 記 。 」 23 因 此 ，「 夫 妻 」 係 指 男 性 和 女 性 經 過 一

定 儀 式 （ 婚 禮 ） 或 法 律 程 序 確 立 婚 姻 後 的 關 係 。 一 般 會 共 同 生

活 ， 維 持 經 濟 、 一 同 養 育 子 女 等 。 夫 妻 雙 方 互 為 對 方 的 配 偶 ，

男 方 為 丈 夫 ， 女 方 為 妻 子 。  

                                                 
18
 陸 師 成 主 編 ，《 辭 彙 》（ 台 北 ： 文 化 圖 書 ， 1 9 7 3 年 ）， 1 1 4 5 。  

19
 謝 懇 德 （ K e n  S a n d e ） 著 ，《 我 們 和 好 吧 》（ T h e  P e a c e m a k e r ： A  B i b l i c a l  

G u i d e  To  R e s o l v e  P e r s o n a l  C o n f l i c t ） （ 朱 崇 恩 、 高 俐 理 合 譯 ， 台 北 ： 飛

鷹 ， 2 0 0 6 年 ）， 3 7 。  
20
 We b s t e r ’s  C o n c i s e  C o l l e g e  D i c t i o n a r y （ N e w  Yo r k : R a n d o m  H o u s e ,  

1 9 9 9 ） , 1 7 5 .  
21

 I b i d . , 1 9 2 .  
22
 陸 師 成 ， 2 5 8 。  

23
 此 為 2 0 0 7 年 五 月 二 十 三 日 修 正 的 條 文 。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B7%E6%80%A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B7%E6%80%A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B7%E6%80%A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B3%E6%80%A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9%9A%E7%A6%AE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3%95%E5%BE%8B%E7%A8%8B%E5%BA%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9%9A%E5%A7%BB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5%8D%E5%81%B6&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8%E5%A4%A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6%BB%E5%A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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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主 動 促 成 和 睦 」 （ P e a c e m a k i n g  R e s p o n s e s ）  

衝 突 的 處 理 方 式 有 消 極 的 也 有 積 極 的 。 積 極 的 處 理 方 式 ，

大 體 上 可 歸 納 為 以 下 三 種 ：  

正 面 迎 戰（ F a i r  F i g h t i n g ）、解 決 衝 突（ C o n f l i c t  R e s o l u t i o n ）

與 衝 突 管 理 （ C o n f l i c t  M a n a g e m e n t ）。 24 

巴 斯 威 克 夫 婦 認 為 ， 衝 突 管 理 是 處 理 家 庭 爭 執 最 實 用 的 方

式 。 如 （ 圖 1 - 2 ） 所 示 ， 衝 突 管 理 有 五 種 主 要 類 型 ： （ 1 ） 迴 避

型（ A v o i d a n c e ）， 這 是 撤 退 者（ W i t h d r a w e r s ）所 具 有 的 特 質 ；

（ 2 ） 調 適 型 （ A c c o m m o d a t i o n ） ， 這 是 讓 步 者 （ Y i e l d e r s ） 所

具 有 的 特 質；（ 3 ）競 爭 型（ C o m p e t i t i o n ），這 是 得 勝 者（ W i n n e r s ）

所 具 有 的 特 質 ；（ 4 ） 同 心 協 力 型 （ C o l l a b o r a t i o n ）， 這 是 化 解

者（ R e s o l v e r s ）所 具 有 的 特 質 ；（ 5 ）折 衷 型（ C o m p r o m i s e ），

這 是 折 衷 者 （ C o m p r o m i s e r s ） 所 具 有 的 特 質 。 25 

（ 圖 1 - 2 ： 衝 突 管 理 的 類 型 ）  

 

                                                 
24
 巴 斯 威 克 夫 婦 ， 2 8 4 - 5 。  

25
 同 上 ， 2 9 4 - 3 0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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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斯 威 克 夫 婦 指 出 ， 由 於 家 庭 關 係 是 長 期 的 委 身 ， 所 以 大

多 數 的 家 庭 衝 突 最 好 的 處 理 方 式 都 是 同 心 協 力 型。這 種 處 理 方

式 的 優 點 是 可 以 為 全 體 帶 來 最 大 的 滿 意 感；但 其 缺 點 則 是 需 要

花 許 多 時 間 、 精 力 和 情 感 。 26
 

「 主 動 促 成 和 睦 」 是 「 和 平 使 者 事 工 」 所 發 展 出 來 的 一 種

解 決 衝 突 模 式 ， 意 指 衝 突 雙 方 願 意 遵 照 神 的 命 令 ， 用 雙 方 都 同

意 的 方 式 來 解 決 彼 此 之 間 的 衝 突 。 27 「 和 平 使 者 事 工 」 所 發 展

之 「 主 動 促 成 和 睦 」 ， 與 巴 斯 威 克 夫 婦 所 提 之 「 同 心 協 力 型 」

的 衝 突 管 理 模 式 ， 不 僅 在 理 念 上 相 合 ， 更 是 有 效 解 決 夫 妻 衝 突

之 整 合 與 提 昇 ！ 因 為 在 本 課 程 中 注 入 了 「 聖 靈 」 與 「 聖 經 」 兩

項 因 素 ！ 藉 著 （ 圖 1 - 3 ） 的 立 體 模 型 ， 可 將 此 一 整 合 理 念 充 份

顯 示 出 來 ：  

 

 

 

 

 

 

 

 

 

 

 

（ 圖 1 - 3 ： 主 動 促 成 和 睦 與 衝 突 管 理 模 式 之 整 合 ）  

                                                 
26
 同 上 ， 3 0 0 。  

27
 謝 懇 德 ， 3 1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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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文 獻 探 討  

 

本 論 文 內 容 牽 涉 到 「 和 睦 」、「 衝 突 」、「 夫 妻 衝 突 」與 「 主

動 促 成 和 睦 」 四 個 主 要 的 範 疇 ， 因 此 ， 本 章 將 針 對 這 四 個 議 題

的 文 獻 作 研 究 與 探 討 。  

 

第 一 節  和 睦 的 聖 經 基 礎  

 

「 和 睦 」 的 字 源 ， 來 自 舊 約 《 聖 經 》 的 希 伯 來 文 ~Alv'1 々 以

及 新 約 《 聖 經 》 的 希 臘 文 eivrh,nh。 該 詞 與 中 文 的 「 和 睦 」、「 和

好 」 、 「 和 帄 」 、 「 帄 安 」 、 「 太 帄 」 … … 等 有 關 々 也 與 英 文

的 r e c o n c i l e （ r e c o n c i l i a t i o n ） 、 p e a c e m a k e r 、 p e a c e m a k i n g 、

p e a c e … … 等 有 關 。 2 本 節 將 探 討 《 聖 經 》 中 「 和 睦 」 的 字 義 以

及 和 睦 的 運 用 原 則 。  

 

一 、 《 聖 經 》 中 「 和 睦 」 的 字 義  

從 S t r o n g ’ s  C o n c o r d a n c e
3 中 發 現 該 詞 幾 乎 出 現 在 整 本《 聖

經 》 裡 （ 除 了 舊 約 《 聖 經 》 的 何 西 阿 書 、 約 珥 書 、 約 拿 書 、 哈

巴 谷 書 ， 以 及 新 約 《 聖 經 》 的 約 翰 一 書 以 外 ） ， 由 此 可 見 神 對

的 和 睦 的 重 視 。 茲 將 「 和 睦 」 一 詞 在 《 聖 經 》 中 的 各 種 譯 文 ，

以 （ 表 2 - 1 ） 顯 示 於 下 〆  

 

 

                                                 
1
 《 和 合 本 聖 經 》 在 士 師 記 6 : 2 4 將 ~ Alv '直 接 音 譯 為 「 沙 龍 」 。  

2
 王 正 中 主 編 ，《 聖 經 原 文 字 彙 中 文 彙 編 》（ 台 中 〆 浸 宣 ， 1 9 9 4 ）， 1 7 5 - 6 。 

3
 J a m e s  S t r o n g ,  T h e  E x h a u s t i v e  C o n c o r d a n c e  o f  T h e  B i b l e （ M a c d o n a l d ） ,  

7 7 6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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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 1 〆 《 聖 經 》 中 「 和 睦 」 的 字 義 參 照 表 ）  

書卷 
和合本的翻譯/章節 

關係 
和 睦  和 好  和 平  平 安  太 平  其他翻譯 

創世 

記 

   15:15，26:29 

26:31，28:21，44:17 

 通達〆24:21 
自己 

    放心〆43:23 

34:21，37:4     閉口不言〆34:5 他人 

   41:16     神 

出埃 

及記 

   4:18，18:23  靜默無聲〆14:14 自己 

帄 安 祭 〆 20:24，24:5，29:28，32:6 神 

利未 

記 

帄 安 祭〆3:1、3、6、9，4:10、26、31、35，6:12，7:11、13-15、20、29、32-34、

37，9:4、18、22，10: 14，17:5，19:5，22:21，23:19 
神 

   26:6      

民數 

記 

帄 安 祭 〆 6:14、17-18，7:17，10:10，15:8，27:7，29:39 神 

   6:26，25:12      

2:26， 

20:10-11 

20:12  23:6  默默不言 
他人 

  
 

 30:4、7、11、14 

   29:19     自己 

約書 

亞記 

帄 安 祭 〆 8:31，22:23、27 神 

     講和〆9:15，11:19 

他人      和約〆10:1、4 

     沒人饒舌〆10: 21 

士師 

記 

 4:17  19:20 
帄帄安安〆8:9，11:31 

不要作聲〆18: 19 
他人 

   沙龍〆6:24 帄帄安安〆18:6 神 

帄 安 祭 〆 20:26，21:4 神 

路得

記 
   1:9     神 

撒母

耳 

記上 

   帄帄安安〆1:17 自己 

帄 安 祭 〆 10:8，11:15，13:9 神 

 7:14    不理會〆10:27 

他人 
   

20:7、21， 

25:6 

帄帄安安〆20:13、42，

25:35，29:7 

撒母

耳 

記下 

   帄帄安安〆3:21-23 自己 

帄 安 祭 〆 6:17-18，24:25 神 

 10:19    不要作聲〆13:20 

他人    17:3  安然〆15: 27 

   帄帄安安〆15:9，19: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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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卷 和 睦  和 好  和 平  平 安  太 平  其他翻譯 關係 

列王 

記上 

   安然〆2:5-6 帄帄安安〆22:17，27-28 自己 

   2: 33 帄 安 祭〆3:15，8:63-64，9:25 神 

   4:24     萬物 

 和 好 〆 5:12，22: 44   講和〆20:18 他人 

列王 

記下 

   不要作聲〆2:3、5々靜默不言〆18:36 他人 

   9:17-22、31  帄帄安安〆5:19，22:20 自己 

帄 安 祭 〆 16:13 神 

    20:19    萬物 

歷代 

志上 

 19:19  12:18 22:9    他人 

16:1-2，21:26 神 

歷代 

志下 

帄 安 祭 〆 7:7，29:35，30:22，31:2，33:16 神 

   15:5，18: 27 帄帄安安〆18:16、26，19:1，34:28 他人 

以斯 

拉記 

   4:17     自己 

   5:7     萬物 

     通達〆7:12 神 

   9:12     他人 

尼希 

米記 

     靜默不語 5:8 他人 

     不要作聲〆8:11 神 

以斯 

帖記 

     閉口不言〆4:14 自己 

  9:30，10:3      他人 

約伯 

記 

  5:23 5:24     萬物 

   不（要）作聲〆11:3，13:5、13，33:31、33 他人 

  25:2 22:21     神 

     靜默無聲〆29:10 自己 

詩篇 

   72:3、7，85: 10  安然〆4:8 自己 

34:14  28:3，35:20 37:11  交好〆7:4 
他人 

120:6-7  37: 37 55:20     

133:1   55:18，85:8  默然無聲〆39:2 

靜默無聲〆39:12 

靜默、不作聲〆83:1 

閉口不言〆109:1 

神 
帄安〆122:6-8，125:5，128:6，147:14 

箴言 

   3:2、17     自己 

帄 安 祭 〆 7:14 神 

12:20 16:7    靜默無語〆11:12 他人 

 18:19    閉口不說〆17:28 他人 



14 

 

 

書卷 和 睦  和 好  和 平  平 安  太 平  其他翻譯 關係 

傳道書  3:8       他人 

雅 歌     8 : 1 0      自己 

以賽 

亞書 

 27:5   39:8    萬物 

   32:17，38:17     自己 

   求和〆33:7  靜默不言〆36:21 
他人 

     靜默不語〆42:14 

帄安〆45:7，48:18、22，52:7，53:5，54:10、13，57:2、19、21，59:8 

神 
  9:6， 

60:17 
9:7，26:3、12 

66:12 

 帄帄安安〆55:12 

   閉口不言〆57:11 

    靜默〆62:1、6，64:12 

耶利 

米書 

     靜默不言〆4: 19 

他人 帄安〆4:10，6:14，8:11、15，12:5、12，14:13、19，16:5，23:17，28:9，29:7、

11，30:5，33:6，34:5 

   安然〆43:12 自己 

耶利米哀歌    3:17     自己 

以西 

結書 

   7:25     自己 

   13:10、16     他人 

   34:25， 

37:26 

帄 安 祭 〆 43:27，45:15、17，

46:2、12 
神 

   

但以 

理書 

   4:1，6:25     
自己 

   10:19  坦然無備〆8:25 

何西阿書 無相關字詞出現 

約珥書 無相關字詞出現 

阿摩司書 帄 安 祭 〆 5:22 神 

俄巴底亞書  7       他人 

約拿書 無相關字詞出現 

彌迦書    3:5，5:5     他人 

那鴻書    1:15     他人 

哈巴谷書 無相關字詞出現 

西番雅書      靜默無聲〆1:7 神 

哈該書    2:9     神 

撒迦利 

亞書 

8: 16  6:13，8: 19 

9:10 

8:10     
他人 

       

瑪拉基書   2:5 2:6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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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卷 和 睦  和 好  和 平  平 安  太 平  其他翻譯 關係 

馬太 

福音 
5:9 5: 24  10:13 10:34 

不許作聲〆20:31 

不言語〆26:63 
他人 

馬可 

福音 

9: 50     

不要作聲〆1:25 

不作聲〆3:4，9:34 

不許作聲〆10:48 

不言語〆14:61 

他人 

     帄靜〆4:39 萬物 

     帄帄安安〆5:34 自己 

路加 

福音 

   

1:79，2:14 

19: 42 

24:36 

 
安然〆2:29 

帄帄安安〆7:50，8:48 
自己 

   
10:5-6， 

11:21 
12:51 

不要作聲〆4:35 

不言語〆14:4 

和息〆14: 32 

不許作聲〆18:39 

閉口不說〆19:40 

閉口無言〆20:26 

他人 

  19:38    神 

約翰 

福音 

   
14:27， 

20:19、21、26 
  自己 

   16:33   神 

使徒 

行傳 

  10:36   

不言語〆11:18 

不要作聲〆12:17 

求和〆12:20 

住了聲〆15:13 

他人 

     
帄帄安安〆15:33，16:36 

閉口〆18:9 
自己 

羅馬書 
 5:10-11 14:17 

1:7，2:10 

3:17，8:6 

15:13、33 

16:20 

 相和〆5:1 神 

12:18，14: 19      他人 

哥林多 

前書 

   1:3   神 

7:15     
閉口不言〆14:30 

安靜〆14:33 
他人 

   16:11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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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卷 和 睦  和 好  和 平  平 安  太 平  其他翻譯 關係 

哥林多

後書 

 5:18-20  1:2   神 

13:11      他人 

加拉太

書 

  5:22 1:3   神 

   6:16   自己 

以弗所

書 

 2:16  1:2，6: 23   神 

2:14-15  
2:17， 

4:3 
6:15   他人 

腓立比書    1:2，4:7、9   神 

歌羅西

書 
 

1: 20b、

22 
1: 20a 

1:2 

3:15 
  神 

帖撒羅

尼迦前

書 

   1:1，5: 23   神 

   5:3   自己 

5: 13      他人 

帖撒羅尼

迦後書 
   1:2，2:16   神 

提摩太

前書 
   1:2   神 

提摩太

後書 

   1:2   神 

  2:22    他人 

提多書 
   1:4   神 

  3:2    他人 

腓利門書    3   神 

希伯來

書 

   7:2 撒冷   自己 

12:14     和和帄帄〆11:31 他人 

   13:20   神 

雅各書 
     帄帄安安〆2:16 自己 

  3:18    他人 

彼得前

書 

   1:2，5:14   神 

3:11      他人 

彼得後書    1:2  安然〆3:14 神 

約翰一書 無相關字詞出現 

約翰二書    3   神 

約翰三書    14   自己 

猶大書    2   神 

啟示錄 
   1:5   神 

    6:4  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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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和 睦 的 運 用 原 則  

萬 有 所 指 的 包 括 人 、 神 與 萬 物 ， 神 期 待 我 們 主 動 與 萬 有 建

立 和 睦 的 關 係 4 。 我 們 要 如 何 與 萬 有 建 立 和 睦 的 關 係 〇 這 是 需

要 我 們 每 個 人 都 努 力 去 追 求 學 習 的 5 ， 因 為 人 的 本 性 是 不 喜 歡

和 睦 的 6 。  

我 們 可 以 跟 屬 靈 人 學 習 和 睦 7 ， 更 要 常 常 與 神 保 持 和 好 的

關 係 8 ， 因 為 與 神 關 係 好 的 人 通 常 也 與 人 有 好 的 關 係 。  

（ 一 ） 與 神 和 睦  

關 於 與 神 和 睦，先 知 以 賽 亞 曾 預 言 神 要 藉 著 耶 穌 為 世 人 帶

來 和 睦 ， 祂 為 我 們 而 生 ， 祂 被 稱 為 「 和 帄 的 君 」。 9 使 徒 保 羅

也 告 訴 我 們 ， 和 睦 是 人 與 神 之 間 共 同 的 目 標 ， 因 為 神 要 藉 著 耶

穌 使 我 們 彼 此 和 睦 ， 也 與 神 和 好 ， 並 要 將 這 「 和 帄 」 的 福 音 傳

給 世 人 。 10 

夫 妻 若 要 彼 此 和 睦 ， 必 頇 先 明 白 與 神 和 睦 的 道 理 。 故 此 ，

本 論 文 的 研 究 主 旨 乃 是 本 著 合 乎 聖 經 真 理 的 精 神 。  

（ 二 ） 與 人 和 睦  

關 於 與 人 和 睦，先 知 撒 迦 利 亞 曾 指 示 我 們 各 人 要 與 鄰 舍 說

話 誠 實 ， 在 城 門 口 按 至 理 判 斷 ， 使 人 和 睦 。 11 使 徒 保 羅 也 提 醒

我 們 ， 神 的 國 不 在 乎 吃 喝 ， 只 在 乎 公 義 、 和 帄 ， 並 聖 靈 中 的 喜

樂 。 所 以 ， 我 們 務 要 追 求 和 睦 的 事 與 彼 此 建 立 德 行 的 事 。 12  

 

                                                 
4 馬 太 福 音 5 : 9 々 歌 羅 西 書 1 : 2 0 、 2 2 々 哥 林 多 後 書 5 : 1 8 - 2 0 。  
5 詩 篇 3 4 : 1 4 々 馬 太 福 音 5 : 2 3 - 2 4 々 馬 可 福 音  9 : 5 0 々 提 摩 太 後 書  2 : 2 2 。  
6 詩 篇 2 8 : 3 々 詩 篇 3 5 : 2 0 々 詩 篇 5 5 : 2 0 々 詩 篇 1 2 0 : 6 - 7 々 箴 言 1 8 : 1 9 。  
7 提 摩 太 後 書 2 : 2 2 。  
8 箴 言 1 6 : 7 々 羅 馬 書 5 : 1 0 - 1 1 。  
9
 以 賽 亞 書 9 : 6 。  

10 以 弗 所 書 2 : 1 4 - 1 7 。  
11 撒 迦 利 亞 書 8 : 1 6 。  
12 羅 馬 書 1 4 : 1 7 、 1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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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 得 更 是 引 用 《 詩 篇 》 上 的 話 勉 勵 我 們 ， 要 離 惡 行 善 ， 尋

求 和 睦 ， 一 心 追 趕 。 13 

與 人 和 睦 包 括 社 會 、 教 會 14 及 家 庭 三 方 面 的 和 睦 々 而 在 家

庭 的 和 睦 中 ， 又 涉 及 親 子 、 手 足 及 夫 妻 三 種 關 係 之 間 的 和 睦 。

使 徒 保 羅 也 讓 我 們 看 到 夫 妻 之 間 的 和 睦 是 寶 貴 的，也 是 夫 妻 應

當 共 同 努 力 維 繫 的 。 他 在 哥 林 多 前 書 7 : 1 5 說 道 〆「 神 召 我 們 原

是 要 我 們 和 睦 。 你 這 作 妻 子 的 ， 怎 麼 知 道 不 能 救 你 的 丈 夫 呢 〇

你 這 作 丈 夫 的 ， 怎 麼 知 道 不 能 救 你 的 妻 子 呢 〇 。 」  

足 見 神 的 心 意 是 要 我 們 看 重 夫 妻 關 係 的 和 睦，並 要 藉 此 帶

給 社 會 、 教 會 及 家 庭 有 良 好 的 影 響 。  

 

第 二 節  衝 突 的 發 生 類 型  

 

衝 突 的 發 生 ， 因 著 定 義 的 不 同 ， 可 以 有 不 同 的 類 型 ， 本 節 將

敘 述 各 種 不 同 的 衝 突 類 型 〆  

 

一 、 互 相 對 抗 的 過 程  

《 美 國 百 科 全 書 （ E n cyc l op ed ia  Am er i can a ）》 對 「 衝 突 」 如

此 定 義 〆「 衝 突 經 常 是 由 於 兩 個 （ 或 兩 個 以 上 ） 的 慾 望 或 需 求 互

相 矛 盾 時 ， 對 人 所 引 起 的 某 種 不 愉 快 或 壓 力 的 狀 態 。 」 15
 

在 S t r o n g ’ s  C o n c o r d a n c e 中 所 使 用 的 R e v i s e d  E n g l i s h  

V e r s i o n（ R E V ）版 本 中，整 本 英 文《 聖 經 》只 出 現 兩 次 “ c o n f l i c t ”  

16
 的 經 文 〆  

                                                 
13

 彼 得 前 書 4 : 1 1 々 詩 篇 3 4 : 1 4 。  
14

 哥 林 多 後 書 1 3 : 1 1 。  
15

 E n c y c l o p e d i a  A m e r i c a n a  ,  V o l . 7 （ N e w  Y o r k ,  1 8 2 9 ） , 5 3 7 .  
16

 同 樣 的 “ c o n f l i c t ”用 詞 也 出 現 在 J o h n  N e l s o n  D a r b y （ J N D ） 、 A m e r i c a n  

http://asvbible.com/philippians/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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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腓 立 比 書 1 : 3 0〆H a v i n g  t h e  s a m e  “ c o n f l i c t ”  w h i c h  y e  s a w  

i n  m e ,  a n d  n o w  h e a r  t o  b e  i n  m e 。  

（ 2 ） 歌 羅 西 書 2 : 1 〆 F o r  I  w o u l d  t h a t  y e  k n e w  w h a t  g r e a t  

“ c o n f l i c t ”  I  h a v e  f o r  y o u ,  a n d  f o r  t h e m  a t  L a o d i c e a ,  a n d  f o r  a s  

m a n y  a s  h a v e  n o t  s e e n  m y  f a c e  i n  t h e  f l e s h 。 17  

《 和 合 本 聖 經 》 尌 上 述 兩 節 經 文 的 中 文 翻 譯 分 別 是 〆  

（ 1 ） 腓 立 比 書 1 : 3 0〆「 你 們 的 爭 戰 ， 尌 與 你 們 在 我 身 上 從 前

所 看 見 、 現 在 所 聽 見 的 一 樣 」。  

（ 2 ） 歌 羅 西 書 2 : 1 〆「 我 願 意 你 們 曉 得 ， 我 為 你 們 和 老 底 嘉

人 ， 並 一 切 沒 有 與 我 親 自 見 面 的 人 ， 是 何 等 的 盡 心 竭 力 」。  

此 乃 顯 示 使 徒 保 羅 對 「 衝 突 」 的 認 知 ， 將 「 衝 突 」 看 作 是

一 場 「 爭 戰 」々 也 是 一 種 「 盡 心 竭 力 」 的 過 程 。   

 

二 、 各 類 的 爭 議  

韋 伯 簡 明 辭 典（ We b s t e r ’s  C o n c i s e  C o l l e g e  D i c t i o n a r y ）18 提

到 幾 種 造 成 「 衝 突 」 的 方 式 ， 包 括 〆 意 見 的 衝 突 乃 在 不 同 的 利

益 或 原 則 中 產 生 對 抗 或 對 立 時 所 產 生 的 々 衝 突 也 常 因 雙 方 在 行

動 、 感 受 與 感 觸 中 的 不 和 諧 所 產 生 的 々 在 某 種 想 法 、 事 件 或 行 動

上 與 另 一 方 不 相 容 或 相 互 牴 觸 時 所 造 成 的 衝 突 々 因 著 他 人 某 種

意 見 或 反 應 所 產 生 之 內 心 的 爭 扎 。  

《 E M B A 管 理 知 識 網 》將「 衝 突 」定 義 為 各 式 各 類 的 爭 議 ，

包 括 〆 對 抗 、 不 搭 調 、 不 協 調 ， 甚 至 抗 爭 々 其 目 的 是 要 獲 取 既

得 利 益 或 潛 在 利 益 。 」 19
 

                                                                                                                                            
S t a n d a r d  V e r s i o n （ A S V ） 及 K i n g  J a m e s  V e r s i o n （ K J V ） 版 本 中 。  
17

 J a m e s  S t r o n g ,  2 1 4 .  
18

 W e b s t e r ’ s  C o n c i s e  C o l l e g e  D i c t i o n a r y （ N e w  Y o r k : R a n d o m  H o u s e ,  

1 9 9 9 ） , 1 7 5 .  
19

 鄧 東 濱 ， ＜ 接 受 衝 突 ， 管 理 衝 突 ＞ ， 《 E M B A 管 理 知 識 網 》 。 （ 2 0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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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國 百 科 全 書 （ E n c y c l o p e d i a  A m e r i c a n a ）》 將 「 衝 突 」

劃 分 為 三 種 主 要 的 型 態 〆 20 趨 避 衝 突 （ A p p r o a c h - Av o i d a n c e  

C o n f l i c t s ）、 雙 趨 衝 突 （ D o u b l e -  A p p r o a c h  C o n f l i c t s ）、 雙 避 衝

突 （ D o u b l e -  Av o i d a n c e  C o n f l i c t s ）。  

所 謂 趨 避 衝 突，意 指 當 事 人 在 作 選 擇 時 發 現 目 標 達 成 後 個

人 得 失 的 問 題 所 產 生 的 衝 突，到 底 該 如 何 抉 擇 成 了 當 事 人 內 心

的 掙 扎 與 矛 盾 。 應 用 在 夫 妻 衝 突 的 處 理 模 式 上 ， 則 是 指 夫 妻 雙

方 有 一 方 願 意 面 對 衝 突 ， 另 一 方 卻 逃 避 不 想 面 對 衝 突 。   

所 謂 雙 趨 衝 突，意 指 當 事 人 面 對 兩 種 事 物 皆 有 正 面 效 果 又

具 吸 引 力 ， 但 卻 不 能 同 時 兼 得 時 所 產 生 的 衝 突 。 應 用 在 夫 妻 衝

突 的 處 理 模 式 上，則 是 指 夫 妻 雙 方 都 願 意 採 取 主 動 面 對 衝 突 的

態 度 。  

   所 謂 雙 避 衝 突 ， 意 指 當 事 人 陷 入 兩 種 同 樣 令 人 乏 味 的 抉 擇

時 所 產 生 的 衝 突 。 應 用 在 夫 妻 衝 突 的 處 理 模 式 上 ， 則 是 指 夫 妻

雙 方 都 採 取 逃 避 不 想 面 對 衝 突 的 態 度 。  

 

三 、 雙 方 無 法 達 成 的 慾 望 或 目 標  

謝 懇 德 對 「 衝 突 」 如 此 定 義 〆「 衝 突 意 指 雙 方 意 見 或 目 的

不 同 ， 使 得 另 一 方 的 慾 望 或 目 標 無 法 達 成 。 」 21 

綜 上 所 論 ， 衝 突 有 可 能 是 雙 方 （ 或 雙 方 以 上 ） 在 某 種 意 見

或 目 的 上 無 法 達 成 共 識 的 情 況 下 所 引 起 的々也 有 可 能 是 個 人 因

著 兩 種（ 或 兩 種 以 上 ）的 事 物 或 目 標 無 法 作 抉 擇 的 情 況 下 所 引

起 的 。  

                                                                                                                                            
h t t p : / / w w w . e m b a . c o m . t w / e m b a / s p e e c h / 1 2 1 - 1 . a s p（ 2 0 1 0 年 2 月 8 日 存 取 ）々

既 得 利 益 是 指 目 前 所 掌 控 的 各 種 方 便 、 好 處 與 自 由 々 潛 在 利 益 則 是 指 未 來

可 以 爭 取 到 的 方 便 、 好 處 與 自 由 。  
20

 E n c y c l o p e d i a  A m e r i c a n a  ,  5 3 7 .  
21 謝 懇 德 ， 3 7 。  

http://www.emba.com.tw/emba/speech/121-1.asp（2010年2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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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 若 各 人 都 堅 持 己 見 不 肯 去 面 對 ， 抑 或 對 某 事 物 緊 抓 不

放 ， 衝 突 尌 難 以 化 解 。 本 文 所 探 討 的 是 夫 妻 間 的 衝 突 ， 屬 於 前

者 ， 故 而 需 要 雙 方 學 習 以 主 動 促 成 和 睦 的 態 度 去 面 對 與 化 解 。 

 

第 三 節  夫 妻 衝 突 的 發 生  

 

有 關 夫 妻 衝 突 之 文 獻 ， 早 在 《 聖 經 》 中 已 出 現 ， 爾 後 更 是

在 各 類 文 章 、 論 述 中 不 斷 被 提 及 ， 足 見 夫 妻 衝 突 對 人 類 影 響 之

巨 。 本 節 將 從 《 聖 經 》 中 之 夫 妻 衝 突 、 夫 妻 衝 突 之 範 疇 及 夫 妻

衝 突 之 起 因 等 三 方 面 來 探 討 夫 妻 衝 突 的 發 生 〆  

 

一 、《 聖 經 》 中 之 夫 妻 衝 突  

最 早 出 現 夫 妻 衝 突 的 文 獻 ， 應 該 是 在 舊 約 《 聖 經 》 裡 面 ，

茲 列 舉 幾 對 較 為 有 名 的 夫 妻 作 說 明 〆  

1 . 亞 當 與 夏 娃  

夫 妻 衝 突 最 早 發 生 在 神 所 造 的 第 一 對 夫 妻 亞 當 與 夏 娃 身

上 ， 神 吩 咐 他 們 不 可 吃 分 別 善 惡 樹 上 的 果 子 ， 夏 娃 卻 經 不 起 撒

但 的 誘 惑 ， 不 但 自 己 摘 來 吃 ， 也 給 亞 當 吃 ， 這 使 得 上 帝 向 他 們

大 發 雷 霆 。 創 世 記 3 : 11 - 1 3 如 此 記 載 〆  

耶 和 華 說：「 誰 告 訴 你 赤 身 露 體 呢 ？ 莫 非 你 吃 了

我 吩 咐 你 不 可 吃 的 那 樹 上 的 果 子 嗎 ？ 」那 人 說：「 你

所 賜 給 我 、 與 我 同 居 的 女 人 ， 他 把 那 樹 上 的 果 子 給

我 ， 我 就 吃 了 。 」 耶 和 華  神 對 女 人 說 ：「 你 做 的 是

什 麼 事 呢 ？ 」 女 人 說 ：「 那 蛇 引 誘 我 ， 我 就 吃 了 。 」 

 

 



22 

 

因 著 上 帝 向 亞 當 與 夏 娃 發 怒 究 責 ， 顯 露 出 這 對 夫 妻 衝 突

的 起 因 在 於 「 誰 作 決 定 〇 」。 是 誰 作 出 要 去 吃 分 別 善 惡 樹 上 果

子 的 決 定 〇 是 亞 當 還 是 夏 娃 〇 他 們 彼 此 推 卸 責 任 ， 沒 有 人 願

意 承 擔 犯 罪 後 的 結 果 ， 這 是 夫 妻 衝 突 常 見 的 現 象 之 一 。  

 

2 . 亞 伯 拉 罕 與 撒 拉  

被 稱 作 「 信 心 之 父 」 的 亞 伯 拉 罕 ， 與 他 的 妻 子 撒 拉 之 間 也

有 過 這 樣 的 衝 突 ， 記 載 在 創 世 記 1 6 : 1 - 6 〆  

亞 伯 蘭（ 亞 伯 拉 罕 的 原 名 ）的 妻 子 撒 萊（ 撒 拉 的

原 名 ）不 給 他 生 兒 女 。 撒 萊 有 一 個 使 女 ， 名 叫 夏 甲 ，

是 埃 及 人。撒 萊 對 亞 伯 蘭 說：「 耶 和 華 使 我 不 能 生 育 。

求 你 和 我 的 使 女 同 房，或 者 我 可 以 因 他 得 孩 子。」亞

伯 蘭 聽 從 了 撒 萊 的 話。於 是 亞 伯 蘭 的 妻 子 撒 萊 將 使 女

埃 及 人 夏 甲 給 了 丈 夫 為 妾；那 時 亞 伯 蘭 在 迦 南 已 經 住

了 十 年。亞 伯 蘭 與 夏 甲 同 房，夏 甲 就 懷 了 孕；他 見 自

己 有 孕 ， 就 小 看 他 的 主 母 。 撒 萊 對 亞 伯 蘭 說 ：「 我 因

你 受 屈 。 我 將 我 的 使 女 放 在 你 懷 中 ， 他 見 自 己 有 了

孕 ， 就 小 看 我。 願 耶 和 華 在 你 我 中 間 判 斷 。 」亞 伯 蘭

對 撒 萊 說 ：「 使 女 在 你 手 下 ， 你 可 以 隨 意 待 他 。 」 撒

萊 苦 待 他 ， 他 就 從 撒 萊 面 前 逃 走 了 。  

亞 伯 拉 罕 與 撒 拉 之 間 的 衝 突，是 甚 麼 因 素 造 成 的 〇 是 因 為

「 價 值 衡 量 」的 問 題 所 造 成 的 〈 撒 拉 認 為 自 己 不 能 為 亞 伯 拉 罕

生 孩 子 ， 尌 會 失 去 她 在 這 個 家 庭 中 的 地 位 々 然 而 亞 伯 拉 罕 卻 認

定 撒 拉 尌 是 他 心 目 中 最 寶 貴 的 、 最 有 價 值 的 。 夫 妻 間 由 於 「 價

值 衡 量 」 的 不 同 ， 也 常 是 引 發 衝 突 常 見 的 因 素 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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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以 撒 與 利 百 加  

亞 伯 拉 罕 與 撒 拉 所 生 的 獨 子 以 撒，也 跟 他 的 妻 子 利 百 加 產

生 衝 突 ， 乃 因 他 們 夫 妻 倆 在 「 教 養 孩 子 」 的 觀 念 上 持 著 不 同 的

意 見 ， 以 撒 偏 愛 長 子 以 掃 ， 利 百 加 卻 驕 縱 次 子 雅 各 。 為 人 父 母

的 ， 對 其 子 女 若 不 能 公 帄 相 待 ， 無 可 諱 言 地 必 為 這 對 夫 妻 帶 來

難 以 避 免 的 衝 突 ， 也 會 為 這 個 家 庭 帶 來 難 以 磨 滅 的 傷 痛 。 此 事

記 載 在 創 世 記 2 5 : 2 7 - 3 4 〆  

兩 個 孩 子 漸 漸 長 大，以 掃 善 於 打 獵，常 在 田 野 ；

雅 各 為 人 安 靜，常 住 在 帳 棚 裡。以 撒 愛 以 掃，因 為 常

吃 他 的 野 味 ； 利 百 加 卻 愛 雅 各 。 有 一 天 ， 雅 各 熬 湯 ，

以 掃 從 田 野 回 來 累 昏 了。以 掃 對 雅 各 說：「 我 累 昏 了 ，

求 你 把 這 紅 湯 給 我 喝。」因 此 以 掃 又 叫 以 東（ 就 是 紅

的 意 思 ）。雅 各 說：「 你 今 日 把 長 子 的 名 分 賣 給 我 吧。」

以 掃 說 ：「 我 將 要 死 ， 這 長 子 的 名 分 於 我 有 什 麼 益 處

呢 ？ 」 雅 各 說 ：「 你 今 日 對 我 起 誓 吧 。 」 以 掃 就 對 他

起 了 誓，把 長 子 的 名 分 賣 給 雅 各。於 是 雅 各 將 餅 和 紅

豆 湯 給 了 以 掃，以 掃 吃 了 喝 了，便 起 來 走 了。這 就 是

以 掃 輕 看 了 他 長 子 的 名 分 。  

 

4 . 雅 各 與 拉 結 、 利 亞  

以 撒 的 兒 子 雅 各 更 是 周 旋 在 四 個 妻 妾 之 間 ， 因 著 「 性 事 」

的 問 題，造 成 家 庭、夫 妻 間 極 大 的 衝 突々彷 彿 是 一 場 爭 風 吃 醋 、

生 子 比 賽 的 競 爭 遊 戲 。 此 事 記 載 在 創 世 記 2 9 : 2 7 - 3 0 : 2 4 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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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為 這 個 （ 指 的 是 利 亞 ） 滿 了 七 日 ， 我 就 把 那 個

（ 指 的 是 拉 結 ） 也 給 你 … … 。 雅 各 也 與 拉 結 同 房 ， 並

且 愛 拉 結 勝 似 愛 利 亞 … … 。 利 亞 … … 生 育 ， 拉 結 卻 不

生 育。利 亞 懷 孕 生 子 … … 說：「 … … 如 今 我 的 丈 夫 必 愛

我。」他 又 懷 孕 生 子，… … 他 又 懷 孕 生 子，… … 說：「 我

給 丈 夫 … … 必 與 我 聯 合 。 」 他 又 懷 孕 生 子 ， … … 。 這

才 停 了 生 育 。（ 創 世 記 29:27 -35）  

拉 結 見 自 己 不 給 雅 各 生 子 ， 就 嫉 妒 他 姊 姊 ， 對 雅

各 說 ：「 你 給 我 孩 子 ， 不 然 我 就 死 了 。 」… … 拉 結 說 ：

「 有 我 的 使 女 辟 拉 在 這 裡 ， 你 可 以 與 他 同 房 ， 使 他 生

子 在 我 膝 下 ， 我 便 因 他 也 得 孩 子 。 」 … … ； 雅 各 便 與

他 同 房 ， 辟 拉 就 懷 孕 ， 給 雅 各 生 了 一 個 兒 子 。 … … 拉

結 的 使 女 辟 拉 又 懷 孕 … … 。（ 創 世 記 30: 1- 9）  

利 亞 見 自 己 停 了 生 育 ， 就 把 使 女 悉 帕 給 雅 各 為

妾 。 利 亞 的 使 女 悉 帕 給 雅 各 生 了 一 個 兒 子 。 … … 利 亞

的 使 女 悉 帕 又 給 雅 各 生 了 第 二 個 兒 子 … … 。 利 亞 說 ：

「 你 奪 了 我 的 丈 夫 還 算 小 事 嗎 ？ … … 」拉 結 說：「 … …

今 夜 他 可 以 與 你 同 寢 。 」 … … 那 一 夜 ， 雅 各 就 與 他 同

寢 。 … … 他 就 懷 孕 ， … … 。 利 亞 又 懷 孕 ， … … 。 後 來

又 生 了 一 個 女 兒 … …。拉 結 懷 孕 生 子，說：「 神 除 去 了

我 的 羞 恥 。 」（ 創 世 記 30: 10 -24）  

 

二 、 夫 妻 衝 突 之 範 疇  

筆 者 從 近 年 來 國 內 外 各 類 碩 、 博 士 論 文 ， 及 坊 間 出 版 的 各

類 書 籍 中 作 觀 察 ， 發 現 有 關 夫 妻 衝 突 的 文 獻 ， 大 抵 以 下 列 幾 種

範 疇 來 作 探 討 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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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夫 妻 衝 突   

以 夫 妻 衝 突 作 為 研 究 範 疇 者，大 體 上 是 從 夫 妻 不 同 的 角 色

22 、 個 性 23 、 信 念 24 與 權 力 25 … … 等 方 面 著 手 ， 作 為 夫 妻 之 間

引 發 衝 突 的 衡 量 因 素 々 其 影 響 層 面 通 常 僅 限 於 夫 妻 之 間 ， 然 而

若 不 妥 善 處 理 ， 極 有 可 能 造 成 夫 妻 的 離 異 。  

翠 西 亞 〃 高 爾 （ T r i c i a  G o y e r ） 指 出 ， 多 數 夫 妻 之 間 衝 突

的 產 生 ， 全 都 因 著 一 件 事 〆 單 方 面 或 雙 方 面 的 自 私 想 法 所 造 成

的 。 … … 大 部 份 會 出 問 題 的 婚 姻 ， 往 往 都 因 著 丈 夫 和 妻 子 犯 了

下 面 這 兩 個 錯 誤 〆 他 們 不 再 努 力 增 強 彼 此 的 關 係 ， 反 而 開 始 做

出 傷 害 關 係 的 事 情 。 … … 習 慣 性 地 逃 避 衝 突 不 加 以 處 理 的 話 ，

極 有 可 能 埋 下 離 婚 的 種 子 。 26 

2 . 婚 姻 衝 突   

以 婚 姻 衝 突 作 為 研 究 範 疇 者 ， 通 常 著 重 在 婚 姻 衝 突 之 前

因 與 後 果 的 探 討 ， 諸 如 〆 暴 力 27 、 原 生 家 庭 28 、 親 子 衝 突 29 、

                                                 
22

 洪 雅 真 ， 《 夫 妻 性 別 角 色 、 權 力 與 衝 突 之 研 究 》 （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嘉 義

師 範 學 院 ， 1 9 9 9 年 ） ， 書 摘 。  
23

 林 佳 玲 ，《 夫 妻 依 附 風 格 、衝 突 因 應 策 略 與 婚 姻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研 究 》（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 2 0 0 0 年 ） ， 書 摘 々 D a n i e l  H .  M e s s n e r  ,  

T r a i n i n g  C h r i s t i a n  C o u p l e s  i n  C o n f l i c t  R e s o l u t i o n  a n d  S p i r i t u a l  I n t i m a c y  

S k i l l s  U t i l i z i n g  T h e  M y e r s - B r i g g s T t y p e  I n d i c a t o r（ D e n v e r  S e m i n a r y ,  1 9 9 8 ） ,  

A b s t r a c t .  
24

 廖 敏 如 ， 《 夫 妻 分 離 - 個 體 化 、 婚 姻 信 念 、 人 際 效 能 與 衝 突 適 應 之 關 連 》

（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 2 0 0 8 年 ） ， 書 摘 々 洪 雅 琴 ， 《 婚 姻 中 的

轉 折 : 跨 國 婚 姻 中 夫 妻 衝 突 因 應 過 程 之 對 偶 分 析 》（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彰 化 師

範 大 學 ， 2 0 0 6 年 ） ， 書 摘 々 林 亞 寧 ， 《 新 婚 夫 妻 婚 姻 信 念 、 衝 突 因 應 策 略

與 婚 姻 調 適 之 研 究 》 （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 2 0 0 3 年 ） ， 書 摘 。 
25

 許 潔 雯 ， 《 夫 妻 權 力 分 析 〆 以 夫 妻 衝 突 處 理 模 式 與 家 庭 決 策 模 式 為 例 》

（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台 匇 大 學 ， 2 0 0 3 年 ） ， 書 摘 。  
26

 翠 西 亞 〃 高 爾（ T r i c i a  G o y e r ）著 ，《 婚 姻 和 你 想 的 不 一 樣 》（ G e n e r a t i o n  

N e x t  M a r r i a g e ） （ 黃 玉 琴 譯 ， 台 匇 〆 中 主 ， 2 0 0 9 年 ） ， 1 8 2 - 1 9 8 。  
27

 呂 惠 淑 ， 《 從 利 己 與 利 他 觀 探 究 小 學 已 婚 女 教 師 婚 姻 衝 突 的 暴 力 傾 向 》

（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中 山 大 學 ， 2 0 0 3 年 ） ， 書 摘 々 王 沂 釗 ， 《 婚 姻 衝 突 的 敘

說 性 研 究 》 （ 博 士 論 文 ， 彰 化 師 範 大 學 ， 2 0 0 0 年 ） ， 書 摘 。  
28

 許 惠 貞 ， 《 婚 姻 衝 突 因 應 、 原 生 家 庭 父 母 共 親 職 與 母 親 共 親 職 之 相 關 研

究 》 （ 碩 士 論 文 ， 輔 仁 大 學 ， 2 0 0 7 年 ） ， 書 摘 。  
29

 林 妍 佑 ， 《 婚 姻 衝 突 、 親 子 衝 突 與 手 足 衝 突 間 之 相 關 性 研 究 － 以 台 中 縣

國 小 兒 童 家 庭 為 例 》 （ 碩 士 論 文 ， 靜 宜 大 學 ， 2 0 0 4 年 ） ， 書 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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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足 衝 突 與 青 少 年 子 女 適 應 30 … … 等 問 題 々 其 影 響 層 面 不 再

只 限 於 夫 妻 之 間 ， 甚 至 可 以 擴 及 整 個 家 庭 和 夫 妻 雙 方 的 家 族  

。  

畢 布 林 及 康 寧 認 為 ， 對 於 陷 入 婚 姻 風 暴 的 家 庭 ， 通 常 需

要 全 家 人 一 同 接 受 諮 商 與 治 療 。 31 

3 . 父 母 衝 突   

以 父 母 衝 突 作 為 研 究 範 疇 者 ， 顧 名 思 義 其 焦 點 尌 只 集 中

在 父 母 衝 突 對 其 子 女 的 影 響 層 面 上 ， 諸 如 〆 兒 童 的 適 應 32
 、

親 子 的 關 係 33 … … 等 。  

4 . 情 侶 衝 突   

以 情 侶 衝 突 作 為 研 究 範 疇 者 ， 算 是 一 種 未 雨 綢 繆 的 措 施  

， 透 過 對 情 侶 之 間 衝 突 模 式 的 研 究 ， 可 以 作 為 將 來 結 為 夫 妻

後 的 因 應 與 調 適 。34 

5 . 家 庭 衝 突   

以 家 庭 衝 突 作 為 研 究 範 疇 者 ， 通 常 會 探 討 該 衝 突 為 其 工

作 35
 及 其 人 際 關 係 36 所 帶 來 的 影 響 。  

                                                 
30

 陳 惠 雯 ， 《 婚 姻 衝 突 、 家 庭 界 限 與 青 少 年 子 女 適 應 之 相 關 研 究 》 （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 2 0 0 0 年 ） ， 書 摘 。  
31

 畢 布 林 （ D a v i d  B .  B i e b e l ） 、 康 寧 （ H a r o l d  G .  K o e n i g ） 合 著 ， 《 憂 鬱

症 的 新 曙 光 》（ N e w  L i g h t  o n  D e p r e s s i o n ）（ 鍾 曉 文 、 楊 淑 智 合 譯 ， 台 匇 〆

橄 欖 ， 2 0 0 8 年 ） ， 1 6 4 - 5 。  
32

 徐 儷 瑜 ， 《 從 情 緒 認 知 與 因 應 探 討 父 母 衝 突 對 兒 童 適 應 的 影 響 》 （ 博 士

論 文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2 0 0 6 年 ） ， 書 摘 々 陳 俐 婷 ， 《 父 母 衝 突 、 教 養 行 為

與 兒 童 內 化 問 題 之 關 係 》 （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 2 0 0 3 年 ） ， 書 摘 々

陳 俐 婷 ， 《 父 母 衝 突 、 教 養 行 為 與 兒 童 內 化 問 題 之 關 係 》 （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 2 0 0 3 年 ） ， 書 摘 。  
33

 翁 幸 如 ， 《 焦 點 解 決 短 期 諮 商 對 雙 親 衝 突 個 案 情 緒 感 受 、 生 活 適 應 及 親

子 關 係 之 輔 導 效 果 研 究 》 （ 碩 士 論 文 ， 臺 南 師 範 學 院 ， 2 0 0 0 年 ） ， 書 摘 々

王 如 芬 ， 《 大 學 生 知 覺 之 父 母 婚 姻 關 係 、 親 子 關 係 與 其 愛 情 關 係 中 衝 突 因

應 方 式 之 相 關 研 究 》 （ 碩 士 論 文 ， 臺 中 師 範 學 院 ， 2 0 0 4 年 ） ， 書 摘 。  
34

 張 芳 熒，《 愛 情 關 係 中 對 方 衝 突 管 理 方 式 與 自 身 關 係 滿 意 度 之 關 聯 》（ 碩

士 論 文 ， 輔 仁 大 學 ， 2 0 0 4 年 ） ， 書 摘 々 徐 玉 青 ， 《 訂 婚 情 侶 衝 突 因 應 、 調

適 歷 程 之 研 究 》 （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 2 0 0 2 年 ） ， 書 摘 。  
35

 陳 亦 盈 ，《 職 業 婦 女 的 工 作 - 家 庭 衝 突 、 親 職 角 色 期 望 與 其 親 職 角 色 實 踐

之 研 究 》 （ 碩 士 論 文 ， 輔 仁 大 學 ， 2 0 0 6 年 ） ， 書 摘 々 黃 茂 丁 ， 《 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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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觀 上 述 各 種 範 疇 之 夫 妻 衝 突 的 研 究 ， 似 可 看 出 其 中 的

區 別 ， 尌 在 於 該 範 疇 所 帶 來 的 影 響 層 面 有 深 淺 廣 狹 的 不 同 。

按 其 影 響 層 面 的 深 淺 廣 狹 由 小 至 大 依 序 應 為 〆 情 侶 衝 突 、 夫

妻 衝 突 、 父 母 衝 突 、 家 庭 衝 突 、 婚 姻 衝 突 。 本 文 以 夫 妻 衝 突

為 研 究 範 疇 ， 也 可 定 位 其 影 響 層 面 是 處 在 最 淺 狹 的 程 度 上 。  

 

三 、 夫 妻 衝 突 之 起 因  

筆 者 從 各 類 探 討 夫 妻 衝 突 的 文 獻 中 發 現 ， 一 般 而 言 ， 夫 妻

之 間 的 衝 突 通 常 是 因 為 下 列 十 個 層 面 的 問 題 而 引 發 的 〆 37 

1 . 財 務 問 題  

「 只 要 愛 情 ， 不 要 麵 包 。 」 這 句 話 似 已 成 為 遙 遠 的 神 話 ，

現 代 人 的 婚 姻 往 往 以 金 錢 掛 帥 。  

在 很 多 人 心 目 中 ， 金 錢 是 維 持 生 活 穩 定 和 安 全 感 的 要 素 々

然 而 ， 金 錢 往 往 也 有 可 能 成 為 夫 妻 衝 突 的 雷 區 。 一 般 而 言 ， 男

性 會 以 自 己 收 入 的 多 少 來 衡 量 自 己 的 價 值，而 女 性 也 會 以 丈 夫

的 收 入 來 評 價 自 己 在 婚 姻 中 的 幸 福 感 。 根 據 一 些 調 查 結 果 顯

示，丈 夫 收 入 增 加 時，夫 婦 關 係 的 滿 足 感 亦 會 隨 之 增 加々反 之 ，

當 妻 子 的 收 入 增 加 時 ， 卻 導 致 婚 姻 關 係 的 不 穩 定 ， 離 婚 的 機 會

也 隨 之 提 升 。 38 這 是 一 件 極 為 耐 人 尋 味 的 現 象 〈  

 

                                                                                                                                            
家 庭 雙 向 衝 突 之 前 因、後 果 及 調 節 因 子 》（ 碩 士 論 文，輔 仁 大 學，2 0 0 4 年 ），

書 摘 。  
36

 吳 其 臻 ， 《 家 庭 衝 突 、 人 際 因 應 與 兒 童 社 會 性 心 理 困 擾 之 關 係 》 （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 2 0 0 3 年 ） ， 書 摘 。  
37

 黃 麗 彰 ， 《 婚 姻 輔 導 解 構 》 （ 香 港 〆 突 破 ， 2 0 0 4 年 ） ， 9 4 - 1 2 5々 約 翰 葛

瑞（ J o h n  G r a y ）著，《 男 女 大 不 同 》（ M e n  A r e  F r o m  M a r s ,  W o m e n  A r e  F r o m  

V e n u s ）（ 蘇 晴 譯， 台 匇〆生 命 潛 能，1 9 9 4 年 ），2 0 3 - 3 0々J u d i t h  S . W a l l e r s t e i n  

&  S a n d r a  B l a k e s l e e , T h e  G o o d  M a r r i a g e〆 H o w  a n d  W h y  L o v e  L a s t s（ B o s t o n 〆

H o u g h t o n  M i f f l i n ,  1 9 9 5 ） , 2 6 - 7々 區 祥 江 ，《 夫 婦 輔 導 的 理 論 與 實 務 》（ 香

港 〆 建 道 ， 2 0 0 9 年 ） ， 2 3 7 - 3 4 7 。  
38

 黃 麗 彰 ， 1 1 5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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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床 笫 性 事  

隨 著 性 開 放 的 社 會 變 遷 ， 人 們 可 能 對 「 性 」 存 著 浪 漫 、 綺

麗 ， 而 又 泛 濫 、 放 蕩 的 矛 盾 思 想 。  

根 據 1 9 9 2 年 刊 登 在 J o u r n a l  o f  S e x  &  M a r i t a l  T h e r a p y  的

一 份 報 告 顯 示 〆「 夫 婦 關 係 與 性 事 十 分 密 切 ， 婚 姻 關 係 出 現 張

力 的 夫 婦 中 ， 約 有 5 0 % 〜 8 5 % 同 樣 呈 現 性 事 的 困 難 。 」 39
 據 某

些 從 事 夫 妻 之 輔 導 者 表 示，有 些 丈 夫 突 然 向 太 太 宣 布 自 己 有 第

三 者 ， 細 問 之 下 ， 才 表 達 多 年 來 性 生 活 得 不 到 滿 足 ， 但 竟 沒 有

提 出 來 討 論 。 而 有 些 妻 子 不 斷 懷 疑 丈 夫 在 外 面 金 屋 藏 嬌 ， 原 來

也 是 性 事 不 滿 足 。 40 足 見 「 性 事 」 在 夫 妻 關 係 中 的 重 要 性 。  

黃 國 倫 指 出 ，「 性 」這 件 事 ， 不 是 男 人「 想 要 」， 而 是 他「 需

要 」， 尌 像 一 個 人 肚 子 餓 的 時 候 需 要 吃 飯 一 樣 ， 是 再 自 然 不 過

的 事 。 當 先 生 在 家 裡 無 法 得 到 性 愛 的 滿 足 時 ， 很 容 易 尌 會 受 到

外 面 的 引 誘 々 外 遇 便 會 趁 隙 悄 悄 張 開 它 的 羽 翼 ， 擄 獲 這 個 沒 有

被 滿 足 的 男 人 。 41 

3 . 誰 作 決 定   

夫 妻 之 間 最 難 擺 帄 的 事 可 能 尌 是 誰 聽 誰 的 〇 誰 說 的 話 算

數 〇 這 種 爭 議 自 古 以 來 從 未 止 息 ， 以 至 於 《 聖 經 》 不 斷 強 調 及

提 醒 〆「 妻 子 要 順 服 丈 夫 ， 丈 夫 要 愛 妻 子 。 」 42 

畢 約 翰 指 出 ， 婚 姻 中 有 許 多 不 幸 的 原 因 ， 並 非 夫 妻 各 自 追

求 自 己 的 快 樂 ， 而 在 於 他 們 不 求 對 方 的 快 樂 。 是 故 需 要 夫 妻 雙

方 回 復 到 神 創 造 夫 妻 的 順 序 。 丈 夫 作 頭 之 道 並 非 保 證 無 誤 ， 但

                                                 
39

 M .  M e t z  &  K .  W e i s s ,  “A  G r o u p  T h e r a p y  F o r m a t  f o r  T h e  S i m u l t a n e o u s  

T r e a t m e n t  o f  M a r i t a l  &  S e x u a l  D y s f u n c t i o n :  A  C a s e  I l l u s t r a t i o n ” .  J o u r n a l  o f  

S e x  & M a r i t a l  T h e r a p y , 1 8 , # 3 （ 1 9 9 2 ） , 1 7 3 - 9 5 .  
40

 黃 麗 彰 ， 1 0 1 - 2 。  
41 黃 國 倫 ，《 婚 姻 沒 啥 大 道 理 〆 讓 專 家 為 你 現 身 說 法 》（ 台 匇 〆 米 迦 勒 傳 播 ，

2 0 0 7 年 ）， 4 3 - 4 7 。  
42

 以 弗 所 書 5 : 2 2 - 3 3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_author.php?key=%B6%C0%B0%EA%AD%DB
http://www.books.com.tw/exep/pub_book.php?pubid=goo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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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不 應 以 敵 對 的 方 式 予 以 糾 正。妻 子 亦 不 宜 在 協 助 丈 夫 規 畫 家

庭 發 展 方 向 上 ， 以 反 抗 的 態 度 與 丈 夫 對 立 。 43
  

誰 作 決 定 都 無 妨 ， 重 點 在 於 這 個 決 定 是 怎 麼 作 出 來 的 々 以

及 這 個 決 定 是 否 合 乎 神 的 心 意 〈  

4 . 時 間 分 配  

時 間 對 現 代 人 來 說 ， 是 一 件 昂 貴 而 又 不 可 多 得 的 禮 物 。 從

男 女 角 色 的 定 位 來 看，很 多 丈 夫 似 乎 無 法 掙 脫 社 會 給 他 們 的 框

框 ， 仍 然 以 事 業 為 重 ， 有 時 妻 子 希 望 丈 夫 多 些 陪 伴 ， 卻 被 丈 夫

批 評 說 她 要 求 太 多 ， 不 夠 體 諒 。 妻 子 在 無 法 得 到 丈 夫 情 感 的 回

應 之 下 ， 往 往 既 失 望 又 自 責 ， 有 些 會 變 得 情 緒 波 動 ， 有 些 會 變

得 憂 鬱 。 夫 妻 二 人 不 但 成 為 時 間 張 力 下 的 犧 牲 品 ， 衝 突 也 將 蓄

勢 待 發 。 44 

5 . 價 值 衡 量  

夫 妻 關 係 的 親 疏 遠 近 繫 於 情 感 的 分 享，也 視 乎 大 家 對 事 情

的 價 值 取 向 45 ， 甚 至 包 括 宗 教 信 仰 間 的 差 異 問 題 46 … … 等 。  

夫 妻 在 宗 教 與 靈 性 上 出 現 差 異 ， 是 相 當 普 遍 的 情 況 。 S . D .  

B l a c k 稱 之 為 屬 靈 上 不 帄 衡 的 婚 姻 （ S p i r i t u a l l y  U n b a l a n c e d  

M a r r i a g e ） 47。 她 認 為 這 種 婚 姻 可 分 為 三 類 〆（ 1 ） 其 中 一 個 配 偶

是 信 徒 （々 2 ） 配 偶 各 有 不 同 的 宗 教 信 仰 （々 3 ） 屬 靈 追 求 上 有 差

異 ， 一 個 不 斷 成 長 ， 另 一 個 原 地 踏 步 。 48 

約 翰〃葛 瑞 在《 男 女 大 不 同 》書 中，將 男 人 喻 自 火 星 而 來 ，

女 人 則 是 從 金 星 而 來 。 男 女 本 來 尌 有 差 異 ， 然 而 當 一 對 男 女 結

                                                 
43

 畢 約 翰（ J o h n  P i p e r ）著，《 十 點 十 分 的 盛 宴 》（ D e s i r i n g  G o d — M e d i t a t i o n  

O f  A  C h r i s t i a n  H e d o n i s t ）（ 周 天 麒 譯 ， 台 匇 〆 中 主 ， 2 0 0 6 年 ）， 2 8 4 - 3 0 5 。   
44

 黃 麗 彰 ， 1 2 0 - 2 。  
45

 同 上 ， 9 4 。  
46

 區 祥 江 ， 3 3 1 - 9 。  
47

 S . D .  B l a c k ,  C a n  T w o  W a l k  T o g e t h e r （ C h i c a g o 〆 M o o d y  P r e s s ,  2 0 0 2 ） .  
48

 區 祥 江 ， 3 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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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夫 妻 之 後 ， 他 們 過 去 互 相 學 習 的 每 一 件 不 同 的 事 情 ， 卻 都 從

他 們 的 記 憶 裡 消 失 了 ， 夫 妻 因 而 陷 入 了 衝 突 。  

葛 瑞 提 醒 每 對 夫 妻 要 清 楚 認 識 和 尊 重 這 種 差 異，在 與 異 性

相 處 時 ， 尌 可 大 大 地 減 少 許 多 迷 惑 。 只 要 記 得 男 人 是 從 火 星

來 、 女 人 是 從 金 星 來 的 ， 每 件 事 都 可 得 到 解 釋 了 。 49 

若 沒 有 清 楚 了 解 我 們 的 不 同，我 們 尌 不 會 花 時 間 彼 此 了 解

和 尊 重，反 而 會 變 得 不 斷 要 求、忿 恨、衝 動、主 觀 和 固 執 己 見 。

只 有 當 男 人 和 女 人 能 夠 尊 重 和 接 受 彼 此 的 不 同，愛 情 才 有 機 會

繁 盛 。  

經 由 了 解 兩 性 之 間 潛 藏 的 不 同，我 們 可 以 更 成 功 地 給 與 及

接 受 暗 藏 於 心 中 的 愛 情。認 知 和 接 受 男 女 的 不 同 可 以 創 造 解 決

問 題 的 答 案 ， 而 使 我 們 能 心 想 事 成 。 更 重 要 的 是 ， 可 知 悉 如 何

彼 此 親 愛 與 如 何 支 持 我 們 在 乎 的 人 。 愛 情 是 奇 妙 的 ， 如 果 我 們

記 住 彼 此 的 不 同 ， 愛 情 是 可 以 長 久 的 。  

6 . 教 養 孩 子  

在 教 養 孩 子 這 件 事 上，為 人 父 母 的 常 有 的 現 象 可 能 是 一 個

比 較 寬 鬆 ， 一 個 比 較 嚴 格 々 也 有 可 能 是 一 個 比 較 寵 這 個 孩 子 ，

一 個 比 較 寵 那 個 孩 子 々 如 此 一 來 很 容 易 造 成 孩 子 無 所 適 從 ， 更

使 得 夫 妻 二 人 彼 此 都 不 滿 對 方 的 教 導 方 式。為 了 讓 孩 子 擁 有 健

康 且 正 確 的 生 活 環 境 ， 作 父 母 的 ， 必 頇 分 工 帄 均 、 共 同 負 責 ，

不 可 互 相 責 怪 ， 且 要 有 一 套 共 識 的 技 巧 。 50 

7 . 親 職 責 任  

通 常 而 言 ， 親 職 上 的 衝 突 有 可 能 涉 及 家 庭 成 員 的 三 角 關

係 。 最 常 見 的 例 子 是 媽 媽 與 孩 子 聯 盟 ， 一 起 對 抗 爸 爸 。 爸 爸 不

                                                 
49

 約 翰 〃 葛 瑞 ， 《 男 女 大 不 同 》 。  
50

 黃 麗 彰 ， 9 8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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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媽 媽 在 孩 子 面 前 經 常 數 算 他 的 不 是，破 壞 孩 子 心 目 中 父 親 的

形 象 々 而 媽 媽 卻 辯 解 這 是 爸 爸 自 己 行 為 的 結 果 。 若 這 種 三 角 關

係 出 現 了 ， 便 要 探 討 夫 妻 間 的 關 係 ， 免 得 孩 子 成 為 夾 縫 的 中 間

人 。 51
 

8 . 姻 親 關 係  

一 般 上 來 說 ， 夫 妻 所 要 面 對 的 是 三 個 家 庭 ， 即 〆 夫 婦 雙 方

的 原 生 家 庭 ， 以 及 新 組 成 的 家 庭 。 因 此 ， 姻 親 關 係 顯 便 得 格 外

的 複 雜 又 難 處 理 。  

據 研 究 顯 示 ， 姻 親 關 係 最 常 見 的 是 以 配 偶 做 中 間 人 ， 誤 以

為 配 偶 與 他 （ 她 ） 家 人 較 親 近 ， 說 話 一 定 比 自 己 有 影 響 力 ， 但

這 種 傳 訊 方 式 往 往 吃 力 不 討 好 。 52 最 好 的 方 法 ， 還 是 夫 妻 雙 方

一 起 去 面 對 。  

根 據 J a c k s o n  與  B e r g - C r o s s 53 的 研 究 ， 姻 親 間 相 處 常 見

的 模 式 有 四 種 ， 可 供 夫 妻 在 面 對 衝 突 時 作 參 考 使 用 〆  

（ 1 ） 有 技 巧 地 堅 持 己 見 〆 媳 婦 一 方 面 認 同 婆 婆 的 意 見 ， 一

方 面 卻 仍 按 自 己 的 想 法 去 做 。  

（ 2 ） 逃 避 〆 媳 婦 對 婆 婆 的 意 見 不 置 可 否 ， 或 是 充 耳 不 聞 。  

（ 3 ） 順 服 〆 媳 婦 未 必 同 意 婆 婆 的 意 見 ， 但 依 然 順 從 。  

（ 4 ） 反 抗 〆 媳 婦 表 達 不 同 意 婆 婆 的 方 法 ， 提 出 怎 樣 怎 樣 才

是 最 好 。  

上 述 四 種 模 式 的 結 果 是 〆 採 用 順 服 方 法 的 媳 婦 ， 與 家 姑 關

係 是 最 好 的々但 一 般 作 媳 婦 的 最 常 採 用 的 方 式 是 有 技 巧 地 堅 持

己 見 。 究 竟 該 採 取 哪 種 模 式 ， 頇 視 當 事 人 的 實 際 狀 況 而 定 。  

                                                 
51

 同 上 ， 1 0 0 - 1 。  
52

 同 上 ， 1 0 8 - 1 1 5 。  
53

 J . J a c k s o n  &  L . B e r g - C r o s s , ”E x t e n d i n g  t h e  E x t e n d e d  F a m i l y : T h e  

M o t h e r - i n - L a w  a n d  D a u g h t e r - i n - L a w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o f  B l a c k  W o m e n ” . F a m i l y  

R e l a t i o n ,  3 7 , # 3 （ 1 9 8 8 ） , 2 9 3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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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家 務 處 理  

由 於 社 會 情 勢 的 變 遷，現 代 夫 妻 很 多 都 是 雙 方 都 在 外 有 工

作 的 雙 職 夫 妻 。 有 時 丈 夫 還 可 以 名 正 言 順 要 求 下 班 後 回 家 休

息々但 對 妻 子 來 說，所 謂「 下 班 回 家 」只 是 另 個 一 工 作 的 開 始 。

作 為 丈 夫 的 應 以 同 理 心 去 體 諒 妻 子 的 感 受 ， 並 給 予 具 體 的 支

持 。 54 

1 0 . 情 緒 反 應  

夫 妻 間 的 情 緒 反 應 ， 包 括 情 感 上 的 憤 怒 、 憂 鬱 、 沉 默 … …

等 ， 以 及 行 為 上 的 暴 力 、 爭 鬧 … … 等 。  

憂 鬱 症 （ D e p r e s s i o n ） 是 現 代 社 會 的 隱 形 殺 手 。 根 據 多 個

世 界 組 織 的 調 查 ， 每 一 百 個 自 殺 死 亡 的 個 案 中 ， 尌 有 五 十 個 是

嚴 重 的 憂 鬱 症 患 者 。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在 2 0 0 1 年 年 報 中 指 出 ， 每

四 個 人 之 中 ， 便 有 一 個 人 一 生 中 會 患 上 情 緒 病 。 配 偶 中 有 一 方

患 有 情 緒 憂 鬱 ， 這 情 況 也 相 當 普 遍 ， 而 事 實 上 它 也 為 婚 姻 關 係

帶 來 不 少 張 力 。 情 緒 憂 鬱 與 婚 姻 不 快 並 存 的 情 況 十 分 普 遍 。 55 

隨 著 家 庭 慘 劇 的 報 導 和 個 案 實 際 數 字 的 增 加，愈 來 愈 多 人

關 注 夫 妻 間 的 暴 力 問 題 。 56 

夫 妻 間 的 衝 突 屢 見 不 鮮 ， 許 多 人 也 提 出 各 種 因 應 之 道 ， 試

圖 幫 助 正 落 在 衝 突 中 的 夫 妻 一 起 努 力 去 化 解。只 要 有 一 絲 的 希

望 存 在 ， 其 實 是 會 大 大 降 低 夫 妻 發 生 離 婚 的 機 率 。  

誠 如 J o h n  G o t t m a m 所 說 的 ， 婚 姻 成 敗 的 關 鍵 乃 在 於 夫 妻

雙 方 當 學 會 如 何 改 變 自 己 來 維 繫 它 〈 57
 婚 姻 的 成 敗 是 夫 妻 雙

方 共 同 的 責 任 ， J o h n  G o t t m a m 提 出 四 個 改 善 婚 姻 的 要 訣 ， 供 夫

                                                 
54

 黃 麗 彰 ， 1 2 0 - 1 2 4 。  
55

 區 祥 江 ， 2 7 2 。  
56

 同 上 ， 3 1 8 。  
57

 J o h n  G o t t m a m ,  W h y  M a r r i a g e s  S u c c e e d  o r  F a i l 〆 A n d  H o w  Y o u  C a n  M a k e  

Y o u r s  L a s t （ N e w  Y o k e 〆 F i r e s i d e ,  1 9 9 5 ） , 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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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 雙 方 一 同 努 力 〆（ 1 ） 學 會 讓 自 己 冷 靜 下 來 ，（ 2 ） 卸 下 防 衛 的

心 去 說 話 與 聆 聽 ，（ 3 ） 要 彼 此 互 相 肯 定 ，（ 4 ） 不 斷 操 練 各 種 有

助 夫 妻 關 係 的 技 巧 與 原 則 直 到 純 熟 的 地 步 。 58
 此 外 ， J o h n  

G o t t m a m 夫 婦 也 提 供 十 項 功 課，讓 夫 妻 可 以 藉 此 學 習 如 何 轉 變

他 們 的 婚 姻 。 59
 

J u d i t h  S .  W a l l e r s t e i n  與  S a n d r a  B l a k e s l e e 提 出 九 項 有 助

於 美 好 婚 姻 的 妙 方 60 ， 鼓 勵 夫 妻 一 起 努 力 經 營 。 深 信 夫 妻 無 論

遭 遇 何 種 類 型 的 衝 突 ， 只 要 夫 妻 雙 方 願 意 共 同 承 擔 、 一 起 坦 誠

面 對 ， 尌 再 也 沒 有 化 解 不 開 的 問 題 了 〈  

C l a r k e 夫 婦 提 出 一 套 為 期 十 二 週（ 或 9 0 天 ）的 執 行 計 劃 ，

為 要 幫 助 正 處 於 離 婚 邊 緣 的 夫 妻 ， 一 起 努 力 去 挽 救 他 們 的 婚

姻 。 61  

2 0 0 9 年 ， 由 美 國 希 爾 伍 德 製 片 公 司 （ S h e r w o o d  P i c t u r e s ）

發 行 的 電 影 《 搶 救 愛 情 4 0 天 》 62 ， 導 演 埃 里 克 斯 〃 肯 德 里 克

（ A l e x  K e n d r i c k ） 與 他 的 弟 弟 史 蒂 芬 （ S t e p h e n  K e n d r i c k ） 是

                                                 
58

 J o h n  G o t t m a m , 1 7 3 - 2 0 0 .  
59 J o h n  G o t t m a m  &  J u l i e  S c h w a r t z  G o t t m a m ,  Te n  L e s s o n s  t o  Tr a n s f o r m  Yo u r  

M a r r i a g e :  A m e r i c a ' s  L o v e  L a b  E x p e r t s  S h a re  T h e i r  S t r a t e g i e s  f o r  

S t re n g t h e n i n g  Yo u r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 N e w  Y o r k : T h r e e  R i v e r s  P r e s s ,  2 0 0 6 ） .  
60

 J u d i t h  S . W a l l e r s t e i n ,  &  S a n d r a  B l a k e s l e e , 2 6 - 2 7 .  

T a s k  1 .  S e p a r a t e  y o u r s e l v e s  e m o t i o n a l l y  f r o m  y o u r  f a m i l y  o f  o r i g i n .  

T a s k  2 .  B u i l d  t o g e t h e r n e s s  w i t h  o n e  a n o t h e r  b u t  c r e a t e  a u t o n o m y  f o r  o n e  

a n o t h e r  a t  t h e  s a m e  t i m e .  

T a s k  3 .  P r o t e c t  b o t h  y o u r  p r i v a c y  a n d  t i m e  a l o n e  w h e n  y o u  b e c o m e  p a r e n t s .  

T a s k  4 .  L e a r n  h o w  t o  c o p e  w i t h  c r i s e s .  

T a s k  5 .  E x p r e s s  y o u r  d i f f e r e n c e s ,  a n g e r ,  a n d  c o n f l i c t  i n  h e a l t h y  w a y s .  

T a s k  6 .  M a k e  y o u r  s e x u a l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a  h i g h  p r i o r i t y .  

T a s k  7 .  L a u g h  w i t h  o n e  a n o t h e r .  

T a s k  8 .  E n c o u r a g e  a n d  s u p p o r t  e a c h  o t h e r .  

T a s k  9 .  D o n ' t  f o r g e t  y o u r  e a r l y  r o m a n t i c  y e a r s .  
61

 D a v i d  C l a r k e  &  W i l l i a m  G .  C l a r k e ,  I  D o n ' t  W a n t  a  D i v o r c e :  A  9 0  D a y  

G u i d e  t o  S a v i n g  Y o u r  M a r r i a g e （ M I 〆 B a k e r  B o o k s ,  2 0 0 9 ） .  
62

 埃 里 克 斯〄肯 德 里 克 ( A l e x  K e n d r i c k )、史 蒂 芬〄肯 德 里 克 ( S t e p h e n  K e n d r i c k )  

編 劇 ，《 搶 救 愛 情 4 0 天 》（ F i r e p r o o f ）D V D（ 台 匇 〆 希 望 之 聲 ， 2 0 0 9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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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喬 治 亞 州 奧 爾 巴 尼 市（ A l b a n y ）希 爾 伍 德 浸 信 會（ S h e r w o o d  

B a p t i s t  C h u r c h ） 的 牧 師 ， 二 人 共 同 編 寫 了 劇 本 。 63 

本 片 在 上 映 的 第 一 個 周 末，便 在 匇 美 創 下 高 達 到 六 百 萬 美

元 的 票 房 紀 錄 ， 並 獲 得 全 美 熱 門 電 影 排 行 榜 的 第 四 名 。 紐 約 時

報 影 評 人 讚 揚 其「 在 銀 幕 宣 揚 強 而 傳 統 的 基 督 教 信 念 ， 但 卻 不

是 癲 狂 」 。 64 

本 片 描 述 一 位 在 火 場 上 對 隊 友 們 不 離 不 棄，救 助 陷 於 危 難

者 不 遺 餘 力 ， 卻 挽 救 不 了 自 己 岌 岌 可 危 婚 姻 的 英 勇 消 防 隊 員 。

他 與 妻 子 十 年 的 婚 姻 ， 在 兩 人 忙 碌 的 工 作 與 口 角 下 漸 行 漸 遠 ，

兩 人 都 有 了 離 婚 的 念 頭 。  

尌 在 這 位 消 防 隊 員 卡 雷 萬 念 俱 灰 之 際 ， 他 的 父 親 出 現 了 ，

寄 送 一 本 他 親 手 書 寫 的《 搶 救 愛 情 4 0 天 》， 並 對 卡 雷 提 議 將 離

婚 的 協 議 延 後 4 0 天 。 這 期 間 則 要 求 卡 雷 學 習 將 他 自 己 對 妻 子

的 愛 表 達 出 來 ， 每 天 為 妻 子 做 一 件 事 ， 並 試 著 讓 自 己 做 一 項 改

變 。 卡 雷 努 力 所 做 的 一 切 ， 卻 只 是 換 來 妻 子 對 他 冷 漠 無 情 的 反

應。直 到 卡 雷 快 要 放 棄 時，妻 子 才 顯 示 出 願 意 重 修 舊 好 的 態 度。 

事 實 上 ， 卡 雷 為 妻 子 所 做 的 ， 已 經 超 過 4 0 天 了 ， 連 他 的

父 親 都 覺 得 驚 訝 〈 因 為 父 親 給 卡 雷 的 秘 笈 只 有 4 0 天 ， 卡 雷 是

如 何 辦 到 的 〇 只 要 有 一 絲 的 希 望 存 在 ， 尌 不 要 放 棄 ， 努 力 尋 求

化 解 衝 突 之 道 ， 夫 妻 之 間 豈 有 解 不 開 的 難 題 〈  

本 論 文 所 採 用 的 評 估 量 表 「 夫 妻 調 適 度 量 表 （ D y a d i c  

A d j u s t m e n t  S c a l e ） 」 ， 在 題 目 的 設 計 上 已 含 蓋 上 述 十 種 造 成

夫 妻 衝 突 的 層 面 ， 包 括 〆 處 理 家 庭 財 務 、 休 閒 活 動 事 宜 、 宗

                                                 
63

 ＜ 搶 救 愛 情 4 0 天 劇 情 簡 介 ＞，《 消 防 心 論 壇 》。（ 2 0 1 0 ）々 h t t p : / / f i r e m a n . t w /

（ 2 0 1 0 年 1 1 月 1 2 日 存 取 ） 。  

64
 博 客 來 網 路 書 店 ， ＜ 搶 救 愛 情 4 0 天 電 影 內 容 簡 介 ＞ 。 （ 2 0 1 0 ） 々

h t t p : / / w w w . b o o k s . c o m . t w / e x e p / p r o d / d v d / d v d f i l e . p h p ? i t e m = D 0 2 0 0 2 5 8 7 9 /

（ 2 0 1 0 年 1 1 月 1 2 日 存 取 ） 。  

http://fireman.tw/（2010年11月12
http://fireman.tw/（2010年11月12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dvd/dvdfile.php?item=D020025879/（2010年11月12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dvd/dvdfile.php?item=D020025879/（2010年11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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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事 宜 、 愛 的 表 達 、 對 待 朋 友 的 方 式 、 性 關 係 、 常 規 （ 正 確

或 合 宜 的 行 為 ） 、 人 生 哲 學 、 與 父 母 或 親 家 交 往 的 方 式 、 目

的 與 目 標 及 認 為 是 重 要 的 事 情 、 花 時 間 在 一 起 、 作 重 大 的 決

定 、 家 務 、 休 閒 時 間 的 興 趣 和 活 動 、 人 生 規 劃 的 抉 擇 … 等 十

五 個 問 題 。 藉 此 可 以 促 進 夫 妻 間 的 瞭 解 及 溝 通 ， 有 助 於 每 對

夫 妻 採 取 具 體 有 效 的 方 法 去 面 對 及 處 理 各 樣 的 衝 突 。  

 

第 四 節  「 主 動 促 成 和 睦 」  

 

有 關 「 主 動 促 成 和 睦 」 之 文 獻 ， 筆 者 將 從 《 聖 經 》、 中 外

歷 史 與 近 年 來 國 內 外 各 類 論 述 或 書 籍 中 有 關 之 文 獻 提 出 作 概

述 々 此 外 並 將 介 紹「 和 帄 使 者 事 工 」之「 主 動 促 成 和 睦 」教 材 。 

 

一 、《 聖 經 》 中 有 關 「 主 動 促 成 和 睦 」 之 文 獻  

《 聖 經 》出 現「 主 動 促 成 和 睦 」的 文 獻，至 少 有 以 下 兩 樁 〆 

1 . 以 撒 與 非 利 士 人 水 井 之 爭  

創 世 記 2 6 : 1 2 - 2 5 記 載，以 撒 得 到 上 帝 的 祝 福，他 的 牧 人 無

論 走 到 哪 都 能 挖 到 水 井 。 水 井 對 游 牧 民 族 是 很 重 要 的 生 存 關

鍵 ， 上 帝 特 別 眷 顧 以 撒 ， 所 以 讓 他 越 發 興 盛 。  

然 而 當 時 同 在 一 起 放 牧 的 還 有 非 利 士 人 ， 卻 挖 不 到 水 井 ，

以 至 於 他 們 尌 來 搶 以 撒 的 水 井。以 撒 面 對 非 利 士 人 如 此 蠻 橫 的

行 為 ， 不 但 沒 有 對 他 們 生 氣 、 懷 怨 ， 反 而 將 自 己 所 挖 到 的 水 井

送 給 他 們 。 不 止 一 次 如 此 ， 乃 是 一 而 再 、 再 而 三 地 讓 步 。 非 利

士 人 搶 走 以 撒 的 水 井 ， 上 帝 尌 又 賜 給 以 撒 更 好 的 水 井 。 最 後 連

非 利 士 人 的 國 王 都 主 動 來 找 以 撒 結 盟 ， 不 再 為 水 井 的 事 爭 奪

了 〈 這 尌 是 主 動 促 成 和 睦 所 帶 來 的 影 響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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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拿 八 之 妻 亞 比 該 與 大 衛   

撒 母 耳 記 上 二 十 五 章 記 載 ， 有 個 非 常 有 錢 的 地 主 名 叫 拿

八 ， 正 逢 豐 收 剪 羊 毛 的 時 候 。 大 衛 因 逃 難 至 此 ， 尌 差 人 來 請 求

拿 八 的 濟 助 。 不 料 ， 拿 八 不 但 不 給 大 衛 任 何 的 幫 助 ， 還 大 大 數

落 大 衛 一 番 ， 譏 笑 他 是 個 逃 亡 的 叛 徒 。  

拿 八 此 舉 令 大 衛 十 分 惱 怒 ， 心 想 這 拿 八 不 識 好 歹 ， 若 非 大

衛 一 行 人 的 保 護，他 哪 能 過 得 如 此 安 穩，於 是 帶 人 要 去 殺 拿 八。 

拿 八 有 個 賢 慧 又 識 大 體 的 妻 子 名 叫 亞 比 該，聽 說 自 己 的 丈

夫 對 大 衛 做 出 如 此 魯 莽 的 事 ， 知 道 後 果 不 堪 收 拾 ， 尌 趕 緊 帶 著

禮 物 去 向 大 衛 求 情 ， 希 望 能 放 拿 八 一 馬 。  

大 衛 果 真 受 了 亞 比 該 真 情 的 感 動 ， 不 去 找 拿 八 算 帳 ， 化 解

了 一 場 慘 重 的 死 傷。這 也 是 讓 我 們 看 到 主 動 促 成 和 睦 所 帶 來 的

好 處 〈 雖 然 拿 八 最 後 還 是 因 為 過 度 驚 嚇 而 死，卻 沒 有 讓 這 事 擴

及 無 辜 之 人 的 身 上 。  

 

二 、 中 外 歷 史 上 有 關 「 主 動 促 成 和 睦 」 之 文 獻  

中 國 歷 史 上 曾 有 過 一 些 「 主 動 促 成 和 睦 」 的 故 事 ， 諸 如 〆

「 孔 融 讓 梨 」 65、 「 楚 莊 王 摘 帽 纓 」 66 、 「 昭 君 和 番 」 67 … …

等 ， 其 中 尤 以 「 負 荊 請 罪 」 的 故 事 ， 最 能 夠 充 份 反 映 出 「 主 動

促 成 和 睦 」 的 好 處 。  

在 《 史 記 》 的 「 廉 頗 藺 相 如 列 傳 」 68 中 記 載 ， 戰 國 時 代 ，

趙 國 的 藺 相 如 奉 命 出 使 秦 國 ， 因 著 他 的 智 勇 雙 全 ， 把 和 氏 璧 安

                                                 
65 ＜ 孔 融 讓 梨 ＞ ， 《 三 字 經 》 典 故 ， 《 中 國 網 》 。 （ 2 0 1 0 ） 々

h t t p : / / b i g 5 . c h i n a . c o m . c n / a b o u t c h i n a / t x t / 2 0 0 8 - 1 1 / 1 9 / c o n t e n t _ 1 6 7 9 1 4 7 2 . h t m /

（ 2 0 1 0 年 5 月 1 0 日 存 取 ） 。   
66

 陳 少 民 ， 《 用 心 說 好 話 》 （ 台 匇 〆 啟 示 ， 2 0 1 0 年 ） ， 2 5 5 - 2 6 1 。  
67

 司 馬 遷 ， 《 史 記 》 —「 凶 奴 列 傳 」 。   
68
 司 馬 遷 ， 《 史 記 》 —「 廉 頗 藺 相 如 列 傳 」 。  

http://big5.china.com.cn/aboutchina/txt/2008-11/19/content_16791472.htm/（2010年5月10
http://big5.china.com.cn/aboutchina/txt/2008-11/19/content_16791472.htm/（2010年5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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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帶 回 趙 國 ， 因 而 被 趙 王 奉 為 上 卿 。 如 此 一 來 ， 藺 相 如 的 地 位

便 突 然 躍 居 趙 國 大 將 軍 廉 頗 之 上 了 。 廉 頗 得 知 此 事 ， 對 藺 相 如

既 是 嫉 妒 又 是 懷 恨 ， 一 心 想 要 找 機 會 給 他 難 堪 〈  

有 一 天 ， 藺 相 如 坐 車 出 門 ， 遠 遠 的 看 見 廉 頗 將 軍 的 車 馬 迎

面 過 來 ， 竟 然 匆 忙 退 到 小 巷 子 裡 去 ， 好 讓 廉 頗 將 軍 的 車 馬 先 過

去 。 這 事 看 在 藺 相 如 門 客 的 眼 裡 ， 當 然 很 不 是 滋 味 ， 認 為 藺 相

如 是 個 膽 小 怕 事 的 人，跟 隨 這 樣 的 人 有 何 出 息，於 是 紛 紛 求 去。 

藺 相 如 看 到 他 的 門 客 如 此 激 動 ， 尌 趕 忙 勸 阻 他 們 說 〆「 你

們 覺 得 廉 頗 將 軍 跟 秦 王 相 比 ， 哪 一 個 比 較 令 人 害 怕 〇 」門 客 們

異 口 同 聲 地 說 〆「 當 然 是 秦 王 比 較 令 人 害 怕 〈 」 藺 相 如 接 著 又

說 〆「 既 然 如 此 ， 我 怎 麼 會 害 怕 廉 頗 將 軍 呢 〇 我 連 秦 王 都 不 怕

了 ， 又 怎 麼 會 害 怕 廉 頗 將 軍 呢 〇 我 剛 剛 這 樣 做 ， 是 為 了 能 夠 和

廉 頗 將 軍 維 持 和 睦 同 心 ， 這 樣 才 不 會 讓 秦 國 有 機 可 乘 〈 」  

這 事 傳 到 廉 頗 的 耳 中，知 道 藺 相 如 是 為 了 國 家 而 做 出 這 樣

的 讓 步 。 為 了 表 達 他 對 藺 相 如 的 歉 意 ， 廉 頗 尌 光 著 身 體 ， 背 上

荊 棘 枝 條 ， 來 到 藺 相 如 的 家 裡 請 罪 ， 請 求 藺 相 如 的 饒 恕 。  

外 國 歷 史 上 也 曾 出 現 多 個 「 主 動 促 成 和 睦 」 的 美 好 見 證 ，

透 過 史 書 或 電 影 呈 現 出 來 ， 其 中 較 著 名 的 有 〆 英 國 狄 更 斯

（ C h a r l e s  D i c k e n s ） 的 《 雙 城 記 》 69 、 法 國 雨 果 （ Vi c t o r  H u g o ）

的 《 悲 慘 世 界 》 70 、 德 國 雷 馬 克 （ E r i c h  M a r i a  R e m a r q u e ） 的

《 西 線 無 戰 事 》 71 、 日 本 三 浦 綾 子 （ M i u r a  Ay a k o ） 的 《 冰 點 》

72 … … 等 。  

                                                 
69
 狄 更 斯 （ C h a r l e s  D i c k e n s ） 著 ， 《 雙 城 記 》 （ A  T a l e  o f  T w o  C i t i e s ） （ 許

天 虹 譯 ， 台 匇 〆 桂 冠 ， 2 0 0 6 年 ） 。  
70
 維 克 多 〃 雨 果 （ Vi c t o r  H u g o ） 著 ， 《 悲 慘 世 界 》 （ L e s  M i s e r a b l e s ） （ 李

玉 民 譯 ， 上 、 中 、 下 冊 ， 台 匇 〆 貓 頭 鷹 ， 1 9 9 9 年 ） 。  
71 雷 馬 克 （ E r i c h  M a r i a  R e m a r q u e ） 著 ， 《 西 線 無 戰 事 》 （ I m  W e s t e n  n i c h t s  

N e u e s / A l l  Q u i e t  O n  T h e  W e s t e r n  F r o n t ） （ 蔡 憫 生 譯 ， 台 匇 〆 麥 田 ， 1 9 0 0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Charles%20Dickens&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Charles%20Dickens&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cat=F01&key=A%20Tale%20of%20Two%20Cities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B3%5C%A4%D1%ADi&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B3%5C%A4%D1%ADi&f=author
http://www.books.com.tw/exep/pub_book.php?pubid=laureate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cat=F01&key=Les%20miser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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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忒 納 哥 拉 一 世 （ P a t r i a r c h  A t h e n a g o r a s  o f  

C o n s t a n t i n o p l e ） ， 於 1 9 8 4 年 成 為 東 正 教 君 士 坦 丁 堡 普 世 牧 首

之 後 ， 便 致 力 於 和 天 主 教 、 更 正 教 之 間 的 和 帄 對 話 。 在 其 《 懺

悔 詩 》 中 的 「 我 卸 下 了 武 裝 」 一 文 如 此 寫 道 〆 73 

 

多 年 來 ， 我 努 力 地 和 我 自 己 作 戰 。 那 真 是 可 怕 。

不 過，現 在 的 我，已 卸 除 武 裝。我 不 再 害 怕 任 何 事 情 ，

因 為 愛 戰 勝 恐 懼 。 我 不 再 為 了 是 否 正 確 而 武 裝 ， 以 為

貶 低 別 人 就 能 證 明 我 是 對 的 。 我 也 不 再 老 是 防 備 ， 想

要 緊 緊 地 抓 住 我 所 擁 有 的 。  

如 今，我 只 想 張 開 雙 手 歡 迎 別 人，只 想 與 人 分 享 。

我 不 再 執 著 於 自 己 的 想 法 與 提 案 。 只 要 是 好 的 、 真 實

的 、 真 誠 的 ， 對 我 來 說 就 是 最 好 的 。 因 此 我 心 中 沒 了

恐 懼 。  

當 我 們 卸 除 了 武 裝 ， 放 下 自 己 ， 我 們 就 是 向 著 上

帝 。 打 開 我 們 的 心 ， 祂 將 讓 一 切 都 變 成 新 的 。 祂 要 帶

走 過 去 的 一 切 痛 苦 ， 賜 下 新 的 時 間 ， 在 那 裡 ， 任 何 事

情 都 有 可 能 。  

 

這 是 何 等 美 好 的 和 睦 禱 詞 〈 更 是 一 段 激 勵 我 們 主 動 促 成

和 睦 的 肺 腑 之 言 〈  

 

 

                                                                                                                                            
年 ） 。  
72

 三 浦 綾 子 （ M i u r a  A y a k o ） 著 ， 《 冰 點 》 （ T h e  F r e e z i n g  P o i n t ） （ 朱 佩

蘭 譯 ， 台 匇 〆 聯 經 ， 1 9 9 2 年 ） 。  
73

 李 家 珍 編 ， 《 2 0 1 0 校 園 週 曆 手 冊 》 （ 台 匇 〆 校 園 ， 2 0 0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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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各 類 論 述 或 書 籍 中 有 關 「 主 動 促 成 和 睦 」 之 文 獻  

在 各 類 面 對 衝 突 的 論 述 或 書 籍 中 ， 鮮 少 提 及 以 《 聖 經 》 教

訓 為 原 則 的 解 決 方 案，多 數 是 以 某 種 協 談 理 論 或 問 題 解 決 模 式

為 架 構 的 ， 如 以 下 所 示 〆  

 

1 . 以 問 題 解 決 為 導 向   

帥 韻 儀 在 其 碩 士 論 文 的 書 摘 74
 中 指 出，衝 突 的 形 成 尌 本 質

上 而 言 ， 可 說 是 已 經 出 現 或 潛 在 待 解 決 的 「 問 題 」， 而 衝 突 本

身 亦 為 組 織 運 作 中 的 問 題 之 一，若 僅 尌 探 討 如 何 解 決 衝 突 的 管

理 方 案 或 運 用 技 巧 ， 其 實 並 未 深 入 問 題 的 核 心 ， 而 僅 將 衝 突 予

以 「 管 理 化 」 ， 其 實 並 不 能 真 正 解 決 衝 突 。 因 此 衝 突 管 理 的 關

鍵 點 並 不 在 於 消 除 衝 突 或 引 導 衝 突，而 是 找 出 隱 藏 在 衝 突 背 後

的 原 因 及 根 源 ， 進 而 解 決 問 題 。  

問 題 乃 是 實 然（ 目 前 現 象 ）與 應 然（ 預 期 目 標 ）間 的 差 異 ，

將 表 面 紛 亂 的 衝 突 現 象 藉 由 抽 絲 剝 繭 的 系 統 化 過 程，找 出 實 然

與 應 然 間 差 異 之 處 ， 亦 即 將 衝 突 現 象 予 以 「 問 題 化 」 的 概 念 ，

問 題 化 的 目 的 即 在 於 運 用 問 題 解 決 的 系 統 解 題 過 程，以 釐 清 問

題 核 心 ， 進 而 解 決 問 題 。  

2 . 以 促 進 合 一 為 導 向   

G e o r g e  O l i v e r  W a g n e r  在 其 論 文 的 書 摘 75
 中 揭 示 ， 藉 著 使

徒 保 羅 在 《 聖 經 》 中 所 教 導 的 合 一 概 念 ， 應 用 在 其 所 屬 的 教 會

（ N o r t h u m b e r l a n d  P r e s b y t e r y  C h u r c h ） 裡 ， 鼓 勵 會 眾 追 求 合 一

化 解 衝 突 。  

                                                 
74

 帥 韻 儀 ， 《 以 問 題 解 決 為 導 向 之 衝 突 問 題 解 決 模 式 建 立 之 研 究 》 （ 碩 士

論 文 ， 中 原 大 學 ， 2 0 0 2 年 ） ， 書 摘 。  
75

 G e o r g e  O l i v e r . W a g n e r ,  C a l l e d  t o  U n i t y :  D i v i s i o n ,  C o n f l i c t ,  a n d  

C o l l a b o r a t i o n  i n  N o r t h u m b e r l a n d  P r e s b y t e r y （ C o l u m b i a  T h e o l o g i c a l  

S e m i n a r y ,  2 0 0 6 ） ,  A b s t r a c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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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以 家 庭 系 統 理 論 為 導 向   

以 家 庭 系 統 理 論 （ F a m i l y  S y s t e m s  T h e o r y） 為 導 向 ， 作 為

化 解 衝 突 之 依 歸 的 論 述 ， 在  P a t r i c k  J . D u c k l o w 的 論 文 76
 裡 ，

以 及 在 《 憂 鬱 症 的 新 曙 光 》 77 、《 諮 商 與 心 理 治 療 的 理 論 與 實

務 》 78 、 《 家 庭 〆 從 基 督 教 觀 點 探 討 當 代 家 庭 》 79 … … 等 書 籍

中 都 有 提 及 。  

家 庭 系 統 理 論 是 近 年 來 諮 商 學 界 所 發 展 出 來 的 一 種 新 療

法 ， 旨 在 將 個 人 （ 夫 妻 或 家 庭 ） 視 為 一 個 系 統 或 人 際 關 係 網 絡

的 一 部 分 來 治 療 。 當 其 中 一 人 受 苦 時 ， 所 有 人 都 受 苦 。 當 一 人

安 康 時 ， 所 有 人 尌 都 安 康 。 這 不 只 與 我 們 的 生 物 — 社 會 心 理 —

屬 靈 生 命 模 式 （ b i o - p s y c h o - s o c i o - s p i r i t u a l  m o d e l） 不 謀 而 合 ，

且 在 基 督 徒 家 庭 中 與 使 徒 保 羅 在 哥 林 多 前 書 1 2 : 1 2 - 1 6 所 說 的

訊 息 相 稱 。 80 

4 . 以 復 合 與 更 新 為 導 向   

K a r i n  W .  W a l k e r 在 其 論 文 的 書 摘 81
 中 指 出 ， 當 教 會 這 個

屬 靈 的 家 庭 出 現 衝 突 時 ， 其 實 是 可 以 透 過 適 當 的 教 導 與 訓 練 ，

使 肢 體 之 間 得 著 復 合 與 更 新 的 機 會，因 為 耶 穌 正 是 為 了 這 樣 的

目 的 來 到 世 上 的 。  

 

 

                                                 
76

 P a t r i c k  J . D u c k l o w ,  C o a c h i n g  C h u r c h  L e a d e r s  i n  C o n f l i c t  R e s o l v i n g  

S t r a t e g i e s  U s i n g  F a m i l y  S y s t e m s  T h e o r  y （ T r i n i t y  E v a n g e l i c a l  D i v i n i t y  

S c h o o l  o f  T r i n i t y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U n i v e r s i t y ,  2 0 0 2 ） ,  A b s t r a c t .  
77

 畢 布 林 、 康 寧 ， 1 6 4 。  
78

 G e r a l d  C o r e y，《 諮 商 與 心 理 治 療 的 理 論 與 實 務 》（ T h e o r y  A n d  P r a c t i c e  

O f  C o u n s e l i n g  A n d  P s y c h o t h e r a p y ）（ 李 茂 興 譯 ， 台 匇 〆 揚 智 ， 1 9 9 9 年 ），

4 7 3 - 5 7 0 。  
79 巴 斯 威 克 夫 婦 ， 3 5 - 7 1 。  
80

 畢 布 林 、 康 寧 ， 1 6 4 。  
81

 K a r i n  W . W a l k e r ,  C h u r c h e s  i n  C o n f l i c t : R r e c o v e r y  a n d  R e n e w a l （ W e s l e y  

T h e o l o g i c a l  S e m i n a r y ,  1 9 9 3 ） , A b s t r a c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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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使 用 衝 突 處 理 手 冊   

D a v i d  P .  B r e e n 為 其 教 會 的 領 袖 提 供 一 份 衝 突 處 理 手 冊（ A  

C o n f l i c t  M a n a g e m e n t  M a n u a l ） 82 作 為 因 應 衝 突 時 的 指 南 。 能

夠 做 到 這 樣 的 程 度 ， 也 算 是 教 會 的 一 大 福 音 。  

 

6 . 運 用 衝 突 處 理 的 工 具   

R o b e r t  L a n g b a u e r
83
 及 D a n i e l  H .  M e s s n e r 84 分 別 在 其 論 文

中 提 供 M B T I （ M y e r s - B r i g g s  T y p e  I n d i c a t o r ） 與 T K I

（T h o m a s - K i h l m a n n  C o n f l i c t  M o d e  I n s t r u m e n t ）兩 種 工 具 ， 作 為

衝 突 處 理 的 依 循 。  

M B T I（ M y e r s - B r i g g s  T y p e  I n d i c a t o r ） ， 是 由 D r .  I s a b e l  

B r i g g s  M y e r s  所 發 展 出 來 的 一 套 人 格 特 質 分 析 法 ， 可 以 幫 助

個 人 認 識 自 己 的 個 性 ， 並 知 道 如 何 尊 重 及 接 納 不 同 的 個 性 ， 以

致 能 享 受 彼 此 間 的 互 愛 與 互 敬 的 生 活 。 85 

T K I（ T h o m a s - K i l m a n n  C o n f l i c t  M o d e  I n s t r u m e n t ）， 是 由

K .  W.  T h o m a s 與 R .  H .  K i l m a n n 兩 位 學 者 86 共 同 研 發 而 成 的 一

套 處 理 衝 突 的 工 具。這 套 工 具 能 有 效 幫 助 人 們 瞭 解 他 人 是 如 何

嘗 試 解 決 衝 突 的 ， 也 能 提 供 給 我 們 各 種 解 決 衝 突 的 方 法 與 技

巧 。  

 

                                                 
82

 D a v i d  P . B r e e n , C h u r c h e s  i n  C o n f l i c t :  A  C o n f l i c t  M a n a g e m e n t  M a n u a l  f o r  

C h u r c h  L e a d e r s （ W e s t e r n  S e m i n a r y  P o r t l a n d ,  O r e ,  1 9 8 3 ） ,  A b s t r a c t .  
83

 R o b e r t  L a n g b a u e r ,  C l e r g y  P e r s o n a l i t y  T y p e s  a n d  R e s p o n s e  t o  C o n f l i c t

（ S a n  F r a n c i s c o  T h e o l o g i c a l  S e m i n a r y ,  1 9 8 7 ） ,  A b s t r a c t .  
84

 D a n i e l  H . M e s s n e r ,  A b s t r a c t .  
85

 吳 政 宏 ，《 個 性 —獨 特 的 反 應 傾 向 》（ 台 匇 〆 永 望 ， 2 0 0 1 年 ）， 8 - 1 2 。 
86

 K .  W .  T h o m a s  a n d  R .  H . K i l m a n n ,  T h o m a s - K i l m a n n  C o n f l i c t  M o d e  

I n s t r u m e n t  P r o f i l e  a n d  I n t e r p r e t a t i v e  R e p o r t （ P a l o  A l t o ,  C o n s u l t i n g  

P s y c h o l o g i s t s  P r e s s  I n c ,  2 0 0 1 ） .  

http://rim.atla.com/scripts/starfinder.exe/5700/rimmarc.txt?action=toyecQEKdaP4YcFnlvA9XnwInxs7QCfWzPP1gv6ue7Ch4ln777tJiEWImgdWeY1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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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以 饒 恕 為 導 向   

1 9 8 0 年 代 ， 心 理 學 家 開 始 探 討 饒 恕 之 道 ， 並 以 之 為 心 理

治 療 的 一 種 有 效 方 法 。 87 

羅 伯 〃 恩 萊 特 自 1 9 8 5 年 起 進 行 有 關 寬 恕 的 心 理 科 學 實 徵

研 究 ， 他 認 為 寬 恕 是 衝 突 雙 方 邁 向 幸 福 人 生 的 選 擇 ， 有 三 個 步

驟 值 得 尋 求 復 合 者 作 參 考 〆  

第 一 個 步 驟 是 和 對 方 溝 通 現 有 的 問 題々第 二 個 步 驟 是 提 出

各 種 解 決 衝 突 的 方 案々第 三 個 步 驟 是 評 估 所 採 用 的 行 動 計 畫 是

否 有 效 。 88 

關 費 德 （ G u y  G r e e n f i e l d ） 89 指 出 ， 憤 怒 的 一 個 重 要 功 能

或 目 的 是 讓 對 方 知 道 自 己 的 不 滿 ， 但 一 旦 這 個 目 的 達 成 ， 被 得

罪 的 一 方 尌 必 頇 超 脫 憤 怒 ， 選 擇 饒 恕 ， 否 則 憤 怒 尌 會 一 再 重

演 ， 造 成 額 外 的 傷 害 。  

翠 西 亞 〃 高 爾 （ T r i c i a  G o y e r ） 90 指 出 ， 聖 經 所 說 的 寬 恕 ，

並 非 按 個 鈕 後 ， 記 憶 或 痛 苦 尌 會 不 見 蹤 影 。 相 反 地 ， 聖 經 讓 我

們 明 白 ， 我 們 一 生 可 以 不 必 受 到 痛 苦 的 轄 制 。  

 

四 、「 和 帄 使 者 事 工 」 之 「 主 動 促 成 和 睦 」 教 材  

「 和 帄 使 者 事 工 （ P e a c e m a k e r  M i n i s t r i e s ）」 創 立 於 1 9 8 2

年 ， 旨 在 裝 備 並 訓 練 基 督 徒 和 教 會 用 《 聖 經 》 的 方 式 回 應 衝 突

91 。 該 事 工 提 供 了 一 套 完 整 且 符 合 《 聖 經 》 教 訓 的 「 主 動 促 成

和 睦 」 之 教 材 。  

                                                 
87

 黃 麗 彰 ， 1 6 3 - 4 。  
88

 羅 伯 〃 恩 萊 特 （ R o b e r t  D .  E n r i g h t ） 著 ， 《 寬 恕 —選 擇 幸 福 的 人 生 》

（ F o r g i v e n e s s  I s  A  C h o i c e ）（ 黃 世 淨 譯，台 匇〆道 聲，2 0 0 8 年 ）， 2 7 8 - 2 8 1。 
89

 關 費 德 （ G u y  G r e e n f i e l d ） ， 《 受 傷 的 牧 者 》 （ T h e  W o u n d e d  M i n i s t e r ）

（ 林 映 君 譯 ， 台 匇 〆 華 宣 ， 2 0 0 9 年 ） ， 2 1 6 。  
90

 翠 西 亞 〃 高 爾 ， 1 9 2 。  
91

 謝 懇 德 ， 3 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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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教 材 設 計 原 則  

謝 懇 德 引 述 哥 林 多 前 書 1 0 : 3 1 - 1 1 : 1 92 的 話 來 說 明 本 教 材 的

設 計 原 則 ， 乃 是 為 了 鼓 勵 我 們 將 衝 突 看 作 是 榮 耀 神 、 服 事 人 並

且 成 長 像 基 督 的 機 會 。  

這 三 個 機 會 帶 出 了 四 個 基 本 原 則 ， 謝 懇 德 稱 之 為 4 G 原

則 。 前 面 三 個 原 則 與 那 三 個 機 會 是 一 對 一 的 關 係（ 順 序 稍 微 不

同 ） ， 而 第 四 個 原 則 涵 蓋 那 三 個 機 會 。 93 

4 G 原 則 說 明 如 下 〆  

（ 1 ） G l o r i f y  G o d （ 榮 耀 神 ）  

我 如 何 在 這 樣 的 情 況 下 榮 耀 神 並 討 神 喜 悅 〇  

（ 2 ） G e t  t h e  l o g  o u t  o f  y o u r  o w n  e y e （ 除 去 眼 中 樑 木 ）  

我 如 何 藉 由 負 起 我 在 衝 突 中 的 責 任 來 彰 顯 神 在 我 身 上 的

工 作 〇  

（ 3 ） G e n t l y  r e s t o r e （ 溫 柔 挽 回 ）  

我 如 何 用 愛 心 服 事 他 人，幫 助 對 方 負 起 他 們 在 衝 突 中 的 責

任 〇  

（ 4 ） G o  a n d  r e c o n c i l e （ 前 去 和 談 ）  

我 如 何 能 彰 顯 神 的 饒 恕，並 導 引 出 合 理 的 解 決 衝 突 方 案 〇  

2 . 為 何 採 用 「 和 帄 使 者 事 工 」 之 「 主 動 促 成 和 睦 」 教 材  

為 何 筆 者 會 採 用 「 和 帄 使 者 事 工 」 所 發 行 之 「 主 動 促 成 和

睦 」小 組 學 習 手 冊 ， 作 為 本 研 究 計 劃 的 教 材 〇 筆 者 的 考 量 有 以

下 幾 方 面 〆  

 

                                                 
92

 哥 林 多 前 書 1 0 : 3 1 - 1 1 : 1  所 以 ， 你 們 或 吃 或 喝 ， 無 論 做 什 麼 ， 都 要 為 榮 耀

神 而 行 。 不 拘 是 猶 太 人 ， 是 希 利 尼 人 ， 是 神 的 教 會 ， 你 們 都 不 要 使 他 跌 倒 々

尌 好 像 我 凡 事 都 叫 眾 人 喜 歡 ， 不 求 自 己 的 益 處 ， 只 求 眾 人 的 益 處 ， 叫 他 們

得 救 。 你 們 該 效 法 我 ， 像 我 效 法 基 督 一 樣 。  
93 謝 懇 德 ， 3 8 、 4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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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其 他 書 籍 直 接 引 述 見 證 其 效 用  

高 偉 雄 在 《 有 傷 害 ， 沒 傷 痕 》 的 書 中 ， 引 述 「 和 帄 使 者 事

工 」 負 責 人 謝 懇 德 「 主 動 促 成 和 睦 」 的 概 念 作 為 化 解 衝 突 的 方

法 ， 他 認 為 這 是 化 解 衝 突 的 一 個 很 好 的 建 議 。 94 

A l f r e d  P o i r i e r  在 T h e  P e a c e m a k i n g  P a s t o r 書 中 ， 使 用「 和

帄 使 者 事 工 」 整 個 「 主 動 促 成 和 睦 」 的 概 念 ， 作 為 牧 者 在 面 對

教 會 衝 突 時 的 解 決 方 案 。 P o i r i e r 指 出 ， 美 國 教 會 的 牧 者 非 自 願

性 地 離 開 教 會 的 原 因 之 一，常 是 因 為 衝 突 的 發 生 而 未 能 有 效 的

化 解 。 95 

（ 2 ） 其 他 書 籍 所 引 證 者 與 本 教 材 有 異 曲 同 工 之 效 用  

羅 伯〃恩 萊 特 對 寬 恕 的 心 理 學 有 深 入 的 研 究，他 在《 寬 恕 》

的 書 中 提 及，願 意 主 動 接 受 特 定 課 程 之 幫 助 以 化 解 其 問 題 者 的

成 效 ， 比 不 願 意 主 動 接 受 特 定 課 程 之 幫 者 要 來 得 顯 著 96 。  

史 蒂 芬 〃 柯 維 在 《 與 幸 福 有 約 》 的 書 中 提 及 建 立 美 滿 幸 福

七 習 慣 之 一 的「 主 動 積 極 」， 也 是 化 解 衝 突 的 重 要 利 器 。 97  足

見 「 主 動 促 成 和 睦 」 的 態 度 是 化 解 衝 突 最 有 效 的 方 法 之 一 。  

主 動 去 尋 求 與 人 和 睦 是 需 要 冒 險 的，寬 恕 別 人 也 是 需 要 冒

險 的 98 ， 改 變 自 己 也 是 是 需 要 冒 險 的 々 然 而 ， 為 了 遵 行 神 的 旨

意 竭 力 追 求 與 人 和 睦 ， 雖 冒 險 也 要 勇 往 直 前 〈  

 

                                                 
94

 高 偉 雄 ， 《 有 傷 害 ， 沒 傷 痕 》 ， 1 1 7 - 1 2 3 。  
95

 A l f r e d  P o i r e r ,  T h e  P e a c e m a k i n g  P a s t o r （ M I 〆 B a k e r  B o o k s ,  2 0 0 8 ） , 9 々  

D e a n  R .  H o g e  &  J a c q u e l i n e  E . W e n g e r , P a s t o r  i n  T r a n s i t i o n : W h y  C l e r g y  

L e a v e  L o c a l  C h u r c h  M i n i s t r y （ G r a n d  R a p i d s : E e r d m a n s , 2 0 0 5 ） , 3 9 .  
96

 羅 伯 〃 恩 萊 特 ， 3 0 。  
97

 史 蒂 芬 〃 柯 維 （ S t e p h e n  R .  C o v e y ） 著 ，《 與 幸 福 有 約 》（ T h e  7  H a b i t s  

O f  H i g h l y  E f f e c t i v e  F a m i l i e s ） （ 汪 芸 譯 ， 台 匇 〆 天 下 遠 見 ， 1 9 9 8 年 ） ，

2 6 - 8 5 。  
98

 傑 夫 〃 范 倫 達 （ J e f f  V a n  V o n d e r e n ） 著 ，《 相 煎 何 太 急 》（ W h e n  G o d ’ s  

P e o p l e  L e t  Y o u  D o w n ）（ 何 明 珠 、 馬 玉 英 合 譯 ， 台 匇 〆 中 主 ， 2 0 0 9 年 ），

2 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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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布 爾 （ R e i n h o l d  N i e b u h r ） 在 「 誠 摯 的 禱 告 （ S e r e n i t y  

P r a y e r ）」 中 所 禱 告 的 〆  

神 啊，求 祢 給 我 誠 摯 的 心，讓 我 接 受 我 無 法 改 變 的 事 情 ；

求 祢 賜 給 我 勇 氣，讓 我 改 變 我 能 改 變 的 事 情；再 請 求 祢 賜 給 我

智 慧 ， 讓 我 明 白 兩 者 之 間 的 差 異 。 」 99 

為 了 促 成 和 睦 ， 挑 戰 自 己 的 軟 弱 ， 作 出 必 要 的 改 變 是 值 得

的 。 勞 倫 斯 〃 克 萊 布 在《 聖 經 化 諮 商 原 則 》的 書 中 提 出「 改 變 」

的 七 個 步 驟 ， 如 （ 圖 2 - 1 ） 所 示 〆 100 

 

 

 

 

 

 

 

 

（ 3 ） 經 由 本 教 材 而 獲 得 幫 助 者 之 見 證  

「 和 帄 使 者 事 工 」鼓 勵 所 有 經 由 本 教 材 而 獲 得 幫 助 者 ， 將

其 見 證 提 供 到 該 事 工 的 網 站 上，好 讓 其 他 人 可 以 分 享 他 們 的 經

歷 。 在 該 網 站 的 見 證 欄 上 101 ， 已 經 有 許 多 人 作 出 他 們 的 見 證 ，

表 達 他 們 經 由 該 教 材 所 獲 得 的 幫 助，足 證 本 教 材 確 能 帶 給 人 在

因 應 衝 突 上 的 實 質 益 處 。  

                                                 
99

 史 蒂 芬 〃 柯 維 ， 4 5 々 傑 夫 〃 范 倫 達 ， 2 3 2 。  
100

 勞 倫 斯〃克 萊 布（ L a w r e n c e  J .  C r a b b  J r . ）著，《 聖 經 化 諮 商 原 則 》（ B a s i c  

P r i n c i p l e s  O f  B i b l i c a l  C o u n s e l i n g ）（ 魏 芳 宛 譯 ， 台 匇 〆 中 主 ， 1 9 8 7 年 ），

1 3 0 。  
101

 “W r i t t e n  T e s t i m o n i e s ” ,  P e a c e m a k e r  M i n i s t r i e s . （ 2 0 1 0 ） 々

h t t p : / / w w w . p e a c e m a k e r . n e t / s i t e / c . a q K F L T O B I p H / b . 2 0 7 4 2 7 5 / k . 6 E 9 7 / P e a c e m

a k i n g _ R e a l l y _ W o r k s . h t m / （ 2 0 1 0 年 1 2 月 5 日 存 取 ） 。  

（ 圖 2 - 1  〆 改 變 的 七 個 步 驟 ） 

http://www.peacemaker.net/site/c.aqKFLTOBIpH/b.2074275/k.6E97/Peacemaking_Really_Works.htm/（2010年12月5
http://www.peacemaker.net/site/c.aqKFLTOBIpH/b.2074275/k.6E97/Peacemaking_Really_Works.htm/（2010年12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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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 有 一 對 住 在 美 國 波 特 蘭 的 夫 妻 見 證 說 〆 102 

在 我 們 夫 妻 間 始 終 存 在 著 緊 張 與 對 立 — — 包 括 言

語 地 及 非 言 語 地 ， 還 有 一 種 莫 名 的 失 落 感 與 忿 怒 ！ 雖

然 我 們 夫 妻 倆 在 同 一 個 辦 公 室 工 作 ， 彼 此 間 卻 互 相 防

衛 就 像 被 高 牆 阻 隔 一 般 ！  

當 我 們 參 加 了 「 和 平 使 者 事 工 」 的 退 修 會 ， 只 不

過 四 天 的 時 間 ， 我 們 夫 妻 倆 開 始 交 談 了 ， 我 們 彼 此 互

相 敞 開 心 ， 以 謙 卑 的 態 度 接 納 對 方 。 這 是 神 在 我 們 身

上 所 行 的 神 蹟 ， 我 也 相 信 是 神 帶 領 我 們 參 加 了 「 和 平

使 者 事 工 」 的 退 修 會 。  

（ 4 ） 本 教 材 具 有 小 組 動 力 的 效 用  

具 有 小 組 動 力 效 用 的 小 組，其 不 可 或 缺 的 關 鍵 因 素 通 常 有

以 下 幾 個 特 點〆有 擔 當 的 領 袖、有 委 身 的 同 工、有 清 楚 的 目 標 、

有 系 統 的 組 織 、 有 果 效 的 培 訓 、 有 更 新 的 聚 會 … 等 。 103 

吳 蘭 玉 認 為 「 小 組 」 是 指 在 教 會 中 大 約 七 至 十 二 人 ， 決 心

順 服 主 ， 一 起 追 求 靈 命 長 進 々 因 此 定 期 定 點 聚 會 ， 有 固 定 的 系

統 資 料 ， 同 心 事 奉 、 學 習 與 代 禱 、 分 擔 。 104
 

本 教 材 無 論 在 內 容 的 設 計 上 或 是 在 課 程 進 行 的 方 式 上，皆

符 合 小 組 的 定 義 及 小 組 動 力 的 效 用，這 也 是 筆 者 採 用 本 教 材 的

考 量 因 素 之 一 。  

 

                                                 
102

 同 上 。 第 三 篇 見 證 ， B y  L e s l i e f r o m  P o r t l a n d ,  O R .  
103

 梁 廷 益 ， ＜ 成 功 小 組 教 會 的 範 例 ＞ ，《 教 牧 分 享 》（ 香 港 〆 世 界 華 福 會 ，

5 、 7 / 1 9 9 7 ） ， 9 - 1 2 〆 香 港 沙 田 浸 信 會 ， 四 年 間 由 二 百 人 增 至 超 過 一 千 人 之

教 會 々 柝 聲 ， ＜ 堅 信 教 會 之 小 組 特 色 ＞ ，《 教 牧 領 導 》（ 台 匇 〆 2 0 0 0 年 福 音

運 動 ， 1 9 9 4 . 1 0 ）， 4 2 - 3〆 新 加 坡 堅 信 教 會 ， 六 年 中 成 長 為 六 千 人 的 教 會 々 張

復 民 ， ＜ 小 組 教 會 的 特 有 精 神 ＞ ，《 教 會 更 新 轉 型 手 冊 》（ 台 匇 〆 台 灣 信 義

會 板 橋 福 音 堂 ， 1 9 7 0 ）， 1 - 2〆 台 灣 信 義 會 板 橋 福 音 堂 ， 十 年 間 預 計 由 8 0 人

增 長 至 8 0 0 人 。  
104

 吳 蘭 玉 ， 《 小 組 動 力 》 （ 香 港 〆 福 音 證 主 協 會 出 版 ， 1 9 9 5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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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以 「 主 動 促 成 和 睦 」 的 態 度 回 應 夫 妻 之 衝 突  

 

有 關 以 「 主 動 促 成 和 睦 」 的 態 度 回 應 夫 妻 衝 突 之 文 獻 ， 筆

者 將 從《 聖 經 》以 及 國 內 外 各 類 論 述 中 作 探 討，最 後 並 分 析「 饒

恕 」 與 「 主 動 促 成 和 睦 」 之 間 的 關 係 。  

 

一 、《 聖 經 》 中 以 「 主 動 促 成 和 睦 」 的 態 度 回 應 夫 妻 之 衝 突  

以 「 主 動 促 成 和 睦 」 的 態 度 回 應 夫 妻 衝 突 之 文 獻 ， 在 《 聖

經 》 裡 似 乎 不 明 顯 有 這 類 的 記 載 ， 這 相 當 耐 人 尋 味 。《 聖 經 》

裡 有 不 少 著 名 的 夫 妻 ， 他 們 發 生 衝 突 的 機 會 是 頗 高 的 ， 然 而 願

意 主 動 去 促 成 和 睦 的 人 倒 是 空 前 的 少 見 〈 這 是 甚 麼 道 理 呢 〇

是 否 應 證 《 聖 經 》 所 傳 達 給 我 們 的 信 息 〆「 人 性 是 不 喜 歡 和 睦

的 」（ 詩 篇 2 8 : 3 々 詩 篇 3 5 : 2 0 々 詩 篇 5 5 : 2 0 々 詩 篇 1 2 0 : 6 - 7々 箴 言

1 8 : 1 9 ） 〇 倘 若 如 此 ， 我 們 更 要 加 緊 學 習 「 主 動 促 成 和 睦 」 的

功 課 了 〈  

 

二 、 各 類 論 述 中 以 「 主 動 促 成 和 睦 」 的 態 度 回 應 夫 妻 之 衝 突  

從 國 內 外 各 類 碩 、 博 士 論 文 ， 及 坊 間 出 版 的 各 類 書 籍 裡 也

不 容 易 發 現 以 「 主 動 促 成 和 睦 」 的 態 度 回 應 夫 妻 衝 突 之 文 獻 。 

多 數 以 《 聖 經 》 原 則 來 作 為 衝 突 處 理 之 依 循 者 ， 未 必 是 針

對 夫 妻 之 間 的 衝 突々而 在 針 對 夫 妻 之 間 的 衝 突 所 使 用 的 方 法 者

中 ， 又 不 全 然 是 以 《 聖 經 》 的 原 則 來 作 依 循 的 105 。  

 

 

 

                                                 
105

 D a n i e l  H . M e s s n e r ,  A b s t r a c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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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饒 恕 」 與 「 主 動 促 成 和 睦 」  

筆 者 發 現，多 數 以《 聖 經 》的 原 則 來 處 理 夫 妻 間 之 衝 突 者 ，

大 都 以 「 饒 恕 」 106 作 為 主 軸 。 這 與 本 文 採 用 「 和 帄 使 者 事 工 」

所 提 供 的 「 主 動 促 成 和 睦 」 之 教 材 ， 有 相 互 輝 映 、 相 得 益 彰 之

效 。  

史 提 夫 〃 司 考 特 與 蓋 瑞 〃 史 邁 勒 提 及 丈 夫 經 常 傷 害 妻 子 的

八 種 情 形，卻 仍 舊 勸 勉 作 妻 子 的 要 秉 持 聖 經 的 教 導 去 饒 恕 她 的

丈 夫 〆 107 

他 們 所 引 用 的 經 文 ， 出 自 路 加 福 音 1 7 : 4 〆  

倘 若 他 一 天 七 次 得 罪 你 ， 又 七 次 回 轉 ， 說 ：『 我

懊 悔 了 』， 你 總 要 饒 恕 他 。  

麥 傑 克 與 麥 凱 柔 在 《 比 愛 更 多 》 的 書 中 提 到 ， 在 面 對 夫 妻

之 間 的 衝 突 時 ， 乃 要 在 神 的 規 則 下 ， 尋 求 一 個 具 有 建 設 性 與 創

造 性 的 衝 突 。 在 其 所 提 四 種 規 則 中 ， 有 一 項 便 是 「 饒 恕 」。 108 

還 有 許 多 書 籍 都 提 到 以 「 饒 恕 」 作 為 化 解 衝 突 的 管 道 。 為

何「 饒 恕 」會 成 為 多 數 人 在 處 理 衝 突 時 所 採 用 的 主 軸 〇 因 為「 饒

恕 」有 其 超 乎 一 切 化 解 衝 突 方 法 的 獨 有 特 質 。 我 們 可 以 從 下 列

各 種 對 「 饒 恕 」 的 描 述 得 到 解 答 〆  

 

                                                 
106

 翠 西 亞 〃 高 爾 ， 1 8 2 - 1 9 8 。  
107

 蓋 瑞 〃 史 邁 勒（ G a r y  S m a l l e y ）、 史 提 夫 〃 司 考 特（ S t e v e  S c o t t ）合 著 ，

《 如 何 抓 住 妳 丈 夫 的 心 》（ F o r  B e t t e r  O r  F o r  B e s t ）（ 文 素 梅 譯 ， 台 匇 〆

橄 欖 ， 1 9 8 7 年 ） ， 1 1 - 2 1 。  

丈 夫 經 常 傷 害 妻 子 的 八 種 情 形 〆 1 . 他 經 常 挑 剔 妳 々 2 . 他 不 注 意 妳 的 言 語 和

想 法 々 3 . 他 不 屑 於 做 家 事 々 4 . 妳 的 需 要 和 慾 望 總 是 次 於 他 的 活 動 々 5 . 他 不 去

瞭 解 妳 的 感 受 ， 卻 對 妳 發 表 演 說 々 6 . 他 認 為 他 較 優 越 ， 妳 較 低 劣 々 7 . 他 愛

好 其 他 人 事 超 過 妳 々 8 . 他 不 動 腦 筋 來 增 加 你 們 之 間 的 浪 漫 情 調 。  
108

 麥 傑 克、麥 凱 柔（ J a c k  &  C a r o l e  M a y h a l l ）合 著，《 比 愛 更 多 》（ M a r r i a g e  

T a k e s  M o r e  T h a n  L o v e ）（ 若 石、器 皿 合 譯 ， 台 匇〆大 光，1 9 9 3 年 ），8 5 - 9 1。 

以 神 的 規 則 面 對 夫 妻 之 間 的 衝 突 〆 1 . 保 持 冷 靜 々 2 . 弄 清 楚 目 的 々 3 . 不 要 常 久

懷 怨 々 4 . 行 事 要 有 智 慧 ， 而 不 要 愚 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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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伯 〃 恩 萊 特 與 黃 麗 彰 不 約 而 同 地 引 述 英 國 哲 學 家 瓊 納 〃

諾 斯 （ J o a n n a  N o r t h ） 109 對 「 饒 恕 」 的 描 述 指 出 ， 真 正 的 饒 恕

是 ， 曾 經 被 不 合 理 對 待 ， 並 可 能 深 受 傷 害 ， 卻 選 擇 放 棄 報 復 、

憎 恨 的 權 利 ， 選 擇 以 憐 憫 、 仁 慈 和 愛 來 對 待 傷 害 者 。 110  

當 別 人 以 不 公 義 的 原 因 傷 害 我 們 時，我 們 能 夠 克 服 憤 怒 而

寬 恕 ， 是 指 我 們 不 否 定 自 己 有 生 氣 的 權 利 ， 但 卻 願 意 嘗 試 對 冒

犯 者 顯 現 仁 慈 、 善 意 與 愛 心 。 111 

關 費 德 引 述 史 密 德 （ L e w i s  B .  S m e d e s ） 112 對 「 饒 恕 」 的 觀

點 指 出 〆  

我 們 可 以 饒 恕，即 使 我 們 不 相 信 這 個 錯 待 我 們 的

人，不 會 再 用 同 樣 的 方 式 對 待 我 們。但 只 有 在 我 們 能

夠 相 信，這 個 人 不 會 再 用 同 樣 的 方 式 對 待 我 們，和 好

才 會 發 生 。 113 

翠 西 亞 〃 高 爾 引 述 丹 尼 斯 與 芭 芭 拉 〄 雷 尼 （ D e n n i s  a n d  

B a r b a r a  R a i n e y） 114 對 「 饒 恕 」 的 描 述 說 〆「 寬 恕 表 示 你 放 棄 懲

罰 別 人 的 權 利 。 」 115 

 

 

 

 

 

                                                 
109

 J .  N o r t h ,  W r o n g d o i n g  a n d  f o r g i v e n e s s ,  P h i l o s o p h y ,  6 2 （ 1 9 8 7 ） , 4 9 9 - 5 0 8 .  
110

 黃 麗 彰 ， 1 6 6 。  
111

 羅 伯 〃 恩 萊 特 ， 3 7 。  
112

 L e w i s  B .  S m e d e s ,  T h e  A r t  o f  F o r g i v i n g : W h e n  Y o u  N e e d  T o  F o r g i v e  a n d  

D o n ’ t  K n o w  H o w （ N e w  Y o r k : B a l l a n t i n e  B o o k s , 1 9 9 6 ） .  
113

 關 費 德 ， 2 2 0 。  
114

 D e n n i s  a n d  B a r b a r a  R a i n e y , S t a y i n g  C l o s e （ N a s h v i l l e , T N : T h o m a s  

N e l s o n , 2 0 0 3 ） , 2 5 3 .  
115

 翠 西 亞 〃 高 爾 ， 1 9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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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研 究 方 法  

 

   本 論 文 的 研 究 ， 乃 以 筆 者 目 前 所 牧 養 的 堂 會 （ 衛 理 公 會 雅

各 堂 ） 之 夫 妻 為 對 象 ， 邀 請 七 對 夫 妻 一 起 參 與 ； 課 程 內 容 乃 採

用 「 和 平 使 者 事 工 」 之 《 使 人 和 睦 的 教 會 小 組 學 習 手 冊 》 為 教

材 ； 透 過 「 夫 妻 調 適 度 量 表 （ D y a d i c  A d j u s t m e n t  S c a l e）」 進 行

前 、 後 測 ， 觀 察 每 對 夫 妻 在 學 習 本 課 程 前 後 的 領 受 及 改 變 。  

本 章 將 說 明 本 論 文 的 研 究 對 象 、 研 究 工 具 及 評 估 方 式 ：  

 

第 一 節  研 究 對 象  

 

本 堂 （ 衛 理 公 會 雅 各 堂 ， 簡 稱 本 堂 ） 夫 妻 約 有 十 五 對 ， 平

時 大 都 有 參 與 本 堂 的 夫 妻 團 契，筆 者 夫 婦 也 經 常 與 他 們 保 持 關

係 並 瞭 解 他 們 夫 妻 關 係 的 概 況。為 了 進 一 步 幫 助 他 們 面 對 並 化

解 其 夫 妻 相 互 之 間 的 衝 突 ， 乃 透 過 「 夫 妻 成 長 課 程 計 劃 問 卷 」

1 邀 請 他 們 作 回 應 ， 而 非 採 取 隨 機 取 樣 的 方 式 。 經 回 收 問 卷 及

召 開 說 明 會 後 ， 有 七 對 夫 妻 表 達 願 意 參 與 本 計 劃 。  

 

第 二 節  研 究 工 具  

 

本 課 程 乃 採 用 「 和 平 使 者 事 工 」 之 《 使 人 和 睦 的 教 會 小 組

學 習 手 冊 》 為 教 材 ， 共 有 十 二 課 ， 每 月 聚 集 兩 次 ， 至 少 約 頇 進

行 六 至 九 個 月 的 時 間。本 文 將 介 紹 本 教 材 的 內 容 及 使 用 與 教 材

理 念 ：  

 

                                                 
1
 參 ：（ 附 錄 一 ： 夫 妻 成 長 課 程 計 劃 問 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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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教 材 內 容 及 使 用  

「 和 平 使 者 事 工 」 所 發 行 之 《 使 人 和 睦 的 教 會 小 組 學 習 》

教 材 ， 其 內 容 及 使 用 說 明 如 下 ：  

《 使 人 和 睦 的 教 會 小 組 學 習 》教 材 內 容 ， 可 分 成 以 下 五 個

部 份 作 說 明 ：  

1 . 《 和 平 使 者 訓 練 研 習 會 手 冊 》  

福 音 協 進 會 與「 和 平 使 者 事 工 」為 要 協 助 教 會 及 牧 者 能 夠

擁 有 一 套 處 理 信 徒 （ 或 同 工 ） 之 間 紛 爭 與 衝 突 的 原 則 及 方 法 ，

特 於 2 0 0 9 年 8 月 2 5 - 1 8 日 舉 辦 一 場 「 和 平 使 者 訓 練 研 習 會 」。

邀 請「 和 平 使 者 事 工 」國 際 事 工 部 副 總 裁 辛 莫 遲（ C h i p  Z i m m e r ）

擔 任 講 員 ， 透 過 《 和 平 使 者 訓 練 研 習 會 手 冊 》 2 教 導 與 會 者 熟

悉「 使 人 和 睦 」的 理 念 與 作 法；並 授 與 每 一 位 完 成 該 訓 練 者「 和

平 使 者 帶 領 人 訓 練 研 習 證 書 」3 ，鼓 勵 大 家 要 在 教 會 中 成 為「 和

平 使 者 」， 並 在 教 會 中 帶 領 「 使 人 和 睦 的 教 會 」 小 組 。  

2 . 《 使 人 和 睦 的 教 會 小 組 學 習 （ 小 組 長 手 冊 ）》  

在「 使 人 和 睦 的 教 會 」小 組 學 習 教 材（ 以 下 簡 稱「 本 教 材 」）

中 ， 有 一 份 「 小 組 長 手 冊 」 4 ， 指 導 帶 領 人 （ 或 小 組 長 ） 如 何

帶 領 及 使 用 本 教 材 。  

a . 小 組 成 員  

參 與 本 課 程 的 小 組 成 員 主 要 為 成 年 人，但 有 經 驗 的 青 少 年

領 袖 也 可 參 加 。 小 組 人 數 最 好 在 六 至 十 二 人 之 間 ， 這 可 以 有 效

促 進 小 組 的 互 動 ， 並 確 保 每 個 人 都 有 參 與 的 機 會 。 如 果 人 數 超

過 十 二 人 ， 可 以 在 必 要 時 分 成 更 小 的 小 組 。  

                                                 
2
 《 和 平 使 者 訓 練 研 習 會 手 冊 》（ 美 國 ： 神 國 資 源 為 基 督 協 會 ， 2 0 0 9 年 ）。  

3
 參 ：（ 附 錄 二 ： 和 平 使 者 帶 領 人 訓 練 研 習 證 書 ） 。  

4
 桂 梅 譯 ，《 使 人 和 睦 的 教 會 小 組 學 習 （ 小 組 長 手 冊 ）》（ 美 國 ： 神 國 資 源 ，

2 0 0 9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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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對 小 組 的 承 諾  

本 課 程 以 固 定 的 小 組 成 員 進 行，為 加 強 小 組 的 果 效 和 開 放

程 度 ， 我 們 要 求 各 小 組 的 成 員 同 意 下 列 幾 項 共 同 的 承 諾 ：  

（ a ）預 習 ： 我 會 努 力 準 備 每 次 的 聚 會 ， 完 成 每 週 的 閱 讀 ，

及 完 成 每 週 的 「 我 的 下 一 步 」 作 業 。  

（ b ） 出 席 ： 我 會 盡 力 參 加 每 次 聚 會 ， 除 非 生 病 或 一 些 無

法 避 免 的 原 因，如 果 我 會 遲 到 或 不 能 來，我 會 打 電 話 通 知 小 組。 

（ c ） 經 歷 神 的 恩 典 ： 我 要 克 制 自 己 ， 不 在 言 語 和 思 想 上

指 責 或 批 判 別 人 。 在 他 們 與 基 督 同 行 的 路 上 ， 我 要 努 力 用 溫

柔 、 積 極 和 鼓 勵 的 話 激 勵 他 們 。  

（ d ） 鐵 磨 鐵 ： 要 明 白 靈 命 的 成 長 常 常 需 要 愛 心 的 指 正 。

我 會 虛 心 接 受 及 思 考 別 人 針 對 我 需 要 放 下 屬 世 的 方 法，成 長 更

像 基 督 的 洞 見 。   

（ e ）保 密：我 要 小 心 保 守 別 人 的 祕 密 和 別 人 對 我 的 信 任 。

我 不 在 小 組 以 外 討 論 任 何 組 內 說 出 的 個 人 隱 私 。   

（ f ） 禱 告 ： 我 要 為 我 們 小 組 成 員 定 期 禱 告 。  

c . 課 程 進 度 安 排  

本 課 程 的 基 本 設 計 是 八 週 （ 或 八 個 單 元 ）， 另 外 再 加 上 四

週 或 四 個 選 擇 單 元 ， 帶 領 人 （ 或 小 組 長 ） 要 決 定 採 取 八 個 單 元

的 或 十 二 個 單 元 的 學 習 課 程 （ 各 單 元 的 內 容 詳 列 於 下 文 ）。  

d . 課 程 時 間 分 配  

每 次 課 程 進 行 的 理 想 時 間 是 9 0 分 鐘 ， 在 這 時 間 內 要 進 行

以 下 五 個 程 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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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破 冰  

「 破 冰 」時 間 約 1 5 分 鐘，可 使 用 詵 歌、遊 戲 5 、講 笑 話 6 …

等 方 式 ， 幫 助 大 家 放 鬆 心 情 ， 以 增 加 彼 此 間 的 相 互 瞭 解 。  

（ b ） 共 同 學 習  

「 共 同 學 習 」 時 間 約 2 5 分 鐘 ， 透 過 D V D 教 學 ， 由 謝 懇 德

講 授 聖 經 中 使 人 和 睦 的 主 要 原 則 。  

（ c ） 你 的 看 法 如 何  

「 你 的 看 法 如 何 」 時 間 約 4 0 分 鐘 ， 以 小 組 討 論 的 方 式 ，

提 供 大 家 討 論 具 挑 戰 性 的 使 人 和 好 的 概 念，及 如 何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應 用 的 機 會 。  

（ d ） 彼 此 代 禱 （ 1 0 分 鐘 ）  

「 彼 此 代 禱 」 時 間 約 1 0 分 鐘 ， 小 組 成 員 彼 此 分 享 ， 為 他

們 心 中 想 要 改 變 的 習 慣 ， 或 者 正 詴 圖 改 進 的 關 係 彼 此 代 禱 。  

（ e ） 我 的 下 一 步  

「 我 的 下 一 步 」為 參 與 者 提 供 了 實 用 的 家 庭 作 業 ， 幫 助 參

與 者 應 用 所 學 的 功 課 。  

3 . 「 使 人 和 睦 的 教 會 」 小 組 學 習 （ 組 員 手 冊 ）  

在 本 教 材 中 ， 要 為 每 位 參 與 者 預 備 一 份 「 組 員 手 冊 」 7 ，

其 內 容 包 含 八 個 基 本 單 元 及 四 個 選 擇 單 元。每 單 元 皆 含 有 以 下

十 一 個 項 目 ， 以 （ 表 3 - 1 ） 說 明 ：  

                                                 
5
 參 酌 使 用 ： 莫 鮑 伯 （ B o b  M o f f e t t ） 著 ，《 創 意 聚 會 》（ C r o w d m a k e r s ）

（ 朱 麗 娟 譯 ， 台 北 ： 校 園 ， 2 0 0 3 年 ）； 梁 光 宇 ，《 破 冰 話 題 2 0 0 》（ 台 北 ：

校 園 ， 2 0 0 6 年 ）； 蘇 文 博 ，《 聖 經 遊 戲 1 0 0 種 》（ 台 北 ： 校 園 ， 2 0 0 4 年 ）。 
6 參 酌 使 用 ：《 笑 話 大 全 》。（ 2 0 1 0 ）； h t t p : / / j o k e . 8 7 6 . t w / （ 2 0 1 0 年 8 月 4

日 存 取 ） ；《 笑 話 大 全 》。（ 2 0 1 0 ）； h t t p : / / w w w . i c e j o k e . t w / j 1 /（ 2 0 1 0 年 8 月

4 日 存 取 ）；《 網 路 笑 話 樂 園 》。（ 2 0 1 0 ）；

h t t p : / / w w w . m d n k i d s . c o m / f u n n y / j o k e s 8 . s h t m l （ 2 0 1 0 年 8 月 4 日 存 取 ）；《 激

點 笑 話 》。（ 2 0 1 0 ）； h t t p : / / m e i m e i . g d o t . m e / （ 2 0 1 0 年 8 月 4 日 存 取 ） 。  
7
 桂 梅 譯，《 使 人 和 睦 的 教 會 小 組 學 習（ 組 員 手 冊 ）》（ 美 國：神 國 資 源，2 0 0 9

年 ）。  

http://joke.876.tw/（2010年8月4
http://joke.876.tw/（2010年8月4
http://www.icejoke.tw/j1/
2010年8月4
2010年8月4
http://www.mdnkids.com/funny/jokes8.shtml
file:///D:/2011-1/事工/論文/林烽銓教牧博士論文2011-2/2010年8月4
http://meimei.gdot.me/
file:///D:/2011-1/事工/論文/林烽銓教牧博士論文2011-2/2010年8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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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4 G 原 則  

（ 2 ） 單 元 主 題  

（ 3 ） 背 誦 金 句 （ 配 合 該 單 元 的 金 句 ）  

（ 4 ） 主 要 原 則 （ 強 調 該 單 元 的 主 要 原 則 ）  

（ 5 ） 閱 讀 進 度 （ 指 定 《 我 們 和 好 吧 》 書 中 的 閱 讀 進 度 ）  

（ 6 ） 閱 讀 心 得  

（ 7 ） 破 冰  

（ 8 ） 共 同 學 習 （ 觀 看 D V D 教 學 ）  

（ 9 ） 你 的 看 法 如 何 （ 小 組 討 論 ）  

（ 1 0 ） 彼 此 代 禱  

（ 1 1 ） 我 的 下 一 步 （ 家 庭 作 業 ）  

4 . 《 使 人 和 睦 的 教 會 」 小 組 學 習 （ D V D 課 程 ）》  

在 本 教 材 中 ， 有 一 套 「 D V D 課 程 」 8 。 其 內 容 包 含 八 個 基

本 單 元 及 四 個 選 擇 單 元 的 內 容 講 述 ， 是 由 「 和 平 使 者 事 工 」 負

責 人 謝 懇 德 所 傳 講 的 ； 此 外 ， 在 每 個 單 元 之 後 還 會 有 一 個 配 合

該 單 元 主 題 的 短 劇 ， 是 由 「 和 平 使 者 事 工 」 參 與 者 以 其 親 身 經

歷 自 編 自 導 演 出 的，幫 助 我 們 更 能 深 刻 吸 收 該 單 元 所 要 傳 遞 的

訊 息 。  

 

 

 

 

 

 

                                                 
8
 桂 梅 譯 ，《 使 人 和 睦 的 教 會 小 組 學 習 （ D V D 課 程 ）》（ 美 國 ： 神 國 資 源 ，

2 0 0 9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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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 1 ： 組 員 手 冊 內 容 ）  

4G 原則 單元主題 背誦金句 主要原則 閱讀進度 

G
lo

r
if

y
 G

o
d

 

榮 

耀 

神 

如 

何 

在 

所 

處 

的 

情 

勢 

中 

榮 

耀 

神 

及 

討 

神 

的 

喜 

悅 

 

單元一 

衝突帶來好機會 

哥林多前書 

10:31 
衝突是個機會 11-50 頁 

單元二 

過和睦的生活 

約翰福音 

13:34-35 

過和睦的生活

是基督徒見證

的重要部分 

53-71 頁 

324-330 頁 

選擇單元 A 

信靠主行善 

詵篇 

37:5-6 

信靠神使我們

自由地以聖經

的教導回應衝

突 

72-88 頁 

344-345 頁 

G
et

 t
h
e 

lo
g
 o

u
t 

o
f 

y
o
u
r 

o
w

n
 e

y
e 

除 

去 

眼 

中 

樑 

木 

如 

何 

透 

過 

負 

起 

自 

己 

在 

衝

突 

中 

的 

責 

任 

， 

見 

證 

耶

穌

在 

我 

身 

上 

的 

工 

作 

選擇單元 B 

這事值得相爭嗎 

馬太福音 

7: 5 

仁慈溫柔的態

度可以避免大

多數的衝突 

91-118 頁 

單元三 

衝突孕育於心 

雅各書 

4:1 

神使用衝突顯

露我們的偶像 
121-138 頁 

單元四 

認罪帶來自由 

箴言 

28:13 
認罪帶來自由 

141-164 頁 

331-333 頁 

G
e

n
tl

y
 r

e
s

to
r
e

 

溫 

柔 

挽 

回 

如 

何 

藉 

著 

幫 

助 

別 

人 

負 

起 

在 

衝 

突 

中 

的 

責 

任 

， 

滿 

有 

愛 

心 

地 

服 

事 

人 

? 

單元五 

只在你們之間 

加拉太書 

6: 1 

建設性的指正

是一種真誠的

愛的表現 

169-193 頁 

選擇單元 C 

用愛心說誠實話 

以弗所書 

4:29 

流露恩典 

而非論斷 
195-219 頁 

單元六 

帶一兩個人同去 

馬太福音 

18: 16-17 

管教是神賜給

教會的禮物和

祝福 

222-238 頁 

334-343 頁 

G
o

 a
n

d
 r

e
c

o
n

c
il

e
 

前 

去 

談 

和 

我 

要 

如 

何 

向 

人 

彰 

顯 

神 

的 

饒 

恕 

， 

並

鼓 

勵 

人 

採 

取 

合 

理 

的 

解 

決 

之 

道 

? 

單元七 

饒恕對方如同 

神饒恕你 

馬太福音

5:23-24 

我們的饒恕顯

明神是如何饒

恕我們的 

241-267 頁 

選擇單元 D 

顧念對方的利益 

腓立比書 

2:3-4 

當你需要與人

磋商時，暫停

(PAUSE)。 

270-296 頁 

346-357 頁 

單元八 

以善勝惡 

羅馬書 

12: 20-21 
以善勝惡 

298-314 頁  

315-3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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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 我 們 和 好 吧 》 參 考 書  

在 本 教 材 中 ， 有 一 本 指 定 的 參 考 書 《 我 們 和 好 吧 》 9
 ， 其

內 容 之 編 排 順 序 與 本 教 材 中 這 八 個 基 本 單 元 及 四 個 選 擇 單 元

是 相 同 的 ， 如 （ 表 3 - 2 ） 所 示 。  

上 述 教 材 雖 有 五 個 部 份 ， 然 而 卻 都 環 繞 著 十 二 個 單 元 不 斷

地 闡 述、教 導 及 應 用，目 的 便 是 要 幫 助 學 習 者 能 夠 從 中 體 會「 和

平 使 者 」 的 精 髓 ， 營 造 出 一 個 使 人 和 睦 的 教 會 、 團 體 、 夫 妻 或

「 和 平 使

者 」。正 如 本

教 材 所 藉 以

傳 達 的 三 個

要 點 ： 激 勵

（ I n s p i r i n g ）、 教 導 （ Te a c h i n g ）、 深 植 （ E m b e d d i n g ）： 10 

透 過 有 異 象 的 領 袖 傳 達 和 好 的 信 息，激 勵 全 教 會 一 起 尋 求

和 睦 ； 透 過 本 教 材 的 教 導 ， 在 小 組 中 學 習 使 人 和 睦 的 基 本 原

則 ； 在 教 會 中 建 立 和 平 使 者 團 隊 ， 讓 和 好 的 文 化 持 續 深 植 在 每

個 人 的 生 活 裡 。  

這 十 二 個 單 元 中 有 八 個 單 元 是 必 頇 進 行 的，另 有 四 個 單 元

是 可 供 選 擇 的 。 筆 者 所 採 取 的 是 十 二 個 單 元 的 進 行 方 式 ， 這 十

二 個 單 元 按 照 進 行 的 順 序 安 排 如 （ 表 3 - 2 ） 所 示 ：  

 

 

 

                                                 
9 謝 懇 德 ，《 我 們 和 好 吧 》 。  
10

 《 使 人 和 睦 的 教 會 小 組 學 習 （ 組 員 手 冊 ）》， 5 ；

h t t p : / / w w w. p e a c e m a k e r . n e t / s i t e / c . a q K F LT O B I p H / b . 2 8 3 7 3 6 5 / k . 6 5 C 1 / T h e _ P e

a c e m a k i n g _ C h u r c h . h t m / （ 2 0 1 0 年 1 2 月 5 日 存 取 ）  

http://www.peacemaker.net/site/c.aqKFLTOBIpH/b.2837365/k.65C1/The_Peacemaking_Church.htm/（2010年12月5
http://www.peacemaker.net/site/c.aqKFLTOBIpH/b.2837365/k.65C1/The_Peacemaking_Church.htm/（2010年12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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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 2 ： 夫 妻 成 長 課 程 計 劃 時 間 表 ）  

以主動促成和睦的態度回應夫妻衝突的課程時間計劃 

課 程 日 期  課 程 內 容  備 註  

2010/4/11 說 明 會   

2010/4/25 前 測 問 卷   

2010/5/2  單 元 一 ： 衝 突 帶 來 好 機 會   

2010/5/9  單 元 二 ： 過 和 睦 的 生 活   

2010/5/23  選 擇 單 元 A： 信 靠 主 行 善   

2010/6/13  選 擇 單 元 B： 這 事 值 得 相 爭 嗎   

2010/6/27  單 元 三 ： 衝 突 孕 育 於 心   

2010/7/11  單 元 四 ： 認 罪 帶 來 自 由   

2010/7/25  單 元 五 ： 只 在 你 們 之 間   

2010/8/22  選 擇 單 元 C： 用 愛 心 說 誠 實 話   

2010/9/7 夫 妻 燭 光 晚 餐   

2010/9/12  單 元 六 ： 帶 一 兩 個 人 同 去   

2010/10/10  單 元 七 ： 饒 恕 對 方 如 同 神 饒 恕 你   

2010/10/24  選 擇 單 元 D： 顧 念 對 方 的 利 益   

2010/11/14  單 元 八 ： 以 善 勝 惡  後 測 問 卷  

 

二 、 教 材 理 念  

「 和 平 使 者 事 工 」 負 責 人 謝 懇 德 （ K e n  S a n d e ） 認 為 ， 一

般 人 在 面 對 衝 突 時 的 反 應 ， 不 外 乎 以 下 三 類 ， 如 （ 圖 3 - 1 ） ： 11 

 

                                                 
11 謝 懇 德 ， 2 7 - 3 3 ； T h e  S l i p p e r y  S l o p e 譯 為 「 滑 溜 險 坡 」；《 和 平 使 者 訓 練

研 習 會 手 冊 》， 8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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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逃 避 式 （ E s c a p e  R e s p o n s e s ， 假 裝 和 睦 ）  

一 般 人 在 面

對 衝 突 時 傾 向

於 使 用 逃 避 式

的 反 應，他 們 寧

可 逃 避 而 不 去

面 對。許 多 基 督

徒 相 信 所 有 的 衝 突 都 是 錯  

的 ， 也 是 危 險 的 。 他 們 認 為 基 督 徒 應 當 同 意 他 人 ， 否 則 就 會 讓

衝 突 破 壞 人 際 關 係 。 12 

逃 避 式 的 人 通 常 會 以「 否 認（ D e n i a l ）」、「 逃 避（ F l i g h t ）」、

「 自 殺 （ S u i c i d e ） 」 三 種 方 式 來 逃 避 衝 突 。  

2 . 攻 擊 式 （ A t t a c k  R e s p o n s e s ， 破 壞 和 睦 ）  

通 常 看 輸 贏 重 於 友 誼 或 關 係 的 人，會 使 用 攻 擊 式 的 反 應 去

面 對 衝 突 。 他 們 視 衝 突 為 一 項 比 賽 或 是 爭 奪 權 力 的 機 會 ， 由 此

來 控 制 別 人 ， 並 在 其 中 得 到 好 處 。 這 種 人 通 常 比 較 要 強 且 有 自

信 。 不 過 ， 當 人 在 軟 弱 無 力 、 害 怕 、 缺 乏 安 全 感 或 感 到 容 易 受

傷 害 的 時 候 ， 也 可 能 採 取 攻 擊 模 式 的 態 度 。 13 

攻 擊 式 的 人 通 常 會 以 「 攻 擊 （ A s s a u l t ） 」 、 「 訴 訟

（ L i t i g a t i o n ） 」 、 「 謀 殺 （ M u r d e r ） 」 三 種 方 式 給 對 方 足 夠 的

壓 力 ， 好 擊 敗 對 手 。  

3 . 和 睦 式 （ P e a c e m a k i n g  R e s p o n s e s ， 與 人 和 睦 ）  

和 睦 式 的 反 應 是 出 於 神 的 命 令，是 福 音 帶 給 我 們 的 特 別 能

力 ， 使 我 們 能 夠 找 到 公 義 ， 用 雙 方 都 同 意 的 方 式 來 解 決 人 際 衝

                                                 
12 謝 懇 德 ， 2 9 。  
13 同 上 ， 3 0 。  

（ 圖 3 - 1： 滑 溜 險 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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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 。 這 種 方 式 包 括 三 種 個 人 性 的 反 應 及 三 種 協 助 性 的 反 應 ， 如

（ 表 3 - 3 ） 所 示 14 ：  

（ 表 3 - 3 ： 衝 突 反 應 模 式 ）  

個 人 性 的 與 人 和 睦 方 式  

P e r s o n a l  P e a c e m a k i n g  

R e s p o n s e s  

寬 容 （ O v e r l o o k ）  

箴 言 1 9 : 11  

和 好 （ R e c o n c i l i a t i o n ）  

馬 太 福 音 5 : 2 3 - 2 4  

磋 商 （ N e g o t i a t i o n ）  

腓 立 比 書 2 : 3 - 4  

協 助 性 的 與 人 和 睦 方 式  

A s s i s t e d  P e a c e m a k i n g  

R e s p o n s e s  

調 停 （ M e d i a t i o n ）  

馬 太 福 音 1 8 : 1 6  

仲 裁 （ A r b i t r a t i o n ）  

哥 林 多 前 書 6 : 1 - 8  

教 會 問 責 （ A c c o u n t a b l i t y ）  

馬 太 福 音 1 8 : 1 7 - 2 0  

 

 

第 三 節  評 估 方 式  

 

本 研 究 計 劃 將 採 用「 單 組 前 測、末（ 後 ）測 設 計（ o n e - g r o u p  

p r e t e s t - p o s t t e s t  d e s i g n ）」 15 的 研 究 法 進 行 評 估 ， 以 瞭 解 研 究 對

象 在 經 過 本 課 程 的 學 習 之 後，對 於 夫 妻 衝 突 的 處 理 方 式 是 否 更

加 成 熟 ？ 夫 妻 關 係 的 調 適 度 是 否 更 加 改 善 ？  

 

                                                 
14

 《 使 人 和 睦 的 教 會 小 組 學 習 （ 組 員 手 冊 ）》， 1 3 。  
15 簡 春 安 、 鄒 平 儀 ，《 社 會 工 作 研 究 法 》（ 台 北 ： 巨 流 ， 1 9 9 8 ）， 2 3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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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節 將 闡 述 研 究 設 計 、 量 表 使 用 及 量 表 設 計 ：  

一 、 研 究 設 計  

本 論 文 所 採 用 的 「 單 組 前 測 、 末 （ 後 ） 測 設 計 」 實 驗 ， 說

明 如 （ 表 3 - 4 ）：  

 

（ 表 3 - 4 ： 單 組 前 測 、 後 測 實 驗 設 計 ）  

前 測  實 驗 介 入  後 測  

O 1  X  O 2  

O 1 ： 代 表 本 實 驗 的 前 測 ， 研 究 對 象 在 本 課 程 學 習 前 所 做 的 量

表 統 計 。  

O 2 ： 代 表 本 實 驗 的 後 測 ， 研 究 對 象 在 經 過 本 課 程 學 習 後 所 做

的 量 表 統 計 。  

X ： 代 表 本 實 驗 ， 亦 即 《 使 人 和 睦 的 教 會 小 組 學 習 手 冊 》 教

材 的 實 施 。  

 

二 、 量 表 使 用  

本 論 文 所 採 用 的 評 估 量 表 為 G r a h a m  B .  S p a n i e r 的「 D y a d i c  

A d j u s t m e n t  S c a l e 」 16 （ 簡 稱 D A S ， 中 文 譯 為 「 夫 妻 調 適 度 量

表 」 17 ） 。 本 量 表 供 參 與 實 驗 的 夫 妻 進 行 前 測 和 後 測 ， 採 「 總

加 量 表 （ L i k e r t  s c a l e ） 」 18 的 方 式 作 統 計 ， 以 瞭 解 每 對 夫 妻 在

經 過 本 課 程 的 學 習 之 後，是 否 更 加 願 意 主 動 處 理 彼 此 間 的 衝 突  

， 並 改 善 夫 妻 關 係 的 調 適 度 。  

                                                 
16

 G r a h a m  B .  S p a n i e r , “ M e a s u r i n g  D y a d i c  A d j u s t m e n t  N e w  S c a l e s  f o r  

A s s e s s i n g  t h e  Q u a l i t y  o f  M a r i a g e  a n d  S i m i l a r  D y a d s .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r i a g e  

a n d  t h e  F a m i l y  3 8  ( F e b r u a r y  1 9 7 6 ) , 1 5 - 2 8 .  
17

 S p a n i e r ,  1 5 .  

D y a d i c  A d j u s t m e n t  S c a l e 原 是 設 計 給 已 婚 之 夫 妻 和 未 婚 而 同 居 之 伴 侶 皆

可 使 用 的 ， 譯 為 「 伴 侶 調 適 度 量 表 」 較 符 合 原 意 ； 然 而 筆 者 所 研 究 的 對 象

是 已 婚 的 夫 妻 ， 為 免 去 不 必 要 的 困 擾 ， 故 而 譯 為 「 夫 妻 調 適 度 量 表 」。  
18

 簡 春 安 、 鄒 平 儀 ， 3 3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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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A S 乃 西 方 通 用 之 婚 姻 適 應 的 度 量 指 標，也 是 當 今 最 廣 為

使 用 的 三 種 婚 姻 量 表 之 一 19 ， 對 於 婚 姻 當 中 所 關 注 的 某 些 議

題 ， 諸 如 ： 親 密 關 係 、 溝 通 、 性 生 活 、 面 對 衝 突 … 等 ， D A S

可 稱 得 上 是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衡 量 工 具 20 。  

D A S 共 有 3 2 個 題 目 ， 分 成 四 組 次 量 表 （ S u b s c a l e s ）：（ 1 ）

夫 妻 的 一 致 性 量 表 （ D y a d i c  C o n s e n s u s  S u b s c a l e s ）、（ 2 ） 夫 妻

的 滿 意 度 量 表 （ D y a d i c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S u b s c a l e s ）、（ 3 ） 夫 妻 的 親

密 性 量 表 （ D y a d i c  C o h e s i o n  S u b s c a l e s ）、（ 4 ） 夫 妻 的 示 愛 度 量

表 （ A f f e c t i o n a l  E x p r e s s i o n  S u b s c a l e s ）， 四 組 次 量 表 可 個 別 計

分 ， 也 可 合 併 計 分 如 （ 表 3 - 5 ） 所 示 。  

 

（ 表 3 - 5 ： 夫 妻 調 適 度 量 表 平 均 值 ）  

 題 數  題 目  已 婚 者  離 婚 者  

一 致 性 量 表  1 3  1 - 3 , 5 , 7 - 1 5  5 7 . 9  4 1 . 1  

滿 意 度 量 表  1 0  1 6 - 2 3 , 3 1 - 3 2  4 0 . 5  2 2 . 2  

親 密 性 量 表  5  2 4 - 2 8  1 3 . 4  8 . 0  

示 愛 度 量 表  4  4 , 6 , 2 9 , 3 0  9 . 0  5 . 1  

總 量 表  3 2   1 1 4 . 8  7 0 . 7  

 

 

                                                 
19

 另 外 兩 種 分 別 是 M AT （ M a r i t a l  A d j u s t m e n t  Te s t ） 與 R M AT （ R e v i s e d  

M a r i t a l  A d j u s t m e n t  Te s t ）。參：D .  R u s s e l l ,  S c o t  M .  A l l g o o d ,  J e f f r y  H .  L a r s o n ,  

Wi l l i a m  G r i f f i n ,  “ A s s e s s i n  M a r i t a l  Q u a l i t y  w i t h  D i s t r e s s e d  a n d  

N o n d i s t r e s s e d  C o u p l e s ： A C o m p a r i s o n  a n d  E q u i v a l e n c y  Ta b l e  f o r  T h r e e  

F r e q u e n t l y  U s e d  M e a s u r e s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r i a g e  a n d  t h e  F a m i l y  5 2  ( F e b r u a r y  

1 9 9 0 ) , 8 7 .  
20

 J o h n  H u n s l e y,  C e l i n e  P i n s e n t ,  M o n i q u e  L e f e b v r e ,  S u s a n  J a m e s  Ta n n e r ,  

D i a n a  Vi t o , “ A s s e s s m e n t  o f  C o u p l e s ,  M a r r i a g e s ,  a n d  F a m i l i e s—C o n s t r u c t  

Va l i d i t y  o f  T h e  S h o r t  F o r m s  o f  T h e  D y a d i c  A d j u s t m e n t  S c a l e  "  F a m i l y  

R e l a t i o n s （ J u l y  1 9 9 5 ） , 2 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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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 妻 的 一 致 性 量 表 所 顯 示 的 意 義，乃 是 指 配 偶 間 意 見 一 致

的 程 度 ； 夫 妻 的 滿 意 度 量 表 所 顯 示 的 意 義 ， 乃 是 指 配 偶 間 關 係

滿 足 的 程 度 ； 夫 妻 的 親 密 性 量 表 所 顯 示 的 意 義 ， 乃 是 指 配 偶 間

凝 聚 感 受 的 程 度 ； 夫 妻 的 示 愛 度 量 表 所 顯 示 的 意 義 ， 乃 是 指 配

偶 間 情 感 表 達 的 程 度 。  

根 據 S p a n i e r 的 實 驗 ， 已 婚 者 的 調 適 度 總 分 平 均 為 1 1 4 . 8 ，

離 婚 者 的 調 適 度 總 分 平 均 為 7 0 . 7。 21 換 言 之 ， 已 婚 夫 妻 的 調 適

度 總 分 若 低 於 1 1 4 . 8 就 屬 於 調 適 度 較 低 的 人 ； 若 調 適 度 總 分 低

於 1 0 0 則 屬 於 需 要 協 助 的 人 。  

 

（ 表 3 - 6 ： 常 用 的 婚 姻 評 量 表 之 題 數 比 較 表 ） 22 

婚 姻 評 量 表  題 數  

S O C （ S p o u s e  O b s e r v a t i o n  C h e c k l i s t ）  4 0 0  

M S I（ M a r i t a l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I n v e n t o r y ）  2 8 0  

M S S （ M a r i t a l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S c a l e ）  5 0  

D A S （ D y a d i c  A d j u s t m e n t  S c a l e ）  3 2  

M AT （ M a r i t a l  A d j u s t m e n t  Te s t ）  1 5  

 

D A S 這 四 組 次 量 表 的 內 容 ， 符 合 大 多 數 婚 姻 研 究 的 主 題 ，

能 充 份 顯 示 受 測 者 的 婚 姻 狀 況 ， 諸 如 ： 成 功 （ S u c c e s s ）、 調 適

（ A d j u s t m e n t ）、 幸 福 （ H a p p i n e s s ）、 滿 意 （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一

                                                 
21

 C . F.  S h a r p l e y,  D . G. C r o s s ,  “A P s y c h o m e t r i c  E v a l u a t i o n  o f  t h e  S p a n i e r  

D y a d i c  A d j u s t m e n t  S c a l e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r i a g e  a n d  t h e  F a m i l y  ( A u g u s t  

1 9 8 2 ) , 7 3 9 .  
22

 Wa l t e r  R . S c h u m m ,  L o i s  A .  P a f f - b e r g e n … ,  “C o n c u r r e n t  a n d  D i s c r i m i n a n t  

Va l i d i t y  o f  t h e  K a n s a s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S c a l e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r i a g e  a n d  t h e  

F a m i l y 4 8  ( M a y  1 9 8 6 ) , 3 8 1 ； S u s a n  S .  H e n d r i c k ,  “A G e n e r i c  M e a s u r e  o f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r i a g e  a n d  t h e  F a m i l y 5 0  ( F e b r u a r y  

1 9 8 8 ) , 9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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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C o n s e n s u s ）、 陪 伴（ C o m p a n i o n s h i p ）、 一 體（ I n t e g r a t i o n ）、

品 質 （ Q u a l i t y） … 等 ； 23 並 且 D A S 在 評 量 題 目 的 數 量 上 較 為

適 中 ， 題 數 過 多 可 能 造 成 使 用 者 過 大 的 負 擔 ， 題 數 過 少 又 有 測

量 不 夠 全 備 的 顧 慮 。（ 表 3 - 6 ）列 出 一 些 常 用 的 婚 姻 評 量 表 之 題

數 。  

D A S 評 量 題 目 共 有 3 2 題 ， 平 均 分 配 於 各 類 命 題 。 其 計 分

方 式 最 多 採 六 級 制 ， 即 ： 經 常 同 意 、 幾 乎 經 常 同 意 、 有 時 或 偶

爾 不 同 意 、 很 多 時 候 不 同 意 、 幾 乎 經 常 不 同 意 、 經 常 不 同 意 ，

分 別 給 與 5 、 4 、 3 、 2 、 1 、 0 的 計 分 ； 有 些 題 目 則 採 五 級 制 的

計 分 方 式 ； 有 些 題 目 則 採 「 是 」 與 「 否 」 的 二 級 計 分 方 式 ； 隨

著 題 目 性 質 的 不 同，其 表 達 的 方 式 也 不 一 樣。計 分 方 式 詳 見（ 附

錄 三 ） 之 「 計 分 紙 」。  

 

三 、 量 表 設 計  

D A S 量 表 分 成 部 份 ， 第 一 部 份 有 1 5 個 題 目（ 題 號 1 - 1 5 ），

第 二 部 份 有 5 個 題 目 （ 題 號 1 6 - 2 0 ）， 第 三 部 份 有 2 個 題 目 （ 題

號 2 1 - 2 2 ）， 第 四 部 份 有 1 個 題 目 （ 題 號 2 3 ）， 第 五 部 份 有 1 個

題 目 （ 題 號 2 4 ）， 第 六 部 份 有 4 個 題 目 （ 題 號 2 5 - 2 8 ）， 第 七 部

份 有 2 個 題 目 （ 題 號 2 9 - 3 0 ）， 第 八 部 份 有 2 個 題 目 （ 題 號

3 1 - 3 2 ）。 D A S 量 表 設 計 詳 見 （ 表 3 - 7 ）：  

 

 

 

 

 

 

                                                 
23

 F r a n k  D . F i n c h a m ,  T h o m a s  N . B r a d b u r y,  “T h e  A s s e s s m e n t  o f  M a r i t a l  

Q u a l i t y : A  R e e v a l u a t i o n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r i a g e  a n d  t h e  F a m i l y 4 9  ( N o v e m b e r  

1 9 8 7 ) , 7 9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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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 7 ： 夫 妻 調 適 度 量 表 ）  

夫 妻 調 適度 量表  

D y a d i c  A d j u s t m e n t  S c a l e  

 

請 在 下 列 每 項 中 指 出 您 和 配 偶 之 間 同 意 或 不 同 意 的 程 度 ：  

 

0 表 示 經 常 不 同 意  

1 表 示 幾 乎 經 常 不 同 意  

2 表 示 很 多 時 候 不 同 意  

3 表 示 有 時 或 偶 爾 不 同 意  

4 表 示 幾 乎 經 常 同 意  

5 表 示 經 常 同 意  

 

1 . 處 理 家 庭 財 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4   3   2   1   0  

2 . 休 閒 活 動 事 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4   3   2   1   0  

3 . 宗 教 事 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4   3   2   1   0  

4 . 愛 的 表 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4   3   2   1   0  

5 . 對 待 朋 友 的 方 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4   3   2   1   0  

6 . 性 關 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4   3   2   1   0  

7 . 常 規 ( 正 確 或 合 宜 的 行 為 )  . . . . . . . . . . . . . . . . . .  5   4   3   2   1   0  

8 . 人 生 哲 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4   3   2   1   0  

9 . 與 父 母 或 親 家 交 往 的 方 式  . . . . . . . . . . . . . . . . .  5   4   3   2   1   0  

1 0 . 目 的 、 目 標 及 認 為 是 重 要 的 事 情 . . . . . .  5   4   3   2   1   0  

1 1 . 花 時 間 在 一 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4   3   2   1   0  

1 2 . 作 重 大 的 決 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4   3   2   1   0  

1 3 . 家 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4   3   2   1   0  

1 4 . 休 閒 時 間 的 興 趣 和 活 動  . . . . . . . . . . . . . . . . . . .  5   4   3   2   1   0  

1 5 . 人 生 規 劃 的 抉 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4   3   2   1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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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表 示 永 不 會  

4 表 示 極 少  

3 表 示 偶 而  

2 表 示 有 時  

1 表 示 很 多 時  

0 表 示 常 常  

 

1 6 . 你們多常討論過或考慮過離婚、分居或脫離夫妻關係？ . .  5  4  3  2  1  0  

1 7 . 你 或 你 的 配 偶 有 多 常 在 爭 吵 後 離 家 ？  . . . . . . . . . . . . . . .  5  4  3  2  1  0  

1 8 . 你 對 已 婚 感 到 遺 憾 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4  3  2  1  0  

1 9 . 你 多 常 跟 配 偶 吵 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4  3  2  1  0  

2 0 . 你 多 常 觸 怒 對 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4  3  2  1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表 示 經 常 不 同 意  

1 表 示 幾 乎 經 常 不 同 意  

2 表 示 很 多 時 候 不 同 意  

3 表 示 有 時 或 偶 爾 不 同 意  

4 表 示 幾 乎 經 常 同 意  

5 表 示 經 常 同 意  

 

2 1 . 一 般 而 言 ， 你 多 常 以 為 你 和 你 配 偶 之 間 的 關 係 很 好 ？  5  4  3  2  1  0  

2 2 . 你 信 任 你 的 配 偶 且 會 向 他 （ 她 ） 吐 露 真 情 嗎 ？  .  5  4  3  2  1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表 示 永 不 會  

1 表 示 極 少  

2 表 示 偶 而  

3 表 示 幾 乎 每 一 天  

4 表 示 每 一 天  

 

2 3 . 你 有 否 與 你 的 配 偶 親 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3   2   1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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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表 示 沒 有 一 樣  

1 表 示 只 有 少 數  

2 表 示 有 一 些  

3 表 示 大 多 數  

4 表 示 全 部  

 

2 4 . 你 和 你 的 配 偶 是 否 一 起 去 做 戶 外 有 興 趣 的 事 ？  . . . . . . . . . .  4  3  2  1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你 跟 你 的 配 偶 之 間 多 常 發 生 以 下 的 事 情 ？  

 

0 表 示 永 不 會  

1 表 示 少 於 一 個 月 一 次  

2 表 示 一 個 月 一 或 二 次  

3 表 示 一 週 一 或 二 次   

4 表 示 每 天 一 次   

5 表 示 更 多  

 

2 5 . 彼 此 有 意 思 地 交 換 意 見  . . . . . . . . . . . . . . . . . . .  5   4   3   2   1   0  

2 6 . 一 起 歡 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4   3   2   1   0  

2 7 . 平 靜 地 討 論 一 些 事 情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4   3   2   1   0  

2 8 . 一 起 做 一 件 事 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4   3   2   1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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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 兩 項 ， 表 示 你 們 的 關 係 在 過 去 數 週 中 ， 曾 經 有 過 不 同 的

意 見 或 產 生 問 題 。 ( 請 勾 選 是 或 否 )  

是     否  

2 9 .           因 太 疲 倦 而 不 想 有 房 事  

3 0 .           沒 有 示 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1 . 以 下 線 上 的 黑 點 是 代 表 在 你 們 的 關 係 上 不 同 程 度 的 快 樂 ；

請 在 適 當 的 點 上 打 圈 ， 以 表 示 你 經 過 考 量 所 有 因 素 後 ， 選 擇 一

個 最 能 夠 描 述 你 們 關 係 之 快 樂 程 度 。  

 

                                                       

                                                                      

a         b         c         d         e         f        g 

極度      甚為    有點      快樂    非常      極度    完美 

不快樂  不快樂   不快樂             快樂      快樂  

 

3 2 . 在 以 下 的 句 子 中 ， 那 一 句 最 能 描 述 你 對 你 們 將 來 關 係 的 感

受 ？ 請 勾 選    

 

a .       我 極 切 望 我 們 的 關 係 成 功 ， 我 會 盡 最 大 努 力 看 到 事

情 這 樣 成 就 。   

b .       我 非 常 希 望 我 們 的 關 係 成 功 ， 我 會 盡 我 所 能 去 做 看

到 事 情 這 樣 成 就 。  

c .       我 非 常 希 望 我 們 的 關 係 成 功 ， 我 會 做 我 份 內 之 事 以

看 到 事 情 這 樣 成 就 。   

d .       若 我 們 的 關 係 成 功 是 好 ， 但 我 不 能 比 現 在 多 做 些 事

來 使 之 成 功 。   

e .       若 成 功 是 好 ， 但 我 拒 絕 再 做 比 現 在 更 多 的 事 來 使 這

個 關 係 持 續 下 去 。  

f .       我 們 的 關 係 永 遠 不 會 成 功 ， 並 且 我 不 能 再 做 些 什 麼

來 使 這 個 關 係 持 續 下 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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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研 究 之 進 行  

 

本 課 程 之 研 究 進 行 方 式，將 從「 課 程 進 行 前 的 預 備 」及「 課

程 進 行 時 的 狀 況 」 二 方 面 作 說 明 。  

 

第 一 節  課 程 進 行 前 的 預 備  

 

在 本 課 程 進 行 所 作 的 預 備 ， 包 括 ： 禱 告 、 召 募 、 說 明 會 及

課 前 的 準 備 … … 等 ， 略 述 於 下 ：  

 

一 、 禱 告  

在 進 行 本 課 程 之 前 ， 筆 者 於 禱 告 中 不 斷 尋 求 神 的 帶 領 ， 求

神 賜 下 合 適 的 主 題 及 進 行 的 方 式 。  

大 約 在 2 0 0 9 年 的 八 月 ， 筆 者 參 加 了 「 中 華 基 督 教 福 音 協

進 會 」 及 「 和 平 使 者 事 工 」 合 辦 的 「 和 平 使 者 訓 練 研 習 會 」 ，

深 覺 「 和 睦 」 的 課 題 對 現 今 教 會 、 家 庭 ， 乃 至 同 工 與 人 際 關 係

的 互 動 上 具 有 迫 切 及 適 切 的 需 要 。 於 是 以 「 主 動 促 成 和 睦 」 為

主 軸 ， 尌 教 於 指 導 老 師 ， 遂 定 下 本 論 文 的 題 目 ：「 以 『 主 動 促

成 和 睦 』 的 態 度 回 應 夫 妻 衝 突 之 研 究 與 應 用 」。  

 

二 、 召 募  

在 論 文 的 題 目 及 大 略 的 進 行 方 式 確 定 之 後，筆 者 便 於 2 0 0 9

年 1 0 月 2 2 日 發 出 本 計 劃 的 邀 請 函 （ 參 閱 ： 附 錄 一 ） ， 給 十 四

對 有 可 能 參 與 本 計 劃 的 夫 妻 ， 邀 請 他 們 來 參 與 本 計 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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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說 明 會  

在 十 四 對 受 邀 的 夫 妻 中 ， 有 七 對 回 應 願 意 參 與 本 計 劃 ， 遂

於 2 0 1 0 年 1 月 1 7 日 主 日 崇 拜 後 ， 邀 請 這 七 對 夫 妻 在 本 堂 （ 衛

理 公 會 雅 各 堂 ， 以 下 簡 稱 「 本 堂 」 ） 四 樓 教 室 參 加 本 計 劃 的 說

明 會 ， 並 決 定 參 與 本 計 劃 的 課 程 。  

 

四 、 課 前 的 準 備  

說 明 會 之 後 ， 筆 者 便 一 面 著 手 進 行 論 文 提 案 的 交 付 程 序 ，

一 面 進 行 本 課 程 的 課 前 預 備 作 業 。  

本 課 程 的 課 前 準 備 包 括 ： 完 成 D A S 的 前 測 問 卷 ， 以 及 對

每 一 個 課 程 內 容 的 瞭 解 及 備 課，還 有 每 次 上 課 時 的 場 地 佈 置 與

茶 點 的 預 備 … … 等 。  

論 文 提 案 歷 經 幾 次 的 修 改 之 後 ， 於 2 0 1 0 年 四 月 底 獲 得 通

過 ， 並 於 2 0 1 0 年 5 月 2 日 開 始 進 行 本 課 程 。  

 

 

 

 

 

 

 

 

 

 

 

 



71 

 

第 二 節  課 程 進 行 時 的 狀 況  

 

期 待 多 時 的 夫 妻 和 睦 成 長 小 組 （ 以 下 簡 稱 「 本 小 組 」 ） ，

終 於 在 2 0 1 0 年 5 月 2 日 這 一 天 開 始 了 。 本 小 組 聚 會 的 時 間 原

則 上 是 在 每 月 第 二 及 第 四 主 日 崇 拜 之 後 的 下 午 1 : 0 0 到 3 : 0 0 ，

本 課 程 共 有 十 二 個 單 元 。  

本 課 程 進 行 的 教 室 ， 經 過 精 心 的 設 計 ， 感 覺 尌 像 進 入 情 人

約 會 的 咖 啡 廳 。 迎 面 撲 來 濃 濃 的 咖 啡 香 ， 以 及 清 新 的 花 香 。 每

對 夫 妻 各 自 使 用 一 張 舖 著 美 麗 畫 布 的 餐 桌；各 餐 桌 上 皆 擺 放 著

一 只 插 著 小 花 的 花 瓶 、 一 個 裝 著 各 式 點 心 的 水 晶 盤 ， 以 及 兩 套

典 雅 的 咖 啡 杯 組 。  

參 與 者 可 以 一 邊 上 課 ， 一 邊 享 用 茶 點 。 由 於 時 值 午 後 時

段 ， 本 小 組 的 每 一 個 人 都 把 它 當 作 溫 馨 的 夫 妻 下 午 茶 時 光 看

待 。 這 樣 的 設 計 以 及 這 樣 的 時 刻 ， 深 深 吸 引 著 本 小 組 每 對 夫 妻

的 心 ， 自 然 也 提 昇 了 上 課 聚 集 的 意 願 。  

本 文 將 扼 要 記 錄 每 個 單 元 進 行 的 方 式，以 及 本 小 組 成 員 間

互 動 的 情 形 ：  

 

單 元 一 ： 衝 突 帶 來 好 機 會  

 

2 0 1 0 年 5 月 2 日 進 行 本 課 程 的 第 一 單 元 。 課 程 的 開 始 ， 首

先 有 大 約 1 5 分 鐘 的 破 冰 時 間 及 單 元 簡 介 。  

破 冰 時 間 可 以 用 詵 歌 、 笑 話 或 破 冰 遊 戲 來 進 行 。 經 由 破

冰 ， 可 以 舒 解 每 位 組 員 忐 忑 不 安 的 心 ， 也 可 以 提 振 每 位 組 員 預

備 投 入 本 課 程 的 精 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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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冰 後，帶 領 者（ 即：筆 者 ）隨 即 介 紹 本 單 元 的 主 題 為「 衝

突 帶 來 好 機 會 」，此 乃 隸 屬 本 課 程 之 4 G 原 則 的 第 一 項 原 則「 榮

耀 神（ G l o r i f y  G o d ）」。 本 原 則 的 目 標 在 於 提 醒 衝 突 雙 方 ：「 如

何 在 所 處 的 情 勢 中 榮 耀 神 及 討 神 的 喜 悅 ？ 」  

本 單 元 所 引 以 為 據 的 經 文 是 哥 林 多 前 書 1 0 : 3 1：「 所 以 ， 你

們 或 吃 或 喝 ， 無 論 做 什 麼 ， 都 要 為 榮 耀 神 而 行 。 」 其 主 要 原 則

在 於 揭 示 「 衝 突 是 個 機 會 」， 帶 領 者 可 建 議 組 員 將 本 經 文 當 作

金 句 嘗 詴 著 背 誦 下 來 。  

為 配 合 本 單 元 之 進 度 ， 建 議 閱 讀 《 我 們 和 好 吧 ！ 》 11 - 5 0

頁 ， 本 書 可 由 帶 領 者 或 教 會 預 備 二 、 三 本 供 組 員 借 閱 。 有 些 組

員 願 意 自 己 購 買 本 書 ， 並 且 從 中 獲 得 許 多 寶 貴 資 訊 ， 帶 領 者 也

可 以 邀 請 組 員 分 享 各 人 之 閱 讀 心 得 和 問 題 。  

破 冰 及 單 元 簡 介 之 後 ， 帶 領 者 邀 請 組 員 觀 看 D V D 教 學 影

片 ， 並 留 意 為 本 單 元 所 提 供 的 填 空 問 題 作 答 。 每 單 元 的 教 學 影

片 都 是 由 「 和 平 使 者 事 工 」 負 責 人 謝 懇 德 親 自 講 授 ， 教 學 影 片

時 間 大 約 2 5 分 鐘 。  

本 單 元 所 提 供 的 填 空 問 題 如 下 （ 劃 底 線 粗 體 字 ）， 這 是 要

讓 組 員 看 過 教 學 影 片 後 作 答 的 ：  

1 . 什 麼 是 衝 突 ？  

雙 方 意 見 或 目 的 不 同 ， 使 得 另 一 方 的 渴 望 或 目 標 無 法 達 成 。 

2 . 4 G 原 則 ： 以 神 為 中 心 的 回 應  

所 以 你 們 或 吃 或 喝，無 論 做 什 麼，都 要 為 榮 耀 神 而 行。不

拘 是 猶 太 人，是 希 臘 人 ， 是 神 的 教 會 ， 你 們 都 不 要 使 他 跌 倒 ；

就 好 像 我 凡 事 都 叫 眾 人 喜 歡，不 求 自 己 的 益 處，只 求 眾 人 的 益

處 ， 叫 他 們 得 救 。 你 們 該 效 法 我 ， 像 我 效 法 基 督 一 樣 。（ 哥 林

多 前 書 10:3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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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第 一 個 G ： 榮 耀 神 （ 哥 林 多 前 書 1 0 :  3 1 ）。   

我 如 何 在 這 樣 的 情 況 下 榮 耀 神 並 討 神 喜 悅 ？  

（ 2 ） 第 二 個 G ： 除 去 眼 中 的 樑 木 （ 馬 太 福 音 7 :  5 ）。   

我 如 何 透 過 擔 負 起 我 在 衝 突 中 的 責 任 來 彰 顯 耶 穌 在 我 身

上 的 工 作 ？  

（ 3 ） 第 三 個 G ： 溫 柔 挽 回 （ 加 拉 太 書 6 :  1 ）  

我 如 何 用 愛 心 服 事 他 人 ， 幫 助 對 方 擔 起 他 們 在 衝 突 中 的

責 任 ？  

（ 4 ） 第 四 個 G ： 前 去 和 談 （ 馬 太 福 音 5 :  2 4 ）。   

我 如 何 能 彰 顯 神 的 饒 恕 ， 並 導 引 出 合 理 的 解 決 衝 突 方

案 ？  

 

3 . G 的 基 礎 ： 基 督 的 福 音  

基 督 耶 穌 降 世 ， 為 要 拯 救 罪 人 （ 提 摩 太 前 書 1 :  1 5 ）。  

 

4 . 我 們 如 何 對 待 衝 突 ？ 1
 

（ 1 ） 逃 避 式 的 反 應 ： 假 裝 和 睦  

（ 2 ） 攻 擊 式 的 反 應 ： 破 壞 和 睦  

（ 3 ） 和 睦 式 的 反 應 ： 與 人 和 睦  

觀 看 D V D 教 學 影 片 後 ， 帶 領 者 邀 請 每 位 組 員 安 靜 默 想 講

員 所 傳 講 的 信 息 ， 並 填 妥 答 案 ； 接 著 讓 每 對 夫 妻 互 相 討 論 本 單

元 所 提 出 的 問 題 ， 然 後 對 著 全 組 成 員 分 享 。 為 了 節 省 時 間 且 能

讓 每 對 夫 妻 較 深 入 地 思 考 討 論 問 題，帶 領 者 可 以 將 討 論 問 題 平

均 分 配 給 各 對 夫 妻 討 論 與 分 享 。  

 

                                                 
1
 有 關 因 應 衝 突 三 種 反 應 的 詳 細 說 明 可 參 閱 本 論 文 第 三 章 5 2 - 5 4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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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本 單 元 的 問 題 分 享 中，有 對 夫 妻 提 到 他 們 夫 妻 間 實 際 發

生 的 案 例 ， 經 由 本 單 元 的 學 習 ， 讓 他 們 知 道 如 何 去 化 解 彼 此 間

的 衝 突 ：  

有 一 次 ， 丈 夫 約 好 妻 子 某 時 要 一 起 去 看 健 身 專

案，可 是 過 了 約 定 的 時 間，卻 不 見 妻 子 有 任 何 行 動 ；

丈 夫 一 直 等 著 妻 子 回 應，妻 子 卻 始 終 毫 無 動 靜。此 時

丈 夫 已 經 火 冒 三 丈，惱 怒 他 的 妻 子 為 何 答 應 的 事 卻 不

照 著 做 ？  

經 過 本 單 元 的 教 導 原 則 ， 他 們 彼 此 溝 通 後 達 成 一

項 協 議 ， 爾 後 遇 到 類 似 的 狀 況 ， 丈 夫 可 以 再 問 妻 子 一

遍 ， 是 否 預 備 一 起 去 看 這 個 健 身 專 案 ？ 給 妻 子 再 一 次

考 慮 的 機 會 。 或 者 作 妻 子 的 在 當 時 的 情 境 裡 ， 可 以 不

要 答 應 得 那 麼 快 ， 可 以 說 看 狀 況 再 說 ， 免 得 讓 丈 夫 對

她 有 過 高 的 期 待 。  

在 D V D 教 學 影 片 及 問 題 討 論 後，有 大 約 1 0 分 鐘 的 短 劇 影

片 觀 賞 ， 這 是 由 一 些 業 餘 的 演 員 自 編 自 導 演 出 的 。 本 單 元 的 短

劇 名 為 《 閒 言 閒 語 》， 描 述 教 會 中 某 些 姊 妹 ， 彼 此 之 間 相 互 說

長 道 短 ， 但 尌 是 不 願 承 認 這 樣 做 是 不 好 的 ， 也 不 願 去 面 對 彼

此 。 該 劇 針 對 本 單 元 的 教 導 原 則 演 出 ， 經 由 短 劇 的 方 式 呈 現 出

來 ， 讓 學 習 者 能 夠 更 貼 切 地 去 體 會 及 實 踐 本 單 元 的 學 習 內 容 。 

看 過 短 劇 影 片 之 後 ， 帶 領 者 邀 請 每 對 夫 妻 尌 下 列 問 題 ， 彼

此 分 享 「 你 的 看 法 如 何 ？ 」 ：  

1 . 觀 看 短 劇 《 閒 言 閒 語 》。 劇 中 人 使 用 的 是 滑 溜 險 坡 中 的 哪 種

回 應 方 式 ？ 他 們 缺 乏 4 G 原 則 中 的 哪 些 原 則 ？ 如 果 應 用 所 有

4 G 原 則 ， 以 及 滑 溜 險 坡 中 與 人 和 陸 的 方 式 ， 談 話 將 會 如 何 進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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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單 獨 或 兩 人 一 組 默 讀 以 下 一 到 兩 個 段 落 ， 然 後 向 小 組 或 你 的

同 伴 講 述 裡 面 的 人 物 使 用 的 是 滑 溜 險 坡 中 的 哪 種 回 應 ， 這 些

回 應 是 明 智 的 還 是 愚 拙 的 ？   

a ) 亞 伯 蘭 、 撒 萊 和 夏 甲 （ 創 世 記 1 6 ： 1 - 6 ）  

b ) 約 瑟 和 波 提 乏 之 妻 （ 創 世 記 3 9 ： 1 - 1 8 ）  

c ) 約 瑟 和 他 的 兄 長 們（ 創 世 記 3 7：1 7 - 2 8；4 5：1 - 7；5 0：1 5 - 2 1 ） 

d ) 掃 羅 王 和 大 衛 （ 撒 母 耳 記 上 1 8 ： 1 - 1 ； 1 9 ： 9 - 1 2 ）  

e ) 但 以 理 （ 但 以 理 書 1 ： 1 - 1 6 ）  

f ) 使 徒 們 （ 使 徒 行 傳 6 ： 1 - 7 ）  

g ) 掃 羅 （ 保 羅 ） 和 巴 拿 巴 （ 使 徒 行 傳 9 ： 2 0 - 2 8 ）  

h ) 保 羅 （ 哥 林 多 前 書 5： 1 - 5； 哥 林 多 後 書 2： 5 - 11； 參 見 馬 太

褔 音 1 8 ： 1 5 - 2 0 ）  

3 . 神 用 滑 溜 險 坡 中 的 哪 種 回 應 解 決 人 類 與 祂 的 衝 突 ？ 祂 展 示

了 4 G 原 則 中 的 哪 個 原 則 ？   

4 . 滑 溜 險 坡 中 的 哪 種 反 應 是 你 最 自 然 的 回 應 ？ 為 什 麼 ？ 你 的

回 應 對 你 周 圍 的 人 通 常 有 什 麼 樣 的 影 響 ？ 舉 個 例 子 。  

5 . 4 G 原 則 中 的 哪 個 原 則 你 做 得 最 自 然 ？ 哪 個 最 不 自 然 ？ 當 你

真 正 認 識 到 衝 突 是 榮 耀 神 、 服 事 人 、 使 你 更 像 基 督 ， 以 及 彰

顯 福 音 大 能 能 促 使 人 和 睦 的 機 會 時 ， 你 如 何 改 變 對 衝 突 的 回

應 ？  

進 行 至 此 即 將 結 束 本 單 元 的 學 習 ， 帶 領 者 掌 握 時 間 ， 提 醒

每 對 夫 妻 分 享 「 你 的 看 法 如 何 ？ 」 之 後 ， 尌 可 以 互 相 分 享 代 禱

事 項 為 彼 此 禱 告 ； 並 為 本 單 元 學 習 過 後 ， 作 出 「 我 的 下 一 步 」

的 實 踐 計 劃 ：「 當 我 在 這 星 期 遇 到 衝 突 時 ， 要 注 意 我 是 債 向 於

假 裝 和 睦 還 是 破 壞 和 睦 ？ 求 神 幫 助 我 ， 透 過 活 出 4 G 原 則 來 成

為 和 平 使 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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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元 二 ： 過 和 睦 的 生 活  

 

2 0 1 0 年 5 月 9 日 進 行 本 課 程 的 第 二 單 元 。 課 程 的 開 始 ， 還

是 先 有 大 約 1 5 分 鐘 的 破 冰 時 間 及 單 元 簡 介 。  

本 單 元 的 主 題 為 「 過 和 睦 的 生 活 」 ， 仍 舊 隸 屬 本 課 程 之

4 G 原 則 的 第 一 項 原 則 「 榮 耀 神 （ G l o r i f y  G o d ） 」 ： 「 如 何 在

所 處 的 情 勢 中 榮 耀 神 及 討 神 的 喜 悅 ？ 」  

本 單 元 所 引 以 為 據 的 經 文 是 約 翰 福 音 1 3 : 3 4 - 3 5 ：「 我 賜 給

你 們 一 條 新 命 令 ， 乃 是 叫 你 們 彼 此 相 愛 ； 我 怎 樣 愛 你 們 ， 你 們

也 要 怎 樣 相 愛 。 你 們 若 有 彼 此 相 愛 的 心 ， 眾 人 因 此 尌 認 出 你 們

是 我 的 門 徒 了 。 」 其 主 要 原 則 在 於 提 醒 我 們 「 過 和 睦 的 生 活 是

基 督 徒 見 證 的 重 要 部 分 」， 帶 領 者 還 是 可 以 建 議 組 員 將 本 經 文

當 作 金 句 背 誦 下 來 。  

本 單 元 所 配 合 閱 讀 之 進 度 為 《 我 們 和 好 吧 ！ 》 5 3 - 7 1 頁 ，

另 可 選 擇 閱 讀 該 書 3 2 4 - 3 3 0 頁 ， 帶 領 者 仍 可 邀 請 組 員 分 享 各 人

之 閱 讀 心 得 和 問 題 。  

破 冰 及 單 元 簡 介 之 後 ， 隨 即 播 放 D V D 教 學 影 片 ， 帶 領 者

記 得 提 醒 組 員 留 意 觀 賞 ， 並 為 本 單 元 所 提 供 的 填 空 問 題 作 答 。

本 單 元 所 提 供 的 填 空 問 題 如 下 （ 劃 底 線 粗 體 字 ） ：  

1 . 平 安 與 和 睦 的 三 個 層 面  

（ 1 ） 與 神 和 好 。  

因 為 父 喜 歡 叫 一 切 的 豐 盛 在 祂 裡 面 居 住。既 然 藉 著 祂 在 十

字 架 上 所 流 的 血 成 就 了 和 平，便 藉 著 祂 叫 萬 有 — — 無 論 是

地 上 的、天 上 的 — — 都 與 自 己 和 好 了。（ 歌 羅 西 書 1:19 - 20） 

（ 2 ） 與 人 和 好 ——合 一 。  

若 是 能 行 ， 總 要 盡 力 與 眾 人 和 睦 。（ 羅 馬 書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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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與 自 己 和 好 。  

公 義 的 果 效 必 是 平 安；公 義 的 效 驗 必 是 平 穩，直 到 永 遠 。

（ 以 賽 亞 書 33:17）  

甚 願 你 素 來 聽 從 我 的 命 令 ！ 你 的 平 安 就 如 河 水 ； 你 的 公 義

就 如 海 浪 。（ 以 賽 亞 書 48: 18）  

 

內 在 的 平 安 是 與 神 、 與 人 和 好 的 副 產 品 。  

 

2 . 耶 穌 的 名 聲 繫 於 教 會 的 和 陸 與 合 一 。  

我 賜 給 你 們 一 條 新 命 令 ， 乃 是 叫 你 們 彼 此 相 愛 ； 我 怎 樣 愛 你

們 ， 你 們 也 要 怎 樣 相 愛 。 你 們 若 有 彼 此 相 愛 的 心 ， 眾 人 因 此

就 認 出 你 們 是 我 的 門 徒 了 。（ 約 翰 福 音 13: 34 - 35； 參 見 約 翰

福 音 17: 20 -23）  

3 . 耶 穌 呼 召 我 們 敬 拜 神 之 前 要 去 和 弟 兄 和 好 。   

所 以 ， 你 在 祭 壇 上 獻 禮 物 的 時 候 ， 若 想 起 弟 兄 向 你 懷 怨 ， 就

把 禮 物 留 在 壇 前 ， 先 去 同 弟 兄 和 好 ， 然 後 來 獻 禮 物 。（ 馬 太 福

音 5:23-24）  

4 . 和 平 使 者 表 明 我 們 對 福 音 很 重 視 。   

我 為 主 被 囚 的 勸 你 們 ： 既 然 蒙 召 ， 行 事 為 人 就 當 與 蒙 召 的 恩

相 稱 。 凡 事 謙 虛 、 溫 柔 、 忍 耐 ， 用 愛 心 互 相 寬 容 ， 用 和 平 彼

此 聯 絡，竭 力 保 守 聖 靈 所 賜 合 而 為 一 的 心。（ 以 弗 所 書 4:1 -3） 

5 . 即 使 是 我 們 之 間 的 訴 訟 也 應 該 在 教 會 內 部 解 決 ！  

你 們 中 間 有 彼 此 相 爭 的 事 ， 怎 敢 在 不 義 的 人 面 前 求 審 ， 不 在

聖 徒 面 前 求 審 呢 ？ 豈 不 知 聖 徒 要 審 判 世 界 嗎 ？ 若 世 界 為 你 們

所 審 ， … … 既 是 這 樣 ， 你 們 若 有 今 生 的 事 當 審 判 ， 是 派 教 會

所 輕 看 的 人 審 判 嗎 ？ （ 哥 林 多 前 書 6: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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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看 D V D 教 學 影 片 後 ， 帶 領 者 邀 請 每 位 組 員 安 靜 默 想 講

員 所 傳 講 的 信 息 ， 並 填 妥 答 案 ； 接 著 讓 每 對 夫 妻 互 相 討 論 本 單

元 所 提 出 的 問 題 ， 然 後 對 著 全 組 成 員 分 享 。  

在 本 單 元 的 問 題 分 享 中，有 對 夫 妻 提 到 他 們 夫 妻 間 實 際 發

生 的 案 例 ， 經 由 本 單 元 的 學 習 ， 讓 他 們 知 道 如 何 去 化 解 彼 此 間

的 衝 突 ：  

有 位 妻 子 花 了 時 間 、 金 錢 上 電 腦 課 ， 雖 然 學 了 電

腦 卻 仍 舊 不 太 會 使 用 ， 於 是 請 她 的 丈 夫 幫 忙 。 這 位 丈

夫 教 過 幾 次 之 後 ， 發 覺 他 的 妻 子 好 像 還 不 能 開 竅 ， 就

有 些 不 耐 煩，隨 口 對 他 的 妻 子 說：「 妳 已 經 學 了 電 腦 ，

怎 麼 好 像 一 點 都 不 會 的 樣 子 ？ 」 妻 子 因 此 難 過 了 二 、

三 天 不 與 丈 夫 說 話 。 丈 夫 發 覺 妻 子 悶 悶 不 樂 似 乎 有 心

事，於 是 主 動 開 口 問 她，這 才 化 解 了 這 場 無 言 的 衝 突 。 

這 對 夫 妻 分 享 他 們 之 所 以 能 適 時 化 解 衝 突 的 主

因，在 於 本 單 元 的 教 導 原 則 提 醒 他 們：「 過 和 睦 的 生 活

是 基 督 徒 見 證 的 重 要 部 分 」，因 而 這 位 丈 夫 願 意 主 動 對

他 的 妻 子 釋 出 和 睦 的 善 意 。  

 

在 D V D 教 學 影 片 及 問 題 討 論 之 後，還 是 有 一 段 大 約 1 0 分

鐘 的 短 劇 影 片 觀 賞 。 本 單 元 的 短 劇 名 為 《 悔 改 》， 描 述 一 對 夫

妻 為 了 誰 應 該 先 向 對 方 認 罪 而 爭 吵 ， 即 使 對 方 開 始 認 罪 了 ， 還

嫌 這 樣 的 認 罪 不 夠 深 入 。 經 過 大 吵 一 番 之 後 ， 夫 妻 雙 雙 為 自 己

的 惡 行 感 到 十 分 愧 疚 ， 因 而 相 擁 痛 哭 、 悔 改 認 罪 。 此 劇 針 對 本

單 元 的 教 導 原 則 ， 呈 現 出 尋 求 和 睦 的 心 是 神 所 喜 悅 的 ， 幫 助 學

習 者 能 更 加 有 效 地 體 會 及 實 踐 本 單 元 的 學 習 內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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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過 短 劇 影 片 之 後 ， 帶 領 者 邀 請 每 對 夫 妻 尌 下 列 問 題 ， 彼

此 分 享 「 你 的 看 法 如 何 ？ 」 ：  

1 . 觀 看 短 劇 《 悔 改 》。「 黃 金 結 果 」（ 黃 金 定 律 的 推 論 ） 說 ： 你

怎 麼 待 人 ， 人 也 怎 麼 待 你 。 故 事 中 ， 這 個 規 則 是 如 何 體 現 的 ？

這 個 規 則 如 何 幫 助 你 即 使 是 在 衝 突 當 中 ， 也 為 耶 穌 作 好 見 證 。 

2 . 是 什 麼 阻 擋 你 有 時 不 能 與 神 和 好 、 與 人 和 好 、 與 自 己 和 好 ？  

3 . 為 什 麼 撒 但 喜 歡 看 到 基 督 徒 中 有 衝 突 ？ 牠 如 何 在 教 會 攪 起

衝 突 ？ （ 參 看 《 我 們 和 好 吧 ！ 》 第 6 2 、 6 3 頁 ）  

4 . 為 什 麼 神 要 我 們 先 去 和 好 ， 再 去 敬 拜 ？ 為 什 麼 信 徒 間 的 訴 訟

要 在 教 會 中 解 決 ， 而 不 是 在 法 庭 解 決 ？ 你 認 為 為 什 麼 我 們 當

中 很 多 人 都 忽 視 這 個 命 令 ？  

5 . 描 述 一 個 基 督 徒 （ 不 用 說 名 字 或 點 明 實 情 ） 對 衝 突 的 回 應 損

害 了 他 或 她 身 為 基 督 徒 見 證 的 例 子 。 描 述 另 一 個 信 徒 努 力 尋

求 和 平 與 和 好 ， 見 證 了 基 督 的 愛 和 大 能 的 例 子 。  

進 行 至 此 又 將 到 了 本 單 元 的 尾 聲，帶 領 者 提 醒 每 對 夫 妻 把

握 時 間 分 享 「 你 的 看 法 如 何 ？ 」， 然 後 互 相 分 享 代 禱 事 項 並 為

彼 此 禱 告 ； 記 得 為 本 單 元 的 學 習 ， 作 出 「 我 的 下 一 步 」 的 實 踐

計 劃 ：「 如 果 我 能 想 到 誰 與 我 作 對 ， 我 要 在 這 個 星 期 去 尋 求 和

解 。 如 果 是 比 較 困 難 的 問 題 ， 我 要 開 始 禱 告 ， 準 備 在 學 習 結 束

之 前 去 找 他 。 」  

選 擇 單 元 A ： 信 靠 主 行 善  

 

2 0 1 0 年 5 月 2 3 日 進 行 本 課 程 的 選 擇 單 元 A 。 本 單 元 的 主

題 為 「 信 靠 主 行 善 」 ， 仍 舊 屬 於 本 課 程 4 G 原 則 的 第 一 項 原 則

「 榮 耀 神 （ G l o r i f y  G o d ） 」 ： 「 如 何 在 所 處 的 情 勢 中 榮 耀 神 及

討 神 的 喜 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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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單 元 的 背 誦 金 句 為 詵 篇 3 7 : 5 - 6 ：「 當 將 你 的 事 交 託 耶 和

華 ， 並 倚 靠 他 ， 他 尌 必 成 全 。 他 要 使 你 的 公 義 如 光 發 出 ， 使 你

的 公 平 明 如 正 午 。 」 其 主 要 原 則 在 於 提 醒 我 們 ：「 信 靠 神 使 我

們 自 由 地 以 聖 經 的 教 導 回 應 衝 突 」。 本 單 元 所 配 合 閱 讀 之 進 度

為《 我 們 和 好 吧 ！ 》7 2 - 8 8 頁，另 可 選 擇 閱 讀 該 書  3 4 4 - 3 4 5 頁 。 

帶 領 者 提 醒 組 員 留 意 觀 賞 D V D 教 學 影 片 ， 並 為 本 單 元 所

提 供 的 填 空 問 題 作 答 （ 劃 底 線 粗 體 字 ） ：  

1 忠 心 的 和 平 使 者 需 要 一 位 大 有 能 力 的 神 。  

（ 1 ）神 是 至 高 的 掌 權 者 ——至 高 的 、 無 限 的 ， 有 完 全 的 主 權 。  

我 從 起 初 指 明 末 後 的 事 ， 從 古 時 言 明 未 成 的 事 ， 說 :我 的 籌

算 必 立  定 :凡 我 所 喜 悅 的，我 必 成 就。 (以 賽 亞 書 46:10，參

見 但 以 理 書 2:20 -22) 

（ 2 ） 神 不 傴 大 有 能 力 ， 而 且 是 充 滿 愛 的 ， 祂 是 為 我 們 ， 看 顧

我 們 的 。  

神 說 了 一 次 、 兩 次 ， 我 都 聽 見 :就 是 能 力 都 屬 乎 神 。 主 啊 ，

慈 愛 也 是 屬 乎 祢 ， 因 為 祢 照 著 各 人 所 行 的 報 應 他 。 (詩 篇

62:11-12) 

（ 3 ） 所 以 ， 沒 有 一 件 事 的 發 生 是 偶 然 的 ， 即 使 是 苦 難 或 衝 突 !   

兩 個 麻 雀 不 是 賣 一 分 銀 子 嗎 ?若 是 你 們 的 父 不 詐 ， 一 個 也 不

能 摔 在 地 上 ;就 是 你 們 的 頭 髮 也 都 被 數 過 了 。 所 以 ， 不 要 懼

怕 ， 你 們 比 許 多 麻 雀 還 貴 重 ! (馬 太 福 音 10:29 -31 ;參 見 彼

得 前 書 2:20-23)  

（ 4 ） 信 靠 不 需 要 明 白 所 有 一 切 。   

隱 祕 的 事 是 屬 耶 和 華 一 一 我 們 神 的 ;惟 有 明 顯 的 事 是 永 遠 屬

我 們 和 我 們 子 孫 的 ， 好 叫 我 們 遵 行 這 律 法 上 的 一 切 話 。 (申

命 記 2 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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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信 靠 的 路 前 人 已 走 過 。  

（ 1 ） 約 瑟 （ 創 世 記 4 5 : 5 ， 5 0 : 2 0 ）   

（ 2 ） 大 衛 （ 詵 篇 3 7 : 5 - 6 ）  

（ 3 ） 沙 得 拉 、 米 煞 、 亞 伯 尼 歌 （ 但 以 理 書 3 : 1 6 - 1 8 ）  

（ 4 ） 彼 得 （ 使 徒 行 傳 4 : 2 7 - 2 9 ）  

（ 5 ） 保 羅 （ 提 摩 太 後 書 1 : 1 2 ）   

（ 6 ） 耶 穌 （ 馬 太 福 音 2 6 : 4 2 ）  

3 . 相 信 是 一 個 決 定 。  

（ 1）「 神 啊 ， 為 什 麼 是 我 ！ 」  意 思 是 ：「 這 不 公 平 ! 」  

對 應  

（ 2）「 神 啊 ， 為 什 麼 ? 」    意 思 是 ：「 請 向 我 顯 示 所 有 我 需 要  

知 道 的 ， 這 樣 我 可 以 與 你 合 作 。 」 

觀 看 D V D 教 學 影 片 後 ， 接 著 讓 每 對 夫 妻 互 相 討 論 本 單 元

所 提 出 的 問 題 ， 然 後 對 著 全 組 成 員 分 享 。 由 於 本 單 元 無 短 劇 影

片 ， 因 而 有 較 多 時 間 讓 大 家 分 享 「 你 的 看 法 如 何 ？ 」 ：  

1 . 說 出 一 位 你 非 常 信 賴 的 人 的 名 字 。 什 麼 使 得 這 人 可 信 賴 ？  

2 . 在 什 麼 樣 的 情 形 下 ， 你 發 現 最 難 信 靠 神 ？ 為 什 麼 ？  

3 . 思 想 一 次 你 沒 有 信 靠 神 ， 沒 有 按 神 旨 意 行 的 一 次 衝 突 。 結 果

如 何 ？ 思 想 一 次 你 信 靠 神 ， 按 神 旨 意 行 的 一 次 衝 突 。 結 果 又

如 何 ？  

4 . 在 衝 突 中 不 信 靠 神 會 是 什 麼 樣 子 ？ （ 我 們 會 想 些 什 麼 ？ 有 什

麼 樣 的 感 覺 ？ 說 什 麼 ？ 做 什 麼 ？ ） 在 衝 突 中 信 靠 神 又 是 什 麼

樣 子 ？ 分 享 一 些 真 實 的 例 子 。  

5 . 神 的 什 麼 性 格 鼓 勵 你 信 靠 祂 ？ 注 目 在 這 些 性 格 上 ， 如 何 使 你

更 有 信 心 及 更 積 極 的 態 度 回 應 衝 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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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上 述 問 題 分 享 中 ， 夫 妻 們 各 自 分 享 他 們 值 得 信 賴 的 人 ： 

有 位 丈 夫 率 先 稱 讚 他 自 己 的 妻 子 是 位 值 得 他 信

賴 的 人 ， 因 為 他 感 受 到 自 己 的 妻 子 能 夠 與 他 同 甘 共

苦 。  

這 位 丈 夫 的 妻 子，聽 到 自 己 的 丈 夫 稱 讚 她 是 位 值

得 他 信 賴 的 人，接 著 也 稱 讚 她 的 丈 夫 是 位 值 得 她 信 賴

的 人，因 為 她 相 信 自 己 的 丈 夫 能 夠 負 起 照 顧 家 庭 的 責

任 。  

另 外 一 對 夫 妻 在 分 享 這 個 題 目 時，作 丈 夫 的 不 但

沒 有 稱 讚 自 己 的 妻 子 是 值 得 信 賴 的 人；反 而 挖 苦 她 藏

不 住 話，常 將 他 的 隱 私 告 訴 他 人，令 丈 夫 感 覺 受 傷 。

妻 子 聽 到 自 己 的 丈 夫 不 但 沒 有 稱 讚，反 而 挖 苦 她，因

此 就 不 與 丈 夫 說 話 。  

可 見 得，話 語 的 力 量 何 其 大 ！ 稱 讚 的 話 具 有 正 面 積 極 鼓 勵

的 效 用 ， 損 抑 的 話 卻 令 人 沮 喪 難 過 ！  

分 享 「 你 的 看 法 如 何 ？ 」 之 後 ， 帶 領 者 可 以 讓 每 對 夫 妻 思

考 ： 「 我 能 如 何 加 速 成 為 一 名 和 平 使 者 」 ， 然 後 互 相 分 享 代 禱

事 項 並 為 彼 此 禱 告 。 這 是 本 單 元 「 我 的 下 一 步 」 的 實 踐 計 劃 ：

「 思 想 我 最 難 信 靠 神 ， 最 難 照 神 旨 意 行 的 一 個 情 形 。 我 要 與 一

位 靈 命  成 熟 的 朋 友 交 談 ， 並 以 禱 告 的 心 ， 寫 下 在 這 種 情 形 下

信 靠 神 ， 我 會 怎 麼 想 ， 怎 麼 說 和 怎 麼 行 。 」  

 

和 平 使 者 的 加 速 成 長  

愈 多 練 習 運 用 學 習 中 所 教 導 的 原 則，尌 可 以 越 快 學 會 作 一

名 有 效 率 的 和 平 使 者。舉 例 來 說，假 如 你 收 到 朋 友 這 樣 一 封 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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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真 希 望 從 來 就 沒 同 意 參 加 差 傳 委 員 會 !其 中 一

位 委 員 真  是 太 煩 人 !派 特 喜 歡 用 傷 感 情 的 幽 默 ， 似 乎

總 在 想 法 子 嘲  弄 別 人 的 想 法 或 建 議 一 一 特 別 是 對

我 。  

昨 晚 開 會 時 ， 派 特 和 我 在 財 務 問 題 上 有 不 同 意

見 。 我 終 於  失 去 耐 心 。 知 道 他 對 沒 上 大 學 很 敏 感 ，

我 說 了 這 樣 一 些 話 :「 派 特，我 知 道 這 些 數 字 對 你 來 說

很 難 弄 得 明 白 ， 如  果 你 能 多 受 點 教 育 的 話 ， 就 沒 問

題 了 。 」 他 坐 在 那 兒 ， 驚 呆 了 ， 別 的 委 員 繼 續 討 論 。

挺 直 多 扭 的 ， 對 我 所 說 的 ， 我 感 到 有 些 抱 歉 ， 但 我 想

這 是 他 自 找 的 。  

今 晨 ， 我 在 門 下 發 現 了 派 特 的 一 封 信 一 一 肯 定 是

他 昨 天 深 夜 送 來 的 。 他 用 了 兩 頁 紙 ， 嚴 厲 地 控 告 了 我

許 多 的 錯 誤 。 我 能 理 解 他 對 我 在 別 人 面 前 輕 視 他 令 他

非 常 生 氣 ， 但 他 還 給 我 捏 造 了 各 式 言 過 其 實 和 完 全 莫

頇 有 的 罪 名 。 他 的 結 論 是 我 不 合 適 在 差 傳 委 員 會 事

奉 。 他 居 然 還 給 委 員 會 主 席 送 了 這 份 信 的 複 印 本 。  

我 不 知 道 是 要 寫 信 給 他 ， 指 出 這 是 他 自 找 的 ， 還

是 打 電 話 告 訴 他 。 你 認 為 我 該 怎 麼 做 ? 

當 朋 友 問 這 類 問 題 時 ， 我 們 經 常 會 想 馬 上 這 樣 回 應 ：「 你

想 到 過 詴 詴 … … ？ 」但 和 平 使 者 的 回 應 超 出 給 一 個 簡 單 、 常 識

性 的 建 議 。 而 是 對 聖 經 經 過 深 思 熟 慮 的 回 應 ， 涉 及 使 用 4 G 這

樣 的 工 具 。  

和 平 使 者 可 以 幫 助 這 位 差 傳 委 員 將 一 個 不 堪 的 吵 架，變 成

一 個 以 聖 經 為 原 則 來 回 應 衝 突 的 機 會。你 可 以 在 和 平 使 者 事 工

的 網 站 w w w. P e a c e m a k e r n e t / c a s e 1 . h t m 看 到 非 常 好 的 例 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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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出 詳 細 、 符 合 聖 經 的 建 議 ， 不 是 自 然 尌 有 的 ， 但 每 一 位

願 意 委 身 操 練 的 基 督 徒 都 能 學 會。你 能 想 像 一 位 頂 尖 運 動 員 只

在 運 動 場 上 及 只 在 比 賽 的 時 候 訓 練 嗎 ？ 當 然 不 會 ！ 但 我 們 擔

任 和 平 使 者 時 ， 卻 經 常 這 樣 做 。 要 成 為 熟 練 的 和 平 使 者 ， 必 頇

在 上 「 火 線 」 之 前 ， 做 有 規 律 的 訓 練 ， 你 可 以 使 用 和 平 使 者 事

工 提 供 的 資 料 做 這 樣 的 訓 練 。 網 站 上 有 另 外 三 個 個 案（ 類 似 以

上 的 個 案 ）， 還 有 其 他 不 少 的 工 具 ， 可 以 補 充 及 擴 大 你 在 小 組

裡 所 學 的 。  

 

w w w. P e a c e m a k e r. n e t 有 更 多 以  

聖 經 為 原 則 促 使 人 和 睦 的 實 用 資 訊  

 

 

 

 

選 擇 單 元 B ： 這 事 值 得 相 爭 嗎 ？  

 

2 0 1 0 年 6 月 1 3 日 進 行 本 課 程 的 選 擇 單 元 B 。 本 單 元 的 主

題 為 「 這 事 值 得 相 爭 嗎 ？ 」 ， 屬 於 本 課 程 4 G 原 則 的 第 二 項 原

則 「 除 去 眼 中 樑 木 （ G e t  t h e  L o g  O u t  o f  Yo u r  E y e ） 」 ： 「 如 何

透 過 負 起 自 己 在 衝 突 中 的 責 任 ， 見 證 耶 穌 在 我 身 上 的 工 作 ？ 」 

本 單 元 的 背 誦 金 句 為 馬 太 福 音 7 : 5：「 你 這 假 冒 為 善 的 人 ！

先 去 掉 自 己 眼 中 的 樑 木 ， 然 後 才 能 看 得 清 楚 ， 去 掉 你 弟 兄 眼 中

的 刺 。 」 其 主 要 原 則 在 於 提 醒 我 們 ：「 仁 慈 溫 柔 的 態 度 可 以 避

免 大 多 數 的 衝 突 」。 本 單 元 所 配 合 閱 讀 之 進 度 為 《 我 們 和 好

吧 ！ 》 9 1 - 1 1 8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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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冰 及 單 元 簡 介 之 後 ， 隨 即 播 放 D V D 教 學 影 片 ， 帶 領 者

提 醒 組 員 留 意 觀 賞 ， 並 為 本 單 元 所 提 供 的 填 空 問 題 作 答 。 本 單

元 所 提 供 的 填 空 問 題 如 下 （ 劃 底 線 粗 體 字 ） ：  

1 . 兩 種 需 要 除 去 的 樑 木 ：  

（ 1 ） 批 評 的 、 負 面 的 態 度 會 導 致 不 必 要 的 衝 突 。   

（ 2 ） 實 際 罪 惡 的 言 語 或 行 為 。  

 

2 . 神 呼 召 我 們 包 容 小 過 錯 。  

人 有 見 識 就 不 輕 易 發 怒 ;寬 恕 人 的 過 失 便 是 自 己 的 榮 耀 。 (箴

言 19:1) 

（ 1 ） 為 什 麼 ？ 仿 效 神 （ 詵 篇 1 0 3 :  8 - 1 0 ）  

（ 2 ） 什 麼 時 候 ？   

a . 如 果 過 錯 沒 有 損 害 神 的 名 。   

b . 如 果 你 們 的 關 係 沒 被 永 久 破 壞 。   

c . 如 果 沒 有 傷 害 到 別 人 。  

 

3 . 檢 查 你 自 己 的 態 度 ， 並 改 變 （ 腓 立 比 書 4 :  4 - 9 ）。  

（ 1 ） 靠 主 常 常 喜 樂 。  

你 們 要 靠 主 常 常 喜 樂 。 我 再 說 ， 你 們 要 喜 樂 。 (腓 立 比 書 4: 

4) 

（ 2 ） 讓 眾 人 知 道 你 謙 讓 的 心 。   

當 叫 眾 人 知 道 你 們 謙 讓 的 心 。 主 已 經 近 了 。 (腓 立 比 書 4:5)  

（ 3 ） 以 禱 告 取 代 掛 慮 。  

應 當 一 無 掛 慮 ， 只 要 凡 事 藉 著 禱 告 、 祈 求 ， 和 感 謝 ， 將 你 們

所 耍 的 告 訴 神 。 神 所 賜 、 出 人 意 外 的 平 安 必 在 基 督 耶 穌 衷 保

守 你 們 的 心 懷 意 念 。 (腓 立 比 書 4: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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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看 清 楚 事 實 。  

弟 兄 們 ， 我 還 有 未 盡 的 話 ： 凡 是 真 實 的 、 可 敬 的 、 公 義 的 、

清 潔 的、可 愛 的、有 美 名 的，若 有 什 麼 德 行，若 有 什 麼 稱 讚 ，

這 些 事 你 們 都 要 思 念 。 (腓 立 比 書 4:8)  

（ 5 ） 實 行 我 們 所 學 到 的 。  

你 們 在 我 身 上 所 學 習 的 ， 所 領 受 的 ， 所 聽 見 的 ， 所 看 見 的 ，

這 些 事  你 們 都 要 去 行，賜 平 安 的 神 就 必 與 你 們 同 在。 (腓 立

比 書 4 :9) 

4 . 計 算 代 價 。  

你 同 告 你 的 對 頭 還 在 路 上 ， 就 趕 緊 與 他 和 息 ， 恐 怕 他 把 你 送

給 審 判 官 ， 審 判 官 交 付 街 役 ， 你 就 下 在 監 裡 了 。 我 實 在 告 訴

你 ， 若 有 一 文  錢 沒 有 還 清 ， 你 斷 不 能 從 那 裡 出 來 。 (馬 太 福

音 5:25-26) 

觀 看 D V D 教 學 影 片 後 ， 接 著 讓 每 對 夫 妻 互 相 討 論 本 單 元

所 提 出 的 問 題 ， 然 後 對 著 全 組 成 員 分 享 。  

本 單 元 有 二 項 應 用 ， 對 於 陷 在 衝 突 中 的 夫 妻 有 很 大 的 幫

助 。 第 一 項 應 用 尌 是 藉 著 腓 立 比 書 4 : 8 的 經 文 ， 鼓 勵 夫 妻 分 享

彼 此 的 優 點 。 把 配 偶 的 優 點 講 出 來 讓 他 （ 她 ） 知 道 ， 有 甚 麼 好

的 品 德 及 值 得 稱 讚 的 事 ， 包 括 ：「 真 實 的 」、「 可 敬 的 」、「 公 義

的 」、「 清 潔 的 」、「 有 美 名 的 」 … … 等 。 夫 妻 之 間 願 意 彼 此 分 享

對 方 的 優 點 ， 對 於 化 解 彼 此 間 的 衝 突 常 會 有 意 想 不 到 的 幫 助 。 

另 外 一 項 應 用 尌 是 可 以 邀 請 衝 突 中 的 夫 妻，帶 著 他 們 的 相

簿 來 ， 讓 他 們 看 著 過 往 曾 經 一 起 擁 有 的 美 麗 回 憶 。 當 他 們 回 想

過 去 的 美 好 時 光 時 ， 通 常 衝 突 也 是 比 較 容 易 化 解 的 。  

在 D V D 教 學 影 片 及 問 題 討 論 之 後 ， 讓 夫 妻 們 一 起 觀 賞 短

劇 影 片 《 這 些 事 都 要 思 念 》。 本 片 描 述 一 位 女 同 事 對 另 外 一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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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同 事 充 滿 忿 怒 與 不 滿 ， 口 裡 所 出 的 盡 是 苦 毒 、 怨 恨 的 話 。 經

第 三 者 的 開 導 ， 以 腓 立 比 書 4 : 8 的 經 文 指 引 她 去 思 想 這 位 男 同

事 過 去 的 種 種 優 點 及 善 行，甚 至 想 到 這 位 男 同 事 曾 經 給 予 她 的

幫 助 … … 等 ， 終 於 讓 這 位 原 本 充 滿 敵 意 與 忿 怒 的 女 同 事 ， 漸 漸

冷 靜 下 來 ， 臉 上 露 出 笑 容 ， 化 解 了 一 場 可 能 引 爆 的 衝 突 。 此 劇

針 對 本 單 元 的 教 導 原 則，讓 我 們 看 到 積 極 讚 美 的 話 是 如 何 戰 勝

苦 毒 與 咒 詛 ！  

 

看 過 短 劇 影 片 之 後 ， 帶 領 者 邀 請 每 對 夫 妻 尌 下 列 問 題 ， 彼

此 分 享 「 你 的 看 法 如 何 ？ 」 ：  

 

1 . 觀 看 短 劇 《 這 些 事 都 要 思 念 》。 劇 中 的 女 士 眼 中 有 什 麼 「 樑

木 」 ？ 什 麼 樣 的 情 形 使 得 她 把 注 意 力 集 中 在 她 同 事 的 錯 上 ？

把 注 意 力 集 中 在 同 事 的 好 品 德 上 ， 能 如 何 改 變 衝 突 的 進 展 方

向 ？  

2 . 思 考 哪 些 小 過 錯 你 很 難 包 容 。 為 什 麼 這 麼 難 ？ 如 果 神 使 你 更

仁 慈 、 溫 柔 去 包 容 這 類 小 過 錯 ， 會 對 你 及 你 周 圍 的 人 有 何 影

響 ？  

3 . 反 思 你 曾 經 歷 過 的 一 次 衝 突 。 在 那 個 情 形 中 ， 你 可 以 得 到 哪

些 更 多 的 喜 樂 ？ （ 參 見 《 我 們 和 好 吧 ！ 》 第 1 0 2 - 1 0 3 頁 ）  

4 . 當 你 決 定 如 何 回 應 別 人 對 你 的 攻 擊 時 ， 哪 些 代 價 你 忘 記 考

慮 ？ 你 付 的 最 高 的 「 衝 突 代 價 」 是 什 麼 ？  

5 . 每 個 教 會 都 有 和 平 使 者 的 「 文 化 」， 包 括 對 待 衝 突 的 態 度 、

期 望 、 習 慣 和 一 些 不 成 文 的 規 矩 。 你 們 教 會 文 化 的 哪 些 部 分

促 進 和 睦 ？ 哪 些 部 分 阻 礙 和 睦 ？ 你 可 以 為 改 進 你 們 教 會 和 睦

的 文 化 做 些 什 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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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享 「 你 的 看 法 如 何 ？ 」 之 後 ， 帶 領 者 邀 請 每 對 夫 妻 思 考

「 我 的 下 一 步 」的 實 踐 計 劃 ， 然 後 互 相 分 享 代 禱 事 項 並 為 彼 此

禱 告 。 本 單 元 的「 我 的 下 一 步 」實 踐 計 劃 是 ：「 我 要 做 一 個『 態

度 檢 視 』（ 腓 立 比 書 4 :  4 - 9 ）， 計 算 一 下 現 有 衝 突 的 代 價 ， 決 定

我 應 該 追 究 下 去 ， 還 是 要 包 容 。（ 如 果 我 現 在 沒 有 衝 突 ， 可 以

評 估 過 去 的 一 個 衝 突 ， 決 定 是 否 值 得 追 究 下 去 。 ）」  

 

單 元 三 ： 衝 突 孕 育 於 心  

 

2 0 1 0 年 6 月 2 7 日 進 行 本 課 程 的 單 元 三 。 本 單 元 的 主 題 為

「 衝 突 孕 育 於 心 」 ， 屬 於 本 課 程 4 G 原 則 的 第 二 項 原 則 「 除 去

眼 中 樑 木 （ G e t  t h e  L o g  O u t  o f  Yo u r  E y e ） 」 ： 「 如 何 透 過 負 起

自 己 在 衝 突 中 的 責 任 ， 見 證 耶 穌 在 我 身 上 的 工 作 ？ 」  

本 單 元 的 背 誦 金 句 為 雅 各 書 4 : 1：「 你 們 中 間 的 爭 戰 鬥 毆 是

從 那 裡 來 的 呢 ？ 不 是 從 你 們 百 體 中 戰 鬥 之 私 慾 來 的 嗎 ？ 」其 主

要 原 則 在 於 提 醒 我 們 ：「 神 使 用 衝 突 顯 露 我 們 的 偶 像 」。 本 單 元

所 配 合 閱 讀 之 進 度 為 《 我 們 和 好 吧 ！ 》 1 2 1 - 1 3 8 頁 。  

 

破 冰 及 單 元 簡 介 之 後 ， 隨 即 播 放 D V D 教 學 影 片 ， 帶 領 者

提 醒 組 員 留 意 觀 賞 ， 並 為 本 單 元 所 提 供 的 填 空 問 題 作 答 。 本 單

元 所 提 供 的 填 空 問 題 如 下 （ 劃 底 線 粗 體 字 ） ：  

1 . 偶 像 的 演 變 過 程 ：  

（ 1 ） 我 想 要 。  

（ 2 ） 我 一 定 要 ——偶 像 的 產 生 。  

倚 靠 雕 刻 的 偶 像 ， 對 鑄 造 的 偶 像 說 ： 你 是 我 們 的 神 ； 這 等 人

要 退 後 ， 全 然 蒙 羞 。 (以 賽 亞 書 4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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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 像 是 除 了 上 帝 以 外 ， 我 們 賴 以 得 到 幸 褔 、 滿 足 或 安 全 感 的

東 西 。 是 除 了 上 帝 以 外 ， 我 們 將 心 繫 於 其 上 （ 路 加 福 音 1 2 :  

2 9 ）、 管 轄 我 們 （ 以 弗 所 書 5 :  5 ）， 或 是 我 們 信 靠 、 畏 懼 或 服

事 的 對 象 （ 以 賽 亞 書 4 2 :  1 7 ； 路 加 福 音 1 2 :  4 - 5 ； 馬 太 福 音 6 :  

2 4 ）。 偶 像 可 以 影 響 控 制 我 們 的 生 活 ， 因 此 也 被 視 為 「 功 能 性

神 明 」。  

（ 3 ） 我 論 斷 。  

弟 兄 們 ， 你 們 不 可 彼 此 批 評 。 人 若 批 評 弟 兄 ， 論 斷 弟 兄 ，

就 是 批 評 律 法 ， 論 斷 律 法 。（ 雅 各 書 4:1）  

（ 4 ） 我 懲 罰 。  

該 隱 與 他 兄 弟 亞 伯 說 話；二 人 正 在 田 間。該 隱 起 來 打 他 兄

弟 亞 伯 ， 把 他 殺 了 。（ 創 世 記 4:8； 參 見 箴 言 27:15）  

 

2 . 透 過 問 ：「 X 光 」 問 題 顯 露 偶 像 。  

 我 們 當 深 深 考 察 自 己 的 行 為 ， 再 歸 向 耶 和 華 。（ 耶 利 米 哀 歌

3:40）  

（ 1 ） 我 的 心 被 何 事 佔 據 ？  

（ 2 ）我 如 何 回 答 這 個 問 題 ？「 只 要         ， 我 尌 會 幸 福 、

滿 足 ， 有 安 全 感 。 」（ 看 個 人 依 侍 的 對 象 為 何 ）  

（ 3 ）當 某 個 欲 求 沒 有 被 滿 足 ， 我 是 否 感 到 灰 心 、 焦 慮 、 怨 恨 、

苦 毒 、 氣 憤 和 抑 鬱 ？  

 

3 . 治 癒 拜 偶 像 的 心 ：  

（ 1 ） 悔 改 接 受 神 安 舒 的 赦 免 。  

所 以 ， 你 們 當 悔 改 歸 正 ， 使 你 們 的 罪 得 以 塗 抹 ， 這 樣 ， 那

安 舒 的 日 子 就 必 從 主 面 前 來 到 。（ 使 徒 行 傳 3:19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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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敬 拜 並 以 耶 和 華 為 樂 。  

又 要 以 耶 和 華 為 樂 ， 祂 就 將 你 心 裡 所 求 的 賜 給 你 。（ 詩 篇

37:4）  

本 單 元 所 稱 的「 偶 像 」，應 是 指 心 中 的 欲 求、渴 望 與 偏 執 。

本 單 元 引 導 我 們 思 想 如 此 「 偶 像 」 的 演 變 過 程 ， 如 （ 圖 4 - 1 ）

所 示 ：  

（ 圖 4 - 1 ： 偶 像 的 演 變 過 程 ）  

 

 

觀 看 D V D 教 學 影 片 後 ， 帶 領 者 邀 請 每 位 組 員 安 靜 默 想 講

員 所 傳 講 的 信 息 ， 並 填 妥 答 案 ； 接 著 讓 每 對 夫 妻 互 相 討 論 本 單

元 所 提 出 的 問 題 ， 然 後 對 著 全 組 成 員 分 享 。  

在 本 單 元 的 問 題 分 享 中 ， 大 多 數 夫 妻 表 示 ， 他 們 的 偶 像

（ 指 ： 心 中 的 欲 求 、 渴 望 與 偏 執 ） 是 自 己 的 配 偶 與 孩 子 。 換 言

之 ， 自 己 的 配 偶 與 孩 子 常 是 影 響 及 控 制 我 們 生 活 的 主 要 來 源 ，

自 然 也 是 引 發 衝 突 的 主 要 來 源 。 神 使 用 衝 突 顯 露 我 們 的 偶 像

（ 心 中 的 欲 求 、 渴 望 與 偏 執 ）， 也 讓 我 們 知 道 如 何 去 除 我 們 心

中 的 偶 像 （ 心 中 的 欲 求 、 渴 望 與 偏 執 ） 。  

在 D V D 教 學 影 片 及 問 題 討 論 之 後 ， 讓 夫 妻 們 一 起 觀 賞 短

劇 影 片 《 語 言 圖 像 》。 本 片 描 述 一 對 夫 妻 經 過 多 年 的 婚 姻 生 活

偶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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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後 ， 發 現 彼 此 往 日 的 情 懷 和 笑 容 已 經 不 見 了 ， 留 下 的 只 是 一

棟 冰 冷 的 建 築 物 ； 雙 方 雖 然 一 起 生 活 在 其 間 ， 卻 鮮 少 互 動 與 交

談 。 他 們 彼 此 都 渴 望 得 到 對 方 的 愛 ， 可 是 彼 此 卻 都 隱 藏 住 自 己

心 中 的 欲 求 而 沒 說 出 來 。 直 到 他 們 發 現 再 這 樣 下 去 ， 他 們 的 婚

姻 姻 將 只 剩 下 一 個 空 殼 子 時 ， 他 們 才 警 覺 到 疏 離 、 冷 漠 的 可

怕 ！ 最 後 ， 他 們 彼 此 相 擁 哭 泣 ， 為 各 自 因 加 與 對 方 強 制 的 欲 求

所 引 發 的 衝 突 而 認 罪 。  

看 過 短 劇 影 片 之 後 ， 帶 領 者 邀 請 每 對 夫 妻 尌 下 列 問 題 ， 彼

此 分 享 「 你 的 看 法 如 何 ？ 」 ：  

1 . 觀 看 短 劇 《 語 言 圖 像 》。 當 你 看 這 個 短 劇 時 ， 記 下 那 些 演 變

成 強 制 要 求 的 渴 望 ， 以 及 人 們 是 如 何 互 相 論 斷 和 懲 罰 的 。  

2 . 你 有 什 麼 欲 求 有 時 演 變 成 強 制 的 要 求 或 偶 像 ， 並 觸 發 或 激 化

衝 突 ？  

3 . 當 你 的 偶 像 沒 有 被 滿 足 時 ， 你 是 如 何 論 斷 和 懲 罰 你 周 圍 人

的 ？ 你 的 行 為 對 別 人 有 什 麼 影 響 ？  

4 . 為 了 減 少 偶 像 式 欲 求 的 吸 引 和 力 量 ， 你 可 以 在 神 的 哪 些 屬

性 、 應 許 或 活 動 裡 面 得 到 幸 福 、 滿 足 和 保 障 ？  

5 . 你 和 你 的 組 員 能 做 些 什 麼 來 減 少 你 們 家 庭 和 教 會 裡 隱 藏 的

偶 像 的 影 響 ？  

分 享 「 你 的 看 法 如 何 ？ 」 之 後 ， 帶 領 者 邀 請 每 對 夫 妻 思 考

「 我 的 下 一 步 」的 實 踐 計 劃 ， 然 後 互 相 分 享 代 禱 事 項 並 為 彼 此

禱 告 。 本 單 元 的 「 我 的 下 一 步 」 實 踐 計 劃 是 ：「 我 要 想 到 一 個

受 到 我 偶 像 影 響 的 人 。 我 要 寫 個 筆 記 ， 清 楚 地 描 述 那 個 偶 像 的

發 展 過 程 （ 最 初 的 欲 求 ， 為 什 麼 變 成 要 求 ， 我 怎 樣 論 斷 和 懲 罰

別 人 的 ）。 下 星 期 我 要 學 習 如 何 用 認 罪 來 摧 毀 這 個 偶 像 ， 並 修

復 因 此 而 帶 來 的 傷 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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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元 四 ： 認 罪 帶 來 自 由  

 

2 0 1 0 年 7 月 1 1 日 進 行 本 課 程 的 單 元 四 。 本 單 元 的 主 題 為

「 認 罪 帶 來 自 由 」 ， 屬 於 本 課 程 4 G 原 則 的 第 二 項 原 則 「 除 去

眼 中 樑 木 （ G e t  t h e  L o g  O u t  o f  Yo u r  E y e ） 」 ： 「 如 何 透 過 負 起

自 己 在 衝 突 中 的 責 任 ， 見 證 耶 穌 在 我 身 上 的 工 作 ？ 」  

本 單 元 的 背 誦 金 句 為 箴 言 2 8 : 1 3：「 遮 掩 自 己 罪 過 的 ， 必 不

亨 通 ； 承 認 離 棄 罪 過 的 ， 必 蒙 憐 恤 。 」 其 主 要 原 則 在 於 提 醒 我

們 ：「 認 罪 帶 來 自 由 」。 本 單 元 所 配 合 閱 讀 之 進 度 為 《 我 們 和 好

吧 ！ 》 1 4 1 - 1 6 4 頁 ， 另 有 本 書 3 3 1 - 3 3 3 頁 之 選 擇 閱 讀 進 度 。  

破 冰 及 單 元 簡 介 之 後 ， 隨 即 播 放 D V D 教 學 影 片 ， 帶 領 者

提 醒 組 員 留 意 觀 賞 ， 並 為 本 單 元 所 提 供 的 填 空 問 題 作 答 。 本 單

元 所 提 供 的 填 空 問 題 如 下 （ 劃 底 線 粗 體 字 ） ：  

1 . 認 罪 的 7 A  

（ 1 ） 向 每 個 你 得 罪 的 人 認 錯  （ 路 加 福 音 1 9 ： 8 ）。  

（ 2 ） 避 免 「 如 果 」、「 但 是 」、「 或 許 」 等 字 眼 （ 詵 篇 5 1 篇 ）。  

（ 3 ） 具 體 認 錯 。  

2 . 罪 的 慾 望 / 偶 像  

（ 1 ） 本 質 上 罪 惡 的 渴 望 或 態 度 ， 例 如 ： 驕 傲 、 情 慾 、 貪 婪 或

仇 恨 。  

（ 2 ）太 過 追 求 美 好 的 事 物 ， 沒 有 這 些 ， 我 們 尌 不 能 感 到 滿 足 、

充 實 、 安 全 或 幸 福 。  

3 . 罪 的 言 語  

（ 1 ） 尖 刻 、 魯 莽 或 無 意 義 的 言 語 。  

（ 2 ） 埋 怨 和 抱 怨 的 話 。  

（ 3 ） 虛 假 的 話 ——欺 騙 或 扭 曲 事 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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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閒 言 閒 語 ——和 與 此 事 無 關 、 與 解 決 問 題 無 關 的 人 談 論

別 人 的 私 事 。  

（ 5 ） 中 傷 ——說 不 真 實 和 惡 意 傷 人 的 話 。  

4 . 罪 的 行 動  

（ 1 ） 言 而 無 信 。  

（ 2 ） 不 尊 重 權 柄 。  

（ 3 ） 沒 有 按 照 「 你 願 意 人 怎 樣 待 你 ， 你 也 要 怎 樣 待 人 。 」（ 馬

太 福 音 7 ： 1 2 ）。  

（ 4 ） 承 認 所 造 成 的 傷 害 。 為 你 所 造 成 的 傷 害 和 影 響 ， 向 對 方

表 示 真 誠 的 歉 意 。  

（ 5 ） 接 受 後 果 （ 路 加 福 音 1 5 ： 1 9 ； 路 加 福 音 1 9 ： 8 ）。  

（ 6 ） 改 變 你 的 行 為 （ 以 弗 所 書 4 ： 2 2 - 3 2 ）。  

（ 7 ） 請 求 原 諒 並 給 對 方 時 間 （ 創 世 記 5 0 ： 1 7 ）。  

本 單 元 提 供 了 七 個 認 罪 的 原 則 （ 英 文 以 七 個 “ A ” 作 開

頭 ， 故 稱 「 認 罪 的 7 A 」 ） ， 幫 助 我 們 學 習 如 何 為 自 己 所 犯 的

錯 向 對 方 作 具 體 有 效 的 認 罪 ， 如 （ 表 4 - 1 ） 所 示 。  

觀 看 D V D 教 學 影 片 後 ， 帶 領 者 邀 請 每 位 組 員 安 靜 默 想 講

員 所 傳 講 的 信 息 ， 並 填 妥 答 案 ； 接 著 讓 每 對 夫 妻 互 相 討 論 本 單

元 所 提 出 的 問 題 ， 然 後 對 著 全 組 成 員 分 享 。  

自 本 單 元 起 ， 有 些 原 本 比 較 安 靜 的 丈 夫 ， 已 開 始 有 較 多 、

較 深 入 的 分 享 。 顯 示 夫 妻 們 經 由 這 個 課 程 的 聚 集 與 分 享 ， 已 漸

漸 能 夠 敞 開 心 胸 與 群 體 進 行 互 動 。  

本 單 元 也 給 了 夫 妻 們 一 個 很 重 要 的 觀 念，當 夫 妻 雙 方 對 他

們 的 未 來 存 有 希 望 ， 他 們 的 婚 姻 走 向 離 異 的 機 率 也 相 對 地 降

低 ； 而 認 罪 便 是 為 夫 妻 雙 方 的 未 來 提 供 希 望 最 有 力 的 器 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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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 1 ： 認 罪 的 7 A ）  

認罪的 7A 

1.Address Everyone Involved  向每個你得罪的人認錯 

2.Avoid If, But, and Maybe 避免「如果」、「但是」及「或許」等字眼 

3.Admit Specifically  具體認錯 

4.Acknowledge the Hurt  承認所造成的傷害 

5.Accept the Consequences  接受後果 

6.Alter Your Behavior  改變你的行為 

7.Ask for Forgiveness and Allow Time  請求饒恕並給對方時間 

在 D V D 教 學 影 片 及 問 題 討 論 之 後 ， 讓 夫 妻 們 一 起 觀 賞 短

劇 影 片 《 我 真 的 很 抱 歉 》。 本 片 描 述 一 位 丈 夫 在 面 對 妻 子 的 忿

怒 時 ， 並 未 察 覺 自 己 究 因 何 事 惹 她 生 氣 ， 即 使 道 歉 了 也 未 能 具

體 說 出 為 何 道 歉，此 舉 益 發 令 他 的 妻 子 惱 怒 ！ 具 體 有 效 的 認 罪

是 需 要 學 習 的 ！  

看 過 短 劇 影 片 之 後 ， 帶 領 者 邀 請 每 對 夫 妻 尌 下 列 問 題 ， 彼

此 分 享 「 你 的 看 法 如 何 ？ 」 ：  

1 . 觀 看 短 劇 《 我 真 的 很 抱 歉 》。 這 對 夫 妻 使 用 的 是 滑 溜 險 坡 中

的 哪 種 回 應 方 式 ？ 這 位 丈 夫 認 罪 時 ， 7 A 中 的 哪 些 步 驟 沒 做

到 ？  

2 . 為 什 麼 我 們 常 常 發 現 認 錯 很 難 ？ 我 們 用 哪 些 藉 口 減 輕 或 搪

塞 我 們 的 罪 責 ？  

3 . 認 罪 7 A 步 驟 中 的 哪 一 步 對 你 來 說 做 到 誠 懇 又 徹 底 最 難 ？ 為

什 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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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頌 讚 和 默 想 神 的 恩 典 及 赦 免 如 何 幫 助 你 更 容 易 、 更 快 地 認

罪 ？  

5 . 講 述 在 你 的 教 會 裡 ， 你 所 接 受 到 的 、 你 給 予 的 或 是 你 聽 到

的 ， 最 受 鼓 舞 、 最 有 果 效 的 一 次 認 罪 。  

分 享 「 你 的 看 法 如 何 ？ 」 之 後 ， 帶 領 者 邀 請 每 對 夫 妻 思 考

「 我 的 下 一 步 」的 實 踐 計 劃 ， 然 後 互 相 分 享 代 禱 事 項 並 為 彼 此

禱 告 。 本 單 元 的 「 我 的 下 一 步 」 實 踐 計 劃 是 ：「 參 考 上 週 『 我

的 下 一 步 』 中 寫 的 『 偶 像 的 演 變 過 程 』， 我 要 尌 我 的 渴 望 和 行

為 對 他 人 造 成 的 影 響 寫 下 全 部『 7 A 』步 驟 。 這 個 星 期 我 要 向 那

人 作 誠 懇 、 徹 底 地 認 罪 ， 求 神 帶 來 真 正 的 和 好 。 」  

 

單 元 五 ： 只 在 你 們 之 間  

 

2 0 1 0 年 7 月 2 5 日 進 行 本 課 程 的 單 元 五 。 本 單 元 的 主 題 為

「 只 在 你 們 之 間 」 ， 屬 於 本 課 程 4 G 原 則 的 第 三 項 原 則 「 溫 柔

挽 回 （ G e n t l y  R e s t o r e ） 」 ： 「 如 何 藉 著 幫 助 別 人 負 起 在 衝 突

中 的 責 任 ， 滿 有 愛 心 地 服 事 人 ? 」  

本 單 元 的 背 誦 金 句 為 加 拉 太 書 6 : 1：「 弟 兄 們 ， 若 有 人 偶 然

被 過 犯 所 勝 ， 你 們 屬 靈 的 人 尌 當 用 溫 柔 的 心 把 他 挽 回 過 來 ； 又

當 自 己 小 心 ， 恐 怕 也 被 引 誘 。 」其 主 要 原 則 在 於 提 醒 我 們 ：「 建

設 性 的 指 正 是 一 種 真 誠 的 愛 的 表 現 」。 本 單 元 所 配 合 閱 讀 之 進

度 為 《 我 們 和 好 吧 ！ 》 1 6 9 - 1 9 3 頁 。  

破 冰 及 單 元 簡 介 之 後 ， 隨 即 播 放 D V D 教 學 影 片 ， 帶 領 者

提 醒 組 員 留 意 觀 賞 ， 並 為 本 單 元 所 提 供 的 填 空 問 題 作 答 。 本 單

元 所 提 供 的 填 空 問 題 如 下 （ 劃 底 線 粗 體 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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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神 要 我 們 以 愛 心 彼 此 糾 正 。  

倘 若 你 的 弟 兄 得 罪 你 ， 你 就 去 ， 趁 著 只 有 他 和 你 在 一 處 的 時

候 ， 指 出 他 的 錯 來 。 他 若 聽 你 ， 你 使 得 了 你 的 弟 兄 。 (馬 太 福

音 18： 15 ) 

2 . 糾 正 不 傴 傴 是 面 談 。  

一 個 人 若 有 一 百 隻 羊，一 隻 走 迷 了 路，你 們 的 意 思 如 何 ?他 豈

不 撇 下 這 九 十 九 隻 ， 往 山 裡 去 找 那 隻 迷 路 的 羊 嗎 ? (馬 太 福 音

18:12； 參 見 馬 太 福 音 18:21-35； 加 拉 太 書 6:1)  

3 . 遲 早 都 要 面 對 面 談 （ 參 見 創 世 記 3 2 - 3 3 章 ； 5 0 :  1 5 - 2 1 ； 撒 母

耳 記 下 1 4 :  2 4 ； 馬 太 福 音 5 :  2 3 - 2 4 ）  

4 . 當 對 方 的 罪 嚴 重 得 不 容 忽 視 時 ， 要 去 。  

（ 1 ） 是 否 羞 辱 神 ？ （ 羅 馬 書 2 :  2 1 - 2 4 ）  

（ 2 ） 會 損 害 關 係 嗎 ？  

（ 3 ） 會 傷 害 別 人 （ 或 你 ） 嗎 ？ （ 路 加 福 音 1 7 :  2 - 3 ； 哥 林 多

前 書 5 :  6 ）  

（ 4 ） 會 傷 害 攻 擊 者 嗎 ？  

我 的 弟 兄 們 ， 你 們 中 間 若 有 失 迷 真 道 的 ， 有 人 使 他 回 轉 ， 這

人 該 知 道 ： 叫 一 個 罪 人 從 迷 路 上 轉 回 便 是 救 一 個 靈 魂 不 死 ，

並 且 遮 蓋 許 多 的 罪 。 (雅 各 書 5: 19 -20)  

5 . 特 殊 的 考 慮 ：  

（ 1 ） 首 先 除 去 你 眼 中 的 樑 木 。  

（ 2 ） 溫 柔 地 接 近 非 基 督 徒 。  

（ 3 ） 尊 重 有 權 柄 的 人 。  

（ 4 ） 小 心 處 理 虐 待 的 問 題 。  

（ 5 ） 嘗 詴 多 次 與 對 方 接 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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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看 D V D 教 學 影 片 後 ， 帶 領 者 邀 請 每 位 組 員 安 靜 默 想 講

員 所 傳 講 的 信 息 ， 並 填 妥 答 案 ； 接 著 讓 每 對 夫 妻 互 相 討 論 本 單

元 所 提 出 的 問 題 ， 然 後 對 著 全 組 成 員 分 享 。  

在 本 單 元 的 問 題 分 享 中 ， 有 些 夫 妻 表 示 ， 他 們 彼 此 間 之 所

以 常 有 不 認 錯 的 情 形，問 題 是 因 為 出 現 在 彼 此 都 認 為 對 方 在 指

出 別 人 的 錯 時 ， 沒 有 採 取 良 好 的 指 正 態 度 。 因 此 ， 夫 妻 在 指 出

對 方 的 錯 時 ， 應 使 用 建 設 性 的 指 正 態 度 ， 因 為 這 是 一 種 真 誠 的

愛 的 表 現 。  

在 D V D 教 學 影 片 及 問 題 討 論 之 後 ， 讓 夫 妻 們 一 起 觀 賞 短

劇 影 片 《 否 認 》。 本 片 描 述 一 個 女 兒 ， 發 現 自 己 的 母 親 因 為 教

會 中 的 事 奉 而 受 傷 害 ， 整 天 悶 悶 不 樂 甚 或 喃 喃 自 語 ， 卻 又 不 肯

將 這 事 談 出 來 ； 這 個 女 兒 因 而 以 激 烈 的 言 詞 和 動 作 ， 鼓 動 母 親

應 該 去 找 那 位 傷 害 她 的 女 士 當 面 講 清 楚 ， 以 化 解 其 負 面 的 情

緒 。  

看 過 短 劇 影 片 之 後 ， 帶 領 者 邀 請 每 對 夫 妻 尌 下 列 問 題 ， 彼

此 分 享 「 你 的 看 法 如 何 ？ 」 ：  

 

1 . 觀 看 短 劇 《 否 認 》。 故 事 中 的 母 親 使 用 滑 溜 險 坡 中 的 哪 種 回

應 方 式 ? 為 什 麼 情 況 已 嚴 重 到 不 可 忽 視 的 地 步 ？ 如 果 這 位 母

親 不 去 找 那 一 位 女 士 ， 可 能 會 發 生 什 麼 樣 的 事 ？  

2 . 在 開 始 學 習 之 前 ， 當 你 聽 到 「 指 正 」 這 個 字 眼 時 ， 你 有 什 麼

樣 的 想 法 和 感 覺 ？ 為 什 麼 指 正 常 給 人 負 面 而 非 正 面 的 印 象 ？  

3 . 如 果 是 出 於 自 私 的 原 因 或 以 魯 莽 的 方 式 去 指 正 別 人 ， 會 有 什

麼 損 害 ？ 出 於 真 誠 的 愛 和 細 心 的 準 備 ， 來 尋 求 指 正 與 和 好 ，

會 有 什 麼 益 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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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教 會 中 有 一 些 人 有「 過 度 指 正 」的 債 向（ 面 質 太 急 切 、 太 快 ） 

而 另 一 些 人 又 債 向 「 不 敢 指 正 」（ 即 使 是 真 的 需 要 ， 也 避 免 給

予 指 正 ）。我 們 經 常 用 什 麼 理 由 來 為 這 些 債 向 辯 護 ？ 聖 經 中 有

哪 些 章 節 或 原 則 能 夠 幫 助 我 們 避 免 走 這 樣 的 極 端 ？  

5 . 從 上 述 四 個 問 題 中 ， 能 幫 助 你 判 斷 何 時 是 太 嚴 重 而 不 能 寬 恕

的 過 失 。 這 些 問 題 當 中 ， 何 者 最 容 易 受 到 忽 視 或 合 理 化 ？ 為

何 ？  

6 . 當 有 人 對 你 有 意 見 時 ， 在 你 與 此 人 私 下 交 談 之 前 ， 何 時 及 如

何 請 別 人 介 入 是 合 宜 的 ？  

分 享 「 你 的 看 法 如 何 ？ 」 之 後 ， 帶 領 者 邀 請 每 對 夫 妻 思 考

「 我 的 下 一 步 」的 實 踐 計 劃 ， 然 後 互 相 分 享 代 禱 事 項 並 為 彼 此

禱 告 。 本 單 元 的 「 我 的 下 一 步 」 實 踐 計 劃 是 ：「 透 過 反 省 我 生

活 中 最 近 發 生 的 衝 突 ， 評 估 我 的『 指 正 斜 度 』， 看 我 是 否 有『 過

度 指 正 』 或 『 不 敢 指 正 』 的 債 向 。 我 要 找 出 基 督 的 三 種 性 格 ，

我 可 以 模 仿 學 習 更 有 愛 心 地 及 時 指 正 ， 挽 回 對 方 。 」  

 

選 擇 單 元 C ： 用 愛 心 說 誠 實 話  

 

2 0 1 0 年 8 月 2 2 日 進 行 本 課 程 的 選 擇 單 元 C 。 本 單 元 的 主

題 為 「 用 愛 心 說 誠 實 話 」 ， 屬 於 本 課 程 4 G 原 則 的 第 三 項 原 則

「 溫 柔 挽 回 （ G e n t l y  R e s t o r e ） 」 ： 「 如 何 藉 著 幫 助 別 人 負 起

在 衝 突 中 的 責 任 ， 滿 有 愛 心 地 服 事 人 ? 」  

本 單 元 的 背 誦 金 句 為 以 弗 所 書 4 : 2 9 ：「 污 穢 的 言 語 一 句 不

可 出 口 ， 只 要 隨 事 說 造 尌 人 的 好 話 ， 叫 聽 見 的 人 得 益 處 。 」 其

主 要 原 則 在 於 提 醒 我 們 對 人 要 「 流 露 恩 典 而 非 論 斷 」。 本 單 元

所 配 合 閱 讀 之 進 度 為 《 我 們 和 好 吧 ！ 》 1 9 5 - 2 1 9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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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冰 及 單 元 簡 介 之 後 ， 隨 即 播 放 D V D 教 學 影 片 ， 帶 領 者

提 醒 組 員 留 意 觀 賞 ， 並 為 本 單 元 所 提 供 的 填 空 問 題 作 答 。 本 單

元 所 提 供 的 填 空 問 題 如 下 （ 劃 底 線 粗 體 字 ） ：  

1 . 藉 由 褔 音 帶 來 盼 望 ( 約 翰 福 音 4 :  7 - 2 6 ； 哥 林 多 前 書 1 : 2 - 9  ) 。  

2 . 快 快 地 聽 。  

但 你 們 各 人 要 快 快 地 聽 ， 慢 慢 地 說 ， 慢 慢 地 動 怒 。 (雅 各 書

1:19； 參 見 箴 言 18:1 3) 

3 . 智 慧 的 口 帶 來 醫 治 。  

說 話 浮 躁 的，如 刀 刺 人 ；智 慧 人 的 舌 頭 卻 為 醫 人 的 良 藥。 (箴

言 12:18) 

（ 1 ） 經 歷 神 的 恩 典 。  

污 穢 的 言 語 一 句 不 可 出 口 ， 只 要 隨 事 說 造 就 人 的 好 話 ， 叫 聽

見 的 人 得 益 處 。 (以 弗 所 書 4: 29)  

（ 2 ） 只 說 造 尌 人 的 好 話 （ 參 以 弗 所 書 4 :  2 9 ）。  

（ 3 ） 寬 厚 的 判 斷 （ 哥 林 多 前 書 1 3 : 7 ）。  

（ 4 ） 盡 可 能 當 面 談 （ 參 馬 太 福 音 1 8 : 1 5 ）。  

（ 5 ） 站 在 平 等 的 地 位 ， 而 非 高 姿 態 。  

你 這 假 冒 為 善 的 人 !先 去 掉 自 己 眼 中 的 樑 木 ， 然 後 才 能 看 得

清 楚 ， 去 掉 你 弟 兄 眼 中 的 刺 。 (馬 太 福 音 7:5)  

4 . 瞭 解 自 己 的 有 限 。  

然 而 主 的 僕 人 不 可 爭 競，只 要 溫 溫 和 和 地 待 眾 人，善 於 教 導 ，

存 心 忍 耐 ， 用 溫 柔 勸 戒 那 抵 擋 的 人 ;或 者 神 給 他 們 悔 改 的 心 ，

可 以 明 白 真 道，叫 他 們 這 已 經 被 魔 鬼 任 意 據 去 的，可 以 醒 悟 ，

脫 離 他 的 網 羅 。 (提 摩 太 後 書 2:24 - 26 ;參 見 羅 馬 書 12:18)  

（ 1 ） 神 的 工 作 ： 改 變 人 。  

（ 2 ） 你 的 工 作 ： 用 愛 心 說 誠 實 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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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看 D V D 教 學 影 片 後 ， 帶 領 者 邀 請 每 位 組 員 安 靜 默 想 講

員 所 傳 講 的 信 息 ， 並 填 妥 答 案 ； 接 著 讓 每 對 夫 妻 互 相 討 論 本 單

元 所 提 出 的 問 題 ， 然 後 對 著 全 組 成 員 分 享 。  

本 單 元 教 導 我 們 一 項 避 免 衝 突 發 生 的 要 訣：凡 事 先 往 好 處

想 ， 對 方 這 樣 做 必 定 有 充 足 的 理 由 ， 除 非 證 明 對 方 是 錯 的 ， 才

採 取 下 一 步 的 措 施 ！ 在 本 單 元 的 問 題 分 享 中 ， 有 位 妻 子 表 示 ： 

上 了 這 個 課 之 後，她 感 受 到 她 的 丈 夫 比 較 不 會 生

悶 氣 了，而 且 也 學 會 說 抱 歉，彼 此 都 感 受 到 對 方 的 成

長 。  

這 的 確 讓 我 們 感 受 到 流 露 出 恩 典 而 非 論 斷 的 益 處 ！ 在

D V D 教 學 影 片 及 問 題 討 論 之 後 ， 原 應 讓 夫 妻 們 一 起 觀 看 短 劇

影 片 的 ； 然 而 本 單 元 所 提 供 的 短 劇 《 牆 倒 了 》， 描 述 一 件 發 生

在 牧 師 家 中 的 醜 事 ， 即 牧 師 之 女 與 人 發 生 性 關 係 而 意 外 地 懷

孕 ， 使 得 這 位 牧 師 很 不 諒 解 。 筆 者 覺 得 讓 夫 妻 們 觀 看 這 個 短

劇 ， 有 可 能 造 成 負 面 的 效 應 ， 因 而 沒 有 進 行 短 劇 的 播 放 。  

帶 領 者 簡 要 說 明 本 單 元 課 程 時 間 的 調 配 後，邀 請 每 對 夫 妻

尌 下 列 問 題 ， 彼 此 分 享 「 你 的 看 法 如 何 ？ 」 ：  

1 . 觀 看 短 劇 《 牆 倒 了 》（ 發 生 在 牧 師 家 裡 的 一 次 意 外 懷 孕 ， 造

成 深 刻 的 影 響 ）。 這 位 男 士 （ 即 ： 牧 師 ） 的 行 為 對 你 有 什 麼 提

醒 嗎 ？ 他 是 如 何 對 別 人 「 流 露 」 出 論 斷 的 ？ 這 樣 做 對 他 們 有

何 影 響 ？ 他 又 是 如 何 開 始 流 露 神 的 恩 典 的 ？ 對 別 人 的 影 響 又

是 如 何 ？  

2 . 你 或 你 們 教 會 的 人 因 口 角 而 引 起 衝 突 的 方 式 有 哪 些 ？ 舉 例

說 明 ， 但 不 要 說 出 是 誰 。  

3 . 假 如 視 自 己 是 「 罪 魁 」， 如 何 影 響 你 在 衝 突 中 對 人 說 話 的 方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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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思 考 在 你 人 生 中 壓 力 很 大 的 時 候，對 你 流 露 出「 恩 典 」的 人 。

對 你 有 些 什 麼 幫 助 ？ 以 後 當 你 債 聽 或 對 別 人 說 話 時 ， 你 要 如

何 學 他 們 的 樣 式 ？  

5 . 描 述 透 過 褔 音 帶 來 希 望 的 具 體 方 法 。 你 怎 樣 告 訴 別 人 神 是

誰 ， 祂 是 什 麼 樣 的 ， 以 及 祂 在 做 些 什 麼 ， 以 此 營 造 出 讓 別 人

願 意 認 錯 或 聆 聽 他 們 的 錯 處 的 環 境 ？  

6 . 描 述 你 對 你 們 教 會 裡 某 人 的 一 次 不 寬 厚 的 判 斷 （ 在 你 瞭 解 所

有 事 實 真 相 以 前 ， 已 判 定 這 人 出 局 了 ）。 發 生 了 什 麼 事 ？ 如 果

你 和 大 家 都 培 養 出 對 別 人 持 寬 厚 判 斷 的 習 慣 ， 你 的 婚 姻 、 家

庭 和 教 會 會 有 什 麼 樣 的 改 變 ？  

7 . 你 能 回 想 在 分 辨 你 的 工 作 與 神 的 工 作 之 間 的 困 難 何 在 ？ 當

時 發 生 了 什 麼 事 ？ 假 如 你 能 更 清 楚 分 辨 你 的 責 任 及 神 的 責 任

的 區 別 ， 其 結 果 有 多 大 的 不 同 ？  

分 享 「 你 的 看 法 如 何 ？ 」 之 後 ， 帶 領 者 邀 請 每 對 夫 妻 思 考

「 我 的 下 一 步 」的 實 踐 計 劃 ， 然 後 互 相 分 享 代 禱 事 項 並 為 彼 此

禱 告 。 本 單 元 的 「 我 的 下 一 步 」 實 踐 計 劃 是 ：「 靠 神 的 恩 典 ，

本 週 我 要 運 用 本 課 所 討 論 到 的 方 法 之 一，尋 求 向 一 些 人 流 露 神

的 恩 典 的 機 會 ， 並 記 下 他 們 的 反 應 及 對 關 係 的 影 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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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 妻 浪 漫 燭 光 晚 餐 及 電 影 欣 賞  

 

在 本 課 程 進 行 已 超 過 二 分 之 一 的 時 間 之 後，筆 者 夫 婦 想 讓

這 些 參 與 本 課 程 的 夫 妻 們 有 個 特 別 的 時 刻，同 時 也 為 了 讓 大 家

可 以 喘 口 氣 享 受 一 段 夫 妻 浪 漫 的 時 光 ； 因 而 在 2 0 1 0 年 9 月 7

日 晚 餐 時 間 ， 舉 辦 了 一 場 「 夫 妻 浪 漫 燭 光 晚 餐 及 電 影 欣 賞 」 的

餐 會 。 （ 邀 請 函 內 容 詳 見 ： 附 錄 四 ）  

晚 餐 的 預 備 是 由 筆 者 夫 婦 親 手 料 理 的 ， 有 香 煎 羊 排 、 鹽 烤

鮮 蝦 、 滷 味 及 青 菜 … … 等 ； 夫 妻 們 一 對 一 對 享 有 各 自 的 獨 立 空

間 ， 在 每 個 餐 桌 上 還 貼 心 地 備 上 鮮 花 與 燭 光 ， 真 是 一 個 浪 漫 而

愉 悅 的 夜 晚 。  

用 餐 後 ， 夫 妻 們 一 起 觀 看 電 影《 真 情 快 譯 通（ S p a n g l i s h ）》

2 。 本 片 描 述 一 位 墨 西 哥 裔 的 單 親 媽 媽 ， 獨 自 帶 著 一 個 1 2 歲

的 女 兒 到 洛 杉 磯 一 對 夫 婦 家 幫 傭 。 她 需 要 克 服 的 困 難 可 不 少 ，

諸 如 ： 人 生 地 不 熟 又 英 文 不 好 、 常 常 雞 同 鴨 講 鬧 笑 話 、 女 兒 正

值 叛 逆 的 青 春 期 、 苦 口 婆 心 全 被 當 作 耳 邊 風 … … 等 等 。 然 而 ，

最 麻 煩 的 還 是 要 面 對 這 一 對 面 臨 婚 姻 危 機、關 係 岌 岌 可 危 的 雇

主 夫 妻 。 沒 想 到 在 一 陣 混 亂 之 後 ， 這 些 人 反 而 都 能 重 新 認 識 自

己，甚 至 接 納 彼 此。原 來，人 與 人 之 間 的 真 情，真 的 不 用 翻 譯 。

本 片 在 文 化 衝 突 、 夫 妻 相 處 、 教 養 子 女 、 主 僕 關 係 … … 等 方 面

都 著 墨 甚 深 。 很 適 合 夫 妻 一 起 觀 看 ， 有 助 於 夫 妻 關 係 的 增 長 與

體 認 。  

在 一 連 串 的 厚 實 學 習 課 程 中，加 入 這 樣 一 段 輕 鬆 浪 漫 的 時

間 ， 對 大 家 的 心 情 和 學 習 動 能 是 有 好 處 的 。  

                                                 
2
 詹 姆 斯 布 魯 克 （ J a m e s  L .  B r o o k s ） 編 劇 ， 《 真 情 快 譯 通 》 （ S p a n g l i s h ）

D V D （ 美 國 ： 哥 倫 比 亞 ） ， 2 0 0 4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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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元 六 ： 帶 一 兩 個 人 同 去  

 

2 0 1 0 年 9 月 1 2 日 進 行 本 課 程 的 單 元 六 。 本 單 元 的 主 題 為

「 帶 一 兩 個 人 同 去 」 ， 屬 於 本 課 程 4 G 原 則 的 第 三 項 原 則 「 溫

柔 挽 回 （ G e n t l y  R e s t o r e ） 」 ： 「 如 何 藉 著 幫 助 別 人 負 起 在 衝

突 中 的 責 任 ， 滿 有 愛 心 地 服 事 人 ? 」  

本 單 元 的 背 誦 金 句 為 馬 太 福 音 1 8 :  1 6 - 1 7 ：「 他 若 不 聽 ， 你

尌 另 外 帶 一 兩 個 人 同 去 ， 要 憑 兩 三 個 人 的 口 作 見 證 ， 句 句 都 可

定 準 。 若 是 不 聽 他 們 ， 尌 告 訴 教 會 ； 若 是 不 聽 教 會 ， 尌 看 他 像

外 邦 人 和 稅 吏 一 樣 。 」 其 主 要 原 則 在 於 提 醒 我 們 ：「 管 教 是 神

賜 給 教 會 的 禮 物 和 祝 福 」。 本 單 元 所 配 合 閱 讀 之 進 度 為 《 我 們

和 好 吧 ！ 》 2 2 2 - 2 3 8 頁 ， 另 有 選 擇 閱 讀 本 書 3 3 4 - 3 4 3 頁 。  

破 冰 及 單 元 簡 介 之 後 ， 隨 即 播 放 D V D 教 學 影 片 ， 帶 領 者

提 醒 組 員 留 意 觀 賞 ， 並 為 本 單 元 所 提 供 的 填 空 問 題 作 答 。 本 單

元 所 提 供 的 填 空 問 題 如 下 （ 劃 底 線 粗 體 字 ） ：  

1 . 第 一 步 ： 寬 恕 小 過 錯 ( 箴 言 1 9 :  11 )  

2 . 第 二 步 ： 私 底 下 談 ( 馬 太 福 音 1 8 :  1 5 )   

3 . 第 三 步 ： 帶 一 或 二 人 同 去 。  

他 若 不 聽 ， 你 就 另 外 帶 一 兩 個 人 同 去 ， 要 憑 兩 三 個 人 的 口 作

見 證 ， 句 句 都 可 定 準 。（ 馬 太 福 音 18: 16）  

 

（ 1 ） 居 中 調 解 或 仲 裁 。（ 哥 林 多 前 書 6 :  1 - 8 ）  

（ 2 ） 鼓 勵 自 我 控 制 和 禮 貌 。  

（ 3 ） 提 出 問 題 ， 澄 清 事 實 。  

（ 4 ） 從 神 的 話 中 獲 得 諮 詢 和 忠 告 。  

（ 5 ） 觀 察 品 行 ， 向 教 會 報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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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第 四 步 ： 告 訴 教 會 。  

若 是 不 聽 他 們 ， 就 告 訴 教 會 。 (馬 太 福 音 18:17a)  

5 . 第 五 步 ： 將 對 方 視 作 非 信 徒 。  

若 是 不 聽 教 會 ， 就 看 他 像 外 邦 人 和 稅 史 一 樣 。 (馬 太 福 音

18:17b) 

（ 1 ） 對 迷 失 的 人 定 罪 ， 挽 救 他 們 。（ 參 哥 林 多 前 書 5 :  1 - 1 3 ）  

「 再 沒 有 比 放 任 人 在 其 罪 中 而 不 處 理 更 殘 酷 的 了 ； 再

沒 有 比 因 嚴 厲 指 責 弟 兄 而 使 其 從 罪 惡 道 路 中 轉 回 更 慈

悲 的 了 。 」 — — 潘 霍 華 （ D i e t r i c h  B o n h o e f f e r）， 團 契

生 活 （ L i f e  To g e t h e r）  

（ 2 ） 保 守 別 人 不 陷 入 罪 中 。  

豈 不 知 一 點 麵 酵 能 使 全 圈 發 起 來 嗎 ? (哥 林 多 前 書 5:6； 參 提

摩 太 前 書 5:20； 提 多 書 3:10 - 11)  

（ 3 ） 維 護 神 的 聖 名 （ 羅 馬 書 2 :  2 4 ）  

6 . 第 六 步 ： 饒 恕 並 挽 救 與 悔 改 者 的 關 係 。  

一 個 人 若 有 一 百 隻 羊 ， 一 隻 走 迷 了 路 ， 你 們 的 意 思 如 何 ？ 他

豈 不 撇 下 這 九 十 九 隻 ， 往 山 裡 去 找 那 隻 迷 路 的 羊 嗎 ？ 若 是 找

著 了 ， 我 實 在 告 訴 你 們 ， 他 為 這 一 隻 羊 歡 喜 ， 比 為 那 沒 有 迷

路 的 九 十 九 隻 歡 喜 還 大 呢 ！ 你 們 在 天 上 的 父 也 是 這 樣 ， 不 願

意 這 小 子 裡 失 喪 一 個 。 (馬 太 福 音 18:12 - 14， 參 哥 林 多 後 書

2:5-11) 

觀 看 D V D 教 學 影 片 後 ， 帶 領 者 邀 請 每 位 組 員 安 靜 默 想 講

員 所 傳 講 的 信 息 ， 並 填 妥 答 案 ； 接 著 讓 每 對 夫 妻 互 相 討 論 本 單

元 所 提 出 的 問 題 ， 然 後 對 著 全 組 成 員 分 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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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本 單 元 的 問 題 分 享 中，多 數 夫 妻 表 達 不 敢 嚴 厲 指 責 對 方

的 錯 ， 這 應 是 一 般 常 有 的 現 象 。 然 而 為 了 對 方 的 好 處 ， 我 們 似

應 學 會 這 樣 的 原 則 ： 「 管 教 是 神 賜 給 教 會 的 禮 物 和 祝 福 」。  

在 D V D 教 學 影 片 及 問 題 討 論 之 後 ， 讓 夫 妻 們 一 起 觀 賞 短

劇 影 片 《 虛 擬 面 質 》。 本 片 描 述 一 個 電 腦 專 家 為 了 幫 助 人 解 決

衝 突 ， 發 明 了 一 個 「 虛 擬 面 質 」 的 電 腦 程 式 ， 詴 圖 透 過 電 腦 及

電 郵 的 方 式 解 決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衝 突 。 然 而 在 現 實 的 環 境 裡 ， 衝

突 的 化 解 還 是 得 當 面 處 理 ， 而 非 靠 賴 電 腦 或 電 郵 。  

看 過 短 劇 影 片 之 後 ， 帶 領 者 邀 請 每 對 夫 妻 尌 下 列 問 題 ， 彼

此 分 享 「 你 的 看 法 如 何 ？ 」 ：  

1 . 觀 看 短 劇 《 虛 擬 面 質 》。 為 什 麼 我 們 常 常 更 喜 歡 用 電 郵 、 信

件 或 電 話 來 處 理 衝 突 ？ 不 當 面 談 會 有 什 麼 損 失 ？  

2 . 根 據 你 的 經 驗 ， 描 述 透 過 一 位 靈 命 成 熟 的 第 三 者 的 協 助 ， 可

能 可 以 更 快 、 更 有 效 解 決 的 一 個 衝 突 。 那 人 可 以 如 何 協 助 解

決 衝 突 ？  

3 . 許 多 教 會 不 太 願 意 像 馬 太 福 音 1 8 : 1 5 - 1 6 和 哥 林 多 前 書 6 : 1 - 8

所 教 導 的 那 樣 介 入 會 友 的 衝 突 當 中 ， 更 不 願 意 執 行 馬 太 福 音  

1 8 : 1 7 所 教 導 的 教 會 正 規 的 管 教 。 你 認 為 這 是 為 什 麼 ？  

4 . 重 新 閱 讀 前 一 頁 潘 霍 華 的 那 句 話 。 描 述 一 次 教 會 因 避 免 衝

突 ， 似 乎 看 起 來 很 「 溫 柔 」， 但 事 實 上 卻 是 「 放 任 人 在 其 罪

中 」， 或 描 述 一 次 教 會 拿 起 權 柄 管 教 ， 看 起 來 似 乎 是 「 嚴 厲

的 」， 卻 是 「 將 弟 兄 從 罪 惡 的 道 路 中 挽 回 」。  

5 . 如 果 有 更 多 的 教 會 用 愛 心 擔 負 起 挽 救 、 守 望 和 管 教 的 責 任 ，

那 會 怎 麼 樣 ？ （ 短 期 或 長 期 ） 他 們 需 要 保 護 什 麼 ？ 為 支 持 貴

教 會 行 使 愛 的 管 教 ， 你 可 以 實 行 哪 些 具 體 步 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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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享 「 你 的 看 法 如 何 ？ 」 之 後 ， 帶 領 者 邀 請 每 對 夫 妻 思 考

「 我 的 下 一 步 」的 實 踐 計 劃 ， 然 後 互 相 分 享 代 禱 事 項 並 為 彼 此

禱 告 。 本 單 元 的 「 我 的 下 一 步 」 實 踐 計 劃 是 ：「 回 想 我 以 錯 誤

態 度 對 待 別 人 的 一 次 面 質 ——責 難 多 過 修 復 。 請 參 考 單 元 四 的

原 則，我 準 備 為 此 認 罪。這 週 我 去 跟 這 個 人 真 誠 認 罪。然 後（ 可

能 不 是 這 次 談 話 的 當 下 ）， 如 果 神 開 門 ， 我 要 再 次 嘗 詴 以 更 有

愛 心 和 挽 救 的 態 度 『 溫 柔 挽 回 』， 把 褔 音 作 為 談 話 的 中 心 。 」  

 

單 元 七 ： 饒 恕 對 方 如 同 神 饒 恕 你  

 

2 0 1 0 年 1 0 月 1 0 日 進 行 本 課 程 的 單 元 七。本 單 元 的 主 題 為

「 饒 恕 對 方 如 同 神 饒 恕 你 」 ， 屬 於 本 課 程 4 G 原 則 的 第 四 項 原

則 「 前 去 談 和 （ G o  a n d  B e  R e c o n c i e d ） 」 ： 「 我 要 如 何 向 人 彰

顯 神 的 饒 恕 ， 並 鼓 勵 人 採 取 合 理 的 解 決 之 道 ? 」  

本 單 元 的 背 誦 金 句 為 馬 太 福 音 5 : 2 3 - 2 4：「 所 以 ， 你 在 祭 壇

上 獻 禮 物 的 時 候 ， 若 想 起 弟 兄 向 你 懷 怨 ， 尌 把 禮 物 留 在 壇 前 ，

先 去 同 弟 兄 和 好，然 後 來 獻 禮 物。」其 主 要 原 則 在 於 提 醒 我 們 ：

「 我 們 的 饒 恕 顯 明 神 是 如 何 饒 恕 我 們 的 」。 本 單 元 所 配 合 閱 讀

之 進 度 為 《 我 們 和 好 吧 ！ 》 2 4 1 - 2 6 7 頁 。  

破 冰 及 單 元 簡 介 之 後 ， 隨 即 播 放 D V D 教 學 影 片 ， 帶 領 者

提 醒 組 員 留 意 觀 賞 ， 並 為 本 單 元 所 提 供 的 填 空 問 題 作 答 。 本 單

元 所 提 供 的 填 空 問 題 如 下 （ 劃 底 線 粗 體 字 ） ：  

 

1 . 你 不 可 能 單 靠 自 己 的 力 量 去 饒 恕 他 人 。  

2 . 饒 恕 不 是 感 覺 ， 不 是 忘 記 ， 也 不 是 找 藉 口 。  

3 . 罪 產 生 一 筆 必 頇 要 償 還 的 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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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 被 掛 在 木 頭 上 ， 親 身 擔 當 了 我 們 的 罪 ， 使 我 們 既 然 在 罪 上

死 ， 就 得 以 在 義 上 活 。 因 祂 受 的 鞭 傷 ， 你 們 使 得 了 醫 治 。 (彼

得 前 書 2:24)  

免 我 們 的 債 ， 如 同 我 們 免 了 人 的 償 。 (馬 太 福 音 6:12)  

（ 1 ） 你 要 討 債 ？  

（ 2 ） 還 是 免 債 ？  

4 . 饒 恕 是 效 法 神 饒 恕 的 一 項 決 定 。  

倘 若 這 人 與 那 人 有 嫌 隙，總 要 彼 此 包 容，彼 此 饒 恕 ;主 怎 樣 饒

恕 了 你 們 ， 你 們 也 要 怎 樣 饒 恕 人 。 (歌 羅 西 書 3:13)  

愛 是 … … 不 計 算 人 的 惡 。 (哥 林 多 前 書 13:4 -5)  

為 回 應 、 神 對 我 的 愛 ， 靠 著 神 的 恩 典 ， 我 饒 恕 你 。 特 別 是 ，

靠 著 神 的 幫 助 ， 我 保 證 … … 。  

（ 1 ） 不 會 老 是 想 著 這 件 事 。  

（ 2 ） 不 會 再 提 起 這 件 事 ， 並 用 它 來 反 對 你 。  

（ 3 ） 不 會 再 跟 別 人 提 起 這 件 事 。  

（ 4 ） 不 會 讓 這 件 事 成 為 你 我 之 問 關 係 的 阻 礙 。  

5 . 神 的 饒 恕 激 發 了 我 們 的 饒 恕 。  

於 是 主 人 叫 了 他 來 ， 對 他 說 ：「 你 這 惡 奴 才 ！ 你 央 求 我 ， 我 就

把  你 所 欠 的 都 免 了 ， 你 不 應 當 憐 恤 你 的 同 伴 ， 像 我 憐 恤 你

嗎 ？ 」 (馬 太 福 音 18: 32- 33)  

觀 看 D V D 教 學 影 片 後 ， 帶 領 者 邀 請 每 位 組 員 安 靜 默 想 講

員 所 傳 講 的 信 息 ， 並 填 妥 答 案 ； 接 著 讓 每 對 夫 妻 互 相 討 論 本 單

元 所 提 出 的 問 題 ， 然 後 對 著 全 組 成 員 分 享 。  

在 本 單 元 的 問 題 分 享 中 ， 有 對 夫 妻 表 示 ， 他 們 曾 經 跟 某 對

夫 妻 有 過 不 愉 快 ， 經 過 好 長 一 段 時 間 才 慢 慢 恢 復 友 誼 ， 但 已 不

如 從 前 那 麼 好 了 。 通 常 而 言 ， 傷 害 一 旦 發 生 ， 要 彌 平 這 樣 的 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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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 是 需 要 很 長 的 時 間 ， 有 時 甚 至 是 無 法 彌 平 的 。 然 而 本 單 元 卻

提 醒 我 們 學 習 這 樣 的 原 則 ： 「 饒 恕 對 方 如 同 神 饒 恕 你 」 。  

在 D V D 教 學 影 片 及 問 題 討 論 之 後 ， 讓 夫 妻 們 一 起 觀 賞 短

劇 影 片 《 原 諒 你 ， 沒 問 題 》。 本 片 描 述 兩 位 原 本 關 係 良 好 的 同

事 ， 因 為 在 一 次 的 會 議 中 大 吵 一 番 之 後 ， 關 係 變 得 非 常 的 糟 。

雖 然 表 面 上 看 起 來 似 乎 沒 事，然 而 他 們 的 關 係 卻 已 經 到 了 無 法

修 復 的 地 步 。  

看 過 短 劇 影 片 之 後 ， 帶 領 者 邀 請 每 對 夫 妻 尌 下 列 問 題 ， 彼

此 分 享 「 你 的 看 法 如 何 ？ 」 ：  

1 . 觀 看 短 劇 《 原 諒 你 ， 沒 問 題 》。 當 安 鑄 說 「 我 原 諒 你 ， 沒 問

題 」 時 ， 他 真 正 的 意 思 是 什 麼 ？ 還 有 什 麼 其 他 的 方 式 是 人 們

所 誤 解 及 活 出 的 饒 恕 ？  

2 . 在 你 所 認 識 的 人 當 中 ， 誰 是 最 肯 原 諒 人 的 人 ？ 他 或 她 是 如 何

讓 你 或 他 人 感 受 到 被 原 諒 的 ？  

3 . 思 考 這 句 話 ：「 罪 產 生 一 筆 必 頇 要 償 清 的 債 。 」 當 別 人 得 罪

於 你 時 ， 哪 些 是 你 想 要 他 們 「 還 債 」 的 方 式 ？ 你 能 如 何 特 意

地 「 免 了 他 們 的 債 」 ？  

4 . 前 一 頁 「 我 保 證 」 的 那 些 項 目 中 ， 你 認 為 哪 些 是 最 難 做 到 或

是 最 難 保 持 的 ？ 為 什 麼 ？ 當 你 聚 焦 於 神 透 過 福 音 所 賜 的 饒 恕

時 ， 如 何 幫 助 你 做 到 和 保 持 這 些 承 諾 ？  

5 . 有 些 教 會 被 視 為 不 肯 饒 恕 的 教 會 。 這 對 會 友 認 罪 及 尋 求 幫 助

上 有 何 影 響 ？ 你 們 教 會 要 怎 樣 才 能 營 造 出 饒 恕 的 名 聲 ？ 這 對

你 們 的 會 友 以 及 你 們 對 基 督 的 見 證 有 何 影 響 ？  

分 享 「 你 的 看 法 如 何 ？ 」 之 後 ， 帶 領 者 邀 請 每 對 夫 妻 思 考

「 我 的 下 一 步 」的 實 踐 計 劃 ， 然 後 互 相 分 享 代 禱 事 項 並 為 彼 此

禱 告 。 本 單 元 的 「 我 的 下 一 步 」 實 踐 計 劃 是 ：「 如 果 我 能 想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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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需 要 饒 恕 的 人 （ 或 過 去 並 沒 有 真 正 饒 恕 的 人 ）， 我 要 到 他 那

裡 去 ， 肯 定 地 給 予 饒 恕 ， 特 別 是 四 個 承 諾 ， 並 說 明 這 是 神 透 過

基 督 饒 恕 我 所 做 的 。 」；「 我 要 開 始 為 加 入 我 們 教 會 的 和 平 事 工

的 事 奉 禱 告 。 」  

 

選 擇 單 元 D ： 顧 念 對 方 的 利 益  

 

2 0 1 0 年 1 0 月 2 4 日 進 行 本 課 程 的 選 擇 單 元 D。本 單 元 的 主

題 為 「 顧 念 對 方 的 利 益 」 ， 屬 於 本 課 程 4 G 原 則 的 第 四 項 原 則

「 前 去 談 和 （ G o  a n d  B e  R e c o n c i e d ） 」 ： 「 我 要 如 何 向 人 彰 顯

神 的 饒 恕 ， 並 鼓 勵 人 採 取 合 理 的 解 決 之 道 ？ 」  

本 單 元 的 背 誦 金 句 為 腓 立 比 書 2 : 3 - 4：「 凡 事 不 可 結 黨 ， 不

可 貪 圖 虛 浮 的 榮 耀 ； 只 要 存 心 謙 卑 ， 各 人 看 別 人 比 自 己 強 。 各

人 不 要 單 顧 自 己 的 事 ， 也 要 顧 別 人 的 事 。 」 其 主 要 原 則 在 於 提

醒 我 們 ：「 當 你 需 要 與 人 磋 商 時 ， 暫 停 （ PA U S E ）。 」。 本 單 元

所 配 合 閱 讀 之 進 度 為 《 我 們 和 好 吧 ！ 》 2 7 0 - 2 9 6 頁 ， 及 選 擇 閱

讀 本 書 3 4 6 - 3 5 7 頁 。  

破 冰 及 單 元 簡 介 之 後 ， 隨 即 播 放 D V D 教 學 影 片 ， 帶 領 者

提 醒 組 員 留 意 觀 賞 ， 並 為 本 單 元 所 提 供 的 填 空 問 題 作 答 。 本 單

元 所 提 供 的 填 空 問 題 如 下 （ 劃 底 線 粗 體 字 ） ：  

1 . 我 們 不 停 地 磋 商 … … ， 卻 不 多 加 考 慮 。  

2 . 競 爭 性 的 磋 商 是 自 然 而 然 的 ， 但 代 價 很 高 。  

3 . 合 作 性 的 磋 商 具 挑 戰 性 ， 但 獎 賞 是 大 的 。  

愛 是 不 求 自 己 的 益 處 。 (參 哥 林 多 前 書 13:4 -5； 馬 太 福 音

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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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事 不 可 結 黨，不 可 貪 圖 虛 浮 的 榮 耀 ;只 要 存 心 謙 卑，各 人 看

別 人 比 自 己 強。各 人 不 要 單 顧 自 己 的 事，也 要 顧 別 人 的 事。(腓

立 比 書 2:3-4； 參 馬 太 福 音 7:12， 哥 林 多 前 書 10:24)  

4 . 當 你 需 要 與 人 磋 商 時 ， 暫 停 。  

（ 1 ）（ P ） 準 備 。  

謀 善 的 ， 必 得 慈 愛 和 誠 實 。 (箴 言 14:22)  

（ 2 ）（ A ） 堅 固 彼 此 關 係 。（ 以 斯 帖 記 5 :  1 - 4 ）  

（ 3 ）（ U ） 瞭 解 對 方 的 利 益 。（ 腓 立 比 書 2 :  1 - 4； 撒 母 耳 記 上 2 5

章 ）  

真 正 使 人 產 生 動 機 和 提 高 地 位 的 是 利 益。它 可 能 是 一 個 人 所 關

切 、  渴 望 、 需 要 、 限 制 、 看 重 或 害 怕 的 事 物 。  

(亞 比 該 )俯 伏 在 大 衛 的 腳 前，說 :「 我 主 啊，願 這 罪 歸 我 !

求 你 容 碑 女 向 你 進 言，更 求 你 聽 婢 女 的 話。 … … 我 主 啊，耶 和

華 既  然 阻 止 你 親 手 報 仇 ， 取 流 血 的 罪 ， … … 並 且 在 你 平 生 的

日 子 查 不  出 有 什 麼 過 來 。 … … 到 了 耶 和 華 照 所 應 許 你 的 話 賜

福 與 你，立 你 作 以 色 列 的 玉，那 時 我 主 必 不 致 心 襄 不 安，覺 得

良 心 有 虧 。 」 (撒 母 耳 記 上 25:24 - 31)  

大 衛 對 亞 比 該 說 :「 耶 和 華 — — 以 色 列 的 神 是 應 當 稱 頌

的，因 為 祂 今 日 使 你 來 迎 接 我。你 和 你 的 見 識 也 當 稱 讚 ；因 為

你 今 日 攔 阻 我  親 手 報 仇 、 流 人 的 血 。 我 指 著 阻 止 我 加 害 於 你

的 耶 和 華 一 一 以 色 列  永 生 的 神 起 誓 ， 你 若 不 遠 遠 地 來 迎 接

我，到 明 日 早 晨，凡 屬 拿 八 的 男 丁 必 定 不 留 一 個。」 … …「 我

聽 了 你 的 話 ， 准 了 你 的 情 面 ， 你 可 以 平 平 安 安 地 回 家 吧 ! 」  

(撒 母 耳 記 上 25:32 -35) 

（ 4 ）（ S ） 尋 求 創 意 的 解 決 方 案 。  

將 事 隱 祕 乃 神 的 榮 耀 :將 事 察 清 乃 君 王 的 榮 耀 。 (箴 言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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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客 觀 合 理 地 （ E ） 評 估 解 決 辦 法 。  

但 以 理 對 太 監 長 所 派 管 理 但 以 理 、 哈 拿 尼 雅 、 米 沙 利 、

亞 撒 利 雅 的 委 辦 說 :「 求 你 試 試 僕 人 們 十 天，給 我 們 素 菜 吃 ，

白 水 喝 ， 然 後 看 看 我 們 的 面 貌 和 用 王 膳 那 少 年 人 的 面 貌 ， 就

照 你 所 看 的 待 僕 人 吧 !」 委 辦 便 允 准 他 們 這 件 事 ， 試 看 他 們

十 天 。 過 了 十 天 ， 見 他 們 的 面 貌 比 用 王 膳 的 一 切 少 年 人 更 加

俊 美 肥 胖 。 於 是 委 辦 撤 去 派 他 們 用 的 膳 ， 飲 的 酒 ， 給 他 們 素

菜 吃 。 (但 以 理 書 1:1 -16)  

本 單 元 提 醒 我 們 在 衝 突 發 生 時，不 要 急 著 想 去 找 對 方 磋 商

或 理 論，而 是 要 暫 停 下 來 好 好 想 一 想 該 怎 樣 促 成 雙 贏 或 合 作 性

的 磋 商 。 本 單 元 以 「 暫 停 」 的 五 個 英 文 字 母 PA U S E 作 為 合 作

性 磋 商 的 進 行 步 驟 ， 如 （ 表 4 - 2 ） 所 示 。  

 

（ 表 4 - 2 ： 「 暫 停 （ PA U S E ）」 的 磋 商 步 驟 ）  

P ： P r e p a r e  準 備  作 好 磋 商 前 的 準 備  

A ： A f f i r m  堅 固  以 堅 固 彼 此 關 係 為 考 量  

U ： U n d e r s t a n d  瞭 解  頇 充 份 瞭 解 對 方 的 利 益  

S ： S e a r c h  尋 求  尋 求 創 意 的 解 決 方 案  

E ： E v a l u a t e  評 估  客 觀 合 理 地 評 估 解 決 辦 法  

 

觀 看 D V D 教 學 影 片 後 ， 帶 領 者 邀 請 每 位 組 員 安 靜 默 想 講

員 所 傳 講 的 信 息 ， 並 填 妥 答 案 ； 接 著 讓 每 對 夫 妻 互 相 討 論 本 單

元 所 提 出 的 問 題 ， 然 後 對 著 全 組 成 員 分 享 。  

在 本 單 元 的 問 題 分 享 中，許 多 夫 妻 們 都 對 磋 商 前 所 作 的 準

備 表 達 出 濃 厚 的 興 趣 ， 因 為 這 是 製 造 雙 贏 的 好 方 法 。 在 D V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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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影 片 中 ， 講 員 也 提 到 聖 經 中 一 些 婦 女 ， 在 進 行 磋 商 之 前 常

常 是 預 備 食 物 的 （ 如 ： 亞 比 該 與 以 斯 帖 ） ， 這 使 得 磋 商 的 結 果

可 以 獲 致 順 利 與 圓 滿 。  

本 單 元 無 短 劇 影 片 ， 因 此 ， 在 D V D 教 學 影 片 及 問 題 討 論

之 後 ， 帶 領 者 邀 請 每 對 夫 妻 尌 下 列 問 題 ， 彼 此 分 享 「 你 的 看 法

如 何 ？ 」 ：  

1 . 思 考 一 本 書 或 一 部 電 影 中 的 一 幕 ， 因 某 人 的 了 解 ， 為 別 人 著

想 ， 以 至 於 事 態 發 展 出 乎 意 料 之 外 。 解 釋 為 什 麼 這 段 情 節 是

磋 商 的 一 個 例 子 ？  

2 . 說 出 三 個 你 磋 商 的 基 準 議 題 。 你 通 常 是 競 爭 ， 還 是 合 作 性 的

磋 商 這 類 問 題 ？ 別 人 是 如 何 回 應 的 ？  

3 . 請 想 一 個 你 需 要 和 別 人 磋 商 的 問 題 。 有 哪 些 具 體 的 方 法 可 以

為 你 們 的 討 論 做 準 備 ， 並 堅 固 你 對 對 方 的 尊 重 和 欣 賞 ？  

4 . 尌 同 一 個 或 不 同 的 問 題 ， 描 述 你 和 對 方 各 自 的 立 場 （ 例 如 :

我 丈 夫 想 要 買 輛 新 車 ， 但 我 要 重 新 裝 修 房 子 。 ） 找 出 兩 三 件 你

以 前 沒 想 到 的 ， 可 能 以 對 方 的 立 場 為 基 礎 所 提 供 的 利 益 。 有 沒

有 一 些 創 意 的 方 法 去 滿 足 這 一 部 分 的 利 益 ？  

5 . 如 果 你 和 其 他 成 員 學 習 不 斷 地 尋 求 「 不 單 顧 自 己 的 事 ， 也 顧

別 人 的 事 」，你 們 教 會 的 合 一、效 能 和 見 證 會 有 什 麼 樣 的 改 進 ？  

分 享 「 你 的 看 法 如 何 ？ 」 之 後 ， 帶 領 者 邀 請 每 對 夫 妻 思 考

「 我 的 下 一 步 」的 實 踐 計 劃 ， 然 後 互 相 分 享 代 禱 事 項 並 為 彼 此

禱 告 。 本 單 元 的 「 我 的 下 一 步 」 實 踐 計 劃 是 ：「 如 果 我 能 想 到

我 需 要 饒 恕 的 人 （ 或 過 去 並 沒 有 真 正 饒 恕 的 人 ）， 我 要 到 他 那

裡 去 ， 肯 定 地 給 予 饒 恕 ， 特 別 是 四 個 承 諾 ， 並 說 明 這 是 神 透 過

基 督 饒 恕 我 所 做 的 。 」；「 我 要 開 始 為 加 入 我 們 教 會 的 和 平 事 工

的 事 奉 禱 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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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元 八 ： 以 善 勝 惡  

 

2 0 1 0 年 1 1 月 1 4 日 進 行 本 課 程 的 最 後 一 個 單 元 ： 單 元 八 。

本 單 元 的 主 題 為 「 以 善 勝 惡 」 ， 屬 於 本 課 程 4 G 原 則 的 第 四 項

原 則 「 前 去 談 和 （ G o  a n d  B e  R e c o n c i e d ） 」 ： 「 我 要 如 何 向 人

彰 顯 神 的 饒 恕 ， 並 鼓 勵 人 採 取 合 理 的 解 決 之 道 ？ 」  

本 單 元 的 背 誦 金 句 為 羅 馬 書 1 2： 2 0 - 2 1：「 所 以 ， 你 的 仇 敵

若 餓 了 ， 尌 給 他 吃 ， 若 渴 了 ， 尌 給 他 喝 ； 因 為 你 這 樣 行 尌 是 把

炭 火 堆 在 他 的 頭 上 。 你 不 可 為 惡 所 勝 ， 反 要 以 善 勝 惡 。 」 其 主

要 原 則 在 於 提 醒 我 們 ， 在 衝 突 中 能 夠 「 以 善 勝 惡 」 的 人 ， 才 是

真 正 蒙 福 的 ， 尌 如 馬 太 福 音 5 :  9 所 說 的 ：「 使 人 和 睦 的 人 有 福

了 ！ 因 為 他 們 必 稱 為 神 的 兒 子 。 」  

本 單 元 所 配 合 閱 讀 之 進 度 為《 我 們 和 好 吧 ！ 》2 9 8 - 3 1 4 頁 ，

及 選 擇 閱 讀 本 書 3 1 5 - 3 2 3 頁 。  

破 冰 及 單 元 簡 介 之 後 ， 隨 即 播 放 D V D 教 學 影 片 ， 帶 領 者

提 醒 組 員 留 意 觀 賞 ， 並 為 本 單 元 所 提 供 的 填 空 問 題 作 答 。 本 單

元 所 提 供 的 填 空 問 題 如 下 （ 劃 底 線 粗 體 字 ） ：  

1 . 我 們 有 屬 神 的 武 器 。  

因 為 我 們 雖 然 在 血 氣 中 行 事 ， 卻 不 憑 著 血 氣 爭 戰 。 我 們 爭 戰

的 兵 器 本 不 是 屬 血 氣 的 ， 乃 是 在 神 面 前 有 能 力 ， 可 以 攻 破 堅

固 的 營 壘 ， 將 各 樣 的 計 謀 ， 各 樣 攔 阻 人 認 識 神 的 那 些 自 高 之

事，一 概 攻 破 了，又 將 人 所 有 的 心 意 奪 回，使 他 都 順 服 基 督 。

(哥 林 多 後 書 10:3-5)  

2 . 控 制 自 己 的 舌 頭 。  

逼 迫 你 們 的，要 給 他 們 祝 福 ；只 要 祝 福，不 可 咒 詛。 (羅 馬 書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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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尋 求 敬 虔 人 的 忠 告 ， 並 且 聽 從 他 們 ！   

與 喜 樂 的 人 要 同 樂 ： 與 哀 哭 的 人 要 同 哭 。 要 彼 此 同 心 ； 不 要

志 氣 高 大，倒 要 俯 就 卑 微 的 人。不 要 自 以 為 聰 明。(羅 馬 書 12: 

15-16) 

4 . 持 續 行 善 。  

眾 人 以 為 美 的 事 要 留 心 去 做 。 (羅 馬 書 12:17； 參 見 彼 得 前 書

2:12、 15； 3:15- 16； 撒 母 耳 記 上 24:16 - 20)  

5 . 暸 解 自 己 的 局 限 。  

若 是 能 行 ， 總 要 盡 力 與 眾 人 和 睦 。 親 愛 的 弟 兄 ， 不 要 自 己 伸

冤 ， 寧 可 讓 步 ， 聽 憑 主 怒 ； 因 為 經 上 記 著 ：「 主 說 ：『 伸 冤 在

我 ， 我 必 報 應 。 』」  (羅 馬 書 12:18 - 19)  

6 . 使 用 終 極 武 器 ： 主 動 的 、 專 注 的 愛 。  

所 以 ，「 你 的 仇 敵 若 餓 了 ， 就 給 他 吃 ， 若 渴 了 ， 就 給 他 喝 ； 因

為 你 這 樣 行 就 是 把 炭 火 堆 在 他 的 頭 上 。 」 你 不 可 為 惡 所 勝 ，

反 要 以 善 勝 惡 。  (羅 馬 書 12:20 - 21 )  

（ 1 ） 保 護 你 免 受 自 己 的 苦 毒 和 怨 恨 。   

（ 2 ） 或 許 可 以 幫 助 對 方 悔 改 。  

本 單 元 藉 著 哥 林 多 後 書 1 0 : 3 - 5 提 醒 我 們，當 我 們 用 盡 各 種

方 法 詴 圖 要 去 化 解 衝 突 ， 而 仍 無 法 解 決 時 ， 尌 要 以 屬 靈 的 方 式

來 解 決，因 為 我 們 擁 有 五 項 屬 神 的 武 器，這 是 從 羅 馬 書 1 2 : 1 4 - 2 1

引 伸 出 來 的 ， 如 （ 表 4 - 3 ）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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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 3 ： 面 對 衝 突 的 五 項 屬 神 武 器 ）  

屬 神 的 武 器  參 考 經 文  

1  控 制 自 己 的 舌 頭  羅 馬 書 1 2 : 1 4  

2  尋 求 敬 虔 的 忠 告  羅 馬 書 1 2 :  1 5 - 1 6  

3  持 續 不 斷 的 行 善  羅 馬 書 1 2 : 1 7  

4  暸 解 自 己 的 局 限  羅 馬 書 1 2 : 1 8 - 1 9  

5  主 動 專 注 的 仁 愛  羅 馬 書 1 2 : 2 0 - 2 1  

 

觀 看 D V D 教 學 影 片 後 ， 帶 領 者 邀 請 每 位 組 員 安 靜 默 想 講

員 所 傳 講 的 信 息 ， 並 填 妥 答 案 ； 接 著 讓 每 對 夫 妻 互 相 討 論 本 單

元 所 提 出 的 問 題 ， 然 後 對 著 全 組 成 員 分 享 。  

在 本 單 元 的 問 題 分 享 中，多 數 夫 妻 分 享 他 們 都 有 一 個 不 容

易 對 付 的 惡 鄰 居 ， 雖 然 用 盡 各 種 方 法 詴 圖 想 去 溝 通 ， 卻 仍 舊 沒

有 效 用 ， 他 們 只 好 交 給 神 求 神 為 他 們 伸 冤 了 。  

在 D V D 教 學 影 片 及 問 題 討 論 之 後 ， 讓 夫 妻 們 一 起 觀 賞 短

劇 影 片《 寧 願 受 冤 》。本 片 描 述 一 位 律 師 和 他 顧 客 之 間 的 對 話 ，

以 耶 穌 基 督 甘 願 為 世 人 而 死 的 例 子，說 明 人 在 面 對 衝 突 時 選 擇

寧 願 受 冤 的 方 式 ， 終 將 贏 得 對 方 真 心 的 降 服 。  

看 過 短 劇 影 片 之 後 ， 帶 領 者 邀 請 每 對 夫 妻 尌 下 列 問 題 ， 彼

此 分 享 「 你 的 看 法 如 何 ？ 」 ：  

1 . 觀 看 短 劇 《 寧 願 受 冤 》（ 這 是 一 位 律 師 和 他 顧 客 之 間 的 對 話 ） 

描 述 一 次 你 看 見 的 基 督 徒 的 行 事 與 聖 經 教 導 如 此 一 致 ， 於 世

界 又 如 此 不 同 ， 以 至 於 讓 別 人 感 到 困 惑 和 驚 奇 。  

2 . 描 述 一 次 你 面 對 一 個 漫 長 而 又 艱 難 的 衝 突 ， 至 終 放 棄 聖 經 的

原 則 ， 改 用 世 界 的 方 法 ， 詴 圖 得 到 你 所 要 的 。 結 果 如 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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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在 那 個 情 形 下 ， 你 可 以 使 用 哪 一 個 屬 靈 武 器 或 使 人 和 睦 的 原

則 ， 結 果 更 能 榮 耀 神 、 服 事 人 及 成 長 像 基 督 ？  

4 . 描 述 一 次 你 或 你 的 教 會 會 友 在 一 次 衝 突 中 ， 即 使 面 對 極 大 的

詴 探 ， 想 要 放 棄 神 的 方 法 ， 改 用 世 界 制 勝 的 利 器 ， 但 仍 堅 持

下 去 的 事 例 。 別 人 的 反 應 如 何 ？ 這 樣 的 行 為 是 如 何 榮 耀 神

的 ？  

5 . 描 述 一 次 你 或 其 他 人 按 照 羅 馬 書 1 2 : 2 0 - 2 1 節 所 教 導 的 對 待

敵 人 的 事 例 （ 你 的 仇 敵 若 餓 了 … … ）。 這 種 行 為 如 何 影 響 別

人 ？ 如 何 榮 耀 神 ？  

分 享 「 你 的 看 法 如 何 ？ 」 之 後 ， 帶 領 者 邀 請 每 對 夫 妻 思 考

「 我 的 下 一 步 」的 實 踐 計 劃 ， 然 後 互 相 分 享 代 禱 事 項 並 為 彼 此

禱 告 。 本 單 元 的 「 我 的 下 一 步 」 實 踐 計 劃 是 ： 「 求 神 讓 我 想 起

一 位 特 別 難 相 處 、 已 不 抱 希 望 而 放 棄 的 人 。 我 要 寫 一 個 計 畫 ，

運 用 本 單 元 所 學 的 六 個 原 則 ， 來 處 理 這 個 衝 突 。 」  

由 於 本 單 元 是 整 個 課 程 的 結 束，因 此 也 在 課 後 讓 每 一 位 學

員 完 成 D A S 後 測 問 卷 。 後 測 問 卷 與 前 測 問 卷 的 題 目 是 完 全 一

樣 的 ， 只 是 增 加 了 四 項 個 人 的 基 本 資 料 ， 包 括 ： 性 別 、 年 齡 、

結 婚 年 數、子 女 數；以 及 兩 項 參 與 本 課 程 學 習 之 後 的 感 言：「 我

在 參 與 本 課 程 學 習 之 後 的 感 受 、 心 得 及 收 獲 」、「 我 發 現 我 們 夫

妻 參 與 本 課 程 的 學 習 之 後 ， 在 關 係 的 成 長 及 和 睦 的 學 習 上 ， 有

以 下 顯 著 的 改 變 。 」（ 有 關 各 位 學 員 所 分 享 的 課 後 感 言 ， 節 錄

於 附 錄 七 。 ）  

在 本 單 元 的 末 了 ， 還 有 一 段 約 五 分 鐘 的 謝 懇 德 結 束 致 詞 ，

提 醒 我 們 ： 學 習 接 近 尾 聲 了 ， 實 際 經 驗 告 訴 我 ， 我 會 忘 掉 許 多

所 學 的 。 因 此 ， 我 要 思 想 下 面 幾 頁 所 列 的 選 項 ， 制 定 一 個 和 平

使 者 成 長 及 事 奉 的 長 遠 計 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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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步 ： 繼 續 學 習 並 應 用 所 學  

 

如 果 你 還 沒 讀 《 我 們 和 好 吧 ！ 》 這 本 書 ， 請 讀 吧 。 這 本 書

是 以 聖 經 為 本 的 基 礎 資 料，任 何 與 此 主 題 有 關 的 學 習 都 包 括 在

其 中 。  

請 上 網 站 w w w. P e a c e m a k e r. n e t 索 取 免 費 資 料，如：每 週 靈

修 資 料 （ P e a c e M e a l  e - d e v o t i o n a l ） 以 及 和 平 使 者 雜 誌 。 這 些 資

料 會 激 發 你 成 為 一 名 和 平 使 者 。  

當 你 上 我 們 的 網 頁 時，請 瀏 覽 我 們 所 提 供 的 其 他 和 平 使 者

資 料 ——婚 姻 、 婦 女 、 孩 子 、 商 業 、 牧 師 等 等 。  

繼 續 將 與 人 和 睦 的 原 則 運 用 在 你 日 常 生 活 中 ， 例 如 ：  

（ 1 ） 列 出 兩 個 你 從 課 程 中 學 到 的 與 人 和 睦 的 技 巧 ， 並 且 那 是

你 最 想 在 未 來 三 個 月 裡 改 進 的 技 巧 。  

（ 2 ） 將 你 的 單 子 與 兩 位 你 最 親 近 的 朋 友 分 享 。 請 他 們 為 你 禱

告 ， 並 定 期 詢 問 你 的 進 展 。 每 天 禱 告 求 神 賜 你 機 會 訓 練

這 些 技 巧 ， 並 記 下 進 展 筆 記 。  

（ 3 ）寫 下 一 兩 位 你 希 望 與 他 們 解 決 衝 突 或 更 徹 底 和 好 的 人 名

（ 或 許 可 以 使 用 以 上 所 列 的 技 巧 練 習 ）  

（ 4 ） 使 用 和 平 使 者 練 習 手 冊 （ 可 透 過 和 平 使 者 書 坊

w w w. P e a c e m a k e r.  n e t 獲 取 ），制 定 一 份 具 體 的 和 好 計 畫。 

（ 5 ）與 一 位 願 為 你 禱 告、鼓 勵 你 的 親 近 的 朋 友 分 享 你 的 計 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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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步 ： 分 享 神 在 你 生 命 中 做 的 工  

 

聖 經 中 ， 和 好 總 是 慶 祝 的 一 個 理 由 。 一 個 罪 人 悔 改 ， 在 天

上 也 要 這 樣 為 他 歡 喜 （ 路 加 福 音 1 5： 7 ）。 還

記 得 浪 子 的 父 親 ， 當 兒 子 悔 改 的 時 候 ， 他 設

宴 慶 祝 的 事 嗎 ？ （ 參 路 加 褔 音 1 5 ： 2 0 - 2 4 ）  

也 許 在 學 習 的 過 程 中 ， 你 有 一 次 戲 劇 化 的 和 好 經 歷 ； 或 許

神 只 是 簡 單 地 用 這 些 資 料 改 變 你 的 心 。 不 管 是 何 者 ， 都 是 神 恩

典 的 重 要 證 據 。 像 聖 經 中 舉 的 例 子 那 樣 ， 與 別 人 一 起 慶 祝 分

享 ！ 以 下 是 慶 祝 的 幾 點 建 議 ：  

（ 1 ） 為 慶 祝 神 在 你 們 當 中 的 作 為 舉 行 一 次 特 殊 小 組 聚 會 。 把

你 們 的 家 人 請 來 ， 甚 至 還 可 以 請 組 員 邀 請 那 些 與 其 復 和

的 人 。 讓 每 人 都 有 足 夠 的 時 間 分 享 神 在 他 們 身 上 所 做 的

工 ， 以 此 作 為 學 習 的 結 果 。   

（ 2 ） 與 你 的 家 人 和 朋 友 分 享 你 所 學 到 的 。   

（ 3 ） 把 你 的 故 事 告 訴 牧 師 ， 以 此 鼓 勵 他 。 或 許 也 合 適 在 整 個

教 會 分 享 。  

（ 4 ） 把 你 的 故 事 寫 下 來 ， 寄 給 和 平 使 者 事 工 團 隊 ：  

t e s t i m o n i e s @ P e a c e m a k e r. n e t。（ 你 也 可 在 網 上 閱 讀 別 人 的

故 事 ， w w w. P e a c e m a k e r. n e t / t e s t i m o n i e s 。 ）  

其 他 人 每 天 也 在 為 維 護 和 睦 而 掙 扎，當 他 們 聽 到 神 如 何 幫

助 你 活 出 褔 音 的 生 命 時 ， 他 們 會 受 到 鼓 勵 ， 繼 續 追 求 活 出 同 樣

的 生 命 。 所 以 ， 不 要 將 你 的 故 事 藏 起 來 ， 請 你 與 人 分 享 ！  

 

 

 

聖經中，和好總是

慶祝的一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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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步 ： 教 導 別 人 和 睦  

 

要 想 真 正 弄 懂 一 樣 東 西 ， 最 好 的 方 法 是 教 別 人 。 這 裡 列 了

幾 個 簡 單 的 方 法 ：  

（ 1 ） 請 一 兩 位 朋 友 出 去 喝 咖 啡 或 吃 午 餐 ， 照 著 這 本 手 冊 的 重

點 或 和 平 使 者 的 折 頁 ， 給 他 們 講 解 和 陸 的 基 本 原 則 。   

（ 2 ） 使 用 《 小 小 和 平 使 者 》 教 材 向 你 的 孩 子 、 教 會 裡 的 孩 子

或 鄰 居 的 孩 子 教 導 和 睦 。  

（ 3 ） 志 願 在 你 的 教 會 、 社 區 或 工 作 場 所 帶 領 一 個 小 組 ， 進 行

這 樣 的 和 平 使 者 學 習 。  

 

第 四 步 ： 考 慮 成 為 你 們 教 會 和 平 使 者 團 隊 的 一 份 子  

 

講 得 再 好 ， 最 終 也 會 忘 掉 。 所 以 ， 如 果 五 年 後 ， 使 人 和 睦

要 成 為 你 們 教 會 的 重 要 事 工 ， 那 麼 ， 今 天 尌 要 建 立 和 平 使 者 團

隊 。 尌 像 貴 教 會 的 其 他 事 工 （ 例 如 ： 傳 褔 音 、 差 傳 、 兒 童 事 工

等 等 ） 一 樣 ， 除 牧 師 外 ， 要 有 人 負 責 ， 把 這 項 事 工 推 動 下 去 。

也 許 你 尌 是 其 中 一 員 ！ 團 隊 會 為 你 提 供 以 下 機 會 ：  

追 求 和 平 使 者 的 進 深 培 訓 （ 例 如 ： 衝 突 的 指 導 / 斡 旋 ， 基

督 徒 調 解 員 執 照 ）， 參 加 和 平 使 者 年 會 。  

教 導 新 會 友 、 差 傳 團 隊 、 訂 婚 的        

情 侶 ， 及 教 會 裡 任 何 未 出 席 這 次 學 習 的

人 ， 教 導 他 們 作 和 平 使 者 。   

陪 伴 及 協 助 教 會 裡 正 處 於 衝 突 中

的 會 友 ， 提 供 你 所 學 的 原 則 及 技 巧 來 輔 導 他 們 。  

 

如果五年後，使人和睦 

要成為你們教會的一部

分，那麼，今天就要建立

和平使者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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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 祝 分 享 會  

 

本 課 程 建 議 我 們 在 完 成 整 個 課 程 後，可 以 舉 辦 一 次 慶 祝 分

享 會 ， 邀 請 每 位 參 與 本 課 程 的 學 員 ， 分 享 神 在 他 們 身 上 所 做 的

工 ， 以 及 他 們 經 由 本 課 程 所 學 習 到 的 功 課 。  

筆 者 遂 於 2 0 1 0 年 1 1 月 2 8 日 舉 辦 了 一 次 慶 祝 分 享 會 （ 參

閱 ： 附 錄 五 ）。 會 中 除 了 為 本 課 程 能 順 利 完 成 向 神 獻 上 感 恩 之

外，也 讓 每 對 夫 妻 有 機 會 再 次 分 享 他 們 透 過 本 課 程 的 學 習 與 獲

得 。（ 每 對 夫 妻 所 分 享 的 內 容 ， 與 先 前 在 後 測 問 卷 中 讓 每 對 夫

妻 寫 的 課 後 感 言 ， 一 併 節 錄 於 附 錄 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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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研 究 成 果  

 

本 課 程 結 束 後 ， 隨 即 讓 每 位 參 與 本 課 程 的 學 員 ， 完 成 D A S

後 測 問 卷 （ 參 ： 附 錄 六 ） ， 並 著 手 進 行 D A S 前 、 後 測 問 卷 的

評 估 報 告 ， 以 觀 察 受 測 者 透 過 本 課 程 的 學 習 前 後 ， 對 於 夫 妻 關

係 之 調 適 度 的 影 響 。  

本 章 所 作 的 評 估 報 告 將 依 據 「 夫 妻 調 適 度 量 表 （ D y a d i c  

A d j u s t m e n t  S c a l e）」中 所 包 含 之 四 組 次 量 表（ S u b s c a l e s ）， 即 ：

「 夫 妻 的 一 致 性 量 表 （ D y a d i c  C o n s e n s u s  S u b s c a l e s ）」、「 夫 妻

的 滿 意 度 量 表（ D y a d i c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S u b s c a l e s ）」、「 夫 妻 的 親 密

性 量 表 （ D y a d i c  C o h e s i o n  S u b s c a l e s ）」、「 夫 妻 的 示 愛 度 量 表

（ A f f e c t i o n a l  E x p r e s s i o n  S u b s c a l e s ）」， 進 行 前 、 後 測 的 觀 察 、

比 較 與 分 析 ， 以 瞭 解 每 對 夫 妻 在 經 過 本 課 程 的 學 習 之 後 ， 是 否

更 加 願 意 主 動 處 理 彼 此 間 的 衝 突 ， 並 改 善 夫 妻 關 係 的 調 適 度 。 

 

第 一 節  受 測 者 基 本 資 料  

 

在 十 四 位 受 測 者 中 ， 由 於 是 七 對 夫 妻 所 組 成 的 ， 因 此 在 性

別 方 面 ， 男 性 與 女 性 各 有 七 位 ； 年 齡 分 佈 情 形 ： 4 6 - 5 0 歲 者 有

七 位 、 5 1 - 5 5 歲 者 有 五 位 、 6 1 歲 以 上 者 有 二 位 ； 結 婚 年 數 分 佈

情 形 ： 婚 齡 1 1 - 1 5 年 者 有 二 位 、 婚 齡 1 6 - 2 0 年 者 有 二 位 、 婚 齡

2 1 - 2 5 年 者 有 八 位、婚 齡 2 5 年 以 上 者 有 二 位；子 女 數 分 佈 情 形：

無 子 女 者 有 二 位 、 一 個 子 女 者 有 八 位 、 二 個 子 女 者 有 二 位 、 三

個 子 女 者 有 二 位 。（ 表 5 - 1 ） 所 示 為 「 受 測 者 基 本 資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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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 1 ： 受 測 者 基 本 資 料 ）  

分 佈 情 形  個 數  圖 表  

年 齡  

4 6 - 5 0 歲  7  
年齡

年齡

61歲以上51-55歲46-50歲

次
數

8

6

4

2

0

 

5 1 - 5 5 歲  5  

6 1 歲 以 上  2  

結 婚 年 數  

1 1 - 1 5 年  2  結婚年數

結婚年數

25年以上21-25年16-20年11-15年

次
數

10

8

6

4

2

0

 

1 6 - 2 0 年  2  

2 1 - 2 5 年  8  

2 5 年 以 上  2  

子 女 數  

無 子 女  2  子女數

子女數

3人2人1人無

次
數

10

8

6

4

2

0

 

一 個 子 女  8  

二 個 子 女  2  

三 個 子 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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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研 究 方 法 ， 對 於 問 卷 的 處 理 方 式 ， 乃 採 「 單 組 前 測 、 後

測 設 計 」 1  的 實 驗 方 式 進 行 。 以 下 將 針 對 「 夫 妻 調 適 度 量 表 」

以 及 其 所 包 含 之 四 組 次 量 表 ：「 夫 妻 的 一 致 性 量 表 」、「 夫 妻 的

滿 意 度 量 表 」、「 夫 妻 的 親 密 性 量 表 」及「 夫 妻 的 示 愛 度 量 表 」，

逐 一 進 行 評 估 與 說 明 。  

 

第 二 節  夫 妻 的 一 致 性 量 表  

 

夫 妻 一 致 性 量 表 所 顯 示 的 意 義，乃 是 指 夫 妻 間 意 見 一 致 的

程 度 。 這 對 於 夫 妻 是 否 願 意 主 動 處 理 彼 此 間 的 衝 突 ， 存 在 著 甚

麼 樣 的 關 係 ？   

本 文 將 從 「 夫 妻 一 致 性 量 表 」 、 「 夫 妻 一 致 性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 、 「 各 別 夫 妻 於 一 致 性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 、 「 各 別 夫 妻

於 一 致 性 量 表 」 以 及 「 影 響 夫 妻 一 致 性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的 因

素 」… … 等 方 面 進 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與 分 析 ， 以 瞭 解 夫 妻 間 意 見

一 致 的 程 度，對 於 夫 妻 是 否 願 意 主 動 處 理 彼 此 間 的 衝 突 具 有 何

種 關 聯 的 存 在 。  

一 、 夫 妻 一 致 性 量 表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經 由 S P S S （ S t a t i s t i c a l  P a c k a g e  f o r  S o c i a l  S c i e n c e ） 統 計

軟 體 2 ， 針 對 夫 妻 一 致 性 量 表 前 、 後 測 之 結 果 ， 採 「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 的 方 式 。 顯 示 受 測 者 透 過 本 課 程 的 學 習 之 後 ， 在 「 夫

妻 一 致 性 量 表 」 的 表 現 上 有 極 顯 著 的 改 變 （ ＊ ＊ ＊ p < 0 . 0 0 1 ）。

見 （ 表 5 - 2 ）：  

                                                 
1
 簡 春 安 、 鄒 平 儀 ，《 社 會 工 作 研 究 法 》（ 台 北 ： 巨 流 圖 書 公 司 ， 1 9 9 8 年 ），

2 3 9 。  
2
 S p s s  f o r  w i n d o w s  1 0 . 0 . 7 C ,  C D - R O M ,  2 0 0 0 年 5 月 1 日 標 準 版 （ S p s s  I n c .  

1 9 8 9 - 1 9 9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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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 2 ： 夫 妻 一 致 性 量 表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  

 

在 十 四 位 受 測 者 中 ， 夫 妻 間 意 見 一 致 的 程 度 ， 在 本 課 程 學

習 前 的 平 均 值 是 4 5 . 2 1 ， 在 本 課 程 學 習 後 則 提 高 為 5 1 . 5 0 ， 足 見

本 課 程 對 夫 妻 意 見 達 到 一 致 的 程 度 ， 具 有 顯 著 的 果 效 。 見 （ 表

5 - 3 ）：  

（ 表 5 - 3 ： 夫 妻 一 致 性 量 表 成 對 樣 本 統 計 量 ）  

 

二 、 夫 妻 一 致 性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經 由 S P S S 統 計 軟 體 ， 針 對 夫 妻 一 致 性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 後 測 之 結 果 ， 採 「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 的 方 式 ， 顯 示 如 （ 表

5 - 4 ）：  

 

 

 

 

 

成對樣本統計量

45.21 14 4.74 1.27
51.50 14 7.27 1.94

夫妻一致性
夫妻一致性

成
對 1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

標準誤

成對樣本檢定

-6.29 4.89 1.31 -9.11 -3.46 -4.810 13 .000夫妻一致性 - 夫妻一致性成對 1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
標準誤 下界 上界

差異的 95% 信賴區間

成對變數差異

t 自由度 顯著性 (雙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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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 4 ： 夫 妻 一 致 性 量 表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成 對 樣 本 檢 定 ）  

 

在 十 四 位 受 測 者 中 ， 夫 妻 間 在 「 處 理 家 庭 財 務 」 、 「 休

閒 活 動 事 宜 」 、 「 宗 教 事 宜 」 、 「 對 待 朋 友 的 方 式 」 、 「 常

規 ( 正 確 或 合 宜 的 行 為 ) 」 、 「 人 生 哲 學 」 、 「 與 父 母 或 親 家 交

往 的 方 式 」 、 「 目 的 、 目 標 及 認 為 是 重 要 的 事 情 」 、 「 花 時

間 在 一 起 」 、 「 作 重 大 的 決 定 」 、 「 家 務 」 、 「 休 閒 時 間 的

興 趣 和 活 動 」 、 「 人 生 規 劃 的 抉 擇 」 … … 等 十 三 項 議 題 中 ，

其 意 見 一 致 的 程 度 ， 見 （ 表 5 - 5 ） ：  

 

 

 

成對樣本檢定

-.36 1.01 .27 -.94 .22 -1.325 13 .208

-.43 .76 .20 -.87 7.89E-03 -2.121 13 .054

-.57 .94 .25 -1.11 -3.01E-02 -2.280 13 .040

-.36 .50 .13 -.64 -7.00E-02 -2.687 13 .019

-.29 .73 .19 -.71 .13 -1.472 13 .165

-.36 .50 .13 -.64 -7.00E-02 -2.687 13 .019

-.71 .61 .16 -1.07 -.36 -4.372 13 .001

-.50 .65 .17 -.88 -.12 -2.876 13 .013

-.57 .85 .23 -1.06 -7.97E-02 -2.511 13 .026

-.36 .74 .20 -.79 7.30E-02 -1.794 13 .096

-.36 1.01 .27 -.94 .22 -1.325 13 .208

-.57 .76 .20 -1.01 -.13 -2.828 13 .014

-.86 .95 .25 -1.41 -.31 -3.379 13 .005

處理家庭財務 - 處理家庭財
務

成對 1

休閒活動事宜 - 休閒活動事
宜

成對 2

宗教事宜 - 宗教事宜成對 3
對待朋友的方式 - 對待朋友
的方式

成對 4

常規(正確或合宜的行為) - 
常規(正確或合宜的行為)

成對 5

人生哲學 - 人生哲學成對 6
與父母或親家交往的方式 - 
與父母或親家交往的方式

成對 7

目的、目標及認為是重要
的事情 - 目的、目標及認為
是重要的事情

成對 8

花時間在一起 - 花時間在一
起

成對 9

作重大的決定 - 作重大的決
定

成對 10

家務 - 家務成對 11
休閒時間的興趣和活動 - 休
閒時間的興趣和活動

成對 12

人生規劃的抉擇 - 人生規劃
的抉擇

成對 13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

標準誤 下界 上界
差異的 95% 信賴區間

成對變數差異

t 自由度 顯著性 (雙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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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 5 ： 夫 妻 一 致 性 量 表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成 對 樣 本 統 計 量 ）  

 

為 了 清 楚 顯 示 夫 妻 於 一 致 性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 以 折 線 圖 的 方 式 呈 現 於 （ 圖 5 - 1 ） 。   

透 過 折 線 圖 的 呈 現 ， 更 能 清 楚 發 現 ， 夫 妻 經 由 本 課 程 的

學 習 之 後 ， 在 夫 妻 一 致 性 量 表 中 的 十 三 項 議 題 ， 都 顯 示 有 進 步

的 情 形 。 其 中 尤 以 「 與 父 母 或 親 家 交 往 的 方 式 」 3 及 「 人 生 規

劃 的 抉 擇 」 4
 這 二 項 的 進 步 情 形 最 為 明 顯 ； 進 步 情 形 比 較 不 明

顯 的 項 目 則 有 「 處 理 家 庭 財 務 」 及 「 家 務 」 這 二 項 5 。  

                                                 
3
 顯 著 性 為 0 . 0 0 1 ， 有 極 顯 著 的 改 變 ： ＊ ＊ ＊ p < 0 . 0 0 1 。  

4
 顯 著 性 為 0 . 0 0 5 ， 有 非 常 顯 著 的 改 變 ： ＊ ＊ p < 0 . 0 1 。  

5
 顯 著 性 皆 為 0 . 2 0 8 ， 不 顯 著 ： p ＞ 0 . 1 。  

成對樣本統計量

3.71 14 .83 .22
4.07 14 .73 .20
3.86 14 .77 .21
4.29 14 .61 .16
3.64 14 1.28 .34
4.21 14 .89 .24
3.36 14 .74 .20
3.71 14 .73 .19
3.71 14 .83 .22
4.00 14 .68 .18
3.36 14 .63 .17
3.71 14 .73 .19
3.36 14 .74 .20
4.07 14 .73 .20

3.50 14 .65 .17

4.00 14 .88 .23

3.43 14 .76 .20
4.00 14 .68 .18
3.64 14 .63 .17
4.00 14 .78 .21
3.14 14 1.17 .31
3.50 14 .94 .25
3.21 14 .43 .11
3.79 14 .70 .19
3.29 14 .47 .13
4.14 14 .86 .23

處理家庭財務
處理家庭財務

成對
1

休閒活動事宜
休閒活動事宜

成對
2

宗教事宜
宗教事宜

成對
3

對待朋友的方式
對待朋友的方式

成對
4

常規(正確或合宜的行為)
常規(正確或合宜的行為)

成對
5

人生哲學
人生哲學

成對
6

與父母或親家交往的方式
與父母或親家交往的方式

成對
7

目的、目標及認為是重要
的事情
目的、目標及認為是重要
的事情

成對
8

花時間在一起
花時間在一起

成對
9

作重大的決定
作重大的決定

成對
10

家務
家務

成對
11

休閒時間的興趣和活動
休閒時間的興趣和活動

成對
12

人生規劃的抉擇
人生規劃的抉擇

成對
13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

標準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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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 - 1 ： 夫 妻 一 致 性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  

 

在 本 論 文 第 二 章 有 關 夫 妻 衝 突 的 文 獻 探 討 中，曾 提 及 夫 妻

間 的 衝 突 通 常 是 因 為「 財 務 問 題 」、「 床 笫 性 事 」、「 誰 作 決 定 」、

「 時 間 分 配 」、「 價 值 衡 量 」、「 教 養 孩 子 」、「 親 職 責 任 」、「 姻 親

關 係 」、「 家 務 處 理 」、「 情 緒 反 應 」等 十 個 層 面 的 問 題 而 引 發 的 。

而 衝 突 之 所 以 無 法 獲 得 妥 善 的 解 決，又 是 因 為 衝 突 雙 方 不 肯 主

動 面 對 而 造 成 的 。 透 過 本 課 程 的 學 習 之 後 ， 夫 妻 能 夠 在 經 常 引

發 衝 突 的 問 題 上 達 成 意 見 的 一 致 ， 足 見 雙 方 已 經 願 意 放 下 自

己 、 採 取 主 動 的 態 度 去 面 對 彼 此 間 的 衝 突 。 這 就 證 明 了 夫 妻 間

意 見 達 成 一 致 的 程 度，對 於 夫 妻 是 否 願 意 主 動 處 理 彼 此 間 的 衝

突 具 有 積 極 正 面 的 關 聯 存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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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各 別 夫 妻 於 一 致 性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為 了 瞭 解 各 別 夫 妻 於 一 致 性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之 差 異，本 文

將 針 對 各 別 夫 妻 於 一 致 性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之 前 後 測 結 果 逐 一

作 比 較 。 為 便 於 區 別 起 見 ， 筆 者 將 受 測 之 七 對 夫 妻 分 別 標 以

“ A ” 、 “ B ” 、 “ C ” 、 “ D ” 、 “ E ” 、 “ F ” 、 “ G ” 等 七 個

代 號 ； 而 “ A 1 ” 即 代 表 「 夫 妻 A 」 的 丈 夫 ， “ A 2 ” 即 代 表 「 夫

妻 A 」 的 妻 子 ， 依 此 類 推 … … 。  

 

1 . 夫 妻 A 於 一 致 性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夫 妻 A 於 一 致 性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結 果，以 折

線 圖 的 方 式 顯 示 於 （ 圖 5 - 2 ） 。  

（ 圖 5 - 2： 夫 妻 A 於 一 致 性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 

 

 



129 

 

夫 妻 A 中 的 丈 夫 （ 即 A 1 ） 在 「 目 的 、 目 標 及 認 為 是 重 要

的 事 情 」、「 作 重 大 的 決 定 」、「 休 閒 時 間 的 興 趣 和 活 動 」 及 「 人

生 規 劃 的 抉 擇 」等 四 項 議 題 上 ， 其 後 測 的 數 值 竟 然 比 前 測 的 數

值 還 低 。 這 是 違 乎 常 理 的 ， 顯 見 A 1 似 乎 存 著 抗 拒 的 心 在 為 後

測 問 卷 作 答 。  

經 筆 者 進 一 步 瞭 解 之 後，發 現 夫 妻 A 的 關 係 確 實 出 現 了 問

題 ， A 1 因 而 以 抗 拒 的 方 式 來 表 達 他 心 中 對 A 2 的 不 滿 ， 特 別 是

在 「 目 的 、 目 標 及 認 為 是 重 要 的 事 情 」、「 作 重 大 的 決 定 」、「 休

閒 時 間 的 興 趣 和 活 動 」 及 「 人 生 規 劃 的 抉 擇 」 等 四 項 議 題 上 ，

顯 示 A 1 較 難 感 受 到 與 A 2 之 間 在 意 見 上 達 成 一 致 的 期 望 。  

 

A 1 在 參 與 本 課 程 學 習 之 後 的 感 言 中 提 到 ：  

夫 妻 畢 竟 有 二 個 人 ， 還 是 雙 方 有 同 樣 的 程 度 、 努

力 ， 才 能 真 正 突 破 瓶 頸 、 更 上 一 層 樓 。 就 像 跳 雙 人 舞

一 樣 ， 要 一 起 配 合 才 能 把 舞 跳 好 ！ 6 

 

A 2 在 參 與 本 課 程 學 習 之 後 的 感 言 中 提 到 ：  

參 與 這 次 課 程 最 大 的 收 獲，應 該 是 有 機 會 和 先 生

一 起 學 習 成 長。忙 碌 的 社 會，要 和 先 生 有 一 個 單 獨 的

時 間 本 來 就 不 是 一 件 容 易 的 事。這 是 我 們 結 婚 以 來 第

一 次 有 機 會 坐 在 一 起 分 享 、 溝 通 ， 這 是 一 個 具 有 聯

誼 、 分 享 、 學 習 、 溫 馨 的 聚 會 。 藉 著 課 程 、 聖 經 的 教

導 、 和 每 對 夫 婦 的 分 享 ， 讓 我 們 更 懂 得 如 何 相 處 。 7 

 

                                                 
6
 參 閱 ：（ 附 錄 七 ： 學 員 課 後 感 言 ）。  

7
 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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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夫 妻 B 於 一 致 性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夫 妻 B 於 一 致 性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結 果，以 折

線 圖 的 方 式 顯 示 於 （ 圖 5 - 3 ） ：   

（ 圖 5 - 3：夫 妻 B 於 一 致 性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 

 

夫 妻 B 在「 與 父 母 或 親 家 交 往 的 方 式 」、「 作 重 大 的 決 定 」、

「 家 務 」 及 「 人 生 規 劃 的 抉 擇 」 等 四 項 議 題 上 ， 出 現 顯 然 的 歧

見 。 之 所 以 如 此 ， 可 以 從 夫 妻 B 在 參 與 本 課 程 學 習 之 後 的 感 言

中 看 見 端 倪 。 原 來 問 題 出 在 彼 此 間 發 生 衝 突 時 ， 總 以 為 自 然 會

變 好 、 不 需 要 溝 通 ， 透 過 本 課 程 的 學 習 才 明 白 衝 突 發 生 時 ， 必

須 採 取 主 動 的 態 度 去 化 解 才 可 以 ！  

 

B 1 在 參 與 本 課 程 學 習 之 後 的 感 言 中 提 到 ：  

本 課 程 能 增 加 我 們 夫 婦 對 衝 突 的 處 理 及 有 效 管 理

其 副 作 用 ， 才 不 至 於 讓 我 們 夫 婦 間 的 關 係 破 裂 ！ 8 

                                                 
8
 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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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 在 參 與 本 課 程 學 習 之 後 的 感 言 中 提 到 ：  

在 這「 和 平 的 使 者 」中 ， 裡 面 有 許 多 的 單 元 ， 都

是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可 遇 到 的。過 去 常 以 為 不 用 講，先 生

就 會 知 道 ， 透 過 本 課 程 學 到 了 要 把 心 中 的 期 待 講 出

來 ， 對 方 才 會 知 道 。 9 

 

3 . 夫 妻 C 於 一 致 性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夫 妻 C 於 一 致 性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結 果，以 折

線 圖 的 方 式 顯 示 於 （ 圖 5 - 4 ） 。  

（ 圖 5 - 4：夫 妻 C 於 一 致 性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 

 

夫 妻 C 在 「 人 生 哲 學 」 及 「 家 務 」 這 二 項 議 題 上 ， 經 常 發

生 衝 突 的 機 率 是 比 較 高 的 。 尤 其 是 在 「 家 務 」 這 項 議 題 上 ， 雙

方 似 乎 還 沒 有 找 到 共 同 的 平 台 可 以 溝 通。然 而 透 過 本 課 程 的 學

習 ， 已 經 為 他 們 雙 方 開 啟 一 扇 溝 通 的 窗 ， 遲 早 應 可 撥 雲 見 日 ！   

                                                 
9
 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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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 在 參 與 本 課 程 學 習 之 後 的 感 言 中 提 到 ：  

彼 此 建 立 在 相 同 的 溝 通 平 台 上 ， 才 能 事 半 功 倍 、

包 容 小 過 錯 、 靠 主 常 常 喜 樂 、 家 庭 氣 氛 和 樂 ， 漸 漸 帶

動 教 會 和 樂 有 愛 ， 使 教 會 增 長 。 10 

C 2 在 參 與 本 課 程 學 習 之 後 的 感 言 中 提 到 ：  

神 的 話 改 變 了 我 們 之 間 的 關 係，讓 我 們 更 和 睦 ，

我 也 希 望 能 幫 助 人，使 人 更 和 睦，因 為 感 覺 很 美 好 。

透 過 本 課 程 讓 我 學 習 到，要 主 動 作 個 使 人 和 睦 的 人 ，

說 正 面 積 極 的 話 ， 促 進 雙 贏 。 11 

 

4 . 夫 妻 D 於 一 致 性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夫 妻 D 於 一 致 性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結 果，以 折

線 圖 的 方 式 顯 示 於 （ 圖 5 - 5 ） 。  

  （ 圖 5 - 5 ： 夫 妻 D 於 一 致 性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 

 

 

 

 

 

 

 

 

 

 

                                                 
10

 同 上 。  
11

 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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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 妻 D 在「 處 理 家 庭 財 務 」、「 對 待 朋 友 的 方 式 」、「 花 時 間

在 一 起 」 及 「 家 務 」 這 四 項 議 題 上 ， 經 常 發 生 衝 突 的 機 率 比 較

高 。 然 而 透 過 本 課 程 的 學 習 之 後 ， 似 乎 已 經 拉 近 他 們 彼 此 之 間

的 歧 見 ； 惟 有 「 家 務 」 一 項 仍 然 有 待 努 力 。   

 

5 . 夫 妻 E 於 一 致 性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夫 妻 E 於 一 致 性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結 果，以 折

線 圖 的 方 式 顯 示 於 （ 圖 5 - 6 ） 。   

（ 圖 5 - 6 ： 夫 妻 E 於 一 致 性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  

 

夫 妻 E 於 一 致 性 量 表 中 之 各 項 議 題 上 顯 露 出 許 多 的 歧

異 ， 通 常 是 丈 夫 的 感 受 優 於 妻 子 的 感 受 。 也 就 是 說 ， E 1 的 態

度 要 比 E 2 的 態 度 來 得 積 極 樂 觀 。 這 應 該 跟 E 1 已 經 信 主 有 關 ，

E 2 則 尚 未 信 主 ， 因 而 在 許 多 方 面 有 所 保 留 ， 也 持 較 悲 觀 的 看

法 。 透 過 本 課 程 的 學 習 之 後 ， 更 突 顯 出 夫 妻 同 負 一 軛 的 重 要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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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夫 妻 F 於 一 致 性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夫 妻 F 於 一 致 性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結 果，以 折

線 圖 的 方 式 顯 示 於 （ 圖 5 - 7 ） 。   

（ 圖 5 - 7 ： 夫 妻 F 於 一 致 性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  

夫 妻 F 於 一 致 性 量 表 中 之 各 項 議 題 上 所 表 達 出 來 的 想 法

都 偏 向 保 守 ， 沒 有 特 別 顯 明 的 歧 異 ； 惟 有 一 項 看 起 來 似 乎 是 最

近 才 發 生 的 衝 突 ， 就 是 在 「 處 理 家 庭 財 務 」 這 項 議 題 上 。 F 1

似 乎 覺 得 F 2 最 近 在 「 處 理 家 庭 財 務 」 這 方 面 讓 他 有 不 愉 快 的

感 受 。 透 過 本 課 程 的 學 習 ， 讓 牧 者 能 夠 留 心 羊 群 的 景 況 ， 及 時

看 出 夫 妻 在 某 些 議 題 上 所 發 生 的 衝 突，並 適 時 地 提 供 輔 導 與 幫

助 ！   

 

7 . 夫 妻 G 於 一 致 性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夫 妻 G 於 一 致 性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結 果，以 折

線 圖 的 方 式 顯 示 於 （ 圖 5 -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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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 - 8 ： 夫 妻 G 於 一 致 性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  

 

夫 妻 G 在 「 宗 教 事 宜 」 這 項 議 題 上 出 現 極 大 的 歧 見 ， G 1

對 「 宗 教 事 宜 」 的 態 度 比 G 2 來 得 消 極 。 G 1 與 G 2 是 一 對 初 信

的 夫 妻 ， 但 G 2 對 信 仰 的 渴 慕 及 參 與 程 度 比 G 1 積 極 ， 或 許 因

而 造 成 彼 此 間 的 張 力 。  

夫 妻 G 在 「 花 時 間 在 一 起 」 及 「 人 生 規 劃 的 抉 擇 」 這 二 項

議 題 上 ， 卻 出 現 正 面 積 極 的 一 致 性 。 透 過 本 課 程 的 學 習 ， 能 讓

夫 妻 在 某 些 議 題 上 ， 以 主 動 的 尋 求 和 睦 的 態 度 達 成 共 識 ， 促 使

夫 妻 減 少 衝 突 的 發 生 。   

 

G 1 在 參 與 本 課 程 學 習 之 後 的 感 言 中 提 到 ：  

以 往 只 認 為 存 在 心 裡 就 可 以 了 ， 學 習 本 課 程 之

後 ， 知 道 適 時 表 達 出 來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知 而 能 實 行 是

最 大 的 改 變 。 12 

                                                 
12

 同 上 。  



136 

 

G 2 在 參 與 本 課 程 學 習 之 後 的 感 言 中 提 到 ：  

感 覺 對 方 比 較 更 能 傾 聽 我 的 心 意 ， 也 更 會 支 持 。

透 過 本 課 程 的 學 習，我 比 較 會 主 動 與 丈 夫 提 醒 遇 到 衝

突 時 要 溝 通 ， 這 是 我 結 婚 30 多 年 來 不 曾 做 過 的 。 13 

 

四 、 各 別 夫 妻 於 一 致 性 量 表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根 據 S p a n i e r 的 實 驗 ， 已 婚 夫 妻 的 一 致 性 量 表 平 均 數 值 為

5 7 . 9 ， 若 夫 妻 一 致 性 量 表 的 數 值 低 於 5 7 . 9 ， 就 屬 於 夫 妻 間 意 見

一 致 的 程 度 較 低 的 人。下 表 所 示 為 各 別 夫 妻 於 一 致 性 量 表 前 後

測 之 結 果 的 比 較 ：  

 

 A1 A2 B1 B2 C1 C2 D1 D2 E1 E2 F1 F2 G1 G2 

前 測  40 45 47 46 46 39 52 39 51 45 44 39 47 53 

後 測  37 49 51 50 52 51 62 50 64 45 48 45 65 57 

 

將「 各 別 夫 妻 於 一 致 性 量 表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以 折 線 圖 的 方

式 顯 示 於 （ 圖 5 - 9 ） 。  

（ 圖 5 - 9 ： 各 別 夫 妻 於 一 致 性 量 表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  

 

 

 

 

 

 

 

                                                 
13

 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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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 圖 5 - 9 ） 發 現 ， 七 對 夫 妻 的 「 一 致 性 量 表 」 數 值 在 前

測 時 都 沒 有 達 到 5 7 . 9 的 平 均 值 ； 顯 示 這 七 對 夫 妻 在 進 行 本 課

程 之 前 ， 夫 妻 間 意 見 一 致 的 程 度 都 是 屬 於 偏 低 的 ； 然 而 透 過 本

課 程 的 學 習 之 後 ， 都 出 現 夫 妻 的 「 一 致 性 量 表 」 數 值 升 高 的 現

象（ 除 了 A 1 以 外 ）， 足 見 本 課 程 對 夫 妻 間 意 見 達 成 一 致 的 程 度

具 有 顯 著 的 果 效 。 尤 其 是 D 1 、 E 1 及 G 1 這 三 位 丈 夫 的 「 一 致

性 量 表 」 數 值 都 超 過 5 7 . 9 的 平 均 值 ， 顯 示 丈 夫 對 於 夫 妻 間 在

意 見 達 成 一 致 的 感 受 上 比 妻 子 更 為 明 顯 。  

 

五 、 影 響 夫 妻 一 致 性 量 表 的 因 素  

本 測 驗 的 結 果 顯 示 ， 「 性 別 」 與 「 信 仰 」 這 兩 項 因 素 ，

會 影 響 夫 妻 的 一 致 性 量 表 。 也 就 是 說 ， 在 感 受 夫 妻 間 意 見 一

致 的 程 度 上 ， 男 性 要 比 女 性 來 得 高 ， 有 信 仰 的 人 要 比 沒 有 信

仰 的 人 來 得 高 。  

 

第 三 節  夫 妻 的 滿 意 度 量 表  

 

夫 妻 滿 意 度 量 表 所 顯 示 的 意 義，乃 是 指 配 偶 間 關 係 滿 足 的

程 度 。 這 對 於 夫 妻 是 否 願 意 主 動 處 理 彼 此 間 的 衝 突 ， 存 在 著 甚

麼 樣 的 關 係 ？   

本 文 將 從 「 夫 妻 滿 意 度 量 表 」 、 「 夫 妻 滿 意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 、 「 各 別 夫 妻 於 滿 意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 、 「 各 別 夫 妻

於 滿 意 度 量 表 」 以 及 「 影 響 夫 妻 滿 意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的 因

素 」 … …等 方 面 進 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與 分 析 ， 以 瞭 解 夫 妻 間 關 係

滿 足 的 程 度，對 於 夫 妻 是 否 願 意 主 動 處 理 彼 此 間 的 衝 突 具 有 何

種 關 聯 的 存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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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夫 妻 滿 意 度 量 表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經 由 S P S S 統 計 軟 體 ， 針 對 夫 妻 滿 意 度 量 表 前 、 後 測 之 結

果 ， 採 「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 的 方 式 。 顯 示 受 測 者 透 過 本 課 程 的

學 習 之 後，在「 夫 妻 滿 意 度 量 表 」的 表 現 上 有 極 顯 著 的 改 變（ ＊

＊ ＊ p < 0 . 0 0 1 ）。 見 （ 表 5 - 6 ）。  

（ 表 5 - 6 ： 夫 妻 滿 意 度 量 表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  

 

在 十 四 位 受 測 者 中 ， 夫 妻 間 關 係 滿 足 的 程 度 ， 在 本 課 程 學

習 前 的 平 均 值 是 3 5 . 0 0 ， 在 本 課 程 學 習 後 則 提 高 為 3 8 . 4 3 ， 足 見

本 課 程 對 夫 妻 間 關 係 滿 足 的 程 度 ， 具 有 顯 著 的 果 效 。 見 （ 表

5 - 7 ）。  

（ 表 5 - 7 ： 夫 妻 滿 意 度 量 表 成 對 樣 本 統 計 量 ）  

 

二 、 夫 妻 滿 意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經 由 S P S S 統 計 軟 體 ， 針 對 夫 妻 滿 意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 後 測 之 結 果 ， 採 「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 的 方 式 ， 顯 示 如 （ 表

5 - 8 ）。  

 

 

成對樣本統計量

35.00 14 5.23 1.40
38.43 14 5.57 1.49

夫妻滿意度
夫妻滿意度

成
對 1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

標準誤

成對樣本相關

14 .855 .000夫妻滿意度 和 夫妻滿意度成對 1
個數 相關 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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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 8 ： 夫 妻 滿 意 度 量 表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成 對 樣 本 檢 定 ）  

 

在 十 四 位 受 測 者 中 ， 夫 妻 間 在 「 多 常 討 論 離 婚 、 分 居 或

脫 離 夫 妻 關 係 」 、 「 多 常 在 爭 吵 後 離 家 」 、 「 對 已 婚 感 到 遺

憾 」 、 「 多 常 跟 配 偶 吵 架 」 、 「 多 常 觸 怒 對 方 」 、 「 以 為 你

和 你 配 偶 之 間 的 關 係 很 好 」、「 信 任 配 偶 且 會 向 他 吐 露 真 情 」、

「 與 配 偶 親 嘴 」 、 「 夫 妻 關 係 之 快 樂 程 度 」 、 「 對 夫 妻 將 來

關 係 的 感 受 」 … … 等 十 項 議 題 中 ， 其 關 係 間 滿 足 的 程 度 ， 見

（ 表 5 - 9 ） 。  

 

 

 

 

 

成對樣本檢定

-.43 .65 .17 -.80 -5.55E-02 -2.482 13 .028

-.36 .63 .17 -.72 8.53E-03 -2.110 13 .055

-.43 1.09 .29 -1.06 .20 -1.472 13 .165

-.36 .63 .17 -.72 8.53E-03 -2.110 13 .055

-.43 .65 .17 -.80 -5.55E-02 -2.482 13 .028

-.21 .43 .11 -.46 3.16E-02 -1.883 13 .082

-.43 .76 .20 -.87 7.89E-03 -2.121 13 .054

-7.14E-02 .62 .16 -.43 .28 -.434 13 .671

-.57 1.02 .27 -1.16 1.54E-02 -2.104 13 .055

-.14 .66 .18 -.53 .24 -.806 13 .435

多常討論離婚、分居或脫
離夫妻關係 - 多常討論離
婚、分居或脫離夫妻關係

成對 1

多常在爭吵後離家 - 多常
在爭吵後離家

成對 2

對已婚感到遺憾 - 對已婚
感到遺憾

成對 3

多常跟配偶吵架 - 多常跟
配偶吵架

成對 4

多常觸怒對方 - 多常觸怒
對方

成對 5

以為你和你配偶之間的關
係很好 - 以為你和你配偶
之間的關係很好

成對 6

信任配偶且會向他吐露真
情 - 信任配偶且會向他吐
露真情

成對 7

與配偶親嘴 - 與配偶親嘴成對 8
夫妻關係之快樂程度 - 夫
妻關係之快樂程度

成對 9

對夫妻將來關係的感受 - 
對夫妻將來關係的感受

成對
10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

標準誤 下界 上界
差異的 95% 信賴區間

成對變數差異

t 自由度 顯著性 (雙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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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 9 ： 夫 妻 滿 意 度 量 表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成 對 樣 本 統 計 量 ）  

 

為 了 清 楚 顯 示 夫 妻 於 滿 意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 以 折 線 圖 的 方 式 呈 現 於 （ 圖 5 - 1 0 ） 。  

由 於 本 量 表 中 的 第 八 項 「 與 配 偶 親 嘴 」 及 第 九 項 「 夫 妻 關

係 之 快 樂 程 度 」， 其 數 值 的 基 準 與 其 他 項 目 不 同 ， 經 由 轉 換 後

其 前 後 測 的 數 值 分 別 變 更 為 「 2 . 6 8 / 2 . 7 6 」、「 2 . 7 4 / 3 . 2 2 」。 透 過

折 線 圖 的 呈 現 ， 更 能 清 楚 發 現 ， 夫 妻 經 由 本 課 程 的 學 習 之 後 ，

在 夫 妻 滿 意 度 量 表 中 的 十 項 議 題 ， 都 顯 示 有 進 步 的 情 形 。  

 

 

 

成對樣本統計量

3.86 14 .86 .23

4.29 14 .61 .16

4.14 14 .53 .14
4.50 14 .65 .17
3.79 14 1.53 .41
4.21 14 1.12 .30
3.14 14 .95 .25
3.50 14 .94 .25
3.07 14 .62 .16
3.50 14 .65 .17

3.71 14 .91 .24

3.93 14 .92 .25

3.71 14 .73 .19

4.14 14 .77 .21

2.14 14 .95 .25
2.21 14 .80 .21
3.29 14 .99 .27
3.86 14 1.03 .27
4.14 14 .86 .23
4.29 14 .61 .16

多常討論離婚、分居或
脫離夫妻關係
多常討論離婚、分居或
脫離夫妻關係

成對
1

多常在爭吵後離家
多常在爭吵後離家

成對
2

對已婚感到遺憾
對已婚感到遺憾

成對
3

多常跟配偶吵架
多常跟配偶吵架

成對
4

多常觸怒對方
多常觸怒對方

成對
5

以為你和你配偶之間的
關係很好
以為你和你配偶之間的
關係很好

成對
6

信任配偶且會向他吐露
真情
信任配偶且會向他吐露
真情

成對
7

與配偶親嘴
與配偶親嘴

成對
8

夫妻關係之快樂程度
夫妻關係之快樂程度

成對
9

對夫妻將來關係的感受
對夫妻將來關係的感受

成對
10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

標準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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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 - 1 0 ： 夫 妻 滿 意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  

 

然 而 在 「 與 配 偶 親 嘴 」 這 個 項 目 ， 卻 出 現 最 不 顯 著 的 情 形

14 ； 這 或 許 也 顯 示 出 文 化 背 景 的 因 素 使 然 。 一 般 而 言 ， 東 方 人

比 西 方 人 較 不 習 慣 與 配 偶 親 嘴，但 這 並 非 表 示 夫 妻 間 關 係 滿 足

的 程 度 較 低 。  

在 本 論 文 第 二 章 的 文 獻 探 討 中，提 及 夫 妻 間 引 發 衝 突 的 十

個 層 面 ， 以 及 造 成 衝 突 的 主 要 因 素 ， 往 往 是 因 為 衝 突 雙 方 對 彼

此 的 態 度 與 行 為 感 到 不 滿 ， 因 而 不 肯 主 動 去 面 對 所 致 。 透 過 本

課 程 的 學 習 之 後，夫 妻 能 夠 在 經 常 引 發 衝 突 的 問 題 上 去 體 會 對

方 的 心 境 、 彼 此 包 容 ， 提 昇 夫 妻 間 關 係 滿 足 的 程 度 ， 因 而 願 意

放 下 自 己 、 採 取 主 動 的 態 度 去 面 對 彼 此 間 的 衝 突 。 這 也 就 證 明

了 提 昇 夫 妻 間 關 係 滿 足 的 程 度，對 於 夫 妻 間 願 意 主 動 處 理 彼 此

的 衝 突 是 具 有 積 極 正 面 的 關 聯 存 在 的 。  

 

                                                 
14

 顯 著 性 皆 為 0 . 6 7 1 ， 不 顯 著 ： p ＞ 0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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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各 別 夫 妻 於 滿 意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為 了 瞭 解 各 別 夫 妻 於 滿 意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之 差 異，本 文

將 針 對 各 別 夫 妻 於 滿 意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之 前 後 測 結 果 逐 一

作 比 較 。  

 

1 . 夫 妻 A 於 滿 意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夫 妻 A 於 滿 意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結 果，以 折

線 圖 的 方 式 顯 示 於 （ 圖 5 - 1 1 ） 。  

（ 圖 5 - 1 1 ： 夫 妻 A 於 滿 意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  

 

夫 妻 A 中 的 丈 夫 （ 即 A 1 ） 在 「 多 常 觸 怒 對 方 」、「 信 任 配

偶 且 會 向 他 吐 露 真 情 」、「 與 配 偶 親 嘴 」 … … 等 三 項 議 題 中 ， 其

後 測 的 數 值 比 前 測 的 數 值 還 低 。 顯 示 A 1 對 A 2 仍 存 有 不 滿 ，

尤 其 是 A 1 在 「 對 已 婚 感 到 遺 憾 」 這 項 議 題 上 ， 充 份 表 達 出 他

的 不 滿 。 A 2 也 在 「 對 夫 妻 將 來 關 係 的 感 受 」 這 項 議 題 上 ， 顯

露 出 她 的 憂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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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文 已 經 提 到 ， 夫 妻 A 的 關 係 確 實 出 現 了 問 題 ， 而 且 是 嚴

重 的 問 題 ， 甚 至 有 可 能 陷 入 婚 姻 關 係 緊 張 的 險 境 。 透 過 本 課 程

將 夫 妻 A 的 緊 張 關 係 顯 露 出 來 ， 讓 牧 者 可 以 及 時 介 入 輔 導 ， 以

免 造 成 婚 姻 關 係 的 裂 痕 再 擴 大 。  

 

2 . 夫 妻 B 於 滿 意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夫 妻 B 於 滿 意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結 果，以 折

線 圖 的 方 式 顯 示 於 （ 圖 5 - 1 2 ） 。   

（ 圖 5 - 1 2 ： 夫 妻 B 於 滿 意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  

 

夫 妻 B 在 「 與 配 偶 親 嘴 」 這 項 議 題 上 ， 出 現 一 種 矛 盾 的

現 象 ， 在 前 測 時 B 1 對 於 「 與 配 偶 親 嘴 」 這 件 事 感 到 不 滿 意 ，

而 B 2 卻 對 此 表 達 滿 意 ； 可 見 得 他 們 雙 方 對 此 事 感 覺 滿 意 的 期

待 是 不 同 的 。 透 過 本 課 程 的 學 習 之 後 ， 他 們 有 機 會 可 以 坦 誠 溝

通 ， 因 而 拉 近 彼 此 間 對 某 些 事 情 的 觀 點 ， 這 可 從 夫 妻 B 在 「 與

配 偶 親 嘴 」 這 項 議 題 的 後 測 上 出 現 一 致 的 數 值 獲 得 證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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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 在 參 與 本 課 程 學 習 之 後 的 感 言 中 提 到 ：  

本 課 程 能 增 加 我 們 夫 婦 對 衝 突 的 處 理 及 有 效 管

理 其 副 作 用，才 不 至 於 讓 我 們 夫 婦 間 的 關 係 破 裂 ！ 15 

B 2 在 參 與 本 課 程 學 習 之 後 的 感 言 中 提 到 ：  

從 本 課 程 獲 得 許 多 的「 心 有 戚 戚 焉 」的 感 受 — —

當 一 起 在 觀 看 短 片 分 享 時 ， 夫 妻 所 遇 到 的 事 ， 在 其

他 的 服 事 上 都 可 以 成 為 檢 視 自 己 最 佳 的 途 徑 。 16 

 

3 . 夫 妻 C 於 滿 意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夫 妻 C 於 滿 意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結 果，以 折

線 圖 的 方 式 顯 示 於 （ 圖 5 - 1 3 ） 。   

（ 圖 5 - 1 3：夫 妻 C 於 滿 意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 

 

 

 

 

 

 

 

 

 

 

夫 妻 C 在 「 對 已 婚 感 到 遺 憾 」 這 項 議 題 上 ， 出 現 警 訊 ！

在 前 測 時 C 2 顯 然 表 達 她 對 已 婚 感 到 遺 憾 ！ 所 幸 在 經 過 本 課 程

                                                 
15

 同 上 。  
16

 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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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學 習 之 後，夫 妻 C 已 經 不 再 認 為 他 們「 對 已 婚 感 到 遺 憾 」了 ！

透 過 本 課 程 的 學 習 挽 回 夫 妻 C 的 婚 姻 ！  

C 1 在 參 與 本 課 程 學 習 之 後 的 感 言 中 提 到 ：  

上 完 課 程 後 發 現 夫 妻 較 和 睦，也 比 較 知 道 如 何 溝

通 減 低 冷 戰，使 用 使 人 和 睦 的 方 法 來 修 復 緊 張 氣 氛 。

17 

4 . 夫 妻 D 於 滿 意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夫 妻 D 於 滿 意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結

果 ， 以 折 線 圖 的 方 式 顯 示 於 （ 圖 5 - 1 4 ） 。   

（ 圖 5 - 1 4 ： 夫 妻 D 於 滿 意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  

 

夫 妻 D 在 滿 意 度 量 表 中 的 各 項 議 題 上 ， 顯 示 出 相 當 一 致

的 滿 意 度 ， 幾 乎 都 是 如 影 隨 形 、 夫 唱 婦 隨 。 這 顯 示 出 夫 妻 D 是

                                                 
17

 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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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對 相 當 成 熟 相 愛 的 夫 妻 。 透 過 本 課 程 的 學 習 ， 使 得 這 對 夫 妻

更 加 肯 定 珍 惜 這 段 婚 姻 ！  

D 1 在 參 與 本 課 程 學 習 之 後 的 感 言 中 提 到 ：  

我 們 夫 妻 在 處 理 衝 突 的 事 上，最 明 顯 的 改 變 是 彼

此 願 意 傾 聽 且 願 意 顯 示 和 好 的 誠 意。這 使 得 我 們 夫 妻

在 面 對 衝 突 時，能 快 速 有 效 地 找 到 化 解 之 道。我 也 願

意 主 動 尋 求 彼 此 的 和 睦，甚 至 勇 敢 向 妻 子 認 錯 道 歉 。

18 

D 2 在 參 與 本 課 程 學 習 之 後 的 感 言 中 提 到 ：  

這 半 年 多 的 夫 妻 成 長 課 程 ， 令 我 學 習 最 多 的 就 是

如 何 使 夫 妻 的 衝 突 變 成 一 個 好 機 會。一 方 面 自 己 的 生

命 被 神 調 整，另 一 方 面 也 讓 夫 妻 的 關 係 和 溝 通 更 加 成

長。透 過 本 課 程 我 開 始 學 會 如 何 有 效 處 理 衝 突，不 讓

同 樣 的 衝 突 常 常 重 覆 發 生 。 19 

 

5 . 夫 妻 E 於 滿 意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夫 妻 E 於 滿 意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結 果，以 折

線 圖 的 方 式 顯 示 於 （ 圖 5 - 1 5 ） 。  

夫 妻 E 在 「 多 常 討 論 離 婚 、 分 居 或 脫 離 夫 妻 關 係 」 及 「 對

已 婚 感 到 遺 憾 」這 二 項 議 題 上，E 2 顯 然 比 E 1 持 較 悲 觀 的 看 法 。

換 言 之 ， E 2 比 E 1 對 他 們 的 婚 姻 感 受 到 危 機 的 出 現 ！  

 

                                                 
18

 同 上 。  
19

 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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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 - 1 5 ： 夫 妻 E 於 滿 意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  

 

但 婚 姻 終 究 是 夫 妻 要 一 起 共 同 經 營 和 擁 有 的，有 一 方 出 現

警 訊 ， 也 就 代 表 這 個 婚 姻 也 有 可 能 出 現 危 機 ！ 前 文 已 經 提 及 ， 

E 1 已 經 信 主 ， 而 E 2 則 尚 未 信 主 ， 再 一 次 讓 我 們 思 想 信 與 不 信

不 能 同 負 一 軛 的 教 訓 ！ 透 過 本 課 程 的 學 習 之 後，夫 妻 E 似 乎 比

較 願 意 坦 誠 面 對 彼 此 緊 張 的 關 係 ！   

E 1 在 參 與 本 課 程 學 習 之 後 的 感 言 中 提 到 ：  

基 本 上 我 們 夫 妻 屬 於 極 易 溝 通 的 伴 侶 ， 但 是 一 旦

觸 及 彼 此 的 意 識 型 態，則 可 能 一 下 子 翻 臉、惡 言 相 向 。

透 過 這 次 研 習 發 現 夫 妻 在 某 些 議 題 上 之 水 火 不 相 容 ，

居 然 是 共 通 的 憾 事 。 身 為 基 督 徒 的 我 慶 幸 有 此 機 會 學

到 了 榮 耀 神 、 除 去 眼 中 的 樑 木 ， 繼 之 溫 柔 挽 回 、 前 去

和 談 等 之 精 義 ， 多 加 琢 磨 。 20 

                                                 
20

 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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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2 在 參 與 本 課 程 學 習 之 後 的 感 言 中 提 到 ：  

對 立 的 言 語 不 再 尖 銳 ， 覺 得 生 命 或 許 有 他 更 深 一

層 的 意 義。能 多 方 接 納 多 元 的 資 訊、觀 點，人 生 應 可

更 加 美 滿 。 21 

 

6 . 夫 妻 F 於 滿 意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夫 妻 F 於 滿 意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結 果 ， 以

折 線 圖 的 方 式 顯 示 於 （ 圖 5 - 1 6 ） 。  

（ 圖 5 - 1 6 ： 夫 妻 F 於 滿 意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 

 

夫 妻 F 在 「 與 配 偶 親 嘴 」 這 項 議 題 上 ， 出 現 一 種 有 趣 的

現 象， F 1 的 個 性 比 較 開 朗 大 方 ，或 許 他 常 常 親 吻 他 的 妻 子 F 2 ，

因 此 他 對 此 感 到 自 在 ； 但 F 2 是 屬 於 比 較 內 向 保 守 的 人 ， 可 能

不 太 習 慣 與 配 偶 親 嘴 。 整 體 而 言 ， 夫 妻 F 在 滿 意 度 量 表 中 的 各

                                                 
21

 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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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議 題 上 ， 所 呈 現 的 結 果 算 是 起 伏 比 較 小 的 ， 他 們 的 婚 姻 狀 況

應 屬 穩 定 ！ 但 也 有 可 能 是 他 們 還 沒 有 完 全 坦 誠 面 對 彼 此 的 衝

突 ， 因 為 他 們 之 間 還 隱 藏 著 一 些 「 較 為 棘 手 的 問 題 」， 等 待 適

當 的 時 機 再 去 處 理 。  

 

7 . 夫 妻 G 於 滿 意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夫 妻 G 於 滿 意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結 果 ， 以

折 線 圖 的 方 式 顯 示 於 （ 圖 5 - 1 7 ） 。  

（ 圖 5 - 1 7 ： 夫 妻 G 於 滿 意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  

 

夫 妻 G 在「 夫 妻 關 係 之 快 樂 程 度 」這 項 議 題 上 ， 出 現 相 當

大 的 歧 異 ： G 1 於 課 程 後 感 受 到 「 夫 妻 關 係 之 快 樂 程 度 」 已 有

改 善 ， G 2 則 未 有 此 感 受 ， 顯 見 夫 妻 G 在 這 項 議 題 上 有 不 同 的

期 待 。  

 



150 

 

四 、 各 別 夫 妻 於 滿 意 度 量 表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根 據 S p a n i e r 的 實 驗 ， 已 婚 夫 妻 的 滿 意 度 量 表 平 均 數 值 為

4 0 . 5 ， 若 夫 妻 滿 意 度 量 表 的 數 值 低 於 4 0 . 5 ， 就 屬 於 夫 妻 間 關 係

滿 足 的 程 度 較 低 的 人。下 表 所 示 為 各 別 夫 妻 於 滿 意 度 量 表 前 後

測 之 結 果 的 比 較 ：  

 

 A1 A2 B1 B2 C1 C2 D1 D2 E1 E2 F1 F2 G1 G2 

前 測  23 35 37 42 34 27 39 37 41 32 35 32 37 39 

後 測  25 36 41 43 36 37 44 41 44 32 38 35 46 40 

 

將「 各 別 夫 妻 於 滿 意 度 量 表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以 折 線 圖 的 方

式 顯 示 於 （ 圖 5 - 1 8 ） 。  

（ 圖 5 - 1 8 ： 各 別 夫 妻 於 滿 意 度 量 表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  

 

 

 

 

 

 

 

 

 

從 （ 圖 5 - 1 8 ） 發 現 ， 七 對 夫 妻 的 「 滿 意 度 量 表 」 數 值 在

前 測 時 有 十 二 位 沒 有 達 到 4 0 . 5 的 平 均 值 ； 另 外 二 位 雖 然 達 到

4 0 . 5 的 平 均 值 ， 卻 也 只 是 超 過 一 點 點 ； 顯 示 這 七 對 夫 妻 在 進 行

本 課 程 之 前 ， 夫 妻 間 關 係 滿 足 的 程 度 也 大 都 是 偏 低 的 ； 然 而 透

過 本 課 程 的 學 習 之 後 ， 都 出 現 夫 妻 的 「 滿 意 度 量 表 」 數 值 升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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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現 象 ， 足 見 本 課 程 對 夫 妻 間 關 係 滿 足 的 程 度 具 有 顯 著 的 果

效 。 尤 其 是 B 1 、 B 2 、 D 1 、 D 2 、 E 1 及 G 1 這 六 位 的 「 滿 意 度 量

表 」 數 值 都 超 過 4 0 . 5 的 平 均 值 。 其 中 B 1 、 B 2 及 D 1 、 D 2 這 兩

對 夫 妻 ， 在 夫 妻 間 關 係 滿 足 的 程 度 上 具 有 一 致 性 的 成 長 。  

 

五 、 影 響 夫 妻 滿 意 度 量 表 的 因 素  

本 測 驗 的 結 果 顯 示 ， 「 信 仰 的 成 熟 度 」 這 項 因 素 ， 會 影

響 夫 妻 的 滿 意 度 量 表 。 也 就 是 說 ， 信 仰 的 成 熟 度 越 高 的 夫 妻 、

對 神 的 認 識 越 深 的 夫 妻 ， 他 們 在 感 受 夫 妻 間 關 係 滿 足 的 程 度

上 就 越 高 。 在 本 測 驗 中 ， B 1 、 B 2 及 D 1 、 D 2 這 兩 對 夫 妻 都 是

傳 道 人 ， 因 而 他 們 在 夫 妻 間 關 係 滿 足 的 程 度 上 都 具 有 較 高 的

成 長 。  

 

第 四 節  夫 妻 的 親 密 性 量 表  

 

夫 妻 親 密 性 量 表 所 顯 示 的 意 義，乃 是 指 配 偶 間 凝 聚 感 受 的

程 度 。 這 對 於 夫 妻 是 否 願 意 主 動 處 理 彼 此 間 的 衝 突 ， 存 在 著 甚

麼 樣 的 關 係 ？   

本 文 將 從 「 夫 妻 親 密 性 量 表 」 、 「 夫 妻 親 密 性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 、 「 各 別 夫 妻 於 親 密 性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 、 「 各 別 夫 妻

於 親 密 性 量 表 」 以 及 「 影 響 夫 妻 親 密 性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的 因

素 」… … 等 方 面 進 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與 分 析 ， 以 瞭 解 夫 妻 間 凝 聚

感 受 的 程 度，對 於 夫 妻 是 否 願 意 主 動 處 理 彼 此 間 的 衝 突 具 有 何

種 關 聯 的 存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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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夫 妻 親 密 性 量 表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經 由 S P S S 統 計 軟 體 ， 針 對 夫 妻 親 密 性 量 表 前 、 後 測 之 結

果 ， 採 「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 的 方 式 。 顯 示 受 測 者 透 過 本 課 程 的

學 習 之 後 ， 在 「 夫 妻 親 密 性 量 表 」 的 表 現 上 有 非 常 顯 著 的 改 變

（ ＊ ＊ p < 0 . 0 1 ）。 見 （ 表 5 - 1 0 ）。  

 

（ 表 5 - 1 0 ： 夫 妻 親 密 性 量 表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  

 

在 十 四 位 受 測 者 中 ， 夫 妻 間 凝 聚 感 受 的 程 度 ， 在 本 課 程 學

習 前 的 平 均 值 是 1 5 . 1 4 ， 在 本 課 程 學 習 後 則 提 高 為 1 8 . 5 0 ， 足 見

本 課 程 對 夫 妻 間 關 係 滿 足 的 程 度 ， 具 有 顯 著 的 果 效 。 見 （ 表

5 - 1 1 ）。  

（ 表 5 - 1 1 ： 夫 妻 親 密 性 量 表 成 對 樣 本 統 計 量 ）  

 

二 、 夫 妻 親 密 性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經 由 S P S S 統 計 軟 體 ， 針 對 夫 妻 親 密 性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 後 測 之 結 果 ， 採 「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 的 方 式 ， 顯 示 如 （ 表

5 - 1 2 ）。  

成對樣本相關

14 .744 .002夫妻親密性 和 夫妻親密性成對 1
個數 相關 顯著性

成對樣本統計量

15.14 14 4.17 1.11
18.50 14 3.52 .94

夫妻親密性
夫妻親密性

成
對 1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

標準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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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 1 2 ： 夫 妻 親 密 性 量 表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 

 

在 十 四 位 受 測 者 中 ， 夫 妻 間 在 「 一 起 去 做 戶 外 有 興 趣 的

事 」 、 「 彼 此 有 意 思 地 交 換 意 見 」 、 「 一 起 歡 笑 」 、 「 平 靜

地 討 論 一 些 事 情 」、「 一 起 做 一 件 事 情 」 … … 等 五 項 議 題 中 ，

其 凝 聚 感 受 的 程 度 ， 見 （ 表 5 - 1 3 ） 。  

 

（ 表 5 - 1 3 ： 夫 妻 親 密 性 量 表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成 對 樣 本 統 計 量 ） 

成對樣本檢定

-.57 .65 .17 -.94 -.20 -3.309 13 .006

-1.14 1.03 .27 -1.74 -.55 -4.163 13 .001

-.50 .76 .20 -.94 -6.14E-02 -2.463 13 .029

-.57 1.02 .27 -1.16 1.54E-02 -2.104 13 .055

-.57 .76 .20 -1.01 -.13 -2.828 13 .014

夫妻一起去做戶外有興
趣的事 - 夫妻一起去做
戶外有興趣的事

成對 1

彼此有意思地交換意見 -
彼此有意思地交換意見

成對 2

一起歡笑 - 一起歡笑成對 3
平靜地討論一些事情 - 
平靜地討論一些事情

成對 4

一起做一件事情 - 一起
做一件事情

成對 5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

標準誤 下界 上界
差異的 95% 信賴區間

成對變數差異

t 自由度 顯著性 (雙尾)

成對樣本統計量

2.64 14 .74 .20

3.21 14 .80 .21

2.93 14 1.21 .32
4.07 14 .83 .22
3.43 14 .85 .23
3.93 14 .83 .22
3.07 14 .92 .25
3.64 14 .84 .23
3.07 14 1.14 .30
3.64 14 .93 .25

夫妻一起去做戶外有興
趣的事
夫妻一起去做戶外有興
趣的事

成
對 1

彼此有意思地交換意見
彼此有意思地交換意見

成
對 2

一起歡笑
一起歡笑

成
對 3

平靜地討論一些事情
平靜地討論一些事情

成
對 4

一起做一件事情
一起做一件事情

成
對 5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

標準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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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了 清 楚 顯 示 夫 妻 於 親 密 性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 以 折 線 圖 的 方 式 呈 現 於 （ 圖 5 - 1 9 ） 。  

（ 圖 5 - 1 9 ： 夫 妻 親 密 性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  

 

由 於 本 量 表 中 的 第 一 項「 一 起 去 做 戶 外 有 興 趣 的 事 」， 其

數 值 的 基 準 與 其 他 項 目 不 同，經 由 轉 換 後 其 前 後 測 的 數 值 改 變

為 「 3 . 3 0 / 4 . 0 1 」。 透 過 折 線 圖 的 呈 現 ， 更 能 清 楚 發 現 ， 夫 妻 經

由 本 課 程 的 學 習 之 後 ， 在 夫 妻 親 密 性 量 表 中 的 五 項 議 題 ， 都 顯

示 有 進 步 的 情 形 。  

在 本 論 文 第 二 章 的 文 獻 探 討 中，提 及 夫 妻 間 引 發 衝 突 的 十

個 層 面 ， 以 及 造 成 衝 突 的 主 要 因 素 ； 不 可 否 認 地 ， 夫 妻 間 的 親

密 程 度 如 何，對 於 衝 突 的 處 理 結 果 肯 定 具 有 正 面 積 極 的 效 用 ！

這 是 呈 現 在「 情 緒 反 應 」這 個 層 面 上 的，夫 妻 間 若 能 夠 經 常「 彼

此 有 意 思 地 交 換 意 見 」 及 「 平 靜 地 討 論 一 些 事 情 」， 相 信 夫 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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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的 衝 突 就 不 會 被 懸 置 不 理 了。這 也 可 以 作 為 夫 妻 間 凝 聚 感 受

的 程 度 ， 對 於 夫 妻 間 願 意 主 動 處 理 彼 此 的 衝 突 ， 具 有 積 極 正 面

關 聯 存 在 的 證 明 。  

 

三 、 各 別 夫 妻 於 親 密 性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由 於 親 密 性 量 表 中 只 有 五 項 議 題 ， 在 觀 察 分 析 上 比 較 容

易 ， 故 而 將 夫 妻 於 親 密 性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之 前 後 測 結 果 ， 以 折

線 圖 的 方 式 彙 整 在 一 起 作 比 較 ， 如 （ 圖 5 - 2 0 ） 至 （ 圖 5 - 2 6 ） 所

示 。  

本 測 驗 的 結 果 顯 示，夫 妻 在「 彼 此 有 意 思 地 交 換 意 見 」、「 平

靜 地 討 論 一 些 事 情 」及「 一 起 做 一 件 事 情 」… … 等 三 項 議 題 上 ，

出 現 顯 然 的 歧 異 ； 也 就 是 說 ， 夫 妻 在 獲 取 親 密 性 的 感 受 度 上 ，

乃 是 以 要 求 一 起 溝 通 意 見 的 方 式 ， 勝 過 以 一 起 參 與 活 動 的 方

式 。  

還 有 另 一 個 發 現 ， 就 是 除 了 夫 妻 A 與 夫 妻 B 以 外 ， 其 餘

五 對 夫 妻 在 親 密 性 的 表 達 上 ， 丈 夫 都 是 高 於 妻 子 的 。 這 意 味 著

丈 夫 在 親 密 性 的 表 達 上 ， 通 常 是 比 妻 子 要 來 得 主 動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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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 - 2 0 ： 夫 妻 A 於 親 密 性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  

 

（ 圖 5 - 2 1 ： 夫 妻 B 於 親 密 性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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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 - 2 2 ： 夫 妻 C 於 親 密 性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  

 

 

（ 圖 5 - 2 3 ： 夫 妻 D 於 親 密 性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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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 - 2 4 ： 夫 妻 E 於 親 密 性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  

 

 

（ 圖 5 - 2 5 ： 夫 妻 F 於 親 密 性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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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 - 2 6 ： 夫 妻 G 於 親 密 性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  

 

四 、 各 別 夫 妻 於 親 密 性 量 表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根 據 S p a n i e r 的 實 驗 ， 已 婚 夫 妻 的 親 密 性 量 表 平 均 數 值 為

1 3 . 4 ， 若 夫 妻 親 密 性 量 表 的 數 值 低 於 1 3 . 4 ， 就 屬 於 夫 妻 間 凝 聚

感 受 的 程 度 較 低 的 人。下 表 所 示 為 各 別 夫 妻 於 親 密 性 量 表 前 後

測 之 結 果 的 比 較 ：  

 

 A1 A2 B1 B2 C1 C2 D1 D2 E1 E2 F1 F2 G1 G2 

前 測  10 18 13 23 12 11 15 12 15 14 19 12 23 15 

後 測  14 18 19 23 21 15 19 15 23 16 20 13 24 19 

 

將 「 各 別 夫 妻 於 親 密 性 量 表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 以 折 線 圖 的

方 式 顯 示 於 （ 圖 5 - 2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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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 - 2 7 ： 各 別 夫 妻 於 親 密 性 量 表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  

 

 

 

 

 

 

 

 

 

 

 

 

 

從 （ 圖 5 - 2 7 ） 發 現 ， 七 對 夫 妻 的 「 親 密 性 量 表 」 數 值 在

前 測 時 有 六 位 沒 有 達 到 1 3 . 4 的 平 均 值 ； 顯 示 這 七 對 夫 妻 在 進

行 本 課 程 之 前 ， 夫 妻 間 凝 聚 感 受 的 程 度 相 對 而 言 是 比 較 好

的 ； 透 過 本 課 程 的 學 習 之 後 ， 只 有 F 2 的 「 親 密 性 量 表 」 數 值

未 達 1 3 . 4 的 平 均 值 ； 其 餘 受 測 者 的 「 親 密 性 量 表 」 數 值 不 但

有 升 高 的 現 象 ， 也 都 超 過 1 3 . 4 的 平 均 值 ； 足 見 本 課 程 對 夫 妻

間 凝 聚 感 受 的 程 度 具 有 特 別 顯 著 的 果 效 。  

F 2 的 「 親 密 性 量 表 」 為 何 在 前 後 測 的 數 值 都 未 達 1 3 . 4 的

平 均 值 ？  

從 F 2 在 參 與 本 課 程 學 習 之 後 的 感 言 中 可 見 一 斑 ：  

當 我 們 發 生「 衝 突 」時 ， 我 們 儘 量 靜 下 來 ， 或 先

離 開 現 場，等 待 適 當 的 時 機 再 提 出 討 論。為 了 預 防「 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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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 」， 我 也 會 找 適 當 的 時 間 討 論 較 為 棘 手 的 問 題 ， 或

讓 語 氣 儘 量 溫 和 ， 讓 彼 此 的 衝 突 感 降 到 最 低 。 22 

F 2 甚 至 有 這 樣 的 想 法 ：  

如 何 讓 彼 此 之 間 能 藉 由「 吵 架 」來 更 深 入 瞭 解 對

方 的 感 受 和 需 要 。 23 

顯 見 F 2 經 常 是 隱 藏 她 心 中 的 感 受 和 需 要 ， 而 她 也 同 樣 不

敢 去 碰 觸 丈 夫 的 感 受 和 需 要 ， 因 而 造 成 她 在 「 親 密 性 量 表 」 的

數 值 上 產 生 偏 低 的 現 象 。 對 於 F 2 ， 應 該 鼓 勵 她 多 表 達 她 內 心

的 感 受 和 需 要 ， 也 勇 於 去 發 掘 丈 夫 的 感 受 和 需 要 。  

 

五 、 影 響 夫 妻 親 密 性 量 表 的 因 素  

本 測 驗 的 結 果 顯 示 ， 「 性 別 」 這 項 因 素 ， 會 影 響 夫 妻 的 親

密 性 量 表 ； 平 均 而 言 ， 丈 夫 的 親 密 性 量 表 數 值 是 高 過 妻 子 的 。

換 言 之 ， 丈 夫 在 親 密 性 的 表 達 上 ， 通 常 是 比 妻 子 要 來 得 主 動

的 ！ 本 測 驗 的 結 果 只 有 夫 妻 A 與 夫 妻 B 是 例 外 的 ， 或 許 這 兩

對 夫 妻 中 的 丈 夫 ， 需 要 提 高 他 們 對 親 密 性 的 表 達 方 式 ； 但 也 有

可 能 是 這 兩 對 夫 妻 的 關 係 出 了 問 題 。  

 

第 五 節  夫 妻 的 示 愛 度 量 表  

 

夫 妻 示 愛 度 量 表 所 顯 示 的 意 義，乃 是 指 配 偶 間 情 感 表 達 的

程 度 。 這 對 於 夫 妻 是 否 願 意 主 動 處 理 彼 此 間 的 衝 突 ， 存 在 著 甚

麼 樣 的 關 係 ？   

 

                                                 
22

 同 上 。  
23

 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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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將 從 「 夫 妻 示 愛 度 量 表 」 、 「 夫 妻 示 愛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 、 「 各 別 夫 妻 於 示 愛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 、 「 各 別 夫 妻

於 示 愛 度 量 表 」 以 及 「 影 響 夫 妻 示 愛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的 因

素 」… 等 方 面 進 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與 分 析 ， 以 瞭 解 夫 妻 間 情 感 表

達 的 程 度，對 於 夫 妻 是 否 願 意 主 動 處 理 彼 此 間 的 衝 突 具 有 何 種

關 聯 的 存 在 。  

 

一 、 夫 妻 示 愛 度 量 表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經 由 S P S S 統 計 軟 體 ， 針 對 夫 妻 示 愛 度 量 表 前 、 後 測 之 結

果 ， 採 「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 的 方 式 。 顯 示 受 測 者 透 過 本 課 程 的

學 習 之 後 ， 在 「 夫 妻 示 愛 度 量 表 」 的 表 現 上 無 顯 著 的 改 變 （ p

＞ 0 . 1 ）。 見 （ 表 5 - 1 4 ）。  

（ 表 5 - 1 4 ： 夫 妻 示 愛 度 量 表 前 後 測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  

在 十 四 位 受 測 者 中 ， 夫 妻 間 情 感 表 達 的 程 度 ， 在 本 課 程 學

習 前 的 平 均 值 是 7 . 5 7 ， 在 本 課 程 學 習 後 則 提 高 為 8 . 9 3 ， 足 見 本

課 程 對 夫 妻 間 情 感 表 達 的 程 度 ， 其 果 效 的 顯 著 性 有 限 。 見 （ 表

5 - 1 5 ）。  

（ 表 5 - 1 5 ： 夫 妻 示 愛 度 量 表 前 後 測 成 對 樣 本 統 計 量 ）  

成對樣本相關

14 .466 .093夫妻示愛度 和 夫妻示愛度成對 1
個數 相關 顯著性

成對樣本統計量

7.57 14 2.53 .68
8.93 14 2.84 .76

夫妻示愛度
夫妻示愛度

成
對 1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

標準誤



163 

 

二 、 夫 妻 示 愛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經 由 S P S S 統 計 軟 體 ， 針 對 夫 妻 示 愛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 後 測 之 結 果 ， 採 「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 的 方 式 ， 顯 示 如 （ 表

5 - 1 6 ）。  

（ 表 5 - 1 6 ： 夫 妻 示 愛 度 量 表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 

 

在 十 四 位 受 測 者 中 ， 夫 妻 間 在「 愛 的 表 達 」、「 性 關 係 」、

「 因 太 疲 倦 而 不 想 有 房 事 」、「 沒 有 示 愛 」 … 等 四 項 議 題 中 ，

其 情 感 表 達 的 程 度 ， 見 （ 表 5 - 1 7 ） 。  

（ 表 5 - 1 7 ： 夫 妻 示 愛 度 量 表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成 對 樣 本 統 計 量 ） 

成對樣本檢定

-.43 1.34 .36 -1.20 .35 -1.194 13 .254
-.50 1.29 .34 -1.24 .24 -1.455 13 .169

-.29 .61 .16 -.64 6.72E-02 -1.749 13 .104

-.14 .53 .14 -.45 .17 -1.000 13 .336

愛的表達 - 愛的表達成對 1
性關係 - 性關係成對 2
因太疲倦而不想有房事 -
因太疲倦而不想有房事

成對 3

沒有示愛示愛 - 沒有示
愛示愛

成對 4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

標準誤 下界 上界
差異的 95% 信賴區間

成對變數差異

t 自由度 顯著性 (雙尾)

成對樣本統計量

3.29 14 1.27 .34
3.71 14 1.07 .29
3.21 14 1.42 .38
3.71 14 1.27 .34
.36 14 .50 .13
.64 14 .50 .13
.71 14 .47 .13
.86 14 .36 9.71E-02

愛的表達
愛的表達

成
對 1

性關係
性關係

成
對 2

因太疲倦而不想有房事
因太疲倦而不想有房事

成
對 3

沒有示愛示愛
沒有示愛示愛

成
對 4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

標準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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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了 清 楚 顯 示 夫 妻 於 示 愛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 以 折 線 圖 的 方 式 呈 現 於 （ 圖 5 - 2 8 ） 。  

（ 圖 5 - 2 8 ： 夫 妻 示 愛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  

 

 

由 於 本 量 表 中 的 第 三 項「 因 太 疲 倦 而 不 想 有 房 事 」及 第 四

項 「 沒 有 示 愛 」， 其 數 值 的 基 準 與 其 他 項 目 不 同 ， 經 由 轉 換 後

其 前 後 測 的 數 值 分 別 改 變 為 「 1 . 8 / 3 . 2 」、「 3 . 5 5 / 4 . 3 」。 透 過 折 線

圖 的 呈 現 ， 更 能 清 楚 發 現 ， 夫 妻 經 由 本 課 程 的 學 習 之 後 ， 在 夫

妻 示 愛 度 量 表 中 的 四 項 議 題 ， 其 進 步 的 情 形 是 有 限 的 。 然 而 在

「 因 太 疲 倦 而 不 想 有 房 事 」這 個 項 目 上 卻 出 現 較 大 的 改 變 ， 顯

見 夫 妻 彼 此 都 已 經 願 意 努 力 去 取 悅 對 方 。  

在 本 論 文 第 二 章 的 文 獻 探 討 中，提 及 夫 妻 間 引 發 衝 突 的 十

個 層 面 ， 並 分 析 造 成 衝 突 的 主 要 因 素 ； 其 中 最 直 接 牽 涉 到 夫 妻

間 情 感 表 達 程 度 的 因 素 ， 應 屬 「 床 笫 性 事 」 這 個 層 面 。 夫 妻 間

在 情 感 表 達 或 「 床 笫 性 事 」 這 方 面 的 親 密 程 度 如 何 ， 往 往 也 是

引 發 衝 突 的 一 項 重 要 因 素 ； 或 說 ， 夫 妻 間 若 發 生 衝 突 ， 也 會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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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 彼 此 間 的 情 感 表 達 與 「 床 笫 性 事 」。 由 此 可 見 ， 夫 妻 間 若 能

夠 經 常 顯 示 出 積 極 正 面 之 「 愛 的 表 達 」 及 「 性 關 係 」； 而 不 至

於 常 常 表 現 出 「 因 太 疲 倦 而 不 想 有 房 事 」 及 「 沒 有 示 愛 」， 相

信 夫 妻 間 的 衝 突 應 可 逐 漸 減 少。這 也 可 以 作 為 夫 妻 間 情 感 表 達

的 程 度 ， 對 於 夫 妻 間 願 意 主 動 處 理 彼 此 的 衝 突 ， 具 有 積 極 正 面

關 聯 存 在 的 證 明 。  

 

三 、 各 別 夫 妻 於 示 愛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由 於 示 愛 度 量 表 中 只 有 四 項 議 題 ， 在 觀 察 分 析 上 比 較 容

易 ， 故 而 將 夫 妻 於 示 愛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之 前 後 測 結 果 ， 以 折

線 圖 的 方 式 彙 整 在 一 起 作 比 較 ， 如 （ 圖 5 - 2 9 ） 至 （ 圖 5 - 3 5 ） 所

示 。  

本 測 驗 的 結 果 顯 示 ， 夫 妻 在 「 因 太 疲 倦 而 不 想 有 房 事 」 這

項 議 題 上 ， 出 現 明 顯 的 信 號 ； 也 就 是 說 ， 夫 妻 常 常 是 拿 「 床 笫

性 事 」 來 作 文 章 的 。  

（ 圖 5 - 2 9 ： 夫 妻 A 於 示 愛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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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 - 3 0 ： 夫 妻 B 於 示 愛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  

 

（ 圖 5 - 3 1 ： 夫 妻 C 於 示 愛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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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 - 3 2 ： 夫 妻 D 於 示 愛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  

 

（ 圖 5 - 3 3 ： 夫 妻 E 於 示 愛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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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 - 3 4 ： 夫 妻 F 於 示 愛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  

 

（ 圖 5 - 3 5 ： 夫 妻 G 於 示 愛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議 題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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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於 「 床 笫 性 事 」， 從 本 測 驗 的 結 果 觀 之 ， 大 致 上 可 以 歸

納 出 三 種 模 式 ： 亦 即 「 置 之 不 理 」 型 、「 共 同 努 力 」 型 及 「 玩

捉 迷 藏 」 型 。  

甚 麼 是「 置 之 不 理 」型 的 ？ 就 像 夫 妻 A 及 夫 妻 F 這 兩 對 夫

妻 ， 他 們 在 「 因 太 疲 倦 而 不 想 有 房 事 」 這 項 議 題 上 的 前 、 後 測

數 值 都 是 一 樣 的 ， 就 代 表 他 們 知 道 彼 此 在 「 床 笫 性 事 」 上 出 了

問 題 ， 但 他 們 卻 置 之 不 理 。  

甚 麼 是「 共 同 努 力 」型 的 ？ 就 像 夫 妻 D 及 夫 妻 E 這 兩 對 夫

妻 ， 他 們 在 「 因 太 疲 倦 而 不 想 有 房 事 」 這 項 議 題 上 的 前 、 後 測

數 值 都 出 現 極 大 的 轉 變 ， 就 代 表 他 們 雖 然 知 道 彼 此 在「 床 笫 性

事 」 上 出 了 問 題 ， 但 他 們 卻 想 要 共 同 努 力 去 解 決 。  

甚 麼 是「 玩 捉 迷 藏 」 型 的 ？ 就 像 夫 妻 C 這 對 夫 妻 ， 他 們 在

「 因 太 疲 倦 而 不 想 有 房 事 」這 項 議 題 上 的 前 、 後 測 數 值 出 現 奇

怪 的 轉 變 。 前 測 時 ， 原 本 是 丈 夫 顯 示 出 「 因 太 疲 倦 而 不 想 有 房

事 」 的 問 題 ； 卻 在 後 測 時 變 成 是 妻 子 顯 示 出 「 因 太 疲 倦 而 不 想

有 房 事 」 的 問 題 。 這 就 代 表 他 們 知 道 彼 此 在 「 床 笫 性 事 」 上 出

了 問 題 ， 但 是 當 有 一 方 想 要 面 對 時 ， 另 一 方 卻 退 縮 了 ， 這 就 如

同 「 玩 捉 迷 藏 」 一 樣 ， 無 法 解 決 問 題 。  

「 床 笫 性 事 」關 係 到 夫 妻 生 活 是 否 和 諧 甚 大 ， 不 可 等 閒 視

之 ！ 必 須 夫 妻 雙 方 共 同 努 力 維 繫 才 行 ！ 不 可 「 玩 捉 迷 藏 」， 也

不 可 「 置 之 不 理 」 ！  

夫 妻 A 中 的 丈 夫 在「 愛 的 表 達 」、「 性 關 係 」、「 因 太 疲 倦 而

不 想 有 房 事 」、「 沒 有 示 愛 」 … … 等 四 項 議 題 上 ， 都 顯 示 出 他 對

夫 妻 間 的 情 感 已 失 去 表 達 的 意 願，雙 方 也 有 可 能 常 常 因 太 疲 倦

而 不 想 有 房 事 。 雖 然 夫 妻 A 中 的 妻 子 在 經 過 本 課 程 的 學 習 後 ，

努 力 想 要 去 維 繫 她 對 丈 夫 的 情 感 ， 因 而 在 「 性 關 係 」 及 「 沒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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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愛 」 這 二 項 議 題 上 ， 顯 示 出 她 最 大 的 誠 意 來 。 然 而 這 是 不 夠

的 ， 必 須 丈 夫 也 要 有 此 誠 意 才 可 以 ！  

 

四 、 各 別 夫 妻 於 示 愛 度 量 表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根 據 S p a n i e r 的 實 驗 ， 已 婚 夫 妻 的 示 愛 度 量 表 平 均 數 值 為

9 . 0 ， 若 夫 妻 示 愛 度 量 表 的 數 值 低 於 9 . 0 ， 就 屬 於 夫 妻 間 情 感 表

達 的 程 度 較 低 的 人 。  

下 表 所 示 為 各 別 夫 妻 於 示 愛 度 量 表 前 後 測 之 結 果 的 比 較 ： 

 

 A1 A2 B1 B2 C1 C2 D1 D2 E1 E2 F1 F2 G1 G2 

前 測  3 4 10 10 7 9 9 6 8 5 9 8 12 6 

後 測  1 8 10 10 9 5 12 10 12 10 9 9 10 10 

 

將「 各 別 夫 妻 於 示 愛 度 量 表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以 折 線 圖 的 方

式 顯 示 於 （ 圖 5 - 3 6 ） 。  

（ 圖 5 - 3 6 ： 各 別 夫 妻 於 示 愛 度 量 表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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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 圖 5 - 3 6 ） 發 現 ， 七 對 夫 妻 的 「 示 愛 度 量 表 」 數 值 在

前 測 時 有 八 位 沒 有 達 到 9 . 0 的 平 均 值 ； 經 過 本 課 程 的 學 習 之

後 ， 只 剩 下 三 位 沒 有 達 到 9 . 0 的 平 均 值 ， 其 餘 十 一 位 受 測 者 的

「 示 愛 度 量 表 」數 值 普 遍 都 有 升 高 的 現 象 ， 也 都 超 過 9 . 0 的 平

均 值；足 見 本 課 程 對 夫 妻 間 情 感 表 達 的 程 度 具 有 顯 著 的 果 效 。 

特 別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A 1 與 C 2 的 「 示 愛 度 量 表 」 ， 其 後

測 數 值 是 比 前 測 數 值 要 來 得 低 的 ， 為 甚 麼 會 出 現 這 樣 的 狀

況 ？ 對 於 A 1 的 狀 況 ， 我 們 可 以 理 解 ， 因 為 他 對 夫 妻 間 的 情 感

已 失 去 表 達 的 意 願 了 。  

至 於 C 2 為 何 會 出 現 這 種 反 常 的 狀 況 ？ 或 許 可 以 從 C 2 在

參 與 本 課 程 學 習 之 後 的 感 言 中 獲 得 一 點 提 示 ， 她 從 本 課 程 的

學 習 之 後 有 這 樣 的 改 變 24 ：「 比 較 會 冷 靜 思 考 ， 不 會 意 氣 用

事 。 多 為 對 方 著 想 ， 改 進 自 己 的 缺 點 。 」  

顯 見 C 2 在 向 她 丈 夫 表 達 情 緒 的 方 式 ， 經 常 是 傾 向 採 取 意

氣 用 事 的 作 法 ， 而 且 也 比 較 少 站 在 為 方 的 立 場 為 對 方 著 想 ， 因

而 她 會 在 情 感 表 達 的 程 度 上 顯 出 比 較 低 落 的 態 度。長 此 以 往 對

夫 妻 的 關 係 是 會 帶 來 負 面 的 影 響 ， 應 該 即 早 作 調 整 ， 在 情 感 的

表 達 上 多 些 主 動 與 熱 情 。   

 

五 、 影 響 夫 妻 示 愛 度 量 表 的 因 素  

關 於 夫 妻 示 愛 度 量 表，從 本 測 驗 的 結 果 似 乎 找 不 到 甚 麼 影

響 因 素 ； 然 而 夫 妻 示 愛 度 量 表 數 值 較 高 的 夫 妻 似 乎 比 較 相 愛 。 

 

 

 

                                                 
24

 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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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夫 妻 調 適 度 量 表  

 

夫 妻 調 適 度 量 表 所 顯 示 的 意 義，乃 是 指 配 偶 間 之 關 係 調 適

的 程 度 。 這 對 於 夫 妻 是 否 願 意 主 動 處 理 彼 此 間 的 衝 突 ， 存 在 著

甚 麼 樣 的 關 係 ？   

本 文 將 對「 夫 妻 調 適 度 量 表 」之 前 後 測 作 綜 合 及 各 別 夫 妻

之 比 較 與 分 析 ， 以 瞭 解 夫 妻 間 情 感 表 達 的 程 度 ， 對 於 夫 妻 是 否

願 意 主 動 處 理 彼 此 間 的 衝 突 具 有 何 種 關 聯 的 存 在 。  

 

一 、 夫 妻 調 適 度 量 表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經 由 S P S S 統 計 軟 體 ， 針 對 夫 妻 調 適 度 量 表 前 、 後 測 之 結

果 ， 採 「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 的 方 式 。 顯 示 受 測 者 透 過 本 課 程 的

學 習 之 後，在「 夫 妻 調 適 度 量 表 」的 表 現 上 有 極 顯 著 的 改 變（ ＊

＊ ＊ p < 0 . 0 0 1 ）。 見 （ 表 5 - 18）。  

（ 表 5 - 18：夫 妻 調 適 度 量 表 前 後 測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  

 

在 十 四 位 受 測 者 中 ， 夫 妻 間 之 關 係 調 適 的 程 度 ， 在 本 課 程

學 習 前 的 平 均 值 是 1 0 2 . 9 3 ， 在 本 課 程 學 習 後 則 提 高 為 1 1 7 . 3 6 ，

足 見 本 課 程 對 夫 妻 間 之 關 係 調 適 的 程 度 ， 具 有 顯 著 的 果 效 。 見

（ 表 5 - 1 9 ）。  

 

成對樣本相關

14 .898 .000夫妻調適度 和 夫妻調適度成對 1
個數 相關 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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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 1 9 ：夫 妻 調 適 度 量 表 前 後 測 成 對 樣 本 統 計 量 ）  

 

二 、 夫 妻 調 適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次 量 表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經 由 S P S S 統 計 軟 體 ， 針 對 夫 妻 調 適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次 量 表

前 、 後 測 之 結 果 ， 採 「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 的 方 式 ， 顯 示 如 （ 表

5 - 2 0 ）。  

（ 表 5 - 2 0：夫 妻 調 適 度 量 表 各 項 次 量 表 前 後 測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 

 

在 十 四 位 受 測 者 中 ， 夫 妻 間 在 「 一 致 性 」 、 「 滿 意 度 」 、

「 親 密 性 」 、 「 示 愛 度 」 … … 等 四 項 次 量 表 中 ， 其 關 係 調 適

的 程 度 ， 見 （ 表 5 - 2 1 ） 。  

 

 

 

 

成對樣本統計量

102.93 14 13.33 3.56
117.36 14 17.38 4.64

夫妻調適度
夫妻調適度

成
對 1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

標準誤

成對樣本相關

14 .746 .002
14 .855 .000
14 .744 .002
14 .466 .093

夫妻一致性 和 夫妻一致性成對 1
夫妻滿意度 和 夫妻滿意度成對 2
夫妻親密性 和 夫妻親密性成對 3
夫妻示愛度 和 夫妻示愛度成對 4

個數 相關 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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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 2 1：夫 妻 調 適 度 量 表 各 項 次 量 表 前 後 測 成 對 樣 本 統 計 量 ） 

 

由 於 各 項 次 量 表 的 基 準 各 有 不 同，經 轉 換 為 百 分 比 後 其 前

後 測 的 數 值 見下表： 

 一致性 滿意度 親密性 示愛度 

前測 45.21/65=69.6% 35/50=70% 15.14/24=63.1% 7.57/12=63.1% 

後測 51.50/65=79.2% 38.43/50=76.9% 18.5/24=77.1% 8.93/12=74.4% 

 

為 了 清 楚 顯 示 夫 妻 於 調 適 度 表 中 各 項 次 量 表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 以 長 條 圖 的 方 式 呈 現 於 （ 圖 5 - 3 7 ） 。  

（圖 5 - 3 7 ： 夫 妻 調 適 度 量 表 中 各 項 次 量 表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 

 

 

 

 

 

 

 

成對樣本統計量

45.21 14 4.74 1.27
51.50 14 7.27 1.94
35.00 14 5.23 1.40
38.43 14 5.57 1.49
15.14 14 4.17 1.11
18.50 14 3.52 .94
7.57 14 2.53 .68
8.93 14 2.84 .76

夫妻一致性
夫妻一致性

成
對 1

夫妻滿意度
夫妻滿意度

成
對 2

夫妻親密性
夫妻親密性

成
對 3

夫妻示愛度
夫妻示愛度

成
對 4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

標準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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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 過 長 條 圖 的 呈 現 ， 更 能 清 楚 發 現 ， 夫 妻 經 由 本 課 程 的

學 習 之 後 ， 在 夫 妻 調 適 度 量 表 中 的 四 項 次 量 表 ， 都 出 現 顯 著 的

進 步 。 其 中 尤 以 「 夫 妻 的 親 密 性 」 之 成 長 幅 度 最 大 ， 究 其 原 由

概 因 夫 妻 彼 此 透 過 本 課 程 的 學 習 ， 在 長 達 半 年 以 上 的 相 處 、 交

通 ， 自 然 形 成 夫 妻 間 親 密 關 係 的 增 長 。  

「 夫 妻 的 調 適 度 」 ， 乃 包 含 「 夫 妻 的 一 致 性 」 、 「 夫 妻

的 滿 意 度 」 、 「 夫 妻 的 親 密 性 」 及 「 夫 妻 的 示 愛 度 」 … … 等

四 個 向 度 。 誠 如 前 文 所 探 究 的 ， 提 昇 「 夫 妻 的 一 致 性 」 （ 夫

妻 間 意 見 達 成 一 致 的 程 度 ） 、 「 夫 妻 的 滿 意 度 」 （ 夫 妻 間 關

係 滿 足 的 程 度 ） 、 「 夫 妻 的 親 密 性 」 （ 夫 妻 間 凝 聚 感 受 的 程

度 ） ， 以 及 「 夫 妻 的 示 愛 度 」 （ 夫 妻 間 情 感 表 達 的 程 度 ） ，

對 於 夫 妻 間 願 意 主 動 處 理 彼 此 的 衝 突 是 具 有 積 極 正 面 的 關 聯

存 在 的 。 由 此 推 之 ， 提 昇 「 夫 妻 的 調 適 度 」 也 同 樣 對 於 夫 妻

間 願 意 主 動 處 理 彼 此 的 衝 突 是 具 有 積 極 正 面 的 關 聯 存 在 的 。  

 

三 、 各 別 夫 妻 於 調 適 度 量 表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根 據 S p a n i e r 的 實 驗 ， 已 婚 夫 妻 的 調 適 度 總 分 平 均 為

1 1 4 . 8 ， 若 夫 妻 的 調 適 度 總 分 低 於 1 1 4 . 8 ， 就 屬 於 調 適 度 較 低 的

人 ； 若 夫 妻 的 調 適 度 總 分 低 於 1 0 0 則 屬 於 需 要 協 助 的 人 。 下 表

所 示 為 各 別 夫 妻 於 調 適 度 量 表 前 後 測 之 結 果 的 比 較 ：  

 

 A1 A2 B1 B2 C1 C2 D1 D2 E1 E2 F1 F2 G1 G2 

前 測  76 102 107 121 99 86 115 94 115 96 107 91 119 113 

後 測  77 111 121 126 118 108 137 116 143 103 115 102 145 126 

 

將「 各 別 夫 妻 於 調 適 度 量 表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以 折 線 圖 的 方

式 顯 示 於 （ 圖 5 - 3 8 ） 。  



176 

 

（ 圖 5 - 3 8 ： 各 別 夫 妻 於 調 適 度 量 表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  

 

從 （ 圖 5 - 3 8 ） 發 現 ， 七 對 夫 妻 的 「 調 適 度 量 表 」 數 值 在

前 測 時 有 九 位 沒 有 達 到 1 1 4 . 8 的 平 均 值 ， 其 中 有 六 位 是 低 於

1 0 0 的 ； 經 過 本 課 程 的 學 習 之 後 ， 剩 下 五 位 沒 有 達 到 1 1 4 . 8 的

平 均 值 ， 而 低 於 1 0 0 的 人 數 更 只 剩 下 一 位 ， 就 是 A 1 （ 這 是 可

想 而 知 的 結 果 ）。 雖 然 有 五 位 的 「 調 適 度 量 表 」 後 測 值 沒 有 達

到 1 1 4 . 8 的 平 均 值 ， 卻 都 比 前 測 值 還 要 升 高 ； 整 體 而 言 ， 本 課

程 對 夫 妻 間 關 係 調 適 的 程 度 確 實 具 有 顯 著 的 果 效 。 換 言 之 ，

本 課 程 對 夫 妻 間 願 意 主 動 處 理 彼 此 的 衝 突 ， 也 是 同 樣 具 有 積

極 正 面 的 關 聯 存 在 。  

 

四 、 影 響 夫 妻 調 適 度 量 表 的 因 素  

B e l s k y 、 S p a n i e r  與 R o v i n e 曾 經 以 7 2 對 夫 妻 為 對 象 ， 使

用 「 夫 妻 調 適 度 量 表 」（ 以 下 簡 稱 「 本 量 表 」）， 研 究 他 們 婚 姻

關 係 的 變 化 。 他 們 發 現 孩 子 出 生 之 後 ， 夫 妻 之 間 的 「 示 愛 度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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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顯 著 降 低 ， 彼 此 共 同 從 事 休 閒 活 動 的 經 驗 也 下 降 ， 但 是 先

生 對 家 庭 事 務 的 參 與 則 有 增 加 的 現 象 。 25 在 另 一 項 研 究 中 ，

B e l s k y  與  R o v i n e 則 發 現 ， 在 育 子 階 段 的 頭 三 年 ， 夫 妻 之 間

彼 此 所 感 受 到 的 愛 意 直 線 下 降，而 衝 突 及 愛 恨 交 織 的 感 覺 則 不

斷 上 升 。 26 

伊 慶 春 曾 以 本 量 表 對 大 台 北 地 區 已 婚 夫 妻 進 行 研 究。她 發

現 整 體 來 說，進 入 育 子 期 的 夫 妻 在 婚 姻 適 應 上 會 出 現 類 似 直 線

下 降 的 模 式。其 中 的 夫 妻 一 致 性 量 表 呈 直 線 下 降 的 情 況 特 別 明

顯 ， 且 這 種 下 降 的 型 態 會 一 直 維 持 不 變 ， 並 不 會 在 子 女 離 家 後

重 行 上 升 。 此 外 ， 在 夫 妻 調 適 的 其 他 層 面 ， 如 夫 妻 的 滿 意 度 量

表 及 夫 妻 的 親 密 性 量 表 上 則 呈 現 不 規 則 的 型 態 。 27 

本 測 驗 的 結 果 顯 示 ， 在 感 受 夫 妻 間 意 見 一 致 的 程 度 上 ，

男 性 要 比 女 性 來 得 高 ， 有 信 仰 的 人 要 比 沒 有 信 仰 的 人 來 得

高 。 就 夫 妻 的 滿 意 度 而 言 ， 信 仰 的 成 熟 度 越 高 的 夫 妻 、 對 神

的 認 識 越 深 的 夫 妻 ， 他 們 在 感 受 夫 妻 間 關 係 滿 足 的 程 度 上 也

就 越 高 。 在 夫 妻 的 親 密 性 這 方 面 ， 丈 夫 在 親 密 性 的 表 達 上 ，

通 常 是 比 妻 子 要 來 得 主 動 的 ！ 至 於 夫 妻 的 示 愛 度 ， 從 本 測 驗

的 結 果 雖 然 看 不 出 有 甚 麼 特 別 的 影 響 因 素 ； 然 而 夫 妻 示 愛 度

量 表 數 值 較 高 的 夫 妻 似 乎 是 比 較 相 愛 的 。  

 

                                                 
25 利 翠 珊 、 陳 富 美 ，《 配 偶 親 職 角 色 的 支 持 與 分 工 對 華 人 夫 妻 恩 情 的 影 響 》

（ 台 北 ： 第 四 屆 華 人 心 理 學 家 學 術 研 討 會 暨 第 六 屆 華 人 心 理 與 行 為 科 際 學

術 研 討 會 ， 2 0 0 2 年 11 月 ）； J . B e l s k y ,  G . S p a n i e r ,  &  M . R o v i n e , “S t a b i l i t y  a n d  

C h a n g e  i n  M a r r i a g e  A c r o s s  T h e  T r a n s i t i o n  t o  P a r e n t h o o d ”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r i a g e  a n d  t h e  F a m i l y  4 5  （ 1 9 8 3） , 5 6 7 - 5 7 7 .  
26

 J .  B e l s k y ,  &  M . R o v i n e , “P a t t e r n s  o f  m a r i t a l  c h a n g e  a c r o s s  t h e  t r a n s i t i o n  t o  

p a r e n t h o o d :  P r e g n a n c y  t o  t h r e e  t e a r s  p o s t p a r t u m ”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r i a g e  & t h e  

F a m i l y  5 2 （ 1 9 9 0 ） , 5 - 1 9 .  
27 伊 慶 春 ， ＜ 台 北 地 區 婚 姻 調 適 的 一 些 初 步 研 究 發 現 ＞ ，《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1 》 （ 台 北 ： 國 家 科 學 委 員 會 研 究 彙 刊 ， 1 9 9 1 年 ） ， 1 5 1 - 1 7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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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總 結 與 反 思  

 

本 章 將 透 過「 自 我 評 估 」、「 相 關 之 進 深 研 究 計 劃 」及「 神

學 反 省 與 應 用 」 等 三 方 面 為 本 論 文 作 出 「 總 結 與 反 思 」：  

 

第 一 節  自 我 評 估  

 

半 年 多 以 來 ， 藉 由 這 七 對 夫 妻 所 建 立 的「 夫 妻 和 睦 成 長 小

組 」 ， 透 過 「 和 平 使 者 事 工 」 之 《 使 人 和 睦 的 教 會 小 組 學 習 手

冊 》 的 學 習 課 程 ； 在 完 成 S p a n i e r 的 「 夫 妻 調 適 度 量 表 」 前 、

後 測 之 後 ； 發 現 每 對 夫 妻 在 學 習 本 課 程 的 前 後 ， 出 現 極 為 明 顯

的 改 變，這 也 是 本 論 文 所 引 發 出 來 的 果 效；主 要 有 以 下 三 方 面： 

 

一 、 夫 妻 主 動 促 成 和 睦  

本 論 文 所 引 發 出 來 的 第 一 個 果 效 是 ， 夫 妻 間 在 面 對 衝 突

時 ， 比 較 願 意 採 取 主 動 促 成 和 睦 的 態 度 去 處 理 。 這 是 本 論 文 所

設 定 的 主 要 目 標 ， 透 過 課 程 的 學 習 及 量 表 的 檢 測 ， 顯 示 出 客

觀 、 科 學 、 合 理 化 的 依 據 。 在 本 論 文 研 究 期 間 ， 參 與 受 測 之 夫

妻 確 實 有 明 顯 的 成 長 ； 然 而 隨 著 時 間 的 過 去 ， 或 許 夫 妻 間 的 衝

突 又 會 再 度 引 發 ， 惟 有 常 在 基 督 裡 才 能 真 正 找 到 和 睦 之 道 ！  

 

二 、 瞭 解 羊 群 的 景 況  

本 論 文 所 引 發 出 來 的 第 二 個 果 效 是，牧 者 可 以 更 清 楚 瞭 解

所 牧 養 之 羊 群 的 景 況 ， 適 時 予 以 提 供 幫 助 與 引 導 ； 誠 如 箴 言

2 7 : 2 3 所 說 的 ： 「 你 要 詳 細 知 道 你 羊 群 的 景 況 ， 留 心 料 理 你 的

牛 群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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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 過 本 論 文 的 測 驗 結 果 顯 示，適 時 地 發 現 所 牧 養 的 夫 妻 中

有 瀕 臨 婚 姻 關 係 出 現 危 機 的 、 有 財 務 處 理 發 生 問 題 的 、 有 夫 妻

關 係 陷 入 冷 戰 階 段 的、有 夫 妻 因 著 信 仰 而 造 成 理 念 不 合 的 … …  

； 凡 此 種 種 ， 都 可 以 提 供 給 牧 者 作 為 牧 養 上 的 幫 助 ， 讓 夫 妻 得

建 造 ， 也 讓 教 會 更 蒙 福 。  

 

三 、 持 續 發 展 夫 妻 團 契  

本 論 文 所 引 發 出 來 的 第 三 個 果 效 是，教 會 在 發 展 夫 妻 團 契

的 事 工 上 ， 藉 由 這 七 對 夫 妻 所 建 立 的 「 夫 妻 和 睦 成 長 小 組 」 為

基 礎 ， 得 以 持 續 擴 展 下 去 。  

本 論 文 的 學 習 課 程 雖 已 結 束，但 夫 妻 團 契 卻 有 了 一 個 新 的

開 始 。 從 這 七 對 參 與 的 夫 妻 中 ， 有 一 對 夫 妻 願 意 承 擔 起 夫 妻 團

契 的 帶 領 責 任 ； 並 著 手 規 劃 本 團 契 的 活 動 內 容 ， 邀 請 更 多 其 他

的 夫 妻 來 加 入 ； 深 信 這 是 神 透 過 本 論 文 所 播 下 的 種 子 ， 它 將 持

續 發 芽 、 成 長 、 擴 張 ！  

 

第 二 節  相 關 之 進 深 研 究 計 劃  

 

筆 者 所 屬 的 宗 派（ 中 華 基 督 教 衛 理 公 會 ）使 命 宣 言 說：「 以

世 界 為 牧 區 ； 宣 揚 福 音 、 追 求 聖 潔 、 造 就 門 徒 、 發 展 小 組 ， 建

立 榮 神 益 人 的 教 會 。 」 其 中 提 及 「 發 展 小 組 ， 建 立 榮 神 益 人 的

教 會 。 」 為 回 應 本 宗 的 使 命 宣 言 ， 筆 者 將 透 過 「 在 本 宗 推 廣 夫

妻 和 睦 成 長 小 組 」 ， 以 建 立 榮 神 益 人 的 教 會 ； 同 樣 地 ， 筆 者 受

造 就 於 中 華 福 音 神 學 院 ， 也 願 意 透 過「 在 神 學 院 推 廣 夫 妻 和 睦

成 長 小 組 」， 以 建 立 更 多 願 意 主 動 追 求 和 睦 的 夫 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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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此 ， 筆 者 將 須 作 一 些 必 要 的 進 深 研 究 ， 將 本 論 文 化 為 可

傳 遞、可 教 導 的 教 材。這 些 進 深 的 研 究，包 括 本 論 文 第 二 章「 文

獻 探 討 」 中 所 提 及 的 書 籍 、 實 踐 理 論 、 聖 經 基 礎 … … 等 ； 也 包

括 《 帶 領 人 手 冊 》 的 建 立 。  

 

第 三 節  神 學 反 省 與 應 用  

 

使 徒 彼 得 在 彼 得 前 書 3 : 1 0 - 1 1 中 引 用 詩 篇 3 4 : 1 2 - 1 3 的 話

說 ： 「 因 為 經 上 說 ： 『 人 若 愛 生 命 ， 願 享 美 福 ， 須 要 禁 止 舌 頭

不 出 惡 言 ， 嘴 唇 不 說 詭 詐 的 話 ； 也 要 離 惡 行 善 ； 尋 求 和 睦 ， 一

心 追 趕 。 』 」  

主 動 促 成 和 睦 不 但 是 神 對 祂 子 民 的 心 願，也 是 神 的 兒 女 們

蒙 受 祝 福 的 管 道 ； 和 睦 不 僅 要 發 生 在 夫 妻 的 身 上 ， 更 要 彰 顯 在

世 上 每 個 人 、 每 個 族 群 當 中 。 因 為 神 是 聖 潔 的 ， 所 以 祂 的 子 民

也 要 聖 潔 。 1  願 意 以 「 主 動 促 成 和 睦 」 的 態 度 來 回 應 衝 突 ，

便 是 追 求 聖 潔 的 明 證 。  

邁 向 聖 潔 之 路 是 艱 辛 的 ， 但 我 們 切 不 可 灰 心 ， 靠 著 神 、 靠

著 屬 靈 同 伴 的 扶 持，深 信 我 們 必 定 可 以 達 到 成 聖 的 地 步 ！ 誠 如

哥 林 多 前 書 1 : 3 0 所 說 的 ： 「 但 你 們 得 在 基 督 耶 穌 裡 ， 是 本 乎

神 ， 神 又 使 他 成 為 我 們 的 智 慧 、 公 義 、 聖 潔 、 救 贖 。 」 這 節 經

文 是 約 翰 衛 斯 理 講 道 時 是 最 喜 歡 引 用 的 經 文 ， 他 一 共 引 用 了

7 2 次 。 2  

 

                                                 
1
 彼 得 前 書 1 : 1 6 ； 利 未 記 1 1 : 4 4 。  

2
 歐 德 來 （ A l b e r t  C .  O u t l e r ），《 衛 斯 理 教 你 怎 樣 成 聖 》（ T h e o l o g y  I n  T h e  

We s l e y a n  S p i r i t ）（ 文 國 偉 、 姚 錦 燊 譯 ， 香 港 ： 世 界 循 道 衛 理 宗 華 人 教 會 ，

2 0 0 3 年 ）， 4 6 。  

http://holybible.com.cn/1_peter/1-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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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 德 來 （ A l b e r t  C .  O u t l e r ） 也 說 ： 「 稱 義 是 上 帝 替 （ f o r ）

我 們 所 （ 已 經 ） 做 的 事 ； 成 聖 是 上 帝 在 （ i n ） 我 們 裡 面 要 （ 還

沒 有 完 全 ） 做 的 事 。 」 3 稱 義 是 我 們 信 耶 穌 得 救 的 那 一 刻 （ 一

點 ） ； 成 聖 是 要 用 我 們 的 一 生 去 學 習 過 聖 潔 的 生 活 （ 一 生 ） 。

以 「 主 動 促 成 和 睦 」 的 態 度 來 回 應 衝 突 ， 也 是 我 們 一 生 所 要 學

習 的 功 課 ！  

                                                 
3
 同 上 ， 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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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一 〆 夫 妻 成 長 課 程 計 劃 問 卷  

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雅各堂夫妻成長課程計劃 

以主動促成和睦的態度回應夫妻衝突的課程計劃 

親愛的          夫婦帄安〆 

 

林烽銓牧師在中華福音神學院進修教牧博士班，目前已進入提交論文的階

段。論文的方向將以處理夫妻之間的衝突為主軸，鼓勵夫妻採取主動化解衝突的

態度一起來面對衝突，俾使每對夫妻能夠因此而更加融合、相愛。 

我的論文題目有可能會是〆「以主動促成和睦的態度回應夫妻衝突之研究與

應用」（A Study on Resolving Couple Conflict by Peacemaking Responses）。 

我期待自明年（2010 年）一月起，在我們的夫妻成長課程裡，能夠至少邀請

六到八對夫妻一起來進行這項學習與研究計劃。將來的研究成果都會記錄在我的

論文裡面，盼望這項研究成果不但能使每對參與的夫妻蒙福，更期盼能夠讓更多

夫妻藉此獲益！ 

我初步的構想是這樣〆自明年（2010 年）一月起，我們的夫妻成長課程每兩

週聚集一次，與所有參與的夫妻一起研討夫妻衝突與處理的相關課程，大約有十

二課，至少需要六個月的時間。這期間也同時會刻意安排每對夫妻跟林牧師及師

母有一起面談的時間（每對夫妻約三次），針對個別夫妻的景況與需要進行衝突

的處理（預定的時間表請參下頁，請每對夫妻就您們方便的時間勾選並作回覆）。 

您們夫妻是我列入邀請的對象，盼望在未來的半年到九個月裡，能和您們一

起進行這項令人期待的計劃。請您們經過禱告尋求之後，在今年十一月底前向林

牧師回覆您們的決定。謝謝！ 

 

林烽銓牧師 敬邀 2009/10/22 

 

……………………………………我們的回覆………………………………… 

感謝林牧師的邀請，我們夫妻經過禱告尋求之後，作出以下的決定： 

□我們欣然接受邀請，願意全力配合這項計劃的進行。 

□我們目前暫時無法參與這項計劃，謝謝林牧師的邀請。 

□我們還需要多一點時間考慮，請讓我們考慮到   月  日 再作回覆。 

□我們有一些個人的狀況頇與牧師商談後才能作決定，希望牧師能約我們談

一談。 

我們方便參與課程的時間是（可複選）：□週日下午□週六上午□週二晚上 

我們方便安排約談的時間是（可複選）：□週六下午□週二晚上□週四晚上 

                            

                   夫妻代表簽名：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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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二 〆 和 帄 使 者 帶 領 人 訓 練 研 習 證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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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三 〆 夫 妻 調 適 度 量 表 計 分 紙  

夫 妻 調 適度 量表  

D y a d i c  A d j u s t m e n t  S c a l e  

計 分 紙  

一 致 性 量 表  滿 意 度 量 表  親 密 性 量 表  示 愛 度 量 表  

題 數

（ 1 3 ）  
分 數  

題 數

（ 1 0 ）  
分 數  

題 數

（ 5 ）  
分 數  

題 數

（ 4 ）  
分 數  

1   1 6   2 4   4   

2   1 7   2 5   6   

3   1 8   2 6   2 9   

5   1 9   2 7   3 0   

7   2 0   2 8     

8   2 1       

9   2 2       

1 0   2 3       

11   3 1       

1 2   3 2       

1 3         

1 4         

1 5         

總 分   總 分   總 分   總 分   

參 考 值  5 7 . 9   4 0 . 5   1 3 . 4   9 . 0  

總 值 （ 四 個 次 量 表 的 總 數 ）〆         

參 考 值 〆 11 4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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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四 〆 夫 妻 燭 光 晚 餐 邀 請 函  

 

夫妻燭光饗宴 

邀請函 

親愛的           伉儷平安： 

我們竭誠邀請您們一起來參加精彩濃郁而具浪漫氣息的「夫妻燭

光饗宴」，並欣賞感人肺腑的超級影片。 

時間：2010年 9月 7日（二）晚上 6:30 

地點：雅各堂四樓教室 

 

 

 

 

邀請人：林烽銓牧師、師母 

20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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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五 〆 慶 祝 分 享 會 邀 請 函  

 

夫妻小組慶祝分享會 

邀請函 

親愛的           伉儷平安： 

經過半年多的相聚學習，我們終於完成夫妻和睦成長計劃的課

程，非常感謝您們的參與和協助。我們希望您們可以一起來參加本成

長課程之後的慶祝分享會，將您經由本課程所學習到的功課以及神在

您們身上所做的工分享給大家。同時也請您們思考未來伉儷團契的進

行方式、內容與時間。 

 

時間：2010年 11月 28日（日）下午 1:00 

地點：雅各堂四樓教室 

 

 

邀請人：林烽銓牧師、師母 

2010/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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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六 〆 D A S 前 後 測 記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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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七 〆 學 員 課 後 感 言  

在 參 與 本 課 程 學 習 之 後 的 感 受 、 心 得 及 收 獲 〆  

夫 妻 A （ 夫 ）  

聖 經 的 教 導 讓 我 在 視 野 上 有 很 大 的 突 破 與 改 變，讓 我 學 習

許 多 如 何 與 配 偶 去 溝 通 的 方 法 。  

但 夫 妻 畢 竟 有 二 個 人，還 是 雙 方 有 同 樣 的 程 度、努 力，才

能 真 正 突 破 瓶 頸、更 上 一 層 樓。就 像 跳 雙 人 舞 一 樣，要 一 起 配

合 才 能 把 舞 跳 好 ！  

夫 妻 A （ 妻 ）  

參 與 這 次 課 程 最 大 的 收 獲，應 該 是 有 機 會 和 先 生 一 起 學 習

成 長。忙 碌 的 社 會，要 和 先 生 有 一 個 單 獨 的 時 間 本 來 就 不 是 一

件 容 易 的 事。這 是 我 們 結 婚 以 來 第 一 次 有 機 會 坐 在 一 起 分 享 、

溝 通 ， 這 是 一 個 具 有 聯 誼 、 分 享 、 學 習 、 溫 馨 的 聚 會 。 藉 著 課

程、聖 經 的 教 導、和 每 對 夫 婦 的 分 享，讓 我 們 更 懂 得 如 何 相 處。

不 只 是 個 人 的 成 長、弟 兄 姊 妹 的 瞭 解 和 關 心，更 延 伸 教 會 的 和

睦 與 合 一 。 感 謝 林 牧 師 和 師 母 的 付 出 。  

夫 妻 B （ 夫 ）  

本 課 程 能 增 加 我 們 夫 婦 對 衝 突 的 處 理 及 有 效 管 理 其 副 作

用，才 不 至 於 讓 我 們 夫 婦 間 的 關 係 破 裂 ！ 感 謝 神 有 機 會 學 習 在

衝 突 中 如 何 去 赦 免 人 、 榮 耀 神 。  

夫 妻 B （ 妻 ）  

從 本 課 程 獲 得 許 多 的「 心 有 戚 戚 焉 」的 感 受 — — 當 一 起 在

觀 看 短 片 分 享 時，夫 妻 所 遇 到 的 事，在 其 他 的 服 事 上 都 可 以 成

為 檢 視 自 己 最 佳 的 途 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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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 妻 C （ 夫 ）  

神 的 饒 恕 激 發 了 我 們 的 饒 恕 ， 活 出 耶 穌 的 形 像 並 且 榮 耀

神 。「 和 平 使 者 」不 僅 夫 妻 關 係 上 的 扶 持 、 彼 此 相 愛 ， 遇 到 意

見 相 左 ， 也 能 用 相 同 方 法 解 決 。 彼 此 建 立 在 相 同 的 溝 通 平 台

上，才 能 事 半 功 倍、包 容 小 過 錯、 靠 主 常 常 喜 樂、 家 庭 氣 氛 和

樂 ， 漸 漸 帶 動 教 會 和 樂 有 愛 ， 使 教 會 增 長 。  

夫 妻 C （ 妻 ）  

倚 靠 神 而 非 靠 人 的 聰 明 才 智 ， 而 且 要 平 心 靜 氣 地 面 對 問

題，因 為 自 作 聰 明 的 結 果 只 會 製 造 更 多 的 問 題。身 為 神 的 兒 女

真 是 美 好，有 天 父 作 靠 山。神 的 話 改 變 了 我 們 之 間 的 關 係，讓

我 們 更 和 睦，我 也 希 望 能 幫 助 人，使 人 更 和 睦，因 為 感 覺 很 美

好。透 過 本 課 程 讓 我 學 習 到，要 主 動 作 個 使 人 和 睦 的 人，說 正

面 積 極 的 話 ， 促 進 雙 贏 。  

夫 妻 D （ 夫 ）  

透 過 本 課 程 的 學 習，體 會 到 主 動 促 成 和 睦 的 重 要 與 寶 貴 。

我 們 夫 妻 藉 著 本 課 程 所 提 供 的 方 法 ， ㄧ 步 ㄧ 步 地 跟 著 操 作 學

習，領 悟 到 不 少 化 解 衝 突 的 訣 竅 和 步 驟，對 我 們 夫 妻 而 言，實

在 是 ㄧ 次 難 得 的 經 驗 與 過 程 。  

夫 妻 D （ 妻 ）  

這 次 藉 著 林 牧 師 的 論 文 研 究，讓 幾 對 夫 妻 半 年 多 來 每 兩 週

固 定 聚 會，經 由「 使 人 和 睦 」的 教 材 和 影 帶 教 學， 提 供 聖 經 真

理 的 教 導，再 分 配 夫 妻 去 討 論、溝 通 不 同 主 題，最 後 向 小 組 分

享 出 來。聚 會 前 藉 著 詩 歌 敬 拜 或 講 笑 話 作 為 引 言，另 外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林 牧 師 引 用 了 西 餐 廳 的 擺 設 方 式，從 桌 椅 的 擺 置，讓 每

對 夫 妻 或 比 鄰 而 坐，或 四 目 深 情 相 望；不 同 夫 妻 間 有 些 微 的 距

離 隔 開，整 體 圍 成 一 個 橢 圓 形。如 此 使 每 對 夫 妻 有 個 別 談 話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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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間 和 時 間 ， 藉 著 桌 上 的 小 花 、 茶 點 ， 並 伴 隨 著 咖 啡 、 茶 香 ，

增 加 了 學 習 的 好 心 情 。  

夫 妻 成 長 的 功 課，雖 非 立 竿 見 影，但 這 是 一 生 的 學 習，很

感 謝 這 些 參 與 本 論 文 研 究 的 夫 妻 們，大 家 的 愛 和 共 同 努 力，一

方 面 很 盼 望 林 牧 師 在 華 神 的 博 士 班 論 文 報 告 能 順 利 完 成；另 一

方 面 我 們 更 感 謝 神，看 到 教 會 的 夫 妻 團 契 能 因 此 更 成 型；並 在

未 來 持 續 成 長、茁 壯，進 入 下 一 階 段。感 謝 那 為 我 們 信 心 創 始

成 終 的 主 耶 穌 （ 希 伯 來 書 12:2） ， 這 一 路 來 的 學 習 ， 我 們 看

見 聖 靈 的 奇 妙 工 作 ， 深 信 神 必 親 自 成 就 一 切 （ 撒 迦 利 亞 書

4:6） ， 好 讓 我 們 把 一 切 榮 耀 歸 給 祂 。  

夫 妻 E （ 夫 ）  

透 過 課 程 的 進 展 及 帶 領 者 的 巧 思 安 排，以 及 參 與 之 夫 妻 知

無 不 言、言 無 不 盡，彼 此 分 享 夫 妻 生 活 中 之 喜 樂 哀 怒，自 己 成

為 別 人 的 鏡 子，同 時 別 人 的 經 驗 也 成 為 自 己 改 進 模 仿 的 依 歸 。

簡 言 之，參 與「 使 人 和 睦 的 教 會 」之 研 討，讓 我 增 廣 視 野 也 聽

到 平 常 不 易 知 道 的 屬 於 私 祕 的 肺 腑 之 言 。  

步 入 中 年 的 我 仍 有 不 少 行 為 道 德 上 的 缺 點，但 多 少 從 這 幾

次 的 夫 妻 聚 會 研 討 中 領 略 到 改 進 的 竅 門，盼 望 這 將 有 助 夫 妻 進

入 下 一 階 段 成 功 之 旅 ！  

夫 妻 E （ 妻 ）  

覺 得 配 偶 彼 此 願 意 在 這 個 婚 姻 的 領 域 付 出 努 力，總 是 可 喜

之 事，也 是 值 得 鼓 勵。而 由 別 人 的 交 談 中，可 以 對 自 身 的 狀 況

會 有 不 同 的 體 認 。  

夫 妻 F （ 夫 ）  

參 加 次 數 太 少 ， 感 覺 太 忙 ， 希 望 以 後 可 多 參 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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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 妻 F （ 妻 ）  

更 清 楚 瞭 解 再 好 的 夫 妻 也 會 吵 架，所 以「 吵 架 」本 身 並 非

壞 事，只 是 如 何 讓 彼 此 之 間 能 藉 由「 吵 架 」來 更 深 入 瞭 解 對 方

的 感 受 和 需 要，能 更 寬 容 地 互 相 體 諒，包 容 彼 此 的 缺 點，讓「 衝

突 」 帶 來 好 機 會 。  

夫 妻 G （ 夫 ）  

事 前 溝 通，事 後 以 對 方 同 理 心 設 想，是 非 常 重 要 的。 本 課

程 定 位 清 楚，從 夫 妻 成 長 的 層 面 思 考 各 種 問 題，透 過 不 同 的 觀

點 和 想 法 ， 使 我 們 獲 益 良 多 。  

夫 妻 G （ 妻 ）  

覺 得 能 參 與 本 學 習 感 覺 在 主 的 恩 賜 裡，我 是 個 得 主 賜 很 多

的 幸 運 者 。 在 30 多 年 的 婚 姻 中 ， 在 年 紀 大 時 能 夠 再 去 回 想 走

過 的 路，覺 得 自 己 是 幸 福 的，以 後 的 日 子 也 學 會 更 珍 惜 所 擁 有

的 一 切 。  

 

在 夫 妻 關 係 的 成 長 及 和 睦 的 學 習 上 ， 有 以 下 顯 著 的 改 變 〆  

夫 妻 A （ 夫 ）  

有 一 顆 願 意 挑 戰 自 我 的 決 心 ， 雖 然 目 前 我 們 的 光 景 不 好 ，

但 並 不 影 響 我 們 想 要 改 善 雙 方 關 係 的 決 心，我 們 會 繼 續 努 力 把

雙 人 舞 跳 好 的 ！ 透 過 本 課 程，我 學 會 了 倒 空 自 己、虛 心 領 受 ，

要 求 別 人 之 前 ， 要 先 要 求 自 己 。  

夫 妻 A （ 妻 ）  

衝 突 在 我 們 家 ， 以 前 我 幾 乎 是 用 逃 避 式 — — 假 裝 和 睦 來 處

理。對 我 弟 兄 的 瞭 解，每 次 還 沒 溝 通 到 他 滿 意，他 已 經 暴 跳 如

雷，為 不 讓 事 情 惡 化，我 會 假 裝 認 錯 或 逃 避 離 開 現 場，可 是 往

往 他 更 生 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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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一 次 來 聚 會 前 ， 我 們 已 經 有 了 衝 突 ， 弟 兄 在 課 堂 上 就 開

始 提 出 對 我 的 不 滿 和 無 法 溝 通。記 得 聚 會 後 牧 師 留 下 我 們，居

中 調 解。牧 者 從 提 出 問 題、澄 清 問 題，到 還 原 真 象，讓 弟 兄 看

到 我 不 溝 通 的 真 正 原 因。也 因 這 次 的 衝 突，弟 兄 的 脾 氣 收 歛 很

多，家 庭 的 和 睦 也 邁 進 一 大 步。衝 突 使 我 們 有 機 會 去 榮 耀 神 、

服 事 他 人，並 長 大 成 熟 更 像 基 督。透 過 本 課 程 的 學 習，我 們 無

形 中 有 進 步 、 有 改 變 ， 我 也 發 現 丈 夫 有 修 正 他 的 溝 通 方 式 。  

夫 妻 B （ 夫 ）  

對 如 何 應 用 上 帝 的 話 語 來 調 和 我 們 夫 婦 間 的 關 係 有 顯 著 的

改 變 。  

夫 妻 B （ 妻 ）  

在 這 「 和 平 的 使 者 」 中 ， 裡 面 有 許 多 的 單 元 ， 都 是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可 遇 到 的，藉 著 彼 此 互 相 的 學 習，從 聖 經 及 信 仰 的 角 度

來 幫 助 我 們 面 對 前 面 所 將 遭 遇 的 挑 戰。過 去 常 以 為 不 用 講，先

生 就 會 知 道，透 過 本 課 程 學 到 了 要 把 心 中 的 期 待 講 出 來，對 方

才 會 知 道 。  

夫 妻 C （ 夫 ）  

溝 通 上 順 暢 ， 不 會 雞 同 鴨 講 、 觀 念 不 齊 。 瞭 解 衝 突 時 雙 方

都 有 責 任，會 自 己 反 省 為 什 麼 對 方 會 這 樣 想 ？ 明 明 我 的 表 現 不

是 這 個 意 思 。  

包 容 和 饒 恕 是 夫 妻 應 該 學 習 的 功 課 ， 婚 前 要 張 大 雙 眼 ， 婚

後 要 張 一 隻 眼 閉 一 隻 眼，具 體 認 錯 才 能 獲 得 饒 恕。上 完 課 成 後

發 現 夫 妻 較 和 睦，也 比 較 知 道 如 何 溝 通 減 低 冷 戰，使 用 使 人 和

睦 的 方 法 來 修 復 緊 張 氣 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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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 妻 C （ 妻 ）  

比 較 會 冷 靜 思 考 ， 不 會 意 氣 用 事 。 多 為 對 方 著 想 ， 改 進 自

己 的 缺 點 。 更 加 親 近 神 、 倚 靠 神 。 家 庭 更 和 樂 。  

夫 妻 D （ 夫 ）  

我 們 夫 妻 在 處 理 衝 突 的 事 上，最 明 顯 的 改 變 是 彼 此 願 意 傾

聽 且 願 意 顯 示 和 好 的 誠 意。這 使 得 我 們 夫 妻 在 面 對 衝 突 時，能

快 速 有 效 地 找 到 化 解 之 道。我 也 願 意 主 動 尋 求 彼 此 的 和 睦，甚

至 勇 敢 向 妻 子 認 錯 道 歉 。  

夫 妻 D （ 妻 ）  

這 半 年 多 的 夫 妻 成 長 課 程 ， 令 我 學 習 最 多 的 就 是 如 何 使 夫

妻 的 衝 突 變 成 一 個 好 機 會。一 方 面 自 己 的 生 命 被 神 調 整，另 一

方 面 也 讓 夫 妻 的 關 係 和 溝 通 更 加 成 長 。  

記 得 第 一 次 課 程 開 始 的 前 天 晚 上 ， 我 們 夫 妻 就 發 生 一 些 衝

突，正 好 隔 天 的 課 程 就 提 供 我 們 夫 妻 一 個 必 頇 去 面 對、去 討 論

溝 通 ， 尋 求 解 決 的 時 機 ， 正 如 課 程 中 提 到 三 種 模 式 去 對 待 衝

突。我 也 回 想 結 婚 多 年 來， 我 們 發 生 衝 突 時，大 都 採 用「 逃 避

式 反 應 」， 以「 假 裝 和 睦 」收 場 ， 有 時 也 以「 攻 擊 式 反 應 」互

相 冷 戰，最 後 都 以 聖 經 的 教 訓：「 愛 是 凡 事 包 容， 愛 也 是 恆 久

忍 耐 」，勉 強 讓 事 情 過 去。但 是 這 樣 的 模 式 只 能 暫 時 平 靜 一 段

時 間，同 樣 的 衝 突 點 所 在。透 過 本 課 程 我 開 始 學 會 如 何 有 效 處

理 衝 突 ， 不 讓 同 樣 的 衝 突 常 常 重 覆 發 生 。  

夫 妻 E （ 夫 ）  

基 本 上 我 們 夫 妻 屬 於 極 易 溝 通 的 伴 侶，但 是 一 旦 觸 及 彼 此

的 意 識 型 態，則 可 能 一 下 子 翻 臉、惡 言 相 向。透 過 這 次 研 習 發

現 夫 妻 在 某 些 議 題 上 之 水 火 不 相 容 ， 居 然 是 共 通 的 憾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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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為 基 督 徒 的 我 慶 幸 有 此 機 會 學 到 了 榮 耀 神、除 去 眼 中 的

樑 木 ， 繼 之 溫 柔 挽 回 、 前 去 和 談 等 之 精 義 ， 多 加 琢 磨 。  

這 段 日 子 我 突 然 發 覺 夫 妻 生 活 變 得 更 加 和 睦，儘 管 世 事 難

料 ， 但 我 們 卻 知 維 持「 西 線 無 戰 事 」之 必 要 。 總 之 ， 這 是 上 完

課 之 共 識 。  

夫 妻 E （ 妻 ）  

對 立 的 言 語 不 再 尖 銳 ， 覺 得 生 命 或 許 有 他 更 深 一 層 的 意

義 。 能 多 方 接 納 多 元 的 資 訊 、 觀 點 ， 人 生 應 可 更 加 美 滿 。  

夫 妻 F （ 夫 ）  

對 孩 子 的 擔 憂 與 渴 望 ， 夫 妻 相 當 一 致 。  

夫 妻 F （ 妻 ）  

當 我 們 之 間 發 生「 衝 突 」時，我 們 儘 量 靜 下 來，或 先 離 開

現 場 ， 等 待 適 當 的 時 機 再 提 出 討 論 。 為 了 預 防 「 衝 突 」， 我 也

會 找 適 當 的 時 間 討 論 較 為 棘 手 的 問 題，或 讓 語 氣 儘 量 溫 和，讓

彼 此 的 衝 突 感 降 到 最 低 。  

夫 妻 G （ 夫 ）  

以 往 只 認 為 存 在 心 裡 就 可 以 了，學 習 本 課 程 之 後，知 道 適

時 表 達 出 來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知 而 能 實 行 是 最 大 的 改 變 。  

夫 妻 G （ 妻 ）  

感 覺 對 方 比 較 更 能 傾 聽 我 的 心 意 ， 也 更 會 支 持 。 透 過 本 課

程 的 學 習，我 比 較 會 主 動 與 丈 夫 提 醒 遇 到 衝 突 時 要 溝 通，這 是

我 結 婚 30 多 年 來 不 曾 做 過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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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a y s  To  Yo u r  Wi v e s  H e a r t ）。 楊 敦 禮 譯 。 台 北 〆 橄 欖 ，

1 9 8 4 年 。  

利 翠 珊 、 陳 富 美 。《 配 偶 親 職 角 色 的 支 持 與 分 工 對 華 人 夫 妻 恩

情 的 影 響 》。 台 北 〆 第 四 屆 華 人 心 理 學 家 學 術 研 討 會 暨

第 六 屆 華 人 心 理 與 行 為 科 際 學 術 研 討 會，2 0 0 2 年 11 月。 

狄 更 斯（ C h a r l e s  D i c k e n s ）著。《 雙 城 記 》（ A  T a l e  o f  T w o  C i t i e s ）。

許 天 虹 譯 。 台 北 〆 桂 冠 ， 2 0 0 6 年 。   

呂 惠 淑 。《 從 利 己 與 利 他 觀 探 究 小 學 已 婚 女 教 師 婚 姻 衝 突 的 暴

力 傾 向 》 。 指 導 教 授 〆 朱 柔 若 。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中 山 大

學 ， 2 0 0 3 年 。  

李 家 珍 編 。《 2 0 1 0 校 園 週 曆 手 冊 》。 台 北 〆 校 園 ， 2 0 0 9 年 。  

維 克 多〃雨 果（ Vi c t o r  H u g o ）著。《 悲 慘 世 界 》（ L e s  M i s e r a b l e s ）

李 玉 民 譯 。 上 、 中 、 下 冊 。 台 北 〆 貓 頭 鷹 ， 1 9 9 9 年 。  

吳 政 宏 。《 個 性 — — 獨 特 的 反 應 傾 向 》。 台 北 〆 永 望 ， 2 0 0 1 年 。 

吳 其 臻 。 《 家 庭 衝 突 、 人 際 因 應 與 兒 童 社 會 性 心 理 困 擾 之 關

係 》 。 指 導 教 授 〆 李 思 賢 博 士 、 李 蘭 博 士 。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 2 0 0 3 年 。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Charles%20Dickens&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cat=F01&key=A%20Tale%20of%20Two%20Cities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B3%5C%A4%D1%ADi&f=author
http://www.books.com.tw/exep/pub_book.php?pubid=laureate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cat=F01&key=Les%20miser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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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蘭 玉 。《 小 組 動 力 》。 香 港 〆 福 音 證 主 協 會 ， 1 9 9 5 。   

林 佳 玲 。《 夫 妻 依 附 風 格 、 衝 突 因 應 策 略 與 婚 姻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研 究 》 。 指 導 教 授 〆 林 家 興 。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 2 0 0 0 年 。  

林 妍 佑 。《 婚 姻 衝 突 、 親 子 衝 突 與 手 足 衝 突 間 之 相 關 性 研 究 —

－ 以 台 中 縣 國 小 兒 童 家 庭 為 例 》 。 指 導 教 授 〆 翁 毓 秀 。

碩 士 論 文 ， 靜 宜 大 學 ， 2 0 0 4 年 。  

林 亞 寧 。《 新 婚 夫 妻 婚 姻 信 念 、 衝 突 因 應 策 略 與 婚 姻 調 適 之 研

究 》 。 指 導 教 授 〆 林 如 萍 。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 2 0 0 3 年 。  

邱 清 泰 、 竹 君 編 著 。《 你 儂 我 儂（ 恩 愛 夫 婦 訓 練 課 程 ）》。 美 國 〆

家 庭 更 新 協 會 ， 2 0 0 1 年 。  

洪 雅 琴 。《 婚 姻 中 的 轉 折 〆 跨 國 婚 姻 中 夫 妻 衝 突 因 應 過 程 之 對

偶 分 析 》 。 指 導 教 授 〆 趙 淑 珠 博 士 。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彰

化 師 範 大 學 ， 2 0 0 6 年 。  

洪 雅 真 。 《 夫 妻 性 別 角 色 、 權 力 與 衝 突 之 研 究 》 。 指 導 教 授 〆

廖 永 靜 。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嘉 義 師 範 學 院 ， 1 9 9 9 年 。  

帥 韻 儀 ， 《 以 問 題 解 決 為 導 向 之 衝 突 問 題 解 決 模 式 建 立 之 研

究 》 。 指 導 教 授 〆 顧 志 遠 。 碩 士 論 文 ， 中 原 大 學 ， 2 0 0 2

年 。  

柝 聲 。 ＜ 堅 信 教 會 之 小 組 特 色 ＞ 。《 教 牧 領 導 》。 台 北 〆 2 0 0 0

年 福 音 運 動 ， 1 9 9 4 年 1 0 月 。  

約 翰〃葛 瑞（ J o h n  G r a y）著。《 男 女 大 不 同 》（ M e n  A re  F ro m  M a r s ,  

Wo m e n  A re  F ro m  Ve n u s ）。蘇 晴 譯。台 北〆生 命 潛 能，1 9 9 4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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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 活〃祈 連 堡（ H o w a r d  C l i n e b e l l ）著。《 牧 養 與 輔 導 》（ B a s i c  Ty p e  

o f  P a s t o r a l  C a re  A n d  C o u n s e l i n g ）。 伍 步 鑾 譯 。 香 港 〆

基 業 ， 1 9 8 8 年 。  

哈 珀 （ S t e v e  H a r p e r ） 著 。《 衛 斯 理 教 你 怎 樣 蒙 恩 》（ D e v o t i o n a l  

L i f e  I n  T h e  We s l e y a n  Tr a d i t i o n ）。 方 蔚 芸 譯 。 香 港 〆 循

道 衛 理 聯 合 教 會 ， 1 9 9 5 。  

徐 玉 青 。《 訂 婚 情 侶 衝 突 因 應 、 調 適 歷 程 之 研 究 》。 指 導 教 授 〆

卓 紋 君 。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 2 0 0 2 年 。  

徐 儷 瑜 。 《 從 情 緒 認 知 與 因 應 探 討 父 母 衝 突 對 兒 童 適 應 的 影

響 》 。 指 導 教 授 〆 許 文 耀 。 博 士 論 文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2 0 0 6 年 。  

桂 梅 譯 。《 使 人 和 睦 的 教 會 小 組 學 習 （ 小 組 長 手 冊 》。 美 國 〆 神

國 資 源 ， 2 0 0 9 年 。  

桂 梅 譯 。《 使 人 和 睦 的 教 會 小 組 學 習 （ 組 員 手 冊 ）》。 美 國 〆 神

國 資 源 ， 2 0 0 9 年 。  

桂 梅 譯 。《 使 人 和 睦 的 教 會 小 組 學 習 》D V D。 美 國 〆 神 國 資 源 ，

2 0 0 9 年 。  

埃 里 克 斯 〄 肯 德 里 克 ( A l e x  K e n d r i c k ) 、 史 蒂 芬 〄 肯 德 里 克

( S t e p h e n  K e n d r i c k )  編 劇。《 搶 救 愛 情 4 0 天 》（ F i re p ro o f ）

D V D 。 台 北 〆 希 望 之 聲 ， 2 0 0 9 年 。  

校 園 福 音 團 契 同 工 。《 智 慧 與 身 量 》。 台 北 〆 校 園 ， 2 0 0 2 年 。  

郝 萬 以 嘉 。 《 良 人 屬 我 ， 我 也 屬 他 》 。 高 雄 〆 希 伯 崙 ， 1 9 9 8

年 。  

高 偉 雄 。 《 有 傷 害 ， 沒 傷 痕 》 。 台 北 〆 橄 欖 ， 2 0 0 8 年 。  

高 偉 雄 。 《 婚 姻 ， 可 以 很 幸 福 》 。 台 北 〆 橄 欖 ， 2 0 0 8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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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 鮑 伯 （ B o b  M o f f e t t ） 著 。《 創 意 聚 會 》（ C ro w d m a k e r s ）。 朱 麗

娟 譯 。 台 北 〆 校 園 ， 2 0 0 3 年 。  

莎 莉 〃 歐 茨 （ S a l l y  W.  O l d s ）、 黛 安 娜 〃 巴 巴 利 亞 （ D i a n e  E .  

P a p a l i a ） 合 著 。《 發 展 心 理 學 》（ H u m a n  D e v e l o p m e n t ）。

黃 慧 真 譯 。 台 北 〆 桂 冠 ， 1 9 9 4 年 。  

梁 廷 益 。 ＜ 成 功 小 組 教 會 的 範 例 ＞ 。《 教 牧 分 享 》。 香 港 〆 世 界

華 福 會 ， 1 9 9 7 年 5 、 7 月 。  

梁 光 孙 。《 破 冰 話 題 2 0 0 》。 台 北 〆 校 園 ， 2 0 0 6 年 。  

黃 瑞 西 。《 祂 知 我 行 的 路 》。 台 北 〆 橄 欖 ， 1 9 9 5 年 。  

黃 囇 莉 。《 人 際 和 諧 與 衝 突 : 本 土 化 的 理 論 與 研 究 》。 台 北 〆 桂

冠 ， 1 9 9 9 年 。  

黃 國 倫 。《 婚 姻 沒 啥 大 道 理 〆 讓 專 家 為 你 現 身 說 法 》。 台 北 〆 米

迦 勒 傳 播 ，2007 年。  

黃 維 仁 。 ＜ 愛 情 心 理 學 講 座 ＞ 。（ 2 0 1 0 ）。

h t t p : / / w w w. w r e t c h . c c / b l o g / d a t e p a l m / 6 3 2 7 9 6 8 & t p a g e = 1

（々 2 0 1 0 年 8 月 9 日 存 取 ）   

陳 少 民 。《 用 心 說 好 話 》。 台 北 〆 啟 示 ， 2 0 1 0 年 。  

麥 傑 克 、 麥 凱 柔 （ J a c k  &  C a r o l e  M a y h a l l ） 合 著 。《 比 愛 更 多 》

（ M a r r i a g e  Ta k e s  M o re  T h a n  L o v e ）。 若 石 、 器 皿 合 譯 。

台 北 〆 大 光 ， 1 9 9 3 年 。  

麥 爾 琴 〃 朱 扶 士 （ M a l c o l m  A .  J e e v e s ） 著 。 《 信 仰 與 心 理 》

（ P s y c h o l o g y  A n d  C h r i s t i a n i t y 〆 T h e  Vi e w  B o t h  Wa y s ）。

何 鏡 煒 譯 。 香 港 〆 種 籽 ， 1 9 8 0 年 。  

區 祥 江 。《 夫 婦 輔 導 的 理 論 與 實 務 》。 香 港 〆 建 道 ， 2 0 0 9 年 。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_author.php?key=%B6%C0%B0%EA%AD%DB
http://www.books.com.tw/exep/pub_book.php?pubid=goodtv
http://www.books.com.tw/exep/pub_book.php?pubid=goodtv
http://www.wretch.cc/blog/datepalm/6327968&tpage=1；（2010年8月
http://www.wretch.cc/blog/datepalm/6327968&tpage=1；（201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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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 倫 斯〃克 萊 布（ L a w r e n c e  J .  C r a b b  J r . ）著。《 聖 經 化 諮 商 原 則 》

（ B a s i c  P r i n c i p l e s  O f  B i b l i c a l  C o u n s e l i n g ）。 魏 芳 宛 譯 。

台 北 〆 中 國 主 日 學 ， 1 9 8 7 年 。 

勞 倫 斯 〃 克 瑞 柏 （ L a w r e n c e  J .  C r a b b  J r . ） 著 。《 有 效 的 協 談 法 》

（ E f f e c t i v e  B i b l i c a l  C o u n s e l i n g ）。 魏 芳 婉 譯 。 台 北 〆 榮

耀 ， 1 9 8 9 。  

陸 師 成 主 編 。《 辭 彙 》。 台 北 〆 文 化 圖 書 ， 1 9 7 3 年 。  

畢 布 林（ D a v i d  B .  B i e b e l ）、 康 寧（ H a r o l d  G.  K o e n i g ）合 著 。《 憂

鬱 症 的 新 曙 光 》（ N e w  L i g h t  o n  D e p re s s i o n ）。 鍾 曉 文 、

楊 淑 智 合 譯 。 台 北 〆 橄 欖 ， 2 0 0 8 年 。  

畢 約 翰 （ J o h n  P i p e r ） 著 。《 十 點 十 分 的 盛 宴 》（ D e s i r i n g  

G o d — M e d i t a t i o n  O f  A  C h r i s t i a n  H e d o n i s t ）。 周 天 麒 譯 。

台 北 〆 中 國 主 日 學 ， 2 0 0 6 年 。  

張 典 齊 。《 情 緒 、 思 緒 與 生 活 脫 序 》。 台 北 〆 健 行 文 化 ， 1 9 9 8

年 。  

張 復 民。《 教 會 更 新 轉 型 手 冊 》。台 北〆台 灣 信 義 會 板 橋 福 音 堂 ，

1 9 9 7 。   

張 芳 熒 。《 愛 情 關 係 中 對 方 衝 突 管 理 方 式 與 自 身 關 係 滿 意 度 之

關 聯 》 。 指 導 教 授 〆 陸 洛 博 士 。 碩 士 論 文 ， 輔 仁 大 學 ，

2 0 0 4 年 。  

翁 幸 如 。《 焦 點 解 決 短 期 諮 商 對 雙 親 衝 突 個 案 情 緒 感 受 、 生 活

適 應 及 親 子 關 係 之 輔 導 效 果 研 究 》。指 導 教 授〆劉 明 秋 。

碩 士 論 文 ， 臺 南 師 範 學 院 ， 2 0 0 0 年 。  

拿 蘭 摩 爾 （ C l y d e  M .  N a r r a m o r e ） 著 。 《 輔 導 心 理 學 》（ T h e  

P s y c h o l o g y  O f  C o u n s e l i n g ）。 李 本 實 、 馮 煒 文 合 譯 。 香

港 〆 證 道 ， 1 9 7 5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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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惠 貞 。《 婚 姻 衝 突 因 應 、 原 生 家 庭 父 母 共 親 職 與 母 親 共 親 職

之 相 關 研 究 》 。 指 導 教 授 〆 林 惠 雅 。 碩 士 論 文 ， 輔 仁 大

學 ， 2 0 0 7 年 。  

許 潔 雯 。《 夫 妻 權 力 分 析 〆 以 夫 妻 衝 突 處 理 模 式 與 家 庭 決 策 模

式 為 例 》 。 指 導 教 授 〆 沈 帅 蓀 。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台 北 大

學 ， 2 0 0 3 年 。  

黃 茂 丁。《 工 作 — — 家 庭 雙 向 衝 突 之 前 因、後 果 及 調 節 因 子 》。

指 導 教 授 〆 陸 洛 博 士 。 碩 士 論 文 ， 輔 仁 大 學 ， 2 0 0 4 年 。 

陳 亦 盈 。《 職 業 婦 女 的 工 作 — — 家 庭 衝 突 、 親 職 角 色 期 望 與 其

親 職 角 色 實 踐 之 研 究 》。指 導 教 授〆陳 若 琳。碩 士 論 文 ，

輔 仁 大 學 ， 2 0 0 6 年 。  

陳 俐 婷 。 《 父 母 衝 突 、 教 養 行 為 與 兒 童 內 化 問 題 之 關 係 》 。 指

導 教 授 〆 朱 瑞 玲 、 李 思 賢 。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

2 0 0 3 年 。  

陳 惠 雯 。 《 婚 姻 衝 突 、 家 庭 界 限 與 青 少 年 子 女 適 應 之 相 關 研

究 》 。 指 導 教 授 〆 吳 麗 娟 博 士 。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 2 0 0 0 年 。  

葉 高 芳 。 《 婚 前 準 備 與 輔 導 》 。 台 北 〆 道 聲 ， 1 9 8 3 年 。  

傑 夫 〃 范 倫 達 （ J e f f  Va n  Vo n d e r e n ） 著 。《 相 煎 何 太 急 》（ W h e n  

G o d ’s  P e o p l e  L e t  Yo u  D o w n ）。 何 明 珠 、 馬 玉 英 合 譯 。 台

北 〆 中 國 主 日 學 ， 2 0 0 9 年 。  

奧 斯 本 （ C e c i l  G.  O s b o r n e ） 著 。《 了 解 自 己 》（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Yo u r s e l f ）。 羅 黃 振 池 譯 。 台 北 〆 中 國 主 日 學 ， 1 9 8 0 。  

雷 馬 克（ E r i c h  M a r i a  R e m a r q u e ）著。《 西 線 無 戰 事 》（ I m  W e s t e n  

n i c h t s  N e u e s / A l l  Q u i e t  O n  T h e  W e s t e r n  F r o n t ） 。 蔡 憫 生

譯 。 台 北 〆 麥 田 ， 1 9 0 0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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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 瑞 〃 史 邁 勒 （ G a r y  S m a l l e y ）、 史 提 夫 〃 司 考 特 （ S t e v e  S c o t t ）

合 著 。《 如 何 抓 住 妳 丈 夫 的 心 》（ F o r  B e t t e r  O r  F o r  

B e s t ）。 文 素 梅 譯 。 台 北 〆 橄 欖 ， 1 9 8 7 年 。  

蓋 瑞 〃 巧 門（ G a r y  C h a p m a n ）著 。《 愛 、 憤 怒 、 寬 恕 》（ T h e  O t h e r  

S i d e  O f  L o v e ）。 彭 海 陽 譯 。 台 北 〆 雅 歌 ， 2 0 0 2 年 。  

蓋 瑞 〃 巧 門 （ G a r y  C h a p m a n ） 著 。《 天 堂 愛 語 》（ T h e  L o v e  

L a n g u a g e s  O f  G o d ）。 劉 如 菁 譯 。 台 北 〆 雅 歌 ， 2 0 0 3 年 。 

翠 西 亞 〃 高 爾 （ T r i c i a  G o y e r ） 著 。 《 婚 姻 和 你 想 的 不 一 樣 》

（ G e n e r a t i o n  N e x t  M a r r i a g e ） 。 黃 玉 琴 譯 。 台 北 〆 中 國

主 日 學 ， 2 0 0 9 年 。  

詹 姆 斯 〃 柏 治（ J a m e s  R .  B i o r g e ）著 。《 鶼 鰈 情 深 4 0 招 》（ F o r t y  

Wa y s  To  S a y  I  L o v e  Yo u ）。 魏 筱 珍 譯 。 台 北 〆 中 國 主 日

學 ， 1 9 8 4 年 。  

詹 姆 斯 〃 道 森（ J a m e s  D o b s o n ）著 。《 堅 軔 的 愛 》（ L o v e  M u s t  B e  

To u g h ）。 高 鈺 譯 。 台 北 〆 大 光 ， 1 9 8 9 年 。  

詹 姆 斯 布 魯 克 （ J a m e s  L .  B r o o k s ） 編 劇 。 《 真 情 快 譯 通 》

（ S p a n g l i s h ） D V D 。 美 國 〆 哥 倫 比 亞 ， 2 0 0 4 年 。  

楊 豪 萬 。 ＜ 從 傳 統 的 班 會 模 式 看 今 日 的 牧 養 ＞ 。《 我 們 是 為 了

信 仰 — 循 道 衛 理 教 會 宣 教 反 省 文 集 》。 香 港 〆 循 道 衛 理

聯 合 教 會 ， 1 9 9 1 年 。  

楊 艾 德 （ E d  Yo u n g ） 著 。《 婚 姻 必 修 的 1 0 堂 課 》（ T h e  1 0  

C o m m a n d m e n t s  O f  M a r r i a g e ）。 林 毓 雯 譯 。 台 北 〆 中 國

主 日 學 ， 2 0 0 7 年 。  

廖 敏 如 。 《 夫 妻 分 離 — — 個 體 化 、 婚 姻 信 念 、 人 際 效 能 與 衝 突

適 應 之 關 連 》 。 指 導 教 授 〆 陳 秀 蓉 。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 2 0 0 8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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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 敏 。《 天 長 地 久 》。 台 北 〆 福 音 證 主 ， 1 9 9 6 年 。  

鄧 東 濱 。 ＜ 接 受 衝 突 ， 管 理 衝 突 ＞ 。《 E M B A 管 理 知 識 網 》。

（ 2 0 1 0 ）

h t t p : / / w w w. e m b a . c o m . t w / e m b a / s p e e c h / 1 2 1 - 1 . a s p （ 2 0 1 0

年 2 月 8 日 存 取 ）  

歐 德 來（ A l b e r t  C .  O u t l e r ）著。《 衛 斯 理 教 你 怎 樣 成 聖 》（ T h e o l o g y  

I n  T h e  We s l e y a n  S p i r i t ）。 文 國 偉 、 姚 錦 燊 譯 。 香 港 〆 世

界 循 道 衛 理 宗 華 人 教 會 ， 2 0 0 3 年 。  

璐 西 〃 莎 娜（ L u c y  S a n n a ）著 。《 用 一 輩 子 來 經 營 浪 漫 》（ H o w  t o  

R o m a n c e  t h e  M a n  Yo u  L o v e ）。 藺 奕 譯 。 台 北 〆 水 晶 ， 1 9 9 8

年 。  

璐 西 〃 莎 娜（ L u c y  S a n n a ）、 凱 西 〃 美 勒（ K a t h y  M i l l e r ）合 著 。

《 如 何 讓 你 浪 漫 一 生 》（ H o w  To  R o m a n c e  T h e  Wo m a n  Yo u  

L o v e ）。 于 有 慧 譯 。 台 北 〆 水 晶 ， 1 9 9 9 年 。  

賴 諾 曼 著 。《 夫 妻 與 主 同 行 》（ Q u i e t  Ti m e s  F o r  C o u p l e s ）。 陳 鈴

琇 譯 。 台 北 〆 天 恩 ， 1 9 9 5 年 。  

戴 志 揚 、 戴 若 比 娜 （ R o b i n a  &  J o h n  W.  D r a k e f o r d ） 合 著 。《 賢

德 的 妻 子 — 人 生 塊 寶 》（ I n  P r a i s e  O f  Wo m e n ）。 朱 麗 文

譯 。 香 港 〆 中 國 編 譯 ， 1 9 8 3 年 。  

戴 勞 爾 〃 肯 寧 （ D e l o r e s  K u e n n i n g ） 著 。《 做 傷 心 人 的 好 朋 友 》

（ H e l p i n g  P e o p l e  T h ro u g h  G r i e f ）。 陳 綺 文 譯 。 台 北 〆 中

國 主 日 學 ， 2 0 0 3 年 。  

謝 懇 德 （ K e n  S a n d e ） 著 。《 我 們 和 好 吧 》（ T h e  P e a c e m a k e r 〆 A  

B i b l i c a l  G u i d e  To  R e s o l v e  P e r s o n a l  C o n f l i c t ）。 朱 崇 恩 、

高 俐 理 合 譯 。 台 北 〆 飛 鷹 ， 2 0 0 6 年 。  

 

http://www.emba.com.tw/emba/speech/121-1.asp（2010年2月
http://www.emba.com.tw/emba/speech/121-1.asp（201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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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樂 德 （ D a l l a s  Wi l l a r d ） 著 。《 神 聖 的 約 定 》（ T h e  D i v i n e  

C o n s p i r a c y ）。 徐 成 德 譯 。 台 北 〆 中 國 主 日 學 ， 2 0 0 7 年 。 

魏 義 發。《 設 立 屬 會 事 奉 小 組 指 南 》。新 加 坡〆衛 理 公 會 恩 典 堂 ，

1 9 9 7 年 。   

羅 伯 〃 恩 萊 特 （ R o b e r t  D .  E n r i g h t ） 著 。《 寬 恕 — 選 擇 幸 福 的 人

生 》（ F o rg i v e n e s s  I s  A  C h o i c e ）。黃 世 淨 譯。台 北〆道 聲 ，

2 0 0 8 年 。  

簡 春 安 、 鄒 帄 儀 。《 社 會 工 作 研 究 法 》。 台 北 〆 巨 流 ， 1 9 9 8 年 。 

關 費 德 （ G u y  G r e e n f i e l d ） 著 。 《 受 傷 的 牧 者 》 （ T h e  W o u n d e d  

M i n i s t e r ） 。 林 映 君 譯 。 台 北 〆 華 宣 ， 2 0 0 9 年 。  

蘇 文 博 。 《 聖 經 遊 戲 1 0 0 種 》 。 台 北 〆 校 園 ， 2 0 0 4 年 。  

蘇 文 隆 。 《 精 采 的 基 督 化 家 庭 》 。 美 國 〆 福 音 傳 播 中 心 ， 1 9 9 3

年 。  

E n c y c l o p e d i a  A m e r i c a n a  ,  Vo l . 7 ,  N e w  Yo r k ,  1 8 2 9 .  

J o h n  N e l s o n  D a r b y （ J N D ） E n g l i s h  B i b l e 。  

K i n g  J a m e s  Ve r s i o n （ K J V ） E n g l i s h  B i b l e 。  

R e v i s e d  E n g l i s h  V e r s i o n （ R E V ） E n g l i s h  B i b l e 。  

S p s s  f o r  w i n d o w s  1 0 . 0 . 7 C ,  C D - R O M .  S p s s  I n c .  1 9 8 9 - 1 9 9 9 ,  2 0 0 0

年 5 月 1 日 標 準 版 。  

We b s t e r ’s  C o n c i s e  C o l l e g e  D i c t i o n a r y ,  N e w  Yo r k : R a n d o m  H o u s e ,  

1 9 9 9 .  

 “ Wr i t t e n  Te s t i m o n i e s ” ,  P e a c e m a k e r  M i n i s t r i e s . （ 2 0 1 0 ）

h t t p : / / w w w. p e a c e m a k e r. n e t / s i t e / c . a q K F LT O B I p H / b . 2 0 7 4

2 7 5 / k . 6 E 9 7 / P e a c e m a k i n g _ R e a l l y _ Wo r k s . h t m（ 2 0 1 0 年 1 2

月 5 日 存 取 ）  

http://www.peacemaker.net/site/c.aqKFLTOBIpH/b.2074275/k.6E97/Peacemaking_Really_Works.htm（2010年12月
http://www.peacemaker.net/site/c.aqKFLTOBIpH/b.2074275/k.6E97/Peacemaking_Really_Works.htm（2010年12月
http://www.peacemaker.net/site/c.aqKFLTOBIpH/b.2074275/k.6E97/Peacemaking_Really_Works.htm（201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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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 a m s ,  J a y  E .  ,  T h e  C h r i s t i a n  C o u n s e l o r ’ s  M a n u a l ,  G r a n d  

R a p i d s : Z o n d e r v a n ,  1 9 7 3 .   

Ay l i n g ,  S t a n l e y,  J o h n  We s l e y ,  A b i n g d o n  P r e s s ,  1 9 8 9 。  

Be l sk y,  J .  & R ov ine , M. ,“ P at t e r ns  o f  M ar i t a l  C h an ge  A cr o ss  Th e  

T r ans i t i on  to  P aren th oo d :  P r egn anc y t o  T h r ee  T ear s  

P os t p a r tu m”  Jo urn a l  o f  Ma rr i a ge  & t h e  Fa mi l y  5 2 ,  1 990 .  

Bel sk y,  J . ,  S p an i e r , G .  &  R ov in e ,M . ,“ S tab i l i t y  an d  Ch an ge  i n  

M ar r i age  A c ro ss  Th e  T r ans i t i on  to  P ar en t ho o d” Jou rn a l  o f  

M a rr i ag e  a nd  t h e  Fa m i l y  45 ,  19 83 .  

B l a c k ,  S . D . ,  C a n  Tw o  Wa l k  To g e t h e r,  C h i c a g o : M o o d y  P r e s s ,  

2 0 0 2 .  

B r e e n ,  D a v i d  P .  ,  C h u r c h e s  i n  C o n f l i c t :  A  C o n f l i c t  M a n a g e m e n t  

M a n u a l  f o r  C h u r c h  L e a d e r s  ,  C o u g h e n o u r ,  R o b e r t  A .  

( a d v i s o r ) ,  W e s t e r n  S e m i n a r y ( P o r t l a n d ,  O r e ) ,  1 9 8 3 .   

C l a r k e ,  D a v i d  &  Wi l l i a m  G. ,  I  D o n ' t  Wa n t  a  D i v o rc e :  A  9 0  D a y  

G u i d e  t o  S a v i n g  Yo u r  M a r r i a g e ,  M I〆 B a k e r  B o o k s ,  2 0 0 9 .  

D u c k l o w ,  P a t r i c k  J .  C o a c h i n g  C h u r c h  L e a d e r s  i n  C o n f l i c t  

R e s o l v i n g  S t r a t e g i e s  U s i n g  F a m i l y  S y s t e m s  T h e o r y .  S e l l ,  

C h a r l e s  M .  ( a d v i s o r ) . T r i n i t y  E v a n g e l i c a l  D i v i n i t y  

S c h o o l  o f  T r i n i t y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U n i v e r s i t y ,  2 0 0 2 .   

F i n c h a m ,  F r a n k  D . ,  B r a d b u r y,  T h o m a s  N . ,  “ T h e  A s s e s s m e n t  o f  

M a r i t a l  Q u a l i t y : A R e e v a l u a t i o n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r i a g e  

a n d  t h e  F a m i l y  4 9 ,  N o v e m b e r  1 9 8 7 .  

G o t t m a m ,  J o h n ,  W h y  M a r r i a g e s  S u c c e e d  o r  F a i l 〆 A n d  H o w  Yo u  

C a n  M a k e  Yo u r s  L a s t ,  N e w  Yo k e 〆 F i r e s i d e ,  1 9 9 5 .  

 

http://rim.atla.com/scripts/starfinder.exe/5700/rimmarc.txt?action=toyecQEKdaP4YcFnlvA9XnwInxs7QCfWzPP1gv6ue7Ch4ln777tJiEWImgdWeY1r
http://rim.atla.com/scripts/starfinder.exe/5700/rimmarc.txt?action=toyecQEKdaP4YcFnlvA9XnwInxs7QCfWzPP1gv6ue7Ch4ln777tJiEWImgdWeY1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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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o t t m a m ,  J o h n  &  J u l i e  S c h w a r t z ,  Te n  L e s s o n s  t o  Tr a n s f o r m  Yo u r  

M a r r i a g e :  A m e r i c a ' s  L o v e  L a b  E x p e r t s  S h a re  T h e i r  

S t r a t e g i e s  f o r  S t re n g t h e n i n g  Yo u r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  N e w  

Y o r k : T h r e e  R i v e r s  P r e s s ,  2 0 0 6 .  

H e n d r i c k ,  S u s a n  S . ,  “ A G e n e r i c  M e a s u r e  o f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r i a g e  a n d  t h e  F a m i l y  5 0 ,  

F e b r u a r y  1 9 8 8 .  

H o g e ,  D e a n  R .  &  We n g e r ,  J a c q u e l i n e  E . ,  P a s t o r  i n  Tr a n s i t i o n :  

W h y  C l e rg y  L e a v e  L o c a l  C h u rc h  M i n i s t r y  ,  G r a n d  R a p i d s :  

E e r d m a n s ,  2 0 0 5 .  

H u n s l e y,  J o h n  &  P i n s e n t , C e l i n e  &  L e f e b v r e ,  M o n i q u e  &  Ta n n e r ,  

S u s a n  J a m e s  &  Vi t o ,  D i a n a ,  “ A s s e s s m e n t  o f  C o u p l e s ,  

M a r r i a g e s ,  a n d  F a m i l i e s — C o n s t r u c t  Va l i d i t y  o f  T h e  

S h o r t  F o r m s  o f  T h e  D y a d i c  A d j u s t m e n t  S c a l e ” F a m i l y  

R e l a t i o n s ,  J u l y  1 9 9 5 .  

J a m e s  S t r o n g ,  T h e  E x h a u s t i v e  C o n c o rd a n c e  o f  T h e  B i b l e ,  

M a c d o n a l d .  

J o n e s ,  S t a n t o n  L . &  B u t m a n  R i c h a r d  E .  M o d e r n  P s y c h o t h e r a p i e s ,  

I V P ,  1 9 9 1 .   

L a n g b a u e r ,  R o b e r t . ,  C l e r g y  P e r s o n a l i t y  T y p e s  a n d  R e s p o n s e  t o  

C o n f l i c t .  D a v i s ,  W a l t e r  T ,  J r .  ( a d v i s o r )  .  S a n  F r a n c i s c o  

T h e o l o g i c a l  S e m i n a r y ,  1 9 8 7 .   

M a c k ,  W a y n e  A .  &  M a c A r t h u r ,  J r .  J o h n  F .  M a c ,  I n t r o d u c t i o n  t o  

B i b l i c a l  C o u n s e l i n g ,  W o r d ,  1 9 9 4 .   

 

 

http://rim.atla.com/scripts/starfinder.exe/5700/rimmarc.txt?action=toyecQEKdaP4YcFnlvA9XnwInxs7QCfWzPP1gv6ue7Ch40BqRfracCSrhoGTPAac_qr6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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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 s s n e r ,  D a n i e l  H . ,  T r a i n i n g  C h r i s t i a n  C o u p l e s  i n  C o n f l i c t  

R e s o l u t i o n  a n d  S p i r i t u a l  I n t i m a c y  S k i l l s  U t i l i z i n g  T h e  

M y e r s - B r i g g s  T y p e  I n d i c a t o r  ,  T r a t h e n ,  D a n i e l  W .  

( a d v i s o r )  ,  D e n v e r  S e m i n a r y ,  1 9 9 8 .   

N o r t h ,  J . ,  W r o n g d o i n g  a n d  f o r g i v e n e s s ,  P h i l o s o p h y ,  V o l .  6 2 ,  

1 9 8 7 .  

P o i r e r ,  A l f r e d .  T h e  P e a c e m a k i n g  P a s t o r ,  M I〆 B a k e r  B o o k s ,  

2 0 0 8 .  

R a i n e y ,  D e n n i s  a n d  B a r b a r a ,  S t a y i n g  C l o s e ,  N a s h v i l l e ,  

T N : T h o m a s  N e l s o n , 2 0 0 3 .  

R o b b i n s ,  S .  P.  O rg a n i z a t i o n a l  b e h a v i o r ,  11 t h  e d s . ,  P r e n t i c e  H a l l ,  

2 0 0 5 .  

R u s s e l l , D . ,  A l l g o o d ,  S c o t  M . ,  L a r s o n ,  J e f f r y  H . ,  G r i f f i n ,  

Wi l l i a m  “ A s s e s s i n  M a r i t a l  Q u a l i t y  w i t h  D i s t r e s s e d  a n d  

N o n d i s t r e s s e d  C o u p l e s : A C o m p a r i s o n  a n d  E q u i v a l e n c y  

Ta b l e  f o r  T h r e e  F r e q u e n t l y  U s e d  M e a s u r e s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r i a g e  a n d  t h e  F a m i l y  5 2 ,  F e b r u a r y  1 9 9 0 .  

S a n d e ,  K e n .  P e a c e m a k i n g  F o r  F a m i l i e s ,  I L : Ty n d a l e  H o u s e  

P u b l i s h e r s ,  I n c . ,  2 0 0 2 .  

S c h u m m , Wa l t e r  R . ,  P a f f - b e r g e n ,  L o i s  A ,  . … ,  “ C o n c u r r e n t  a n d  

D i s c r i m i n a n t  Va l i d i t y  o f  t h e  K a n s a s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S c a l e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r i a g e  a n d  t h e  F a m i l y  4 8 ,  M a y  1 9 8 6 .  

S h a r p l e y,  C . F. ,  C r o s s ,  D . G. ,  “ A P s y c h o m e t r i c  E v a l u a t i o n  o f  t h e  

S p a n i e r  D y a d i c  A d j u s t m e n t  S c a l e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r i a g e  

a n d  t h e  F a m i l y,  A u g u s t  1 9 8 2 .  

http://rim.atla.com/scripts/starfinder.exe/5700/rimmarc.txt?action=toyecQEKdaP4YcFnlvA9XnwInxs7QCfWzPP1gv6ue7ChTA9By_77tJiEWcEiONOlaw
http://rim.atla.com/scripts/starfinder.exe/5700/rimmarc.txt?action=toyecQEKdaP4YcFnlvA9XnwInxs7QCfWzPP1gv6ue7ChTA9By_77tJiEWcEiONO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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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m e d e s ,  L e w i s  B . ,  T h e  A r t  o f  F o r g i v i n g : W h e n  Y o u  N e e d  T o  

F o r g i v e  a n d  D o n ’ t  K n o w  H o w ,  N e w  Y o r k : B a l l a n t i n e  

B o o k s , 1 9 9 6 .  

S p a n i e r ,  G r a h a m  B . “ M e a s u r i n g  D y a d i c  A d j u s t m e n t  N e w  S c a l e s  

f o r  A s s e s s i n g  t h e  Q u a l i t y  o f  M a r i a g e  a n d  S i m i l a r  

D y a d s .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r i a g e  a n d  t h e  F a m i l y  3 8 ,  

F e b r u a r y  1 9 7 6 .  

T h o m a s ,  K .  W. ,  a n d  K i l m a n n ,  R .  H . ,  “ T h o m a s - K i l m a n n  C o n f l i c t  

M o d e  I n s t r u m e n t  P ro f i l e  a n d  I n t e r p re t a t i v e  R e p o r t , ”  

P a l o  A l t o 〆 C o n s u l t i n g  P s y c h o l o g i s t s  P r e s s  I n c ,  2 0 0 1 .  

W a g n e r ,  G e o r g e  O l i v e r . ,  C a l l e d  t o  U n i t y :  D i v i s i o n ,  C o n f l i c t ,  

a n d  C o l l a b o r a t i o n  i n  N o r t h u m b e r l a n d  P r e s b y t e r y  ,  

B a r t l e t t ,  D a v i d  L .  ( a d v i s o r ) ,  C o l u m b i a  T h e o l o g i c a l  

S e m i n a r y ,  2 0 0 6 .   

W a l k e r ,  K a r i n  W . ,  C h u r c h e s  i n  C o n f l i c t :  R e c o v e r y  a n d  R e n e w a l  ,  

S a u s s y ,  C a r r o l l .  ( a d v i s o r ) ,  W e s l e y  T h e o l o g i c a l  S e m i n a r y ,  

1 9 9 3 .   

W a l l e r s t e i n ,  J u d i t h  S . ,  &  B l a k e s l e e ,  S a n d r a ,  T h e  G o o d  

M a r r i a g e 〆 H o w  a n d  W h y  L o v e  L a s t s ,  B o s t o n 〆 H o u g h t o n  

M i f f l i n ,  1 9 9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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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簡 介  

 

本 文 作 者 林 烽 銓 ， 係 台 北 市 人 ， 生 於 主 後 一 九 五 七 年 （ 民

國 四 十 六 年 ）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  

高 中 畢 業 那 年 （ 主 後 一 九 七 五 年 ）， 在 葛 理 翰 牧 師 於 台 北

舉 行 的 佈 道 會 中 決 志 信 主 ， 成 為 家 中 第 一 位 信 主 的 基 督 徒 。  

大 學 時 曾 接 受 導 航 會 的 栽 培 ， 成 為 全 職 事 奉 的 傳 道 人 ， 於

母 校 中 原 大 學 從 事 大 學 生 的 福 音 工 作 約 十 年 的 時 間。爾 後 接 受

神 的 呼 召 取 得 華 神 道 碩 的 學 位 ， 於 主 後 一 九 九 六 年（ 民 國 八 十

五 年 ）進 入 衛 理 公 會 擔 任 牧 職 迄 今 約 有 十 五 年 ， 現 職 為 衛 理 公

會 雅 各 堂 主 任 牧 師 。  

主 後 二 O O 一 年 ， 於 衛 理 公 會 城 中 教 會 牧 會 期 間 ， 有 感 於

牧 養 所 需 ， 遂 決 定 至 華 神 教 牧 博 士 科 進 修 ， 歷 經 十 年 的 時 間 ，

終 將 取 得 教 牧 博 士 的 學 位 。  

主 後 一 九 八 七 年 （ 民 國 七 十 六 年 ） 與 內 人 蔡 秀 芳 結 婚 ， 育

有 二 子 。 長 子 取 名 永 義 ， 乃 依 據 但 以 理 書 9 : 2 4 〆「 引 進 永 義 」

而 得 名 々 次 子 取 名 永 聖 ， 乃 依 據 撒 迦 利 亞 書 1 4 : 2 0 - 2 1 〆「 永 歸

耶 和 華 為 聖 」而 得 名。藉 此 二 子 之 名，作 為 我 們 這 一 生 追 求「 稱

義 成 聖 」 的 提 醒 。  

牧 會 中 常 存 一 個 願 望，就 是 要 把 整 本 聖 經 透 過 講 道 或 查 經

的 方 式 ， 逐 章 逐 節 地 傳 講 過 一 遍 々 神 若 許 可 ， 有 機 會 也 可 以 將

之 編 篆 成 冊 以 立 言 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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